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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民账户体系非营利机构手册》介绍了关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范围内非营利机构数据编制的

统计标准和准则。其框架、概念和分类，均设计成为《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所依据的框架、概念和分类

的扩展和澄清。鉴于有的部门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高，但其作为国民账户全经济体数据编制的一部分，却

又往往遭到忽视或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编制非营利机构数据的目的就是要改善或获得这种部门的数据。

本《手册》是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与联合国统计司经济统计处密切协作编写

的。其中所作贡献可特别一提的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的Lester M.Salamon、Regina 

List、S.Wojciech Sokolowski和Helen Tice；原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而现在伦敦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

院民间社会中心的Helmut K.Anheier；以及联合国统计司的Cristina Hannig、Károly Kovács、Jan W.van 

Tongeren、Vu Viet和Magdolna Csizmadia。

在《手册》编写整个过程中，由一个顾问小组提供指导。该小组于1999年4月13日和14日、2000年

6月8日和9日以及2001年7月8日和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顾问小组成员有（按姓氏字母顺序

排列）：Heidi Arboleda（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Édith Archambault（法国）；Estrella 

V.Domingo（菲律宾）；Lourdes Ferrán（委内瑞拉）；Ezra Hadar（以色列）；Anne Harrison（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Virginia Hodgkinson（美国）；Youri Ivanov（独立国家联合体）；Estelle 

James（世界银行）；Dickson Mzumara（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Brian Newson（欧洲共同

体统计处（欧统处））；Réné Rakotobe（非洲经委会）；Leen Roosendaal（荷兰）；和已故的Richard 

Ruggles（美国）。国际劳工组织社会经济保障重点方案的Guy Standing和Azfar Khan提供了咨询意见。

《手册》草案在11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了试验。1在许多情况下，试验是以目前或以往与约

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联合进行的工作为基础的，并往往由当地项目同业网络的成员向进行

试验的统计机构提供技术协助。进行试验的各团队于2000年11月1日和2日在海牙开会，听取情况介绍和指

导，并参加顾问小组成员2001年7月在纽约举行的会议。进行试验的国家和参与者为：在澳大利亚，澳大利

亚统计局David Bain和Sharon Bailey；在比利时，列日大学Sybille Mertens,以及比利时国家银行国民账

户部；在加拿大，加拿大统计Catherine Bertrand、Sophie Joyal、Malika Hamdad、James Chowhan、Karen 

Ashman和Kim Longtin；在以色列，中央统计局Ezra Hadar、Nava Brenner、Aharon Blech和Soli Peleg；

在意大利，意大利统计研究所（意统所）Stefania Cuicchio、Raffaele Malizia、Andrea Mancini、

Allesandro Messina和Nereo Zamaro；在莫桑比克，国家统计研究所Saide Dade和Antonio Heber Lazo，

以及联合国统计司Jan van Tongeren；在荷兰，荷兰统计Leen Roosendaal、P.R.H.van der Neut和W.van 

Nunspeet；在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Estrella V.Domingo，和菲律宾大学Ledivina Cariño；在南非，

南非储备银行Johan Prinsloo和南非统计Joe de Beer；在瑞典，瑞典统计Ann-Marie Brathen、Torbjorn 

Israelsson、Christina Liwendahl和Birgitta Magnussson，以及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Filip Wijkstrom；

在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Somjit Janyapong、Suchavadee Srsuwannakan和Pak Tongsom。

联合国统计司还于2001年7月10日至12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国民账户体系专家会议，审查《手册》草案。

专家组成员有：Catherine Bertrand（加拿大）；Estrella V.Domingo（菲律宾）；Lourdes Ferran（委内瑞拉）；

1此外，在编写本手册的初期，召集了美国专家小组审查一项以美国行政记录数据为基础的“工作实例”。该小组成员

有：Evelyn Brody（芝加哥–肯特法学院）；Nadine Jalandoni（独立部门）；Károly Kovács（联合国统计司）；Linda 

Lampkin（国家慈善统计中心）；Wilson Levis（纽约市大学）；Charles McLean（导星）；Robert P.Parker（美国经济分析

局）；Russy Sumariwalla（顾问）；和Murray Weitzman（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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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a Hadar（以色列）；Omar Mohammad Ali Hakouz（约旦）；Anne Harrison（经合组织）； Clifford 

Lewis（特立尼达和多巴哥）；Pablo Mandler（阿根廷/以色列）；Brian Newson（欧统处）；Réné 

Rakotobe（非洲经委会）；Kusmadi Saleh（印度尼西亚）；Kotb Salem（埃及）。

由于上述专家、顾问和试验国家的参与，以及由民间社会研究中心和联合国统计司举行的其他会议和

讨论，才有可能在《手册》的概念、分类和表式中体现来自各个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本国会

计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和实践专门知识。《手册》编者谨向协助发展了本书所概述的建议的所有顾问和专

家表示感谢。在执行本书建议有了更多的经验积累时，当会出版增订建议。

我们还要感谢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大西洋慈善事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财政支援。也要

特别感谢荷兰社会和文化规划办公室的Paul Dekker协助安排在海牙举行的现场试验情况介绍和指导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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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导  言

A． 背景

1.1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是指导成员国发展经济账户并以国与国之间可比方式向国际组织报告这种统

计数据的一套国际准则。1《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提供了关于以下各项的综合框架：概念、定义、核算规

则、分类以及账户和表式——一切设计都旨在以一种有助于分析的方式来组织组成经济体核算记录的各项交

易、其他流量和存量。

1.2 为使效用达到最大限度，国民账户体系的准则和方法必须具有通用性。国民账户体系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是其一大优势，并事实上成为其发展和设计的一项指导原则。同时，国民账户体系准则提出了通过发展附属

账户和编写更多的针对目标的手册来扩展国民账户体系，以便向各国会计师、统计师和国民账户数据的其他

使用者，就专题提供更多的指导以及具体方法和技术咨询（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二十一章）。

1.3 发展和使用这种国民账户体系附属账户是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一些数据特征，即国民账户体系中心框架

未包含或未很好体现但却反映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须关注的问题而为专门分析所需要的一些数据特

征。2附属账户体系在不使国民账户体系超负荷且不打乱整个体系的逻辑结构和完整性的情况下，扩展了国

民账户体系的容量和效用。在这种附属账户中，可对中心国民账户体系的概念和分类细节作修正。更具体地

说，手册和附属账户一般向三个方向扩展国民账户体系：第一，它们对国民账户体系概念的处理比国民账户

体系本身做得更细，并在有些情况下通过附属账户将国民账户体系概念改用于特定用途；第二，手册对数据

来源和汇编方法提出了建议；第三，手册详尽阐述了数据在分析中的使用。

1.4 联合国已出版的关于附属账户准则的实例有《综合经济环境账户》3和《旅游业附属账户》。4此外，正在

开发社会经济账户。5就环境附属账户而言，对中间消耗的概念作了修正，以考虑到环境对生产成本的影响。

至于旅游业附属账户，在《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的细分类和《产品总分

类》的类目中列入了更多细节，以便识别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和产品并将旅游业支出详细分类，可有助于对一

国旅游业活动的分析。同样地，教育附属账户作为社会经济附属账户的一部分，可能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并

据此将某些教育费用界定为资本形成而非最终消费，犹如国民账户体系中心框架中所遵循的做法一样。

1.5 本《手册》是论述国民账户体系各组成部分的系列手册之一，并完成了联合国发表的论述国民账户体系

各部门的手册子集。系列手册从《家计部门核算手册》6开始，然后是一本关于非金融法人公司部门的手册，

重点是企业核算概念和做法与国民核算概念和做法之间的联系。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物

论述了国民账户体系的其他部门，涵盖了政府财政统计、8货币和金融统计9以及国际收支统计。10

1关于一般概况，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及其他等（1993年）和欧洲委员会（1996年）；关于讨论和背景情况，见
Keuning（1998年）；并见Carson（1996年）和van Tongeren（1996年）。
2Van Tongeren和Becker(1995年)。
3联合国（1993年）。
4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世界旅游组织（2001年）。
5关于社会经济附属账户的实例，见大韩民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及科技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统计司（2000年）。
6联合国（2000年a）。
7联合国（2000年b）。
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
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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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就非营利机构而言，需要使用附属账户，因为国民账户体系中心框架重点并不在详尽无遗地识别非营

利机构。在国民账户体系注重非营利机构的情况下，其首要目标是要制订标准以将非营利机构划归国民账

户体系的适当机构部门，即政府部门和金融及非金融法人公司部门。至于其余服务住户部门的单位，创立

了一个单独的部门——即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以显示出住户的收入和最终消费支出，截然不同于服务

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收入和最终消费支出。因而，国民账户体系并不求显示非营利机构的全貌，而是着重

于根据非营利机构与划归其他部门的其他单位所共有的某些特性而将非营利机构划归那些部门。

1.7 然而，本《手册》关注的是对所有非营利机构的识别，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个正在许多国家日益增长而

在编写《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之时尚被认为不重要的经济部门。本《手册》以非营利机构为重点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对非营利机构提出了详细的定义，使之有可能对它们作为一个类别加以识别。二是志愿劳

动计值，这在非营利机构活动中占重要地位。三是采用按职能划分的非营利机构详细分类。上述诸要素无

一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心框架的概念和分类中曾予涉及。

1.8 本《手册》因而试图提供进一步指导，使在国民账户体系范围内包括一批往往难以收集其数据的机

构——即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市场和国家进行运作的众多的各种各样机构。《手册》还试图用国民账户体系

结构内部的附属账户来组织这些机构的材料，以使对之感兴趣者更容易获得。在此过程中，《手册》通过

分别识别各有关部门中的非营利机构组成部分和非非营利机构组成部分，从而有助于澄清基本国民账户体

系中非营利机构所属部门的组成。

1.9 本章其余各节简述了《手册》的背景，确定了其所服务不同用户的主要需求，并说明了编写本

《手册》所采取方法基于的理念。序言结尾对每章作一简要概述，提供了本《手册》结构和内容的概要。

B． 为什么编写本《手册》？

1.10 本《手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应统计工作者、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需，他们日益关注那些既

非市场企业，又非国家机构，也非住户部门一部分的组织。这种社会机构各自被不同地称作“非营利”组

织、“志愿”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并被集合地称作“第三”、“志愿”、“非营

利”或“独立”部门。11一般列在这些名称下的组织类别有：体育和文娱俱乐部、艺术和文化协会、私立学

校、研究机构、医院、慈善事业、宗教会社和基于信仰的组织、人道主义援助和救助组织、权益团体以及

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目前，这种非营利机构已包含在国民账户体系中；然而，国民账户体系没有将它们归

类为一个单独的经济部门。

1.11 鉴于各种理由，对广大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的概况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正显得日益重要。

(a) 非营利机构在全世界各国中构成一种重要而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非营利机构作为世界各国一大经济存

在已于最近开始得到承认。事实上，一位分析家称之为“世界社团革命”12的一种有组织的私人志愿活

动，看来目前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大规模地蜂拥而起，这是由于通信变革、新的民众压力和对政府自行

解决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能力日益提出质疑等情况所形成的产物。实际上，最近的研究已表明，

在许多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占非农业就业的8-12%，而在许多发展中地区，它们在正规就业中所占

的份额更大。13因为用于维持该具有相当规模的非营利部门的大部分收入，在西欧来自公共部门的支

付，而在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则来自规费和手续费，14然而，这类机构在国民账户体系中被分别划

11在本《手册》中，“非营利部门”一词即指这一批组织；如下文所示，该名称的使用不等同于国民账户体系中的服务住户的
非营利机构；关于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和分类的更为详尽的说明和处理办法，见Salamon和Anheier（1997年）。
12Salamon（1994年）。
13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Anheier和Ben-Ner（1987年）。
14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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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政府部门和法人公司部门，所以大量地从视野中消失了。经国民账户体系确定的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

所控制的资源，就因而变成只是大多数国家中非营利机构所控制的全部资源中的一小部分了；15

(b) 非营利机构具有独特的特征，证明为众多分析目的应将其作为一个单独部门处理。将经济上极重要的

非营利机构列入法人公司部门或政府部门，不仅掩盖了非营利机构部门的规模，而且使所得出的法人

公司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情况复杂化。鉴于非营利机构的独特特征，可以将非营利机构与这些部门中的

其他实体分离开来，至少为了某些分析目的可以这样做。据以作这样专门鉴别的非营利机构的独特特

征如下：

(一) 非营利性。非营利机构尽管可能取得利润，但是并非为营利而组成，而且不能将所得任何利润

分配给其董事或经理。因此非营利机构的目标职能不同于与其归入同一类的营利企业。非营利

活动主办者往往受社会或思想因素所驱动，而不是主要由金钱所驱使；

(二) 公益生产。非营利机构虽然常常生产在市场上出售的私人货物，但是通常还生产通过其他途径

提供资助（如慈善捐献、志愿出力）的公共货物。非营利机构往往在因“搭便车者”问题妨碍

了市场生产者出现、而缺少充分的政治支助又阻止了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三) 管理结构。非营利机构的管理结构与法人公司和政府单位的管理结构都不同。非营利机构的理

事会不是公开选举的，而且罕有报酬。因此，非营利机构属管理上不同类型的单位；

(四) 收入结构。非营利的收入来源也不同于政府和营利企业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其收入来源包括

重要的志愿捐赠的时间和金钱，这些是营利生产者所得不到的，也是政府机构所远未加以广泛

利用的，而反过来，这就要求采取不同的增收战略和不同的市场定向；

(五) 人员配备。非营利组织的人员配备也是不同的，常常包括大量志愿者；

(六) 资本来源。非营利机构由于不能分配利润，也就无法吸引股本。因此，其财产收入支付的组成

与营利企业不同；

(七) 税收待遇。非营利机构通常享受豁免法人所得税，也可能豁免诸如销售税和财产税等其他税。

此外，它们往往免受制于适用于营利公司的规定；

(八) 法律待遇。非营利机构往往受关于其理事会组成、宗旨、收入、参与政治活动、工作人员报

酬、以及报告和核算标准等专门法律规定的管辖。此外，它们往往免受制于适用于营利公司的

规定；

(九) 缺乏主权权力。非营利机构尽管经常接受政府财政支助，但是缺乏政府实体的界定特征，

即“对所有在某一区域内居住或进行活动者的强制权”；16

(十) 相对脱离政治压力。非营利机构的运作在相当程度上比正常政府单位更少承受政治压力。实际

上，这正是《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所承认的（见第4.62段）让政府依靠非营利机构履行某些

职能而不是由政府本身来行使这些职能的理由之一；

(十一) 特征类别交易。非营利机构有两类特征交易是国民账户体系法人公司部门所无法容纳的：非

营利机构有最终消费支出，并以慈善捐赠形式接受转移性支付；

15这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Archambault（1998年）发现应用国民账户体系的部门划分方法所得出的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
构，大大少报了法国的非营利部门。
16联合国（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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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营利机构正日益成为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将非营利机构分离出来给予重点关注的理由之三是：这

些机构最近吸引了决策者的更大注意，决策者正在寻找改进公用事业质量和精简政府规模的办法。非

营利机构由于其作为私人机构服务于公共目的的独特特征，在这方面显示了重要的优势。事实上，最

近在美国、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智利、巴基

斯坦和欧洲委员会等等都已发起重大倡议活动来促进非营利机构或改变政府与它们的关系。所有这一

切，都使之更加需要更好地了解非营利机构及其在具体领域（如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和较为一般

地所起的作用；

(d) 需要改进涵盖范围。由于非营利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在国民账户体系中未予单独识别，因此各统计办

公室就没有什么积极性来采取往往所需的专门步骤来识别和收集非营利机构的数据。抽样框架可能并

不能充分反映非营利机构所划归各部门（如法人公司和政府）的非营利机构组成部分。结果，现有数

据就可能没有充分体现非营利机构部门的重要部分。此外，现有国民账户体系的部门划分准则往往难

以适用。这些准则规定非营利机构必须既受政府资助又受政府控制才能列入政府部门。然而，当只

符合两个标准之一时，就产生困难了，其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账户体系所提出的“控制”定义并不

总能顺利地适用于某一国家的机构安排情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1998年）。就医院、

诊所、大学和中小学而言，情况尤为如此，政府为这些组织提供所需资金的一大部分，但是对它们的

经营管理和运作只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不同国家很可能将不同类型的非营利机构列入其政府账

户，造成估计数的潜在出入。

C． 方法

1.12 鉴于国民账户体系的复杂性，要补救看不到非营利机构部门全貌的问题和生成关于非营利机构部门

更为完整和一致的数据，方法之一可能是开发一个焦点对准这一部门的数据系统。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可以

围绕这些受到特别关注的机构来组织所需数据。然而，这一方法虽然可能很有诱惑力，但是本《手册》却

予以否定而代之以在国民账户体系框架内进行工作。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提供机会来依靠一个已确立的数据

系统，该系统由现有统计机构配备人员，已经解决了经济活动绘图所涉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并且已有了研

究解决今后出现其他问题的程序。此外，该系统还有另一优势，就是使之有可能将非营利机构部门与其他

经济部门在商定的共同格式内进行比较。

1.13 因此，本《手册》的战略是在国民账户体系框架内进行工作，而让非营利机构留在其目前所在的现

有国民账户体系的累积账户和机构账户中，但建立一个附属账户以合并在其他部门发现的非营利机构的信

息，希望可通过开发关于收集非营利实体数据的更精细的方法（如通过对组织和对个人奉献和志愿活动进

行专门调查）来完善这种信息。此外，为便于与标准国民账户体系结构互通，拟议中的附属账户结构，既

报告新建立的累积非营利机构部门，也报告现有国民账户体系结构中非营利机构被划归各部门的非营利机

构组成部分和非非营利机构组成部分。

1.14 这些决定所涉一大问题是由此得出的非营利附属账户结构很快变得相当复杂。它不仅必须产生整套

关于合并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的国民账户体系表式，还必须在每一表式中显示国民账户体系将非营利机构划

归的各个组成部分。

1.15 鉴于上述难题，我们就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采取了一种三结合战略。我们首先为国民账户体系内的

非营利部门指定一个全面详尽制订的附属账户结构。其次，承认为了其他分析和政策相关的目的，有益的

做法当是扩展附属账户体系的数据涵盖范围，使之不仅仅以货币表示经济活动，我们确定了在全面详尽制

订的附属账户的扩展部分中应包含的一系列其他社会和经济指标。最后，我们指定一种退一步的简式，重



5

点只放在最重要的或现成可得的变量和关系上，可供在全面详尽制订的附属账户结构成为可行之前使用。

1.16 在全面详尽制订的结构中，所包括的数据项目涵盖从生产账户到资产负债表的综合经济账户的交

易、其他流量和存量。尽管附属账户特别注重产出、最终消费支出、雇员报酬、财产收入、转移性支付、

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本消耗，但是它也包括诸如建筑物和构筑物、娱乐设施、文学或艺术原作、文物和

其他艺术品、货币和存款、以及证券等项的持有和获得以及其物量和价格的变化。在扩展部分，关于诸如

就业、志愿者、非营利机构实体、成员、成员资格、产出和生产能力等变量，以实物单位表示的数据补充

那些核心货币数据。在简式中，所列数据项目包括财务账户中各账户的一组稍加节略的数据项目，加上以

实物单位表示的数据项目集。

1.17 为了提供上文所述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内的重估价，附属账户的许多表式和变量都用三种形式

表示：

(a) 国民账户体系制：这种形式对所有变量均使用标准国民账户体系常规做法；

(b) 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销售产出：这种形式对国民账户体系制加上国民账户体系法人公司部门

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销售产出的估计数。鉴于市场非营利机构与其他市场生产者不一样，

通常还有大量非市场销售产出不计入其市场收入，因此这种调整是必要的。如果不作某些调整，这种

非市场销售产出的价值就可能因而遗漏掉；为纠正这种遗漏，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销售产出按营

业费用和列入账户的增加的产出价值进行估价；

(c) 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销售产出和志愿劳动：这种形式作了进一步调整，除增加市场非营利机

构的非市场生产估计数以外，还增加志愿劳动的虚拟值。这样，对非营利机构有偿就业加上捐献给非

营利机构的志愿劳动的虚拟值。如上所述，这种志愿劳动是许多非营利机构业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既是对非营利机构生产的捐助，也是非营利机构的一种收入来源。对这种劳动投入所建议的估

计办法是：按以社区、福利和社会服务职类的平均总工资代表志愿者从事实际职业所得工资进行估

价。

1.18 鉴于上文列举的难题，本《手册》提出实施一种三结合战略。第一步是利用现有数据来源编制一个

简式，其中包含最重要和现成可得的变量。第二步是延伸及其他数据来源，包括进行新的调查研究，为国

民账户体系内的非营利部门编制一个全面详尽制订的附属账户。最后，第三步是扩展分析，使超出目前的

国民账户体系结构，以获得关于非营利部门的结构、产出和生产能力、顾客和用户、以及影响和业绩等其

他信息。有些结构以及生产能力和产出的计量可以列入第二阶段工作，而其他的将延到以后。

D．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作为开发关于非营利机构全球信息系统的一个平台

1.19 本《手册》的目的是：

(a) 开发一个附属账户以提供非营利机构总体经济权重的全貌；

(b) 建议增加关于非营利机构的其他数据项目和收集方法，并查明其他数据来源，以协助各国家统计机构

改进国民账户体系内所包括的非营利机构范围。

其最终结果将成为我们在对全世界非营利机构的范围、规模、结构、资金供应和影响等绘制能力方面的一

大突破。

1.20 在此过程中，本《手册》还谋求使非营利研究人员、分析人员和社会经济决策者对国民账户体系和

支撑该体系的统计系统增进了解。国民账户体系是利用并协调了范围广泛的经济统计资料的综合体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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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国民账户体系及其源数据的某些基本了解，非专家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关于非营利机构的现有数据。

此外，对统计系统的知识能使非专家成为寻求更多信息的更有成效的倡导者，并能有利于开发非营利机构

新的源数据。

E． 本《手册》概览

1.21 为此目的，本《手册》第2章提出了如何在国民账户体系范围内界定非营利机构的问题。首先回顾了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相对于其他单位的非营利机构的定义，并审查了将非营利机构划分到不同机构

部门时所用标准。然后概述了可以为本书所提议的附属账户体系目的使用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的定义。

1.22 第3章叙述了用于附属账户中非营利机构的分类制度。主要分类是《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非营利

组织分类），这是经济活动产业分类中某些部分的更为详细的版本，系开发用于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

营利部门项目。非营利组织分类全文载于附件A1。此外，使用了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的活动分类和国民账户

体系的功能分类《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

1.23 第4章确定了需要非营利机构数据的主要变量。确定了全面详尽制订的附属账户、简式和主要扩展部

分所需变量。本章尤其注重与非营利机构特别有关的变量，诸如慈善捐献、志愿劳动和第三方支付等。还

回顾了作为拟议的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体系背景的国民账户体系表式结构，其详细表式载于附件A2。为使

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易于理解附属账户，附件A3为非专家提供了国民账户体系的补充背景。出于同

样考虑，附件A4提供了国民账户体系术语汇编以帮助用户在基于国民账户体系的表式方面取得进展。

1.24 第5章吸收了统计机构和非营利研究界的经验，为在现有数据收集活动中识别非营利机构和相关变量

及数据项目，并为在得不到数据的情况下生成这种数据，提供了实际指导和技术援助。审查了可能的数据

来源，讨论了如何可将其用于附属账户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就国家统计机构执行附属账户体系可以采取

的具体步骤提出了建议。附件A5载有业经证明行之有效的若干工具。

1.25 第6章提出了非营利机构产出按领域划分的一些实物量度，依靠三部分工作：关于某些产业产出和价

格的规格说明工作；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业绩计量和说明工作；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

项目一部分开发的其他指标。

1.26 附件A6提供了关于附属账户数据与亲本国民账户体系制度的联系的查找途径图。

1.27 附件A7转载了国际劳工组织编写的报告“非营利部门的工作：形式、格局和方法”，其中提供了关

于志愿的定义和量度的补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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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界定非营利机构

A． 引言

2.1 建立一个有意义的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第一项工作是对这一账户所要涵盖的实体拟订明确的定义。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已列出了非营利机构的定义，使我们能顺利地获得这一概念。然而，如上文第1章

所述，《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的部门划分规则要求将为数众多的非营利机构划分到除了“服务住户的非

营利机构”这一名称中含有“非营利”字样的部门以外的其他各部门。结果，《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按

此确定为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这一“非营利部门”，迥然不同于符合国民账户体系关于非营利机构定

义的所有实体形成的类别所要包括的。

2.2 本章回顾了《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提出的非营利机构的基本定义，简要论述了《1993年国民账户体

系》关于非营利机构部门划分的规则，查找了文献中明显可见的关于非营利机构部门的若干可供选择的概

念，并对现有国民账户体系关于非营利机构和更广泛的非营利部门的定义作了某些扩大和澄清，供用于本

《手册》所建议的非营利附属账户。在此背景下，本章提供了拟议中定义所将包含各类实体的具体示例，

并讨论了如何处理一些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的介乎两可之间的“边缘实例”。

B．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的定义

2.3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区分了两大类经济实体，即：企业单位，指一般在单一地点进行单一生产活

动的企业或企业部分；以及机构单位，指“能够有权拥有货物和资产，发生负债，从事经济活动和同其他

单位进行交易”的实体。机构单位可有一个或多个基层单位。

2.4 在此结构范围内，非营利机构形成了一个机构单位类别。《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将非营利机构区别

于其他机构单位主要根据其如何处理可能产生的任何利润。特别是：

“非营利机构是为了生产货物和服务而设立的法律或社会实体，其地位不允许它们成为设立、控制或

资助它们的那些单位的收入、利润或其他金融收益的来源。实际上，它们的生产活动必然产生盈余或

亏损，但它们如果得到任何盈余，均不能为其他机构单位所占用。”1

这一界定非营利机构的标准，聚焦在它们不分配利润的共性上，是法学和社会学文献中大多数“非营利部

门”定义的一个主要特点。2

2.5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还以它们所生产的服务种类来区分非营利机构。《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

说明设立非营利机构的理由不尽一致。例如，“非营利机构可能是为控制或资助它们的个人或法人公司提

供服务而设立；或者是出于慈善或福利的原因而设立，以便向需要接济的他人提供货物或服务；或者是收

费但不是为营利而提供保健或教育服务；……等等”。3尽管承认“它们可能为个人集团或机构单位提供服

务”，但是《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关于非营利机构的定义规定“按照惯例”，非营利机构“被认为只生

产个人服务而不生产公共服务”。

1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4段。
2例如，见Hansmann(1996年)、Ben-Ner和Gui(1993年)、Weisbrod(1988年)以及Salamon和Anheier(1997年b)。
3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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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此界定的非营利机构，因而不同于国民账户体系范围内界定的其他三大类机构单位——法人公司

（金融和非金融）、政府机构和住户。由此：

(a) 法人公司之不同于非营利机构，在于它们的“建立是为了从事市场生产”，并“能够为它们的所有者

产生利润或其他金融收益”（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47段）；

(b) 政府机构之不同于非营利机构，在于它们是“一种按政治程序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法律实体，在一特定

地区内对其他机构单位拥有立法、司法或行政权力”，包括“向其他机构单位收税或进行强制性资金

转移以筹措资金的权力”（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104段）；

(c) 住户之不同于非营利机构，在于它是“若干人共用一个生活设施，集中其部分或全部收入和财产，

并集体消费某些货物和服务，主要是住房和食品……”（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132–
4.133段）。

C． 非营利机构的部门划分

2.7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将如此界定的机构单位，根据其主要参与的经济交易、服务目的、以及控制

和资助它们的单位种类，按经济部门进行分类。确定了以下五个部门：(a) 金融法人公司；(b) 非金融法

人公司；(c) 政府；(d) 住户；和(e)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

图 F2.1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对非营利机构的处理

机构单位类别

国民账户体系各部门

非金融法人

公司部门

(S.11)

金融法人

公司部门

(S.12)

各级政府

部门

(S.13)

住户

部门

(S.14)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

机构部门

(S.15)

法人公司 C1 C2

政府单位 G

住户 H

非营利机构 N1 N2 N3 N4 N5

2.8 所有法人公司归入法人公司部门（金融或非金融），所有政府单位归入政府部门，所有住户归入住户

部门，然而，非营利机构被分别划入五个不同部门，其中只有一个部门——服务住户的非营利部门——名

称中有“非营利”字样。这是因为非营利机构就其各自所依靠的交易而言有着明显的不同。如图F2.1所

示：

(a) 有些非营利机构，诸如大学或医院，其大部分收入来自销售非金融服务，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

中被划归非金融法人公司部门；

(b) 另一些非营利机构，诸如微额信贷组织，主要从事金融交易。这些非营利机构在《1993年国民账户体

系》中被列入金融法人公司部门；

(c) 还有一些非营利机构接受大量政府支助，并受政府实质上控制。这些非营利机构在《1993年国民账户

体系》中被划入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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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一些非营利机构缺乏法律地位或完全依靠志愿投入。这些非营利机构在1995年欧洲账户体系4中被

划归住户部门；

(e) 最后，有些非营利机构，其大部分收入以捐助形式来自住户，并且不受政府大量支助和实质控制，在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被列入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部门。

D． 需要有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

2.9 虽然部门划分为了许多分析目的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划分使得很难看到整个非营利机构总体的全

貌。然而，鉴于种种理由，看到全貌正变得日益重要。如上文第1章已较全面阐述的，其理由如下：

(a) 非营利机构在全世界各国构成了重要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存在，占许多发达国家非农业就业的7%至

10%，也在发展中国家就业劳动力中占相当份额；

(b) 非营利机构具有独特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它们的生产职能和其他特性，大大不同于它们根据当前惯例

划归的法人公司部门和政府部门所包括的其他实体。这些特点是：

(一) 禁止分配业务利润，使其目标职能在相当程度上有别于营利法人公司的目标职能；

(二) 在可能生产任何私人货物以外，参与公益生产；

(三) 收入结构一般包括大量志愿捐助的时间和金钱；

(四) 使用付酬工作人员，也使用志愿者；

(五) 由于禁止分配利润，限制了股份资本的获得；

(六) 在许多国家中有资格享受特别减免税收办法；

(七) 关于管理、报告规定、政治参与和相关事项有专门法律规定；

(八) 尽管参与公益供给，但缺乏主权政府权力；

(c) 随着各国政府寻求将社会职能转移到私人团体，非营利机构日益成为政策关注焦点，这就更加需要获

得关于非营利机构的更完善的信息；

(d) 现有处理方法由于将非营利机构归入其他部门，从而减少了对全面捕获非营利机构当前数据而作出所

需特别努力的激励因素；

(e) 鉴于非营利机构的情况日益复杂，现有部门划分规则难以适用，各国在处理上可能会因而出现相当大

的差异。

2.10 在满足获得关于非营利机构更完善信息的需要方面，第一步，最重要的是确定对非营利机构和非营

利机构部门的合适定义。这种定义必须能够适应现有国民账户体系关于非营利机构定义范围内当前所包含

的所有实体，同时又澄清非营利机构与政府和纯市场生产者两者之间的差别。此外，这种定义必须是完全

中性的，足以适应不同国家背景下与非营利机构类型的机构相联系的一套法律制度、资助型式和目的类别。

2.11 这种定义及由此产生的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可据以建立的若干可供选择的概念有：

(a) 社会经济。“社会经济”概念是其中之一，在欧洲广泛用于描述具有社会目的或集体目的的非政府机

4欧洲共同体（1996年）。



12

构。一般说，有三类或往往四类机构被列入社会经济：互助会、合作社、协会和基金会；

(b) 公益组织。与以上概念相对的是“公益组织”概念。此概念一般用于描述范围较小的一批机构，主要服

务于广大的公共目的，与较为狭隘地与某一组织或社会团体的成员或参加者的利益相联系的目的相反；

(c) 非营利组织。一种中间概念就是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所详细阐明的“非营利部门”概

念。5由来自35个以上国家的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广大团队所讨论审议的产物，即非营利部门的“结构-业

务”定义，相当紧密地遵循了基本的国民账户体系定义，并对该定义作详细阐述以澄清若干潜在的含糊

之处。更具体地说，依照这一结构-业务定义，非营利机构部门包括所有属于以下情况的实体：

(一) 组织，即达到某种程度的制度化；

(二) 私营，即在机构上独立于政府；

(三) 非利润分配，即不将所产生的利润归还其业主或董事；

(四) 自治，即能够控制其本身的活动；

(五) 自愿，即非强制的，并有某种有意义程度的志愿参与。

2.12 结构-业务定义的大多数主要特点相当密切地符合《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关于非营利机构的定义，

尤其是“有组织”和“非利润分配”的标准，正是国民账户体系定义的中心点。然而，结构-业务定义有若

干要素可为了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目的用于澄清国民账户体系定义。

E．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工作定义

2.13 鉴于各种理由，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使用非营利机构部门的中间范围概念，这与结构-业务定义最为

接近。特别是，“社会经济”概念就本阶段工作而言似乎过于广泛，因为它离现有国民账户体系的惯例太

远，它包括分配利润的合作社和互助机构——其中有许多是庞大商业机构——从而失去了国民账户体系制度

对非营利机构的重要界定特点——即其非营利或非利润分配的特点。另一方面，“公益”定义过分严格地限

制了合格组织的范围，并提出了确定用公益的定义而要适用于歧异极大的各种文化和社会的复杂难题。同

时，现有国民账户体系定义虽然在概念上令人信服，但在实践上却含有某些可加以有益澄清的含糊之处，

特别是关于非营利机构与法人公司和政府两者之间的界限问题更是如此。结构-业务定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可

以提供所需的澄清：

(a) 首先，“在机构上独立于政府”标准，将补充重点放在非营利机构的非政府性质上，这是多数对这类

机构了解的一个关键特点；

(b) 其次，“自治”标准，有效地将非营利机构区别于那些主要受无论政府或法人公司等其他实体控制的

组织；

(c) 最后，“自愿”标准中的“非强制”要素，将非营利机构区别于人们一出生或因法律需要所属的实

体，并区别于家庭、宗族和其他类似实体，这是一般对这些组织了解的另一主要特点。

2.14 因此，为了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目的，我们将非营利部门界定为包括属以下情况的单位：(a) 组

织；(b) 是非营利的，并按法律或习俗不将可能产生的任何盈余分配给拥有或控制它们的人；(c) 在机构

上独立于政府；(d) 自治；(e) 非强制（见方框B2.1）。

5Salamon和Anheier(1997年a和1997年b)在某种程度上详细表述了这一定义；后者包括对此和其他可能定义的详细评价，使用一
个框架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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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B2.1

非营利部门的工作定义

非营利部门包括属以下情况的单位：

(a) 组织；
(b) 非营利和非利润分配的；
(c) 机构上独立于政府；
(d) 自治；
(e) 非强制。

2.15 组织系指该实体有某种机构性实际存在。机构性实际存在可表示为：“某种程度的内部组织结构；

持续的目标、结构和活动；有意义的组织范围；或法定的公司组成法。凡纯系特设或临时的民众集会无实

际结构或组织特性者不在其列。”6然而，缺乏明确法律地位的非正规组织但在其他方面符合作为一个组

织的标准并具备有意义程度的内部结构和持久性者则明确包括在内。这符合《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对非

营利机构的定义：“多数非营利机构是按法律程序建立的法律实体，它们的存在得到承认，而与建立、资

助、控制或管理它们的个人、法人公司或政府单位无关。”这些实体可以采取协会、基金会或法人公司的

法律形式。“非营利机构的目的通常在建立时制订的组织章程或类似法律文件中阐述”。然而，除此以

外，“非营利机构可能是非正式的实体，其存在为社会所承认，但却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7

2.16 非营利系指非营利机构是那些并不是主要为了直接或间接产生利润而存在、且不是主要受商业目的

和商业考虑指导的组织。非营利机构可在某一年份积累盈余，但是任何这种盈余必须用还于该机构的基本

任务，而不能分配给该组织的所有者、成员、创始人或董事会。这符合《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对非营利

机构的定义，该定义承认，实际上非营利机构的“生产活动必然产生盈余或亏损，但它们有时所得的盈余

并不能为其他机构单位所占有”。8《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继续指出，“‘非营利机构’这一个词来自

于这一事实，即……成员不得从非营利机构的经营中谋取金融利益，也不能占用它所创的任何盈余。这并

不意味着，非营利机构不能从其生产中创造营业盈余”。9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营利机构可以营利，但不

能分配利润，这就使非营利机构区别于营利企业。10当薪资或津贴过高使之显得这些组织正在规避“非分

配制约”时，就有理由将该组织作为营利法人公司对待。国内法通常有基于上述理由取消其非营利地位

资格的规定，尽管这方面的执法往往不完善。有些国家的法律和规章除了对这种组织的盈余以外还对其收

入的使用增加限制。例如，加拿大的所得税法说明，注册慈善事业（和某些其他非营利事业）必须确保其

收入无一“能够支付给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该组织的任何所有人、成员、股东、理事或财产授与者个人得

益”（加拿大统计，2001年）。

2.17 机构上独立于政府系指该组织不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其本身无资格行使政府权力。该组织可能接受

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助，而且其理事会中可能有政府官员；然而，它在生产和资金使用的管理方面有着充分

自行酌处权，以致其经营和理财活动实际上不能与政府资金完全整合。“从这一标准来看，重要的是该组

6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
7《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6(a)段。
8《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4段。
9《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6(e)段。
10如果一个非营利机构的利润分配给另一个非营利机构，则前者根据该标准仍属非营利机构，因为其盈余仍留在非营利机构部
门内部用于慈善目的或其他非营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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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具有独立于国家特性的机构特性，它不是无论国家或地方一级任何政府单位的工具，因而它不行使政府

权力”。11这是指一个组织可以行使国家授予它的权力，或实施国家决定的一套规则，但是它本身无主权权

力。因此，例如同业公会可能受权制订和甚至执行产业标准，但是这一权力如遭滥用或不再有必要时可予

撤回。不同行业中，非营利机构可能受权在政府决定的特定规章范围向个人或其他组织分配政府补贴、赠

款或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该机构依然被认作非营利机构。

2.18 自治系指该组织能够控制自身活动而不受任何其他实体的有效控制。诚然，没有一个组织是完全独立

的。然而，一个组织要被认作自治，必须在有效程度上控制其管理和业务，有自己的内部管理程序，并享

有有意义程度的自主权。在此，着重点不是该组织的起源，即什么机构“创立”了它；也不是其活动受政

府管制程度或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是该组织的管理能力和结构。特别是：

• 组织是否一般掌管自身的“命运”，即它能否自行解散，制订和修改其规章细则，以及变动其任务或

内部结构，而无须取得除正常注册官员以外任何其他当局的许可？如果是，则该组织是非营利机构。

• 如果政府或法人公司代表参加该组织的理事机构，他们是否行使否决权，如果是，他们是以官员身

份还是作为平民任职的？如果代表是以官员身份任职并有否决权，该组织不能被认作自治。因此，

非营利机构理事会有政府或法人公司代表参加一事并不取消该组织的资格。问题在于代表运用权力

的程度和该组织保留的自主程度。这意指一个受其母公司严密控制的公司基金会不应列为非营利机

构。然而，一个控制其自身活动并且不受其附属法人公司的日常控制的公司基金会可以列为非营利

机构。

• 该组织的执行主任是否由政府或法人公司实体选定，还是由政府或法人公司官员担任？如果以上任

一属实，则该组织大概不是非营利机构。

当然，自治标准应谨慎应用，不应按此取消欠缺民主管理结构国家中非营利机构的资格，在这些国家中政

府可以封闭反对政府的组织。

2.19 非强制系指成员资格以及时间和金钱捐助均非法律规定或强制执行的，或未作为公民资格的条件。

如上所述，非营利组织可以履行其制定规章的职能，使得必须取得其成员资格以从事某项职业（例如，律

师协会许可律师开业），但是只要成员资格不是公民资格的一个条件，而是从事某一选定职业的条件，该

组织依然可以被认作非强制的。对照之下，一些组织其成员资格、参加或支助是由法律所规定或另外订明

或由出生所决定（如宗族或氏族）者，就不应列入非营利部门。12

2.20 上文界定的“非营利部门”包括符合五项基本标准的非营利机构，而不论《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

将其划归哪个部门。因此，所包括的非营利机构可能是市场生产者和以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其任何部分

产品或服务者；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它们被列入非金融法人公司部门或金融法人公司部门，视

其主要活动而定。13所包括的还有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列入各级政府部门的自治并在机构上独立于

政府的实体，尽管它们主要由政府资助，而且其理事会中可能有政府指定人员。14最后，其大部分收入来自

11Anheier和Salamon（2000年）。
12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
13就服务工商的非营利机构而言，产生了某些含糊之处，成立这些组织是为了促进、管理和保障作为其成员的特定工商团体的
利益。它们由税款或认缴款提供资金，作为对服务的支付。它们大多数是市场非营利机构，被列入“非金融法人公司”部门
（S.11）或“金融法人公司”部门（S.12）。然而，如果它们主要由政府资助，它们就被视作非市场非营利机构而列入“各级
政府”部门（S.13），如《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9段所述。
14这与国民账户体系准则略有不同，准则指明划归各级政府部门的实体是由政府资助和控制的。然而，按本《手册》的工作定
义，非营利机构即使主要由政府资助，并非由政府有效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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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的非营利机构也应包括在内，它们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被列入住户部门或服务住户的非营利

机构部门。15因此，在附属账户范围内，我们可以显示《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各部门中的非营利机构组成

部分和非非营利机构组成部分以及一个单独的非营利部门。图F2.2对此作了说明。

图F2.2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对非营利机构的处理

机构单位

类别

国民账户体系各部门

非营利部门非金融法人

公司部门
(S.11)

金融法人

公司部门
(S.12)

各级政府部门

(S.13)

住户部门

(S.14)

服务住户的非

营利机构部门
(S.15)

法人公司 C1 C2

政府单位 G

住户 H

非营利机构 N1 N2 N3 N4 N5 N=∑Ni

F． 附属账户实际定义

2.21 按上文所界定的非营利机构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法律或组织形式，如协会、基金会或法人公司，并

为各种不同目的而设立。它们“可能是为控制或资助它们的个人或法人公司提供服务而设立；或者是出于

慈善或福利的原因而设立，以便向需要接济的他人提供货物或服务；或者是收费但不是为营利而提供保健

或教育服务；或者可能是为促进工商或政界压力集团的利益等等。”16以下举例说明为了非营利机构附属账

户目的可能因而被列入“非营利部门”的各种实体：

(a) 非营利服务提供者，诸如医院、高等教育机构、日间托儿所、学校、社会服务提供者和环保团体；

(b) 非政府组织，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扶贫工作；

(c) 艺术和文化组织，包括博物馆、表演艺术中心、管弦乐队、艺术团和历史或文学社团；

(d) 体育俱乐部，从事业余体育、锻炼、健美和竞赛；

(e) 权益团体，为促进民权和其他权利，或为倡导一般或特定选区的社会和政治利益而工作；

(f) 基金会，即拥有可由其处置的资产或捐赠款并用该资产所产生的收入赠送其他组织或实施自己的项目

和方案的实体；

(g) 以社区为基础或基层协会，是以成员为基础的，为某一街道、社区或村庄的成员提供服务或维护权益；

(h) 政党，支持特定候选人担任政治职位；

15非营利机构凡属有志愿者但很少或没有付酬雇员的正规或非正规组织，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被划归服务住户的非营
利机构部门（S.15）。然而，在欧洲账户体系中（第2.76(e)和2.88段）被划归住户部门（S.14），而许多统计制度事实上将
它们划归S.14部门。本《手册》则将此留待各国自行选择。
16《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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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交谊俱乐部，包括向成员个人和社区提供服务和娱乐机会的旅游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 

(j) 工会，工商业和专业协会，促进和保障工人、工商业和专业利益；

(k) 宗教会社，诸如教区、犹太教会堂、清真寺、圣殿和圣迹，它们宣传宗教信仰和举行宗教礼拜和仪

式。然而，纳入国家行政机关的官方国立教会，特别是由强制税收支助的教会，就不符合“机构上独

立于政府”的标准，因而不包括在非营利部门内。应指出的是，宗教会社有别于隶属宗教的诸如卫

生、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服务机构。同样地，与国立教会有关的服务组织，只要它们是独立的机

构单位，并符合所有的定义标准，仍可认为属于非营利部门。

2.22 某些其他类别组织很可能处在非营利部门与法人公司部门或政府部门之间的灰色区域。为非营利机

构附属账户的目的，其中某些实体自当属于非营利部门，而其他则不然。下列准则可能有助于对之作出决

定：（显然，这些准则应适用于各大类组织，而不是逐个组织，但是作决定规则仍可有指导作用。）

(a) 合作社是由各个人自由组成的寻求其成员经济利益的组织。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有：(一) 民主管理，即

一人一票；(二) 共用身份，即成员既是业主，也是顾客；和(三) 定位于“有代价”地向成员提供服

务。在有的国家里，法律可能订明一些通常与盈余处置有关的其他规定。尽管有的合作社更多起到了

基层社区发展组织而不是商业企业的作用，但是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一般将遵循国民账户体系惯例，

不将合作社视作非营利机构；

(b) 互助会（例如，互助储蓄银行、储蓄和借贷协会、互助保险公司、疾病和丧葬基金）如合作社一样，

由各个人组成，谋求通过集体活动改善其经济状况。然而，互助会不同于合作社在于它们是通过定期

向一共同基金缴款来分担不论是个人风险或财产风险的机构。从概念上说，互助会还坚持保护业主原

则，据此，储户正式控制其业务。由于互助会在商业领域经营，且一般向其成员分配利润，非营利机

构附属账户将遵循国民账户体系惯例，将它们视作法人公司部门内的金融机构而不是非营利机构，除

非它们完全成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被视作政府实体；或者除非它们不分

配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则可视作非营利机构；

(c) 自助团体与合作社和互助会相类似，是由各个人参加以完成个人力量所达不到的互相支助的目的。然

而，它又有别于上述两者，在于它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作为一般规则，非经济自助团体应视作成员

资格组织，并列入非营利部门。然而，经济自助团体不应列入非营利部门；

(d) 社会企业是为雇用和训练弱势个人（残疾、长期失业等）的目的而组成的企业，这些人否则找不到就

业机会。即使企业目的主要是慈善性质的，也不视为非营利机构，因为它产生并向业主或股东分配盈

余；

(e) 准非政府组织，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其他地方都有，这些组织旨在远离政府部门履行职能，从而避免受

直接的政治控制。在它们是真正的自治实体的限度内，即使它们行使政府机构所授予它们的有限权

力，当可视作非营利部门的一部分；

(f) 大学，如同其他机构一样，可以是非营利机构、公共机构或营利法人公司。尤其困难的是区分非营利

机构和公共机构，因为两者可能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政府的大量支助，而公共机构也可能有很大程度

的自主权。因此，关键在于该机构是否明确自治而不是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作为非营利机构的教

育机构，有自己的自行长期留任的理事会，能够决定各方面的组织业务而无须经政府官员核可，并且

能够停止其业务而无须政府当局核准。公共教育机构的理事会则大部分由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选定，

缺乏无须政府法令而停止业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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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医院，如教育机构一样，可以是非营利机构、公共机构或营利法人公司。适用于教育机构的规则，同

样适用于医院；

(h) 土著或本土团体，诸如加拿大的土著理事会和秘鲁的农民或土著社区，是围绕文化或种族群体或某一

地理区域组织起来的，主要以改善其成员福利为目的。问题产生在这种团体主要作为地方政府运作时

往往制订和执行其自己的法律。如果属此情况，这种团体就不符合“机构上独立于政府”的标准，则

不属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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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非营利机构分类

A． 引言

3.1 上一章我们将附属账户所涉的非营利机构界定为包括属以下情况的单位：

(a) 组织；(b) 是非营利的，并按法律或习俗不将可能产生的任何盈余分配给拥有或控制它们的人； 
(c) 在机构上独立于政府；(d) 自治；(e) 非强制。

3.2 给出这一定义后，下面的任务是确定可用于区分该定义所含的各种组织类型的一个或多个分类办法。

定义和分类是密切相连的工作，前者确定了一组实体的共同点，后者则说明了它们的不同之处。因此分类

有可能将具有共同特点但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的实体进行分组和细分，从而有可能对它们进行有意义的比

较和对比（Hoffman and Chamie, 1999年）。

3.3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确定了对非营利机构进行分类的两个基础：一个是它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

另一个是它们的职能或目的，具体如下：

(a) 经济活动分类是一种总分法。非营利机构一般使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通常用于经济活动分类的

同一方法，即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1根据它们生产的主要或特色产品分成不同的产业。经济

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是对生产统计进行的分类。它所适用的单位即基层单位是收集产出、投入和

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过程等信息的最小单位；

(b) 目的分类更加具体并与“机构单位旨在通过各种支出实现的目标”（联合国，2000年）有关。某项特

定的经济活动可以服务于若干目标中的任何目标。为非营利机构，至少是为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拟

定了一项特殊的分类系统，即《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2

3.4 上述分类方法均不能单独用作上一章定义的广义非营利部门的主要分类，因为：

(a) 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在服务业方面的分类非常有限，特别是非营利机构通常提供的服务。3例

如，经济活动产业分类中的列表大类——L（公共管理与防护）、M（教育）、N（卫生与社会工作）和

O（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活动）——的各类（最详细的活动一级）在数量和特性上都很有限，至

少与制造业和贸易分类相比是这样的。因此，举例来说，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8532组（不提供食宿的

社会工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组别，没有区分儿童日间护理、救灾、社区活动和重新安排职业；

(b) 此外，《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用于非营利机构的目的分类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这一分类，即《服

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只适用于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而可能不适于对服务住户的非营

利机构以外的其他非营利机构进行目的分类。4服务工商的非营利机构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另外，按

照现行国民账户体系规则分类的非营利机构数据使用的是特定部门目的编码。例如，服务住户的非营

利机构的市场支出编码一般使用《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类》，而不是《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 

1联合国（1990年）。
2这也适用于成套分类：《政府职能分类》、《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类》以及《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
3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见Salamon和Anheier（1997年）。
4《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与上面脚注2提到的其他按目的划分的支出分类，即《政府职能分类》、《按目的划分的
生产者支出分类》和《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一起，于最近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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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类》。同样，由政府控制并主要由政府供资的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支出编码一般使用《政府职

能分类》，而不是《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这意味着非营利机构至少是根据三个不同的

目的编码分类的，具体取决于非营利机构所属的部门。

B．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3.5 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手册使用了以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为基础建立的分类系统，在分析或数

据编制主要或者只以非营利机构部门为重点的情况下，以此作为在附属账户中详细说明非营利部门的主要

方法。这一详细说明的分类，即《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最初是通过与从事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部门项目工作的学者合作编制的。5该系统首先介绍了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联合国，1990年），

并在必要时加以详细说明，以直接捕获项目第一阶段所涉的13个不同国家（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德

国、意大利、瑞典、日本、匈牙利、巴西、加纳、埃及、印度和泰国）非营利部门的实际情况。

3.6 此后，《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被研究人员成功地运用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以及

非营利部门规模、范围和作用各异的国家。6在这一过程中，对基础方法进行了修改（Salamon和Anheier, 

1997年）。修正后的方法在参与本《手册》实地检验的11个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这一方法

是有效的。根据这些经验，可以说《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有效地照顾到了许多国家非营利团体之间的主

要差异。总的来说，《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没有排除、曲解或误解各国非营利部门的重要细分。

3.7 但是，由于《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一般不用于对非营利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数据进行分类，因此在

将其用于以非营利机构和其他部门之间的比较为重点的分析时，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这些分析目的，

可使用现行的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这些分类可提供关于非

营利机构的更多信息（见下面的第3.28至3.31段）。

3.8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的主要特点见下文，根据这些特点澄清了许多分类问题。《国际非营利组织

分类》的详细表格及解释性说明见附件A1。

(一)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的主要特点

3.9 所包括的实体。《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包括根据第二章所引述的当前定义确定为非营利机构的所有

实体，无论它们属于哪一个国民账户体系部门。

3.10 分析单位。附属账户中非营利机构的分析单位应当与国民账户体系其他类型组织的分析单位相同。因

此，本《手册》综合经济账户整个序列所有变量的分析单位是机构单位，较短的产业账户序列中各变量的

分析单位则是基层单位。应当尽量说明多职能非营利机构各种活动的独立机构单位，例如除教育设施外还

拥有独立的研究院、医院等的综合大学。这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28段中建议法人公司部门的集

团企业所采取的处理方法相同，该段指出：

“除了……附属法人公司以外，每个法人公司都应被看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单位，不管它是否构成一个

集团的一部分。甚至完全由其他法人公司拥有的子法人公司都是独立的法律实体……虽然子法人公司

的管理要受另一法人公司的控制，但它仍然要对其生产活动负责。”

5关于本项目的详细说明，见Salamon和Anheier(1996年)和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
6其中包括约翰斯 • 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第一阶段(见Salamon和Anheier，1996年)和CNP第二阶段(见Salamon及其他人，
1999年)所涉国家的研究；又见全国志愿组织理事会，1995年；Johnson和Young,1994年;Gidron,1996年;Sokolowski, 1994年。
此外，《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还被意大利统计局和加拿大统计局用于非营利机构数据的收集（见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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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是对《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的详细阐述。虽然《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以

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系统为基础，但它详细阐述了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的基本结构，以具体说明非营利部门的

组成部分。具体来说：

•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进一步细分了经济活动产业分类列表大类N(卫生与社会工作)中的分类，

区别了人类健康服务（《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第3大组）和社会服务（《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第4大组）。前者进一步区分了精神健康服务（第3 300组）和医院（第3 100组）、疗养院（第3 200组）

及其他健康服务（第3 400组）。后者则将个人社会服务分成各种客户小组、紧急情况和救助服务、食品

室及向贫困的受救济者提供现金和物质援助的其他组织。

•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还进一步细分了经济活动产业分类列表大类O（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活

动）中的分类，区别了近年来出现的许多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如环境组织（包括经济活动产业分

类列在第5大组（卫生）下的动物相关活动）、公民权利和倡导组织（第7 100组），以及熟为人知的与文

化、运动和成员组织有关的经济活动产业分类中的分类。

•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还增加了第6大组（发展与住房），列入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非营利部门占

据明显地位、发挥重要的发展活动传输带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另外还列入了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小规

模准商业或财务活动、基层组织、住房提供，以及保护性讲习班和工作培训活动。

•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为主要活动是利用捐款和财产所得及其他捐赠回报向其他非营利机构发放补

助的组织特别增加了第8 100类（补助发放基金会）。虽然这些捐款在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中

被归为金融中介机构一类，但《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这一类别的定义特点是组织的大多数经常

开支是转移支付而不是业务开支这一事实。

•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还特别增加了第9大组（国际），列入了主要从事国际活动的组织。这些

组织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在国外发生紧急情况时提供救助，提供发展援助，并超越国家界限

促进人权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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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T3.1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对经济活动产业分类中部分“包罗万象”的活动编码的详细区分

经济活动产业分类

活动编码
说  明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对经济活动产业分类 

第3订正本分类的详细区分

8519 其他人类卫生活动 3 200 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3 400 其他健康服务（如门诊病人）

8532 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4 100 社会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6 200 住房（援助）

6 300 就业和培训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8 200 其他慈善机构

9199 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1 100 文化和艺术(历史、文学和人文主义学会)

1 300 其他娱乐和社会俱乐部

5 100 环境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社区和街道团体)

6 200 住房（协会）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8 200 其他志愿精神促进

3.12 表T3.1显示《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在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的某些类别中添加了对非营利机构重要的

某些活动情况，即其他卫生活动、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和未另行分类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3.13 以经济活动为重点。就分类基础而言，《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以单位的“经济活动”作为分类的

关键，这一点与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相同。因此各单位是根据它们生产的服务或货物的类型（如卫

生、教育、环境保护）来区分的。根据针对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通过的公约，《国际非营利组织分

类》按其主要经济活动来区分单位，主要经济活动通常是消耗最大份额的(a) 增加值，(b) 没有增加值情

况下的总产出，或(c) 既没有增加值也没有总产出情况下的就业的活动。

3.14 虽然《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基本上是一种活动分类制度，但在活动相似的情况下载入了一些目的

标准。这样，举例来说，《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第6类（住房与发展）既包括住房生产组织，也包括住房

筹资组织。将这两种组织归为一类的理由是，这些组织的非营利特点使它们与住房领域的其他非营利组织

更加相似，而与各自活动中的其他生产单位却不那么相似。

3.15 活动和目的之间的模糊是分类系统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如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

《欧洲共同体内部经济活动一般产业分类》与美国和加拿大在《北美产业分类制度》通过以前采用的产业

分类之间的比较所示，“如果投入结构、进程和所采用技术的相似性，或者生产功能被视为供应一方的标

准，而作为替代品、补充物或满足类似市场的货物和服务的各种生产商被视为需求一方的标准，那么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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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业类别都是以混合标准为基础的”（美国等，1995年）。

3.16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的基础结构。如表T3.2和更详细的附件A1所显示，《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系统将第2章中定义的非营利部门分成12个活动组，其中包括包罗万象而“未另行分类”的一组。这12个活

动大组又分成了30个小组，各组都进一步分成了若干活动，但由于非营利部门在不同地方的多样性，《国

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系统没有尝试实现活动一级的标准化。不过，在附件的详细说明中进一步列出了这些

活动，以说明每个小组的各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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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T3.2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大组和小组a

大  组 小  组

1． 文化和娱乐 1 100 文化和艺术

1 200 体育

1 300 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2． 教育和研究 2 100 初级和中级教育

2 200 高等教育

2 300 其他教育

2 400 研究

3． 卫生保健 3 100 医院和康复

3 200 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4． 社会服务 4 100 社会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5． 环境 5 100 环境

5 200 动物保护

6． 发展和住房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6 200 住房

6 300 就业和培训

7． 法律、权益和政治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 300 政治组织

8．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9． 国际 9 100 国际活动

10． 宗教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11． 商业和专业协会、联盟 11 100 商业协会

11 200 专业协会

11 300 工会

12． 未另行分类 12 100 未另行分类

a详情见附件A1。



25

(二) 模块法

3.17 根据《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便可以对组织进行分类和重新分类，以突出对国家或比较目的

而言重要的非营利部门部分和方面。例如，在分析非营利部门时通常作出的一个重要区分是“服务成

员”和“服务公众”的组织之间的区别。根据《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系统，非营利部门中服务成员的部

分在选出第11组（商业和专业协会、联盟）下的分组和第1 200分组（体育运动）及第1 300分组（其他娱乐）

后就很容易分离出来。有些国家“服务成员”的概念可能比较广泛，不妨在非营利部门该部分中列入第10组

（宗教）和第7 300分组（政治组织）。

3.18 也可为其他分析目的作出类似的调整。例如，可以对《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进行修改以符合有些

欧洲国家如法国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概念，其中包括非营利协会、互助协会如储蓄和保险机构，以及

合作社。为此目的，可将互助协会和合作社添加到包含非营利实体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各组，从而

使研究人员可以综合考虑特定地区的社会经济，同时保持各部分的独立性。

3.19 另外，同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的情况一样，《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各小组可以进一步

分类，以突出在特定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非营利机构组，如妇女组或该国的法律和习俗认为的“公共利

益”组织。因此，《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的模块特点使其成为根据“更广泛”或“更狭隘”（视研究主

题和国家背景而定）的非营利部门概念而运作的项目的一个有益工具。

(三) 界限及其他执行问题

3.20 在使用《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时，有几个类型的组织通常难以归类，下文说明了处理这些组织的

一些准则。

3.21 多目的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对多目的非营利机构的处理应当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其他多目

的实体的处理保持一致。尤其是，如果该组织以独立的单位来实现各个目标，那么每个单位应根据其主要

活动分类。如果没有区分独立的单位，则整个组织应根据其主要活动分类，主要活动是指消耗最大份额的

增加值、总产出或就业的活动——如上文第3.13段所述。

3.22 金融机构。信用储蓄联社、信用合作社和类似的金融机构如果符合上文第3.1段给出的非营利机构的

定义，就应当归在第6 100组（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的“经济发展”项下。有关该项下组织的说明如

下：

“……增强经济基础设施和能力的计划和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以及金融服务，如信用

储蓄联社、企业家计划、技术和管理咨询，以及农村发展援助。”

3.23 非政府组织根据其主要活动分类。例如，在农村地区提供基础保健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应归在3 400组

（其他卫生服务），通过建设地方基础设施提供发展援助的地方非政府组织应归在6 100组（经济、社会和

社区发展），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救助的组织则应归在9 100组（国际活动）。

3.24 合作社、互助协会和自助团体如果符合上述第3.1段规定的标准，应根据其主要经济活动分类。例

如，吸毒成瘾者的自助团体应归在4 100组（社会服务），残疾人自助合作讲习班应归在6 300组（就业和培

训），殡葬基金会应归在4 300组（收入补助和扶养费），信用和储蓄团体则应归在6 100组（经济、社会和

社区发展）。不过，如果合作社和互助团体将利润分配给成员或董事，那么应将它们从非营利机构部门中

排除，因而不予分类。

3.25 宗教组织。教堂、犹太教会堂、清真寺和其他宗教膜拜组织列入第10大组（宗教）。宗教附属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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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如学校、医院、日间护理中心、诊所）被列入它们主要从事的相应服务领域（教育、卫生等），而不

是列入第10组（宗教）。例如，属于某一宗教会社的小学应归为教育一类，而不是宗教。

3.26 外国基层单位的处理。国际组织经常在不同国家建立国家分公司或办事处。根据国民核算惯例，国际

非营利组织的地方分公司和子公司被视为“常住单位”，因此是东道国非营利部门的一部分，如果它们的

存在超过一个财政年度的话。例如，福特基金会在里约热内卢的办事处应当是巴西非营利部门的一部分。

同样，拯救儿童基金在莫斯科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俄罗斯非营利部门的一部分，虽然该组织的总部在康涅狄

格州。相反，外国非营利组织的短期项目不得视为东道国非营利部门的一部分。

3.27 非营利机构登记簿可能列入了没有在政府当局注册常住附属单位以向居民募捐的非常住慈善机构。

这种登记意味着这些实体被认为在该国的经济领土中有“一个经济利益中心”，并为了国民账户（和国际

收支）目的而被视为常住单位。

C．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与《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及《服务住户的非营

利机构按目的分类》的联系

3.28 尽管《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提供了一种完善并经过现场试验的非营利机构分类方法，但有必要将

其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更普遍使用的其他方法相联系，以便在非营利机构和其他机构单位之间进

行比较，特别是因为现有的数据在经济数据收集和国民账户中使用的标准分类（即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

正本，《欧洲共同体内部经济活动一般产业分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产业分类》（澳新产业分

类），《北美产业分类制度》以及最近的职能或目的分类，如《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和《政

府职能分类》）方面得到普遍的利用。此外，由于现行国民账户体系中规定的非营利机构的部门分类将予

以保留，因此对工作范围属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所指定的其他机构部门的非营利机构也必须进行这

样的活动分类。

3.29 活动分类。为了这一目的，必须使用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对每个非营利机构按活动分类，7经

济活动产业分类是大多数国家使用的国际标准，需经过官方修订和解释这一过程。8而且，非营利机构部门

的新重点可能会增加经济活动产业分类所涵盖的非营利机构从事的活动范围。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

拟在对生产总计如增加值、产出和就业进行比较时使用。

3.30 目的分类。建立一个对非营利机构的支出目的进行分类的制度可能也很有益。就目的分类而言，可选

择的是按社会经济目的对消费支出进行分类的《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根据需要还列入了《政

府职能分类》和《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类》中的部分，以增加《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划归为公司和

政府部门的非营利机构，这是以经合组织/联合国统计司修改和协调《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与

其他按目的划分的支出分类如《政府职能分类》和《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类》之间关系的工作为基

础的。《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和相关分类方面的工作确定了横跨所有经济部门的共同社会目

的——如卫生、教育、文化等，虽然此项工作也确定了具体部门的目的。对这些分类必须经过审查和广泛采

用的更新过程。另外还使它们与其他国际分类如《国际标准教育分类》和《环境保护活动分类》相一致。

3.31 表T3.3和T3.4分别显示了《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和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标题之间以及《国

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标题之间的联系，这将对非营利机构按活动和

目的重新分类以与经济其他部分进行比较起到指导作用。

7对多基层单位公司的通常处理在这里也同样适用。
8见联合国分类网站：http://unstats.un.org/unsd/class/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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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未来发展建议

3.32 为了改进非营利机构部门的详细分类，以便在常规统计活动和做法范围内予以执行，可能需要对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分类和《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进行修改。增加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和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的细目将更便于《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的执行，而使用《国际非营

利组织分类》的经验可以为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的修改提供

有益信息。如果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的细目的增加可以对非

营利部门进行更好的分类，那么建立独立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系统的必要性就会降低。

3.33 通过增加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四个类别，即8519（其他人类卫生活动）、8531（提供食宿的

社会工作）、8532（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和9199（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的细目，可以取得

很大的成就。以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为基础但细目更多的国家分类可能会提供某些帮助，《北美产

业分类制度》中的某些细目则可以提供一个模型。有些实例见附件A5。

3.34 从各国对《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的执行情况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服务住户的非

营利机构目的分类》01.0类（住房）和《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6 200类（住房）的说明相同，而实际执行可能

会显示将这两种分类进一步联系起来的其他可能性。显然，应当对非营利机构部门《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

的分类》第9.1组（未另行分类的服务）进一步细分。

3.35 最后，可以通过扩大《产品总分类》和相关分类中的非营利机构活动范围来改进非营利机构的细分

情况。目前正在对服务业的产品进行定义和分类，例如正在建立《北美产品分类制度》。确保这项工作适

当关注非营利机构的产品特点，这样可以增加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

分类》和《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涵盖的非营利机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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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T3.3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和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标题之间的联系

《国际非营利

组织分类》中

的类别

说  明

经济活动产业

分类第3订正

本中的类别

说  明

第1组

1 100

1 200

1 300

文化和娱乐

文化和艺术

体育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2211

2212

2213

2219

9199a

9211

9213

9214

9231

9232

9233a

9241

9199a

9249

书籍、小册子、乐谱和其他出版物的出版

报纸、杂志和期刊的出版

记录媒介的出版

其他出版

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电影和录像带的制作和发行

广播和电视活动

戏剧艺术、音乐和其他艺术活动

图书馆和档案馆活动

博物馆活动及历史古迹和建筑物的保存

动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活动

体育活动

未另行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其他娱乐活动

第2组

2 100

2 200

2 300

2 400

教育和研究

初等和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其他教育（职业/技术学校）

研究（医学研究、科学和技术）

8010

8021

8030

8022

8090a

7310

7320

初等教育

普通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技术和职业中等教育

成人与其他教育

自然科学和工程的研究与试验发展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与试验发展

第3组

3 100

3 200

3 300

3 400

卫生保健

医院和康复

疗养院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其他卫生服务

8511a

8519a

8511a

8512a

8519a

8532a

8512a

8519a

9000a

医院活动

其他人类卫生活动

医院活动

内科和牙科实际活动

其他人类卫生活动

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内科和牙科实际活动

其他人类卫生活动

污水与废物处理、卫生和类似活动

第4组

4 100

4 200

4 300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紧急情况和救助

收入补助和扶养费

8531

8532a

8532a

7523

8532a

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公共秩序和安全活动

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第5组

5 100

5 200

环境

环境

动物保护

9000a

9199a

9233a

0140

8520

9233a

污水与废物处理、卫生和类似活动

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动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活动

农业和畜牧业服务活动，但兽医活动除外

兽医活动

动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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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非营利

组织分类》中

的类别

说  明

经济活动产业

分类第3订正

本中的类别

说  明

第6组

6 100

6 200

6 300

发展和住房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住房

就业和培训

4520

4530

4540

6519

7414

7421

9199a

4510

4520

4530

4540

7010

7020

8532a

9199a

8090a

8532a

全套建筑工程或其中几个部分的建造；土木工程

建筑安装

建筑完成

其他货币活动

商业与管理咨询活动

建筑和工程活动及有关的技术咨询

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场地的准备

全套建筑工程或其中几个部分的建造；土木工程

建筑安装

建筑完成

以自已的或租赁的资产进行的不动产活动

以收费或合同为基础的不动产活动

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成人与其他教育

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第7组

7 100

7 200

7 300

法律、倡导和政治

公民和倡导组织

法律和法律服务

政治组织

9199a

7411

7523

8532a

9192

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法律活动

公共秩序和安全活动

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政治组织活动

第8组

8 100

8 200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补助发放基金会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6599a

8532a

7499

9199a

9249

未另列明的其他金融媒介活动

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

未另列明的其他商业活动

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娱乐活动

第9组

9 100

国际

国际活动 9199a 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活动

第10组

10 100

宗教

宗教会社和协会 9191 宗教组织的活动

第11组

11 100

11 200

11 300

商业和专业协会、联盟

商业协会

专业协会

联盟

9111

9112

9120

企业和雇主组织的活动

专业性组织的活动

工会活动

第12组

12 100

未另行分类

未另行分类

a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使用了包罗万象的活动分类，《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则比较详细。

表T3.3(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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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T3.4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标题之间的联系

《国际非营利组织

分类》中的类别
说  明

《服务住户的非营

利机构目的分类》

中的类别

说  明

第1组

1 100

1 200

1 300

文化和娱乐

文化和艺术

体育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03.2

03.1a

03.1a

文化服务

娱乐和体育服务

娱乐和体育服务

第2组

2 100

2 200

2 300

2 400

教育和研究

初级和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其他教育

研究

04.1

04.2

04.3

04.4

04.5a

04.7a

02.5a

04.6a

05.2a

08.2a

09.2a

学前和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后的非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无法定级的教育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教育服务

卫生保健方面的研发

教育方面的研发

社会保护方面的研发

环境保护方面的研发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研发服务

第3组

3 100

3 200

3 300

3 400

卫生

医院和康复

疗养院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其他卫生服务

02.3a

02.3a

02.2a

02.3a

02.1

02.2a

02.4

02.6

医院服务

门诊服务

医院服务

医疗产品、器械和设备

门诊服务

公共卫生服务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卫生保健服务

第4组

4 100

4 200

4 300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紧急情况和救助

收入补助和维持

05.1

05.1a

05.1a

社会保护服务

社会保护服务

社会保护服务

第5组

5 100

5 200

环境

环境

动物保护

08.1a

08.1a

09.1a

未另行分类的环境保护

未另行分类的环境保护

未另行分类的服务

第6组

6 100

6 200

6 300

发展和住房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住房

就业和培训

05.1a

09.1a

01.0

04.5a

05.1a

社会保护服务

未另行分类的服务

住房

无法定级的教育

社会保护服务

第7组

7 100

7 200

7 300

法律、权益和政治

公民和权益组织

法律和法律服务

政治组织

09.1a

09.1a

07.1

未另行分类的服务

未另行分类的服务

政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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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非营利组织

分类》中的类别
说  明

《服务住户的非营

利机构目的分类》

中的类别

说  明

第8组

8 100

8 200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补助发放基金会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04.7a

09.1a

02.5a

04.6a

05.2a

08.2a

09.2a

09.1a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教育服务

未另行分类的服务

卫生保健方面的研发

教育方面的研发

社会保护方面的研发

环境保护方面的研发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研发服务

未另行分类的服务

第9组

9 100

国际

国际活动 09.1a 未另行分类的服务

第10组

10 100

宗教

宗教会社和协会 06.0 宗教

第11组

11 100

11 200

11 300

商业和专业协会、联盟

商业协会

专业协会

联盟

09.1a

07.3

07.2

未另行分类的服务

专业组织服务

劳工组织服务

第12组

12 100

未另行分类

未另行分类 09.1a 未另行分类的服务

a该组的一部分。

表T3.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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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主要变量和表式

A． 引言

4.1 上文第2和第3章在可能情况下以《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使用的定义和分类为基础，对非营利部门

和用于对其进行分类的类别进行了定义。本章确定了用经验术语描述非营利部门所需的变量，并将它们与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用于说明经济核算记录的一组项目，即交易、其他流量和存量相联系。此外，

本章还提出了扩展国民账户体系基本核算结构，对非营利部门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进行审查的方法。下面第

5章则建议通过确定现有的源数据中所包含的非营利机构信息和可能需要实施的与非营利机构有关的新数据

收集活动来执行附属账户。

4.2 如前所述，国民账户体系非常适合收集关于非营利机构——生产、收入、支出、资产及其积累——的

经济信息，收集方式便于同经济其他部门的类似信息相比较。不过，将国民账户体系框架用于附属体系需

要解决的非营利机构面临着三个问题，即：(a) 缺乏足够的非营利机构数据来满足整个国民账户体系数据

集的复杂需要；(b) 有些国民账户体系惯例不适合非营利机构的具体特点，如它们使用的志愿者投入及所

谓“市场非营利机构”的大量非市场产出；以及(c) 必须超越货币价值来考查非营利机构影响和绩效的其

他指标。

4.3 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在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采取了三方兼顾的战略。我们首先为国民账户体系内

的非营利部门规定了细分形式的附属账户结构，然后，由于认识到为了其他分析和政策相关目的可能需要

将附属账户体系的数据范围扩大到经济活动的货币形式之外，我们确定了将列入细分的附属账户扩展的一

系列其他社会和经济指标。最后，我们确定了只以最基本或最容易获得的变量和关系为重点的简易形式，

直至细分形式成为可能。

4.4 下文B节确定了将列入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细分形式的主要变量，讨论了正在考虑的“扩展”，并指

出了构成简易形式的变量子集；C节说明了列示变量的表式；D节说明了执行战略和进程；E节则介绍了估计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所载的某个新货币变量的其他方法，并审查了另一个变量的核算项目。非营利机构附

属账户的全部表式（从I到VI）见附件A2。

B． 用于分析非营利机构的主要变量

4.5 附属账户细分形式、扩展和简易形式中的主要变量见表T4.1。这些变量共分为四类。第一种变量是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的核心货币变量，这些变量主要为非营利机构部门的每个机构单位和国民账户体

系其他部门的每个机构单位提供。第二种变量由特别用于非营利机构分析的其他货币变量组成，包括政府

与非营利机构之间的交易、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志愿劳动。第三种变量包括非营利机构结构、

能力和产出的核心社会和经济数量指标。第四种变量包括扩大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分析范围的其他数量和

质量计量标准。最后两组的扩展进一步说明了非营利部门的结构、能力和产出，其服务的用户和客户及其

绩效和影响，载入了住户/个人作为非营利机构服务的消费者，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成员和/或志愿者和作为

非营利机构雇员所具备特点的数据。下文讨论了各组的内容，并给出了每个变量的非营利机构简单定义。

国民账户体系变量的完整定义见附件A4。



34

表T4.1 

非营利机构的主要变量和计量

变  量
细分形式的
附属账户

扩  展 简易形式 说  明

主要货币变量

市场产出[P.11]a

其中：政府的第三方支付

X

X

X

X

销售、规费、手续费收入

供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P.12] X X

其他非市场产出[P.13] X X 营业费用总计

市场非营利机构非市场产出的虚拟价值 X X

雇员报酬[D.1]

其中：工资和薪资[D.11]

其中：雇主社会缴款[D.12]

X

X

X

X 与就业、劳动投入、劳动力特点的

联系

志愿就业平均工资的虚拟值 X X

中间消耗[P.2] X X

固定资本消耗[K.1] X X

生产税（净额）[D.2, D.3] X X 生产补贴的生产税净额

财产收入[D.4] 

其中：利息[D.41]

其中：公司分配收入[D.42]

X

X

X

X 收到和支出的财产收入

其中：租金[D.45] X X

其他经常转移[D.7] 

其中：私人慈善事业

其中：政府赠款和转移

其中：外国赠款和转移

X

X

X

X

X

X

X

X

收到和支付的转移

与援助、成员/成员资格有关。

资本转移[D9]

其中：私人慈善事业

其中：政府赠款和转移

其中：外国赠款和转移

X

X

X

X

X

X

X

X

收到和支付的转移

与援助、成员/成员资格有关。

最终消费支出：[P.3] X X

实物社会转移[D.63] X X

实际最终消费[P.4] X X

资本形成总额[P.5]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K.2]

X

X

X

X

非金融资产的获得

金融资产获得净额[F]

负债发生净额[F]

X

X

X

X

金融资产的获得

和负债的发生

资产的其他物量变化

[K.3-K.10, K.12]

持有利得 [K.11]

X X

资产负债表项目：

非金融资产[AN]

金融资产[AF] 

负债[AF]

X

X

X

非金融资产与能力计量之间存在联

系

增编：人口 X X

增编：劳动力投入 X X

结构变量

实体，数量 X X X

有偿就业，数量和专职同等资历就业 X X X 与雇员报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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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细分形式的
附属账户

扩  展 简易形式 说  明

志愿就业，数量和专职同等资历就业 X X 与最主要的志愿就业有关

成员，数量 X X 与收到的转移有关

成员资格，数量 X X 与收到的转移有关

奉献 X X

产出和能力变量

能力和产出的实际计量

非营利机构在能力和产出总额中所占的份

额

X

X

X

X

与产出和非金融资产的货币计量有

关，非营利机构

与产出和非金融资产的货币计量有

关，非营利机构和其他部门

客户和用户变量

客户和用户情况，非营利机构和其他部门 X

用户、客户、成员的参与，非营利机构和

其他部门

X

用户、客户、成员的满意度，非营利机构

和其他部门

X

影响和绩效变量

效率、非营利机构和其他部门 X 与产出、生产率和非金融资产的货

币计量有关，非营利机构和其他部

门

衡平法——再分配方面 X 与住户收入有关

衡平法——融入社会 X

a如适用，国民账户体系交易和其他流量分类及资产分类的变量名称用括号列出。

(一)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的主要货币变量

4.6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大多数重要变量是《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变量。虽然未提供某些细节，

但综合经济账户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所有关键变量，因此下文中这些变量的定义参考

了国民账户体系的标准用法，并在必要时加以详细说明，以提请注意与非营利机构特别相关的特点。

4.7 市场产出由核算期间生产而在市场上按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的货物和服务组

成，以包括第三方支付在内的销售、收费等收入计量。市场产出包括大学的学费和艺术组织的表演入场费。

4.8 供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由生产这种产出的企业所有者留作自己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组成，如非营利

机构自己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建设的新设施。

4.9 其他非市场产出由免费或按无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其他机构单位的货物和服务组成，以营业费用，

即中间消耗、雇员报酬、生产税（扣除补贴）和固定资本消耗总额计算。它是《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

政府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部门中所谓的“非市场非营利机构”的总产出。（《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没有

给出市场生产者的非市场产出一般定义；1但是，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考虑了市场非营利机构的这些非市场

产出，这在下文有详细说明。）

4.10 雇员报酬是指作为雇员在核算期内完成的工作的回报，应由企业支付给雇员的现金或实物报酬总

额。它是非营利机构产出的一项人工成本指标，并且计量非营利机构对住户收入的贡献。雇员报酬包括现

金或实物形式的工资和薪资——定期支付的工资和薪资、加班费、假日工资、特设奖金等，以及佣金、退职

1例外与转型经济体以前的国有企业的社会服务支出有关。

表T4.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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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小费，并包括雇主社会缴款——雇主为保证其雇员在某些不利情况下（如疾病、事故、冗员、退休等）

有资格得到社会福利而缴纳的款项。

4.11 中间消耗是指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而消耗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如办公用品、差旅费、法律服务等。

4.12 固定资本消耗是指核算期间，因自然变质、正常的过时或正常意外损坏而导致的生产使用的固定资

产价值的下降。从概念上来讲，固定资本消耗与商业或非营利机构账户中记录的折旧费用相似，但之所以

称之为“固定资本消耗”，是因为它是以现期价格而不是以商业账户使用的历史成本来计算的。

4.13 生产税（净额）是企业由于从事生产活动而应支付的税款（扣除补贴）。可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土

地、固定资产或雇用的劳动力或对某些活动或交易征收生产税。非营利机构通常无须支付这些税款。

4.14 财产收入是金融资产或非生产有形资产所有人向另一个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此类资产交由其支

配而获得的收入。财产收入如红利和利息的获取，是对非营利机构捐款的回报，非营利机构可将这些收入

用于当前的活动。非营利机构也可向借给它们资金的单位支付财产收入。财产收入有三种类型：利息，即

按照双方同意的金融工具的条件，债务人在不减少未到期本金的一个给定的时间里有义务支付给债权人的

金额；法人公司已分配收入，即红利加上准法人公司收入的提取额；以及地租，即土地承租人因使用土地

而向土地所有人支付的款额与为了得到在某一特定期间开发地下资源的权利而向地下资产所有人支付的款

项之和。

4.15 转移是一个机构单位向另一个机构单位提供货物、服务、资产或劳动力，而不从后者收取任何货

物、服务、资产或劳动力等对应物作为回报的交易。这些捐赠是非营利机构收入的一个通常来源，非营利

机构也经常向其他单位提供这种转移。其他经常转移是指直接影响可支配收入水平，并因此可能对货物或

服务消费产生影响的转移。资本转移是指资产（除现金和库存以外）所有权从一个机构单位向另一个机构

单位转移的现金或实物交易。在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方面提供了关于转移来源或接受者的详细信息——私人

慈善事业，政府补助和转移，以及外援和转移等。

4.16 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各住户、非市场非营利机构或政府为满足个人或公共需要而使用的货物和服务

（根据国民账户体系惯例，法人公司和市场非营利机构没有最终消费：它们的消费被用于生产其他单位消

费的货物或服务，因此被视为中间消耗。）非营利机构和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由相当于营业费用减去它们

可能有的任何市场收入后的非市场产出组成。

4.17 实物社会转移是政府单位和非市场非营利机构对单个住户作为实物转移提供的个别货物和服务，而

不管其是在市场上购买的，还是作为非市场产出而生产的。

4.18 实际最终消费指最终消费支出加应收实物社会转移减应付实物社会转移。因此，住户的实际最终消

费除住户自身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外，还包括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向它们提供的货物和服务。非营利机构的实

际最终消费是零，从而反映了它们活动的整个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其服务的个人和住户的

利益这一事实。

4.19 资本形成总额是用固定资产（如结构和设备）获得减去处置，库存变化和贵金属、艺术品及其他贵

重物品获得减去处置的总值来计算的。非营利机构的此类资产包括诊所或学校建筑物、办公设备和雕塑以

及其他艺术品。

4.20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是指其所有权得以行使的自然资产以及法律或核算行为证明其是社

会构筑物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资产的获得减处置。非营利机构的此类资产包括土地、自然保护区的植物

群和动物群以及大学研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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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金融资产的获得净额是指作为对其他单位的金融债权的资产如银行存款、证券或应收账款的获得。

4.22 债务发生净额是指以金融债权如抵押、债券或应付账款的形式而发生的对其他单位的债务。

4.23 资产物量的其他变化是指并非因机构单位间的交易而引起的资产、债务和净值的变化，它指的是持

有资产的物量或数量的变化，而不是其价格变化。例如自然资产的发现和消耗，重大灾害中的资产损坏，

无偿没收和无形资产的创造等。

4.24 持有资产收益是指由于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资产（或负债）价值的变化。

4.25 资产负债表项目是指金融资产和负债以及非金融资产如医院建筑物和设备、博物馆馆藏、知识产权

和有价证券的库存情况。

(二) 非营利机构特有的其他货币变量

4.26 除了国民账户体系标准变量外，鉴于非营利机构的具体特点，在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增加其他变

量或其他细目是非常可取的。举例来说，非营利市场的非政府特点使得准确说明从政府流向这些市场的所

有收入非常重要，无论这些收入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同样重要的是列入所谓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

出，但目前尚未捕获这方面的信息。最后，有必要列入作为非营利机构劳动力一部分的志愿者投入，以及

该部门相应的收入基础和产出部分。

4.27 政府付款细目。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要求列出国民账户体系表式一般没有列示的非营利机构和一般

政府之间的交易细目。使用这种细目可以从公共部门付款导出非营利机构收入的大体计算。其中包括支持

特定组织活动或服务的补助和合同；法律授权支持某个组织一般任务或活动的法定转移；以及凭单和其他

第三方支付，即政府对住户的间接付款，以偿付另一个组织向个人提供的服务。这样的计算方法非常符合

非营利机构自己对其资金来源的理解。此外，这对分析而言也是有益的，因为它捕获了政府贯彻政策的所

有渠道。

4.28 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按市场生产者的销售收入来计算其产出，

从而产生了估计《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视为市场非营利机构的产出问题，这些机构的主要营业费用来自

其市场销售。这些非营利机构的市场产出虽然被计算在内，但按照国民账户体系惯例，却没有计算它们生

产的任何非市场产出。而这些非市场产出可能很大，因为这些非营利机构也生产由慈善捐款或销售收入中

没有出现的其他转移支持的产出。

4.29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建议在估价其部分成本由慈善捐款和其他捐赠承担的市场

非营利机构的产出时，采取与国民账户体系计算非市场非营利机构产出相同的方式，即以营业费用为基础。

这意味着在非营利机构产出的计量中必须加入与市场非营利机构非市场产出相关的费用。如果成本超过销售

额，成本与销售额的差额就作为市场产出的计量。然而，如果销售额超过成本，非市场产出就假设为零。相

对于估价市场生产者非市场产出的理想方法，即分别定义市场和非市场生产单位并将成本分别分配给相应单

位的市场和非市场产出而言，这是一种比较实际的方法。2这种处理方法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建议对转

型经济体企业为雇员的支出采取的方法相似（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9.30-19.35段）。

4.30 扩大生产范围不需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以外的数据。3产出只是简单地定义为成本超过销售情

2关于这种方法的详细说明，见下面的E节。
3应当指出的是，必须谨慎确保在市场销售和慈善捐款及其他转移之间正确分配收入。例如，应付给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成
员组织的款项可能包括实际上是服务付款的部分，例如订阅该组织杂志的费用。这部分应当归为市场产出一类，而不是转移
支付。



38

况下所有非营利机构的成本，而不管国民账户体系会把这些成本分配给哪一部门。只有法人公司部门的市

场非营利机构会受到影响，但需要在法人公司部门和住户部门中列入额外产出项目。在服务住户的市场非

营利机构中，受影响的是国内生产总值：额外产出成为住户的最终消费支出，因此必须从非营利机构法人

公司向住户转移同样的数额，以平衡这两个部门的账户。在服务企业的非营利机构中，国内生产总值保持

不变：额外产出是赞助企业的中间消耗。

4.31 志愿劳动。非营利机构特征要求的第三个修改与志愿者劳动的处理有关。如上文第4.1段所述，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没有将大部分志愿工作计算在内。但是，志愿者劳动是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

的话）非营利组织的重大投入。在许多非营利组织中，志愿者投入的时间在价值上超过了志愿者投入的金

钱。虽然人们也自愿参加其他组织，如政府机构甚至是企业，但大多数志愿工作都发生在非营利机构内。4

4.32 由于志愿者劳动对使用这些劳动的非营利机构的产出及其生产它们所提供级别和质量的服务的能力

而言至关重要，必须在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捕获这一活动。这样可以更详细地说明经济和具体领域中实

际产生和消耗的服务。列入志愿者劳动力投入还可以对非营利机构生产者和其他部门生产者之间的投入结

构和成本结构进行更准确的比较。

4.33 扩大生产范围以列入志愿工作的虚拟价值，除了需要为国民账户体系目的例行收集和使用的数据

外，还需要其他数据。具体来说，必须提供关于志愿工作工时数和对这些工时支付的工资的信息。

4.34 可以通过住户调查或对非营利机构本身的调查来保证获得关于为非营利机构志愿工作的时间的信

息。有关这些调查的其他详细信息以及调查工具样本，见下面的第五章和附件A5和A7。“志愿工作”定义

见下文第4.45段，关于适当工资的讨论见下文第4.39段。

4.35 额外产出是非市场产出，因此按支出计算。它还是非市场非营利机构最终消费支出的一部分。住户

收入因雇员的额外虚拟报酬而增加，但这种增加被引起虚拟报酬额外“支出”的支付给非营利机构相等数

量的转移款项所抵销。5

4.36 上面讨论的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的两次扩展与增加数据源可能提供的政府支付增加细目共同产生

了下文所述的附属账户细分形式中的增加变量。

4.37 第三方支付是政府为向个人提供的服务而偿付给某个组织的款项，如凭单和保险赔偿。

4.38 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虚拟值是指市场销售没有捕获的市场非营利机构的产出部分。如前所

述，这一非市场产出是营业费用大于销售额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额（如果销售额足以承担或超过了这一成

本，则非市场产出为零）。

4.39 志愿就业的虚拟值是指非营利机构使用的志愿劳动成本，以及提供劳动服务的住户捐款——转移支

付——的价值。建议采取的估算方法是用社区、福利和社会服务职业类的平均总工资来计算志愿者从事的实

4这里所说的志愿劳动服务是指个人和住户在个人能力范围内提供的服务；法人公司可能会向非营利机构提供实物捐赠，如法律
或核算服务，但这种捐赠中包含的劳动服务并不属于该变量所捕获的志愿劳动。对这些公司捐赠的处理如下：对捐赠人来说，
服务价值是市场产出的一部分，被流向收入第二次分配账户中受惠非营利机构的转移所抵销；对受惠非营利机构来说，捐赠服
务是由来自法人公司的转移所支付的中间消耗的一部分。
5服务企业的非营利机构是事实上的非市场生产者，因为它们的成本包含在创建这些机构的企业成员的应付款中。其产出按成本
计算，是主办企业中间消耗的一部分。对志愿劳动的处理如下：在非营利机构的生产账户中，报酬、增加值和产出因虚拟报酬
总额而增加；在主办组织的生产账户中，中间消耗因虚拟数量而增加，增加值因虚拟数量而减少；在住户的原始收入分配账户
中，雇员报酬因虚拟数量而增加，但这一增加在收入二次分配账户中被支付给中间消耗支出增加的主办组织的同等数量转移所
抵销。因此，这三个单位的记录储蓄均未受到志愿劳动虚拟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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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职业工资。6志愿工作定义见下文第4.45段。

(三) 非营利机构结构、产出和能力的主要社会和经济数量指标

4.40 为更好地考察非营利机构部门的金融方面，附属账户增加了计量非营利机构规模和营业的若干其他

方法。增加的变量见下文。

4.41 增编：人口是“存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领土内的年均人数……按惯例，经济领土包括在国外的大使

馆、军事基地及船舰和飞机”（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7.24段）。

4.42 增编：劳动力投入是指总工时数，即该年雇佣职业和自营职业的实际总工时数（见《1993年国民账

户体系》第17.11至17.12段）。虽然这一般指的是有偿工作，但也可定义为同样条件下的志愿劳动投入。

4.43 非营利机构实体数量是指细分形式和简易形式中按《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领域、活动和职能分类

的非营利组织的实际数量。该变量计量的是相关活动，它也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7在扩展账户中，也将

按照雇用职工、志愿者或成员的数量、组织类型和实体年限对其进行分类。

4.44 有偿就业（数量和专职同等资历就业）8涉及到从事属于该体系生产范围的某种生产活动的所有人

员，包括雇员和自营职业者。（雇员是指所有按照协议为另一个常住机构单位工作并接受现金或实物报酬

的人；自营职业者是指在其中工作的非法人企业的惟一或共同所有人的人。）专职同等资历就业是指专职

同等资历职业数，其定义为总工时数除以全日工作职位的年均工时数。按照《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领域

（或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中的产业）分类，就业是有偿劳动力投入的量度。在细分形式中，它还将

按职业、年龄和性别进行分类；在扩展账户中，它还将按专职、兼职和平均工时数，按技术水平、性别、

年龄类别和平均工资进行分类。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使用的就业的概念与国际劳工组织在第十三届国际

劳工统计学家会议通过的有关从事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和就业不足统计的决议中规定的就业的概念

相一致。

4.45 志愿就业（数量和专职同等资历就业）在细分形式中按《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领域（或经济活动

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产业）进行分类，它指的是从事志愿工作的人数，而志愿工作定义为“没有金钱报酬

的工作或为居住在志愿者本人的住户之外的人应尽的法律义务”（见附件A7）。志愿者就业计量的是无偿

劳动力投入。在细分形式中，志愿者就业将按职业、年龄和性别分类。在扩展账户中，它还将按受教育水

平、技术水平、性别、年龄类别、平均替代工资和有酬工作与无酬工作的比率进行分类。志愿工作的定义

以及从事志愿工作的志愿者的隐含定义是指花费在联合国《试用国际时间使用情况统计活动分类法》（联

合国，2000年）以下类别活动中的无酬工时数：

61. 社区组织的建设和修缮：建筑物、道路、水坝、水井等。

62. 社区组织的工作：为集体庆祝活动进行的烹调等。

63. 在/为某个组织提供的志愿服务（不包括直接为个人工作）。

64. 通过组织直接向个人和团体提供的志愿工作。

6下文第五章详细讨论了所建议估算方法的基础；又见附件A7，Anheier及其他人,2001年，及无酬工作计算和实时统计中的其他
国际发展，见http://www.un.org/Depts/unsd/timeuse。
7见世界银行（1997年）。
8专职同等资历就业是《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7.14段）中认为次于总工时数的一种表示劳动力投入的方法；但是，建议
专职同等资历就业也应列在国民账户中，以便与那些只能估计专职同等资历就业的国家进行比较，同时考虑到各职类的年全日
工作工时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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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细分形式中按《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领域分类的成员和成员资格（数量）是计量相关活动的方法

和社会资本指标。成员是指属于某个组织的个人；有关成员数量的数据可以从各组织获取。成员资格是指

作为成员的状况，一个人可能有多个成员资格。关于成员资格数量的数据一般从可能是不止一个组织的

成员的个人获取。成员资格按职业、年龄和性别分类。在扩展账户中，成员资格还将按成员工作的技术水

平、性别、成员的年龄类别、收入类别和会费进行分类。

4.47 奉献是指与购买货物和服务供奉献者使用无关的自愿货币捐赠。奉献指标计量的是个人或住户对私

人慈善事业的参与。在细分形式中，个人或住户的奉献将按负责奉献的主要住户成员的职业、年龄和性别

进行分类。在扩展账户中，此类奉献也按收入等级进行分类。

4.48 按《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领域分类的产出和能力的有形计量是与非营利机构的产出数量或用于其

生产的资产持有量相应的分领域计量。其中包括文化机构的参与者/访问者数量；教育机构的入学人数；医

院里病人的住院天数；少儿常住保育机构的常住人员数量；以及环境保护的面积等。详细讨论见下文第六

章。

4.49 按《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领域分类的份额数据是各领域上述总能力或总产出计量中非营利份额的

分领域计量。

(四)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附加数量和质量扩展

4.50 除上述变量以外，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还试图突出与非营利机构的业绩有关的若干其他特点。本手

册以后的版本将对这些变量予以充分说明，但目标变量包括如下：

• 客户和用户简介，包括按年龄、收入、残疾等分类的客户/用户数量。

• 用户、客户、成员的参与。

• 用户、客户、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

• 有效性（投入/产出计量），按活动和功能分类。

• 衡平，计量非营利机构活动的利益和成本在收入、民族、性别、种族和相关群体中的分配。

C．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表式

(一) 概述

4.51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和其他部门)的国民账户体系综合经济账户为附件A2中所列的非营利机构附

属账户表式提供了基础。如下文第4.75段所述，拟编制三种形式的表式：细分的附属账户，扩展的附属账

户和简易形式。本章只讨论了第一和第三种表式；第二种表式大部分内容的编制将以执行和使用其他形式

附属账户的经验为基础。

4.52 在细分的附属账户中，数据项包括综合经济账户——从生产账户到资产负债表的交易、其他流量和存

量。虽然其中特别强调了产出、最终消费支出、雇员的报酬、财产收入、转移支付、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

资本消费，但附属账户也包括以下项目的持有和获得，以及物量和价格变化，如建筑和构筑物；娱乐、文

学或艺术原作；古董和其他艺术品；货币和存款；以及证券等。在扩展账户中，除了主要的货币数据外，

还包括关于就业、志愿者、非营利机构实体、成员、成员资格、产出和能力等变量的有形单位数据。在简

易格式中，列入账户的数据项包括一套略为简略的金融账户项目，以及有形单位的数据项子集。

4.53 为了提供上文所述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内的重估价，附属账户的许多表式和变量都以三种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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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民账户体系制。这种形式对所有变量均使用标准国民账户体系常规做法；

(b) 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这种形式对国民账户体系制增加了国民账户法人公司部门市场非

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估计。这一调整是必要的，因为市场非营利机构与其他市场生产者不同，通常

还有大量没有计入市场收入的非市场产出。如果不作某些调整，这种非市场产出的价值就会被遗漏。

为了纠正这一情况，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按营业费用和账户中增加的额外产值进行估价；

(c) 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志愿劳动。这种形式作了进一步调整，除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

场生产估计数外，还增加了志愿劳动的虚拟值。这样，对非营利机构的有偿就业加上向非营利机构投

入的志愿劳动的虚拟值。如上所述，这种劳动是许多非营利机构业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

对非营利机构生产的捐助，也是非营利机构的一种收入来源。对这种劳动投入所建议的估计办法是：

按以社区、福利和社会服务职类的平均总工资代表志愿者从事实际职业所得工资进行估价。

(二)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表式的一般结构

4.54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由六个表式组成，其中大多数表式都包含多个部分，如附件A2所示。前两个表

式说明的是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首先是综合形式（表I），然后根据《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按主要活动

进行分类（表II）。接下来的两个表式在按国民账户体系习惯划归的每个现有的国民账户体系部门账户中

将非营利机构加以细分，记录了每个部门的非营利机构部分、非非营利机构部分和总计，首先以综合形式

表示（表III），然后就选定变量，按活动或目的加以说明（表IV）；因此这两个表式可以作为编制整个非

营利机构部门表式的工作单。表V记录了非营利机构结构和产出的各种附加指标。最后，表VI以更适于一般

用户的形式归纳了附属账户其他地方列示的一些主要变量。

表I

4.55 表I列出了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的基本数据。它包括符合上述基本定义的所有非营利机构，无论国民

账户体系部门分类规则将它们归于哪个机构部门。表I的A部分采用了国民账户体系机构部门账户的形式；

B部分增加了另外一些变量，表明雇员数量和有偿雇员和志愿者的报酬。数据是以上述第4.53段中所述的三

种形式列出的：即国民账户体系制；国民账户体系制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以及国民账户体

系制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志愿劳动的虚拟值。

表II

4.56 表II由四个部分组成，使用表T3.3和附件A1中所示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说明了表I所示的按

非营利机构类型分类的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在适当的情况下，各个变量是以上述第4.53段中提到的三种

形式列出的：即国民账户体系制，国民账户体系制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非营利机构产出，以及国

民账户体系制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非营利机构产出和以社区工作的平均工资计算的志愿劳动。

4.57 表II.1着重于按非营利类型分类的费用的构成。对营业费用单独进行了确定和细分，列出了支付的

转移和财产收入总计。以三种形式列示以下变量：雇员报酬、其他费用及其总计。

4.58 表II.2着重于按非营利类型分类的收入的构成。收入按原始部门和交易类型进行了细分，这样可以

从公共部门付款导出总收入，而不管这些付款的性质如何。这样，政府的第三方付款可以归为非营利机构

的政府收入来源一类，而不是简单的市场费用。虽然国民账户常规做法包含从政府流向当时购买服务的住

户的付款，但是直接追踪货币的流向可以对公共政策和住户消费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直接的考察。该表

以上述第4.53段中所述的三种形式列示了以下变量：私人慈善事业的收入，其他来源收入及其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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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表II.3着重于按非营利类型分类的收到和做出的转移支付的构成。该表同时以国民账户体系和志愿

劳动虚拟值这两种形式列示收自住户的转移总额和净额（第三种形式与这些变量的第二种形式相同）。

4.60 表II.4提供了按非营利类型分类的有偿和志愿就业和补偿。

4.61 表II.5提供了按非营利类型分类的资产累积和状况。

表III

4.62 表III由三部分组成，为《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所属的国民账户体系各个部门（非金

融法人公司、金融法人公司、各级政府、住户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记录了A部分表I中所报告的数据

项，对每个部门的非营利机构和非非营利机构单独进行了记录。9表III是以上文第4.53段中所述的三种形式

来编制的，因此：

• 表III.1列出了国民账户体系制数据。

• 表III.2列出了国民账户体系制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数据。

• 表III.3列出了国民账户体系制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按社区工作的平均工资估计的

志愿劳动数据。

因此可将表III用作根据现有的国民账户体系数据编制目标非营利机构综合账户的工作单。

表IV

4.63 表IV由五部分组成，按活动或目的酌情就一些重要变量，即产出、增加值、就业和最终消费支出

对表III所列的数据进行细分。其中前三个变量按产业或活动进行分类（使用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

本）；对最终消费支出按目的进行分类。10在适当的情况下，变量以上述第4.53段中确定的三种形式表示。

详细情况见下文。

4.64 表IV.1以国民账户体系制的形式按产业、部门和机构类型列示产出、增加值和就业。

4.65 表IV.2以国民账户体系制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的形式，按产业、部门和机构类型列示

产出、增加值和就业。

4.66 表IV.3以国民账户体系制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按社区工作的平均工资估计的志愿劳

动的形式，按产业、部门和机构类型列示产出、增加值和就业。

4.67 表IV.4按部门、机构类型和目的列示最终消费支出。由于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目的分类有所不同，

必须以不同的表式来记录这一变量——表IV.4.a列示各级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表IV.4.b则列示非营利机

构和个人最终消费其他组成部分的最终消费支出。表IV.4.a采取国民账户体系制加上志愿劳动的形式。表

IV.4.b说明了住户实际最终消费的所有组成部分，首先采取了国民账户体系制，后来增加了从最后两列所

示的两次重估价所得出的额外消费。

4.68 表IV.4.b具有特定的意义，它显示住户“实际最终消费”的派生和非营利机构在这一消费中所占的

份额。该表是对表I的两个账户，即“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和“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的详细说

明，这两个账户记录了从政府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向住户的实物转移，包括可与个人相联系的政府和

9这些表式是根据国民账户体系机构单位和部门的综合经济账户编制的，从而将非营利机构的数据与经济其他部门的可比数据相
联系。
10这些表式中的前三个是根据国民账户体系的《生产账户项目按产业和机构部门交叉分类》编制的，该分类为综合经济账户的
生产账户提供了详细的产业部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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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最终消费部分。表IV.4b确定了各级政府部门内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

的转移，以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志愿劳动产生的非市场产出。11

表V

4.69 表V包含四个部分，说明非营利机构的结构、能力和产出的指标。它还建立了与包含劳动力和其他人

口特征在内的其他统计系统之间的一些联系。

4.70 表V.1记录作为非营利机构部门结构指标的非营利实体、成员和成员资格（按《国际非营利组织分

类》进行分类）的数量。

4.71 表V.2记录作为非营利机构部门所涉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指标的有偿雇员、志愿者和非营利实体成员

（按职业、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类）的数量。

4.72 表V.3按户主的职业、性别和年龄记录个人或住户对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捐赠。

4.73 表V.4给出一些按《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定义的选定领域中非营利机构和整个经济体的能力和产出

指标实例。

表VI

4.74 表VI利用附属账户其他地方以更适合非营利专家使用的形式列出的变量，归纳整个部门的关键方面。

D． 非营利机构的附属账户程序

4.75 鉴于上文第4.2段中所列举的问题，本手册建议在执行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时采用三方战略。第一步

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源编制一个载有最基本和最易获得的变量的简易表格。第二步是使用其他数据源，包括新

的调查，为《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内的非营利部门编制一个充分说明的附属账户。最后，第三步是将分析

扩展到现有的国民账户体系结构之外，以捕获关于非营利部门的结构、产出和能力，客户和用户，以及影

响和业绩的其他信息。有些结构和能力及产出计量方法可列入工作的第二阶段，另一些计量方法却不仅如

此。图F4.1显示了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程序中考虑的工作结构。

图F4.1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过程示意图

   短期         中期        长期

源数据

附属账户

护展
结构能力和产业
用户
影响和业绩

专门的非营利机构数据源
非营利机构登记簿
分部门调查
组织调查
奉献和志愿服务调查

现有的国民账户体系数据源
就业调查
基层单位调查
产业调查
人口普查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
扩展形式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
细分形式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
简易形式

→

→

→

→ →

→

→

→

→

11应当指出的是，本手册采用了国民账户体系的做法，认为各级政府部门以外的非市场非营利机构的所有最终消费支出系都具
有个人性质；对这些单位集体消费进行定义可能会引起争议，因此将其留待未来研究。



44

4.76 图F4.1所示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视适当源数据的可获性而定。从短期来看，现有的源

数据可用于执行简易形式，并说明非营利机构部门的规模和整个非营利部门与服务住户的非营利部门之间

的关系。从中期来看，在执行国民账户体系机构部门账户的一般过程中，可以发展更多的非营利机构数据

源，并执行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细分形式。最后，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未来扩展形式将把1993年国民

账户体系的核心货币价值与该部门的结构、产出、能力、客户、影响和业绩的数量和质量指标联系起来。

4.77 如上所述，业已编制《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机构部门账户的国家可能会发现，利用表III执行非

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同时完成表IV是一种有益的做法。尚未充分执行机构部门账户的国家则可能完成表

IV的大部或全部。表T4.2显示细分形式和简易形式的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分别包括哪些表式或其中的哪些

部分。

表T4.2

细分形式和简易形式a的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表式a

表式编码 细分形式内容 简易形式内容

I A部分 账户I至IV.3，所有项目
形式1、2和3

账户I至III.2（除去报酬和财产税明细表）
只有形式1和2

I B部分 所有项目 所有项目

II.1 形式1、2和3 只有形式1和2

II.2 形式1、2和3 只有形式1和2

II.3 形式1、2和3 只有形式1

II.4 所有项目 所有项目

II.5 所有项目 —

III.1 账户I至IV.3，所有项目 账户I至III.2（除去报酬和财产税明细表）

III.2 账户I至IV.3，所有项目 账户I至III.2（除去报酬和财产税明细表）

III.3 账户I至IV.3，所有项目 —

IV.1 所有项目 所有项目

IV.2 所有项目 所有项目

IV.3 所有项目 —

IV.4a 形式1和3 只有形式1

IV.4b 形式1、2和3 只有形式1和2

V.1 所有项目 只有第1列

V.2 所有项目 —

V.3 所有项目 —

V.4 所有项目 —

VI 所有项目 除第18、20、21列以外的所有项目

a关于全部表式，见附件A2。

E． 新货币变量的核算处理

(一)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市场生产者提供的非市场服务的处理

4.78 如上所述，非营利机构市场生产者单位可能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非市场产出。如果像对其他市场生

产者一样，只用销售额来计量这种生产单位的产出，则该单位的产出和增加值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

框架中可能会被低估。为了正确处理这一情况，应将非市场产出及其相关投入与市场产出区分开来。不加

区分实际上违背了国民账户体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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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本手册建议在捕获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时采用简化程序。该程序运用与1993年国民账户估

计其他非市场非营利机构产值的同样方式来估计这种非市场产出，即按照非营利机构生产这一产出的成本

来进行估计。这样，在成本大于销售额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非市场产出。但是，如果销售额大

于成本，非市场产出就假定为零。相对于估计市场生产者非市场产出的理想方法，即分别定义市场和非市

场生产单位并将成本分别分配给相应单位的市场和非市场产出而言，这是一种比较实际的方法。

4.80 尽管建议方法在市场非营利机构的成本大于销售额的情况下非常有效，但如果销售额大于成本的

话，可能会低估非营利产出。虽然附属账户不要求统计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调整，但有些机构可能会这

样做。本节的目的是说明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作出这一调整。

4.81 为了这一讨论的目的，我们假定生产非市场产出时使用的投入，包括固定资本消耗在内，是通过行

政记录了解的（可通过调查来进行收集），而且非市场产出是免费提供的。表T4.3考虑了市场非营利机构

的成本大于销售额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将在该组织的产出上加上成本与销售额之间

的差额，以便更准地说明非营利机构的产出。表T4.3的第1和第2列说明了非营利机构市场和非市场产出的

实际组成部分。第3列显示现行的国民账户体系用法报告市场非营利机构产出的方式：它将基本上忽略非市

场产出而按照该组织的销售收入来估计总产出。第4列显示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报告市场非营利机构产出的

方式：它在市场产出上加上了该组织总成本（20+50+7=77）和销售额（60）之间的差额，从而得出总产出

77。第5列则显示了理想或分别处理方法将如何报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产出：它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市场和

非市场产出成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相加来估计总产值。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

表T4.3

销售额小于总成本的市场非营利机构生产账户

市场产出
（1）

非市场产出
（2）

综合数据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加上/不加上

非市场产出
（3）

《手册》体系制，加
上按简化方法估计的

非市场产出
（4）

理想体系制，加上按
分别处理方法估计的

非市场产出
（5）

中间消耗 15 5 20 20 20

增加值 45 12 40 57 57

雇员报酬 40 10 50 50 50

其他生产税 0 0 0 0 0

固定资本消耗 5 2 7 7 7

营业盈余净额 0 0 -17 0 0

成本大于销售额时
的调整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7 不适用

产出 60 17 60 77 77

4.82 在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销售额超过生产总成本的情况下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本手册对市场非营利机

构的这种非市场产出未作调整，即便产生了这种产出。为具体说明起见，表T4.4列示了这种市场非营利机

构的结果。如表所示，假定非营利机构的销售收入为80，而不是表T4.3中的60。这样，销售收入在抵消了

生产成本外尚有盈余。

4.83 在所举的例子中，国民账户体系的处理方法和建议的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处理方法产生了相同的

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非营利机构的产出均为80。然而，如果使用上述分别处理方法，就会产生不同的

结果。这里，将非营利机构生产的市场和非市场组成部分的成本相加，得出的非营利机构的增加值和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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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升高，因为与非市场产出相关的成本不会再被掩盖。换言之，如例子所示，如果市场非营利机构的产

出只按销售额计算，那么整个非营利机构的增加值就会被低估。

4.84 这种方法可以很容易扩展，以便将非市场产出按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的情况也包含在内。在这

种情况下，来自非市场产出的收入应当从用于计量市场产出的销售额中扣除。

表T4.4
销售额大于总成本的市场非营利机构生产账户

市场产出

(1)

非市场产出

(2)

综合数据

国民账户体系制，

加上/不加上

非市场产出

(3)

《手册》体系制，加

上通过简化方法估计

的非市场产出

(4)

理想体系制，加上按

分别处理方法估计的

非市场产出

(5)

中间消耗 15 5 20 20 20

增加值 65 12 60 60 77

雇员报酬 40 10 50 50 50

其他生产税 0 0 0 0 0

固定资本消耗 5 2 7 7 7

营业盈余净额 20 0 3 3 20

成本大于销售额时的

调整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产出 80 17 80 80 97

4.85 这种分别处理方法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建议的对转型经济体企业为雇员的支出所采取的方法

相似（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9.30-19.35段）。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经常向员工提供卫生、教

育和娱乐服务。它们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来贯彻社会政策，其支出成为住户实际最终消费的一部分。为

了在一些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保持消费的受益者与供资者之间的区别，《1993年国民账户体

系》建议，在转型期间，应当把为雇员承担大量社会支出的企业视为两个机构单位，即从事市场生产的法

人公司和与为雇员提供社会服务有关的“服务住户的半非营利机构”。这种方法与本文建议的对市场非营

利机构采取的方法相似：市场非营利机构可以被看作两个机构单位：为市场而生产的单位和与向需要免费

或降低成本的人提供各种服务有关的单位。

4.86 由于很难确定和分别计算销售额大于成本的生产者的非市场产出，建议在这些情况下只在有明显证据

表明是非市场生产，例如利用志愿劳动或提供的社会服务不得被视为实物报酬时，才能实施分别处理方法。

4.87 在使用分别处理方法时，非市场产出和从中分出的相应成本不应当包括《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定

义的附属单位的成本。因此：

• 为了供同一机构（非营利机构）单位内部自身使用而生产的非市场服务，如管理、核算、法律、咨

询或维修服务，应当被视为辅助服务，因此不属于生产范围。

• 主要为供同一类机构单位内部自身使用而生产的非市场服务也不能被分离出去，因为它们在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被视为附属单位。

• 非市场货物，如电力和由基层单位生产并在非营利机构的机构单位内消费的其他中间货物也不视为

产出，因为电力生产单位在国民账户体系的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附属单位。

• 不属于中间消费性质但未被出售的非市场货物和服务被视为产出，因此应当分离出去。假设其消费

者是同一非营利机构的机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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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务工商的市场非营利机构虚拟志愿劳动投入的处理

4.88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9段使用的措辞表明，服务工商的非营利机构实际上是非市场生产者，

因为它们的成本包含创建这些机构的企业成员的应付款中。其产出按成本计算，是主办企业中间消耗的一部

分。对志愿劳动的处理如下：在非营利机构的生产账户中，报酬、增加值和产出因虚拟报酬总额而增加；在

主办组织的生产账户中，中间消耗因虚拟数量而增加，增加值因虚拟数量而减少；在住户的原始收入分配账

户中，雇员报酬因虚拟数量而增加，但这一增加在收入二次分配账户中被支付给中间消耗支出增加的主办组

织的同等数量转移所抵销。因此，这三个单位的记录储蓄均未受到志愿劳动虚拟值的影响。例如：

      贸易协会     主办法人公司   住户

U R U R U R
中间消耗      50
报酬          30

产出          80 中间消耗      80
增加值       220

产出         300 报酬          30

中间消耗      50
报酬          30
虚拟报酬      10

产出          90 中间消耗      90
增加值       210

产出         300
转移          10

转移          10 报酬          30
虚拟报酬      10

(三) 非市场非营利机构虚拟劳动投入的处理

4.89 在下面的例子中，住户收入因虚拟报酬而增加，但又因为支付给大学的同等数量的转移而减少（大

学的产出因虚拟数量而增加，但最终消费支出的增加被来自住户的转移抵消；因此，记录储蓄同样没有受

到虚拟值的影响）：

    大学       住户

U R U R
中间消耗               50
报酬                   30

最终消费支出           80

产出                   80 报酬                   30

中间消耗               50
报酬                   30
虚拟报酬               20

最终消费支出          100

产出                  100

转移                   20

转移                   20 报酬                   30
虚拟报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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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执行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数据源

A． 概述

5.1 国民账户数据来自许多不同的数据源。国民会计的能力在于将这些数据综合起来，连贯地说明整个

经济情况。国民账户中使用的数据中有些是为统计目的而收集的，必须满足特定的统计标准。另一些数据

则是某些行政职能（如征税）的副产品，在数据源有限的情况下被用作收集数据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

法，虽然这些数据的编制部分是为了满足产生数据的职能需要。为了扩大国民账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的范

围，必须扩大统计和行政数据中非营利机构的范围，因此执行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意味着要完成若干重要

任务。

5.2 第一项任务是找到或建立非营利机构统计登记簿，其中应包括如下项目：组织名称和地址；用于将其

与企业/基层单位数据集和登记簿联系起来的识别码；产业、目的、机构和其他分类；收入、资产或其他规

模计量方法；以及关于法律地位的其他指标。如下文B节所述，这些登记簿可以派生自行政记录或现有企

业登记簿的非营利机构部分；不过，编制登记簿时一开始通常必须利用各种数据来源，例如下文第5.6段

至5.10段中所述的来源。实际上，有必要在企业登记簿中加入特殊的非营利机构登记簿（Nascia,Nurra和 

Riccardini,1998年），以便抽取的样本能够适当代表非营利机构。

5.3 第二项任务是利用非营利机构登记簿，为企业登记簿中的企业或为企业和基层单位统计调查提供抽样

框架的任何其他清单中的企业加上非营利机构标记（如果还没有的话）。非营利机构登记簿还可用于在行

政数据中识别未用于编制非营利机构登记簿的非营利机构，并对其进行分类。一旦完成了这项任务，就可

以根据现有的数据填写附属账户第一、第三和第四个表格中的许多项目，并对进一步收集数据工作的必要

性作出评估。

5.4 第三项任务是调查非营利机构新数据或非营利机构经常参与的某些领域数据的使用情况，其中有些

数据集可能已经存在，但尚未纳入常规的国民账户编制。不过，在另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收集更多的数

据。

5.5 第四项任务，也是一项可能推迟到扩展工作开始的任务，是将住户与雇用它们的非营利机构、向它

们作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或与它们存在其他关系的非营利机构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按技能和

职业对非营利机构雇员进行分类并按人口特点或社会等级对非营利机构客户进行分类——在这两种情况

下，都包含非营利机构类型分列的细目。这种联系有助于分析非营利机构对各种住户群体的影响，从原

则上来讲可以在微观数据一级进行，例如使用税收档案中与雇主识别码和社会安全码有关的行政记录来

进行分析。不过，更现实的战略是在现有的匹配数据集中，例如在Mocan和Tekin（2000年）以及Lane和

Prevost(2001年)报告的数据集中，识别非营利机构，并在必要情况下丰富未来的样本，以提高对非营利机

构信息的捕获能力。这些联系可能已经列入国家统计方案，如van Tongeren关于大韩民国人力资源账户的论

述（van Tongeren，1996年）。不过，如果这些联系未被列入的话，此项工作应被视为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

扩展形式的一部分。

5.6 下文B节详细说明了在执行上文第四章所述的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简易形式和细分形式时必须完成的

前三项任务。C节讨论了必须解决的有关非营利机构的三个重要估计问题：计算志愿劳动投入的价值；捕获

慈善事业的国际流量；捕获小型或非正式的非营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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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营利机构数据的编制 

(一) 建立非营利机构统计登记簿

5.7 提高非营利机构数据可获得性和质量的第一步是以系统和综合的方式识别这些数据，并对它们进行

分类和编目。然后可将这些目录或登记簿用于各种数据收集活动。非营利机构可能业已列入标准企业登记

簿，虽然可能没有单独识别。综合团体和其他非营利机构协会可能有成员名单。负责非营利机构活动具体

领域的政府各部也可能有非营利机构服务供应商或成员组织的名单。

5.8 例如在美国，国内税收署(IRS)存有IRS企业总档案，即所有企业，包括纳税和不纳税企业的登记名

册，该档案通常被统计机构用于派生出企业调查的抽样框架。此外，希望免交所得税的组织可以向国内税

收署和它们所在州的慈善管理机构提出申请。1已经批准或有待批准免税的所有实体清单是国内税收署企业

总档案的摘录。这一摘录，即免税组织总档案，每月更新一次，提供了将非营利机构纳入统计收集活动的

抽样框架。它还提供了一组被调查者识别码，这些识别码可以用来识别现有数据集中用于国民账户的非营

利机构。登记簿中的成员按雇主识别码来识别，这是广泛的数据收集活动中所采用的一个标识符。

5.9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登记簿和清单。在法国，企业和基层单位报告体系是企业和基层单位的主要登记

档案，通过行政活动自动更新；其中包括（并识别）雇用劳动力、交纳增值税、接收补贴或从事其他经济

活动的互助组、合作社和协会。在澳大利亚，企业登记簿是雇用企业的主要登记簿，载有有关各组织的机

构部门的信息，包括非营利机构标记。在比利时，国家法律实体的登记簿识别了“非营利协会”和非营利

机构的若干其他类别。

5.10 在另一些国家，这些综合登记簿是不存在或不完整的，必须从头建立或者加以补充。例如，在匈牙

利，中央统计局就建立了非营利机构登记簿，以根据从法院（非营利机构必须向法院进行登记）获取的信

息对这些实体进行调查。在另外一些国家，如果非营利机构受到若干正式实体的共同管辖，则可能有几个

这样的登记簿。

5.11 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包括这些登记簿一旦建立以后的监督消耗，对员工人数少于登记底线的小型组

织以及将它们用作抽样框架的统计调查的捕获。

(二) 在现有的数据源和收集活动中识别非营利机构

5.12 如果企业登记簿（或其他框架或清单）包含非营利机构标识符和分类标号，可以对现有原数据重新

列表，以产生关于非营利机构这一组成部分的数据——其中全部或部分数据以前可能是隐含数据，这样做的

好处是使得非营利机构数据在经济调查、人口普查和以雇主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调查等一般目的和多部门

工具中易于同其他部门数据相比较。

5.13 例如在美国，自1982年以来，服务业调查（五年一次经济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存在着免税地

位问题和免税地位确定者的特殊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派生的免税基层单位数据按产业予以公布，成为美国

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中这些产业非营利生产估计的基础。不过，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的工资和薪资估计是

以美国劳动统计局收集的就业和薪资方面的数据为基础的，其中并未询问纳税地位。因此，国民收入和产

品账户对非营利机构支付的雇员报酬的估计是利用按产业分类的普查数据中的免税薪资部分来估计劳动统

计局的非营利机构薪资部分而派生出来的。

5.14 根据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来估计非营利机构薪资的另一种方法可见Salamon（1997年b）关于统计局ES-

1向这些组织提供捐赠的捐赠人若要获得税额减免，必须符合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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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方案的著述，该方案是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中工资和薪资估计的来源。在此项研究中，非营利机构特别

登记簿被用于识别ES-202数据库中某个州的非营利机构。目前正将这一方法扩大到美国其他各州。

5.15 关于一般目的和整个经济或产业统计方案的其他例子有澳大利亚统计局对特定服务业进行的调查及

其对志愿劳动进行的人口调查。这种方法的一个可能的扩展形式是试图在制订实时统计方案时将数据收集

包含在内。以色列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5.16 在法国，企业登记簿中包含可获得的法律形式信息，从而能够根据工作场所调查、社会捐赠方面的

一般报告和企业年度调查对就业的非营利组成部分和雇员报酬作出估计。

(三) 发展关于非营利机构的新数据源

5.17 除正常经济统计资料汇编以外的数据源：除用于国民账户的常规数据源以外，可能还有其他数据源来

突出非营利机构运营的一些重要方面，无论是对整个部门来说，还是对重要的组织群体来说。这些数据的缺

点在于缺乏与其他部门数据的可比性，因此可能会造成不一致。然而，这些数据非常有用，被广泛用于补充

其他部门和特定领域的经济统计资料来源，因此它们在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5.18 可能有一些关于非营利机构或非营利机构占主要地位的特定活动或领域的行政记录，这些记录可用

于提供关于非营利机构的数据。例如美国非营利机构向国内税收署提交的收入情况990表和非营利机构必须

向管理当局或捐赠人提交的其他财务报表。菲律宾也有类似的体系，将该报税单纳入本手册变量的制图见

附件A5。其他的例子有法国社会事务部关于退休家庭、保健机构等的数据，以及若干国家相关各部提供的

医院和教育方面的数据。

5.19 非营利机构特定团体协会可能会提供关于其成员的数据汇编，这些数据的不足之处与行政记录一

样。例如美国基金中心的基金补助制表和美国医院协会从其成员处收集的医院运行调查数据。在比利时，

综合团体获有关于雇用有酬员工的大型非营利机构的数据。

5.20 一般社会科学档案中可能有可以利用的数据。下文的附件A5提供了关于这些数据的指南，例如，约

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部门项目在关于荷兰的志愿服务的工作中就使用了这些信息。

5.21 非营利机构的新数据收集工具：在没有其他数据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收集新数据。例如，以色列和

匈牙利都开展过非营利机构调查，这些调查被用于编写国民账户和非营利部门私人研究，如约翰斯·霍普

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部门项目的研究（Gidron和Katz,1998年; 以色列,1998年; Kuti,1996年; Salamon及其

他人,1999年以及经合组织,1998年）。

5.22 附件A5载有经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部门项目的工作证明为非常有益的两个调查工具。

第一个工具是住户的奉献和志愿活动调查。许多国家都开展了这种调查，它可以发展成综合调查，如人口

或劳动力调查，或者更加专门化的工具，如销售调查或一般民意调查。澳大利亚关于个人奉献活动的非营

利数据项目调查就采用了这种做法，该调查使用了澳大利亚统计局的季度人口监督调查数据。约翰斯·霍

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部门项目在法国、匈牙利、阿根廷、巴西和以色列等国家都开展了这些调查。

5.23 下文附件A5中重述的第二种调查是组织调查模式，可以在国家统计方案没有方便的工具对整个非

营利机构部门或其特定组成部分的规模和范围进行估计的情况下用于收集关于非营利机构的信息。约翰

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部门项目和比利时的其他工作使用了类似的工具。

(四) 非营利机构新数据源和现有数据源的综合

5.24 国民账户汇编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判断的过程。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源被集中在一起，利用国民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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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体系规则和惯例加以比较，并相互协调，以一致展现整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情况。此外，由于《1993年

国民账户体系》记录了交易双方的账户，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交易一方缺失的数据的某些组成部分可从另

一方提供的数据来推断。例如，在美国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中，住户消费支出估计依据的是零售额和生

产商报告的其他产出值，而不是住户的直接支出报告。

5.25 数年来，生产和收入生成账户一直是根据农业调查、企业调查、经济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来汇编。

如果基本数据收集活动捕获了非营利机构（虽然可能是隐藏的），附属账户就必须确定非营利机构的组成

部分，并将数据加以集中。但是，如果非营利机构被排除在外，则必须重新收集数据，然后将结果加以综

合。如上文第四章所述，一旦非营利机构可以识别，以产出、增加值、就业和最终消费为重点的非营利机

构附属账户表IV（见附件A2）就可以根据现有数据源来编制。

5.26 机构部门账户不太常见，许多国家都是第一次协调来自政府预算、企业账户、财务报表等等的数

据来编制表明财产收入、转移、消费和储蓄的账户。特别是在非营利机构数据与法人公司、政府和住户

部门的其他单位的数据相结合的情况下，可能永远不必编制关于非营利机构和其他单位之间的转移的数

据。

5.27 综合经济账户的交易账户为寻找新来源时处理这一情况提供了有益的框架。例如，政府关于其补助

和其他转移细目的报告可用于说明非营利机构报告的此类总收入的特点。可将关于个人、法人公司、政府

和非居民奉献活动的捐赠人报告加以综合，并与非营利机构的捐赠报告相比较来找出不一致的地方。

5.28 此外，非营利机构数据，如财务报表或关于特定产业的广泛调查，需要与国民账户中使用的其他源

数据相协调。例如，非营利机构财务报表中报告的工资和薪资与根据一般的工资和就业调查估计的非营利

机构薪资可能有所不同。

C． 专题

(一) 计算志愿劳动投入的价值

5.29 为了捕获上文第四章所述的志愿劳动投入的价值，需要有两组信息：首先是关于志愿者工时数的信

息；其次是关于以什么工资来计算这些工时的信息。“志愿者工时数”是指花费在联合国《试用国际时间

使用情况统计活动分类》（联合国，2000年）以下类别活动中的工时数：

61. 社区组织的建设和修缮：建筑物、道路、水坝、水井等。

62. 社区组织的工作：为集体庆祝活动进行的烹调等。

63. 在/为某个组织提供的志愿服务（不包括直接为个人工作）。

64. 通过组织直接向个人和团体提供的志愿工作。

其中不包括向某个人的直系亲属提供的援助。

5.30 志愿工作时数。有些国家收集关于志愿者活动的数据，作为其人口普查或实时调查中的特殊调查的

一部分。在收集这些数据时，可以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列入关于住户特殊抽样调查志愿工作的问题，

以及关于慈善捐赠的问题（关于抽样调查工具见下文附件A5，详细讨论见附件下文附件A7）；第二种，列

入关于参加非营利组织调查的志愿者的问题。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其中的两个关键项目是抽样调查中的志

愿者人数和每个志愿者的志愿工时数。然后根据志愿者所占的比例推算成人人口总数，从而获得志愿者总

人数，并将其与平均志愿工时数相乘。

5.31 影子工资。下一步是计算志愿者的货币价值或影子工资。有关文献确定了计算这种工资的两个一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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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机会成本和市场或重置成本。2机会成本按其他活动中时间对志愿者的价值来估计志愿者的时间，重

置成本则按照非营利机构用有偿劳动代替志愿者劳动所花费的成本来计算志愿者的时间。

5.32 虽然机会成本方法对有些目的而言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它并不常用。这种方法往往会产生许多统

计需求，并且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特点，即某一特定活动——例如清洁房屋一小时——的价值依赖于从事这项

活动的人的挣钱潜力，即由投资银行家从事清洁工作比由档案管理员从事清洁工作价值要高。

5.33 因此，建议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采取某种形式的重置成本方法，这种方法理论上将志愿者从事的

职业活动的平均总工资用作志愿者的影子工资，同时将有酬员工和志愿者的技能水平的差异考虑在内。然

而，由于这需要关于志愿者所从事活动的更详细的信息，而大多数国家往往不可能提供这种信息，所以本

《手册》建议采用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对志愿工时数按社区、福利和社会服务职类的平均总工资来计算。

这种方法的逻辑是志愿者的工作与此类职业比较接近，而且这些职业的工资率一般接近收入水平的低端，

但还不是最低水平。鉴于目前可获得的关于志愿者实际从事的工作的数据，对志愿劳动进行这种保守估计

看来是适当的。

(二) 捕获慈善事业的国际流量

5.34 在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慈善事业的国际流量见国民账户体系D.7（其他经常转移）项和D.9（资

本转移）项。附属账户需要关于私人转移、政府补助和转移以及非居民作为当事方的转移的详细情况（按

捐助人和接受者）。

5.35 在编制国际收支账户时原则上捕获非营利机构作为当事方的国际转移，这些国际转移本身又形成了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境外账户。因此，国际慈善事业信息的可能来源是一国的国际收支账户和用于

编制这些账户的数据库，例如关于其他私人转移的特殊国际收支调查和对应方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库中缺

乏关于非营利机构的数据，那么改善这种情况的步骤不仅对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有益，也对国际收支统计

有益。

5.36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国际收支账户在汇编过程中会捕获到这些流动，但实际上其数额往往存在差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国际收支年鉴》报告说，经常转移中超额付款的全球差异为460亿美元，经常转

移与资本转移总额中超额收款的全球差异为200亿美元（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1988年）。为了改善这

一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关于补助偿还的统计资料开展了考察工作，以改

善对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的估计（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1988年）。

5.37 发展援助委员会每年所收集的统计资料来自其成员——22个捐款国和欧洲联盟委员会。这些数据包括

贷款和补助、其他官方流动、私人市场交易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3Anheier和List（1999/2000年）对四个

国家跨境慈善事业的调查使用了非营利机构报告、有关奉献的其他资料来源，并在有些情况下使用了作为

各国向发展援助委员会所提交资料的基础的数据。

5.38 识别可能以捐赠人或接受者的身份参与国际慈善转移的非营利机构可以在国际收支中扩大这些交易

的范围，同时为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提供关于这些活动的信息。因此，应做出特殊努力来追踪和考虑：

2许多国家都估计了无偿工作的价值，主要是为了调查和说明住户提供的工作。虽然有些研究包含了志愿活动，但只有少数几
项调查集中考察了志愿工作。大多数研究都以实时调查为基础。Schmid及其他人(1999年)总结了不同国家的近期经验。许多国
家都使用了重置成本。有些国家还计算了机会成本，另一些国家则使用了各种方法和工资概念；因此调查结果几乎没有可比性
（Schmid等，1999年）。有些研究考虑了各种工资概念并说明了不同结果，例如对无偿工作的计算就使用了两种方法——专门
方法和一般方法（如Franz,1996年）。又见Landefeld和McCulla（2000年）。
3经记录来自私人志愿组织的有些流动实际上可能是经过这些组织的政府补助；虽然有必要追踪这些流动，但可能不太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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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非营利机构的地方分支；

• 可能接受国际赠款的地方组织；

• 在该国登记接受捐款的非常住非营利机构；4

• 属于《国际非营利机构组织分类》第9组（国际）的非营利机构。

5.39 例如，在美国，关于赠款人和赠款的一个私人大数据库被用于更新收集其他私人转移国际收支数据

的抽样基础，并用于评估这些调查中数据捕获的精确性。

(三) 捕获小型和/或非正规的非营利机构

5.40 许多非营利机构都没有或很少有有偿就业，而且通常未经正式注册，这两个特点使它们有可能被常

规的数据收集工作所忽略。一般目的的经济普查和调查经常将小于某一规模的基层单位排除在外，而未经

注册意味着行政记录中没有这些实体。

5.41 提供非正规部门数据的各种努力可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Hussmanns和Mehran（1999年）以及

Verma（1999年）提到了这些劳动力调查、住户和企业综合调查以及其他工具。其中涉及的非法人企业并不

是机构单位，因为它们缺乏与住户账户不同的账户。而且，它们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商业性质，是为了向

住户提供生计。

5.42 关于非正式组织志愿劳动的一个可能的信息来源是实时调查。实际上，《试用联合国实时统计活动

国际分类法》有一个第6大组（社区服务和对其他住户的帮助），其中包含关于志愿服务和出席协会和其他

组织会议的若干类别。这些数据只能估计所有的志愿工作，而不是贡献给小型和/或非正式组织的时间。不

过，这些数据加上组织调查产生的志愿者直接报告，可以将小型和/或非正式非营利机构包含在内。5

5.43 比利时详细经验和对“非营利协会”（包括非雇主协会和雇佣有酬员工的协会）的试验性研究证明

了收集有关小型组织，包括没有雇佣员工的小型组织的数据的可行性，虽然其中只涉及经过注册的非营利

机构。6另一方面，对有酬员工人数很少的非营利机构调查的回应率通常较低，因此更多和/或更广泛的调查

不一定会导致数据的重大改善。7

5.44 近期在非洲和亚洲开展的工作中，约翰斯·霍普金斯非营利机构可比项目在说明非正式非营利机构

方面建议采取利用雪球调查技术、以地理区域作为初级观察单位的战略。这种方法要求一个国家能够分成

若干可以识别的地区，以便从中选出有代表性者。

5.45 特别是在南非，约翰斯·霍普金斯非营利机构可比项目研究小组使用了以下方法来建立其抽样框架：

• 研究小组使用了市场调查公司的地理信息系统，该系统确定了该国具有相同社会经济特征（如收入

水平、就业、人口流动或居住类型）的10种不同街区。通过该系统共确定了4,251个街区，每个街

区都属于这10种类型中的一种。

• 研究小组然后运用分层抽样调查方法选出了其中40个街区作为样本。具体来说，从抽样框架中确定

的10种街区中，每种选出2至7个街区。

4这一现象可能不常见，却是实际现象。例如，直至最近，向美国国内税收署提交的非营利机构情况报表包括外国基金会的捐款
和在外国进行但得到美国公民或法人公司（这些组织在美国可以捐款，也可以不捐）一定程度支持的慈善捐助。1999年，在免
税组织提交的675,940份情况报表中，有1,122份是这些“国际”组织提交的。见美国国内税收署，“1999年财政年度按州提交
的报表数量”，载于《1999年美国国内税收署数据手册》。出版物编号：55B，可查询http://www.irs.ustreas.gov/taxstats/
article/0,,id=97176,00.html的99DB04NR.XLS项。
5关于国家试验报告可查询http://www.jhu.edu/-gnisp/testgroup.html，澳大利亚报告。
6同上，比利时报告，特别是附录4。
7同上，瑞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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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然后利用雪球技术列出了这40个街区的所有非营利组织清单，其中包括如下步骤：

• 利用官方登记簿、名录和合同，与在街区工作的有识之士一道编制目标地区的非营利机构初始清单。

• 系统调查确定的所有组织，搜集关于组织本身的参数和同一街区从事类似工作的任何其他组织的信息。

• 在被调查者清单中添加新组织。

• 系统调查被添加的组织，确定它们的参数和街区内从事类似工作的其他组织的名称。

• 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没有其他可查的机构。

5.47 该技术在抽样街区中确定了1,395个组织，然后将它们分成两组：基地位于某街区而且在该街区从事

活动的组织（755个实体）和在该街区从事活动但基地位于其他地方的组织（690个实体）。其中只对“基

地位于某街区而且在该街区从事活动”的组织进行了详细调查。在该街区从事活动但基地位于其他地方的

组织被排除在外，以免可能发生根据抽样推断总人口时产生重复计算的情况。

5.48 对基地位于某街区而且在该街区从事活动的755个抽样实体进行调查的结果随后被用于推断机构总人

口，其中利用了40个被调查街区和所有的4,251个已知街区之间的已知关系。显然，被调查的街区数量越

多，估计就越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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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计量非营利机构的产出

A． 引言

6.1 虽然前几章确立的计量非营利机构产出价值的简易方法可能很重要，但它们只是对人们的最终关注事

项即这些组织的实际影响或效应的近似估算。从理想上来说，我们想知道非营利机构能够对卫生、教育、

福利、满意度和人口的普遍幸福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本章建议的非营利机构产出计量方法是为了实现这一

理想而迈出的第一步。

6.2 对市场生产者而言，人们愿意为各种产业的产品支付的价格适当表明了他们从自己所购买的货物或服

务获得的价值，虽然这里可能因为能够在数量或质量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人为提高货物或服务价格的通

货膨胀效应而出现重要的反常。但是对非市场生产者如许多非营利机构而言，评估产出价值的任务甚至更

加艰巨。在这一点上，价格一般不能说明价值。

6.3 因此，为了计量非营利部门的贡献，应采取更直接的产出计量方法。这些计量方法可以采取有形计量

的形式，它们与这些组织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无关，但与其实际数量有关，而且与这些生产者的此类

货物和服务总量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有关。这些有形的产出计量方法在没有价格或价格不足以代表生产价

值的情况下可以提供重要的信息。

6.4 但是发展这些有形的产出计量方法绝不是件易事。首先，它必须以具体领域为基础，因为各领域间的

产出差别非常大。另外，多数领域的产出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计量。例如，一支交响乐的产出可用演出

次数、听众数量、听众的年龄或其他特征或听众的满意程度来计量。

6.5 十年前，Zvi Griliches注意到，“在许多服务部门，所交易的是什么，产出是什么，哪些服务与支付

给服务供应商的款项相符合等并不是十分清楚”（Griliches,1992年）。在非营利组织占主导地位的人道

主义援助、倡导和宗教等领域，这些困难特别严重。但教育、研究和发展、卫生和娱乐等领域也存在这样

的困难，在这些领域，非营利机构的地位仅次于市场生产者和政府实体。

6.6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本《手册》采用了一种与Baily和Zitzewitz（2001年）最近阐述的相一致的

方法，他们指出，“在选择产出计量方法方面，全球试图找到一种直觉而且能被非经济学家所理解的方

法……至少是可为经济学家接受的方法。如有可能，我们非常倾向于采用货物生产部门的有形产出计量方

法……对于服务我们使用了类似的有形产出计量方法”。

6.7 更具体地说，本《手册》作者寻求的产出计量方法代表的是属于非营利机构和其他生产单位管理活动

范围的服务流动；另外，他们寻求的计量方法还必须定义详细，足以捕获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之间的质量差

别。1选择的指标在各个组织是可观察到的，并可针对从事同一活动的非营利、营利和政府生产者收集。

6.8 值得庆幸的是，最近开展了一些重要工作，以便在非营利组织积极从事的许多产业中确定这些产出计

量方法。其中许多工作是在国民账户框架内开展的，包括说明选定产业中产出和价格的工作。2另一组文献

1例如，戏院门票在演出地点和时间等方面是不同的；成员组织可能会有特权不同的几类成员；就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等而
言，收集的广度和深度可能会成为质量指标。
2见Triplett和Bosworth（2000年）报告的工作，以及近期在经合组织国民账户年度会议上宣读的一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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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述及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业绩计量和责任。3最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还制

定了其他指标。下文讨论了所有这三类工作，以确定可用于说明附属账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产出的一组初

步指标。本《手册》还提到了其编写者尚未探索潜在指标的其他资料来源。

6.9 这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调查领域，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的经验。因此，本《手册》下文提供的清单在

这一阶段尚且是提示性和试验性的，鼓励用户酌情进行修订并在必要时增加其他指标。由于非营利机构的

产出非常复杂，此处建议的指标清单并不代表所有的产出。在下文列出的表格中，所建议的最低指标以斜

体表示。

6.10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在使用这些指标计量非市场产出的物量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试验性的工

作，但是本《手册》并不建议现在就摒弃《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所述的计算不变价格的方法。

B． 具体领域的物量指标

第 1 组
文化和娱乐

6.11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的文化和娱乐组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歌剧和艺术博物馆等高级文化

到业余体育和社会俱乐部。因此，选择的指标因次领域不同而不同。

第1组 文化和娱乐

领  域 次领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1 100 文化和艺术 一般 • 门票数（按类型） 欧统处（2001）

表演艺术 • 观众人数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
构项目（1997-1999年）

博物馆 • 参观人数

• 收藏品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比较项目（1997-1999年）
Anheier和Toepler（1998年）

动物园和水族馆 • 参观人数
• 标本数
• 种类数

Cain和Merritt（1998年）

图书馆 • 流通
• 使用
• 按类型的藏书
• 馆藏册数

• 按类型的藏书
• 使用人数/参观次数量
• 参观人数
• 用户
• 服务点
• 购置
• 按培训水平划分的就业

欧统处（2001年）
教科文组织（1999年）
欧统处（2001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
构项目（1997-1999年）
教科文组织（1999年）
欧统处（2001年）
Niemi（1998年）
教科文组织（1999年）
教科文组织（1999年）
教科文组织（1999年）
教科文组织（1999年）

报纸 • 数量和流通 教科文组织（1999年）

书籍出版 • 书籍出版 教科文组织（1999年）

1 200 体育 体育俱乐部 • 成员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
构项目（1997-1999年）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 成员资格数（按类型划分） 欧统处（2001年）

3见经合组织（1999年a和b）。较早的一个例子是Murray（1992年）报告的计量瑞典公共部门货物和服务生产之生产率的大规模
活动。Morley、Vinson和Hatry(2001年)以及Morrley、Bryant和Hatry(2001年)的文献中对非营利机构的业绩计量问题进行了
探讨；后者还包括公共部门业绩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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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已经制定了许多文化活动指标。在表演艺术、博物馆等方面，关于演出和展览产出的一个有用指标

是按门票类型卖出的门票数（欧统处，2001年；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博物馆和动物园与水族馆的其他活动包括藏品的维护和保存，物种保护等；按类型划分的藏品数量是这些

活动的一个指标（Anheier和Toepler，1998年；Cain和Merritt，1998年）。关于图书馆的有用指标包括流

通、藏书册数（按类型划分）和赞助等。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也公布了关于文化

活动若干方面的指标。

6.13 在体育和交谊俱乐部方面，建议采取的指标是成员数量，因为产出是按行政费用计量的，分摊成本

的成员数量的增加将被记录为生产力的增加。详细情况将按成员资格类型提供，以说明对各级成员提供的

不同服务。

第 2 组

教育和研究

6.14 从概念上讲，教育产出应当是指学生接受的按教育级别调整质量的教育数量，4(欧统处，2001年)，

它可以根据各年级的学生学习时数来估计，并以升级的学生数量作为质量调整因素。另外，教科文组织还

提供了按《教育分类》进行分类并按性别加以细分的广泛的教育指标。

6.15 对荷兰的教育行业进行的调查试用了若干指标，以改善以成本加权投入为基础的现有指标(Konijn和

Kleima，2000年)。虽然从原则上讲教育产出应当定义为“转移的知识数量”，但实际上学生数量或毕业的

学生数量等指标被用于计算按教育级别划分的物量指标；这些物量指标又被综合起来，成为按成本分摊额

加权的复合指标。用学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升级学生数量来说明似乎产生了最佳结果。

6.16 在研究方面，频繁使用的指标有专利数量、出版物数量、引用数量和研发人员数量等(欧统处，

2001年；Powell和Owen-Smith，1998年；经合组织，1994年)。经合组织以弗拉斯卡蒂手册和计量用于研究

和试验发展资源的经合组织手册为基础，编制了大量的研发统计资料（经合组织，1994年）。

第 3 组

卫生保健

6.17 卫生保健与其他服务行业一样，在价格和物量计量方面存在着概念上的困难，反映了产出定义、

适当选择被计量的产出单位和质量变化监督等基本问题。市场和非市场生产都存在一些问题，如使用投

入价格指标来代替产出，使用粗产出指标（医生探访次数、卧床天数）和没有充分捕获技术和治疗上的

进步等。

6.18 经合组织建议采取的方法（经合组织，2000年b，第6章）是将治疗某种疾病的一系列服务用作产出

单位。5虽然病例组成的变化和特定治疗方法在供应产业之间的转移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与诊断相关的各

组仍被用作医院住院病人护理的非市场产出的指标。经合组织建议医院、护理和居民保健提供者、流动卫

生保健提供者以及在制定和管理公共卫生方案时采取这种成本加权病例组成办法。

4Peter Hill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学生由于教师的指导而直接获得的额外技能或知识”（见Hill，1977年）。他还注意到
学生也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了某种投入。
5使用技术的能力显然取决于是否有将病人数据与费用概算联系起来的以病例为基础的报告系统。这些系统应包含病人的疾病或
损伤性质；严重程度；病人的年龄和性别；通常采用的干预、资源和技术；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帮助（ADL分类）等方面的信
息（经合组织，2000年b，第6.15和6.2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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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组 教育和研究

领  域 次领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普通 • 学生学习时数[按升级的百分比]
• 学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升级学生数量]

• 全日制等值入学
• 入学人数

欧统处(2001年)
Konijn和Kleima(2000)；
Hadar及其他人(1998年)
澳大利亚统计局(1999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初级 • 按年级和性别登记的学生
• 按年龄和性别登记的学生
• 按年级和性别登记的留级生
• 按性别登记的新生

教科文组织（1999年）

中等 • 按课程方向和性别登记的学生
• 按年级登记的学生（普通教育）
• 按年龄和性别登记的学生
• 按年级和性别登记的留级生(普通教育)

教科文组织（1999年）

2 200 高等教育 普通 • 学生学习时数[按升级的百分比]
• 授予的学位数量
• 按年级和课程划分的学生数量
• 按课程划分的毕业生数量
• 入学人数

• 授予的研究生学位数量

• 毕业生数量
• 按性别登记的学生
• 按《教育分类》水平登记的学生
• 按研究领域登记的学生
• 按性别的毕业生
• 按《教育分类》水平的登记毕业生

欧统处(2001年)
Niemi(1998年)
澳大利亚统计局(1998年)
Hadar及其他人(1998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Konijn和Kleima(2000年)
教科文组织(1999年)

2 300 其他教育 普通 • 毕业生数量 Konijn和Kleima(2000年)

职业 • 课时数 澳大利亚统计局(1999年)

2 400 研究 普通 • 引用数量，出版物数量

• 申请/颁发的专利数量

Powell和Owen-Smith(1998年)
欧统处(2001年)
经合组织(1994年和2000年a)
欧统处(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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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组 卫生保健

领  域 次领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3 100 医院和康复 普通 • 完全治疗数量（与诊断相关的各组）
• 按与诊断相关的各组登记的病人隔

离数量
• 住院病人数量
• 患病天数

欧统处（2001年）
经合组织（2000年b）
澳大利亚统计局（1998年）
Collesi（1999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Hadar及其他人（1998年）

3 200 疗养院 普通 • 住院天数（按护理级别）
• 卧床天数

欧统处（2001年）
澳大利亚统计局(经合组织，
1999年a)

老年人 • 虚弱老人疗养院的人数6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残疾人 • 残疾人白天护理场所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普通 • 患病天数 澳大利亚统计局（1998年）

3 400 其他健康服务 普通 • 内科——按治疗类型划分的咨询次数
• 医学专家——初次探访的次数

欧统处（2001年）

牙科服务 • 牙科——咨询次数 欧统处（2001年）

门诊服务 • 接种疫苗数量 经合组织

眼科服务 • 视力测试数量 Baxter（2000年）

制药数量 • 开具的处方数量 Baxter（2000年）

紧急医疗服务 • 救护车被呼叫次数 澳大利亚统计局（1999年）

公共卫生服务 • 采血升数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6.19 计量卫生保健价格和产出的方法已被许多国家的统计机构使用，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统计局(1997、

1998、1999和2000年)和新西兰统计局（1998年），并被用于Triplett和Bosworth报告的工作(2000年)。7

第 4 组

社会服务

6.20 社会服务涉及的活动非常广泛，包括成人和儿童日间照料、残疾人住院和非住院服务等经常服务，

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服务。坎特伯雷肯特大学个人社会服务研究组认识到向社会保健消费者实际提供

的一揽子服务像诊断相关组中的医疗服务一样复杂，因此定义了一些标准服务，并对其单位成本进行了估

算（Netten和Curtis，2000年）。这些产出包括病例类型、卫生问题和机能能力补助，以及资源要求水平

相同的其他病人和治疗特点。

6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对虚弱的诊断至少需要以下症状中的三种：体重每年至少下降10磅（非故意）；虚弱（没有力气）；自
称疲惫；步行速度慢；以及身体活动水平低。见Fried及其他人（2001年）。
7另外，医院的经验研究表明，私人非营利机构在目标功能和定价行为上与营利公司和政府控制的生产者不同（Dugan,2000年; 
Eldenberg及其他人2001年; Mukerjee和Witte,1992年; Mocan和Tekin,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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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组 社会服务

领  域 次领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4 100 社会服务 一般 • 按机构类型和调整后质量划分的住院天数
• 接受护理的人数，按护理级别划分

欧统处（2001年）
欧统处（2001年）

老年人住院护理 • 常住周数，短期住院周数
• 除疗养院以外的老年人住院护理机构的

常住人数
• 提供的老年人护理时数
• 老年人日间护理：时间数（上午、下

午、晚上）

Netten和Curtis（2000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Murray（1992年）
Netten和Curtis（2000年）

儿童日间看护 • 时间数（上午、下午、晚上）
• 按年龄划分的儿童照料时数[按年龄划分

的工作人员与儿童的比率以及作为质量
指标的儿童数量工作人员课时指标]

• 日间看护的学龄前儿童人数

Netten和Curtis（2000年）
Mukerjee和Witte（1992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青少年住院照料 • 常住周数
• 青少年住院照料机构的常住人数

Netten和Curtis（2000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一般 • 安置在避难所的接受庇护者人数量(和百
分比)

• 使露宿街头的时间减少50%的接受社会救
济者人数（和百分比）

Morley,Vison和Hatry (2001年)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一般 • 接受救济者的人数 Murray（1992年）

6.21 另外还开展了制定水准鉴定质量标准工作，政府、其他资金提供者和各组成部分在寻求结果和服

务供应商服务质量的计量方法时，对绩效评估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通常难免将成果与产出结合起来，实际

上，有人认为，要实现对复杂方案——例如以学校为基础的综合卫生和个人服务方案——的公平评价，需要

有质量和数量两种计量方法（Lee,1999年）。Morley,Vinson和Hatry（2001年）介绍了计量服务提供后的

接受社会救济者状况或对所提供服务的满意度的若干个案研究。

6.22 在一项以质量调整为重点并对非营利和营利供应商进行明确比较的儿童日间看护研究中，

Mukerjee和Witte（1992年）用按年龄划分的儿童看护小时数作为产出计量方法；质量指标包括：(a) 按儿

童年龄划分的工作人员-儿童比率，和(b) 工作人员课时数与儿童数量年龄加权指标的比率。后者捕获实际

接触时间，并发现儿童年龄越小，所需要的时间越少。

第 5 组

环  境

6.23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的这一组包括各种组织使命。建议其中的许多组织采取按类型分层的成

员资格指标，因为这些组织提供环境事业方面的倡导，并对环境问题发表意见。另外一些组织也可采用受

保护的环境要素或被维护的资源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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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组 环境

领  域 次领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5 100 环境 一般 • 环境和生态协会的成员数

• 回收和循环利用的材料公斤数
• 按平方公里计划的受保护面积，一

般指公用场地、保护区、避难所
等。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
机构项目（1997-1999年）
欧统处（2001年）
Morley,Vinson和Hatry(2001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
机构项目（1997-1999年）

植物园 • 标本数量和物种数量 根据Cain和Merritt（1998年）

5 200 动物保护 一般 • 动物权利协会的成员数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
机构项目（1997-1999年）
欧统处（2001年）

野生动物避难所 • 标本数量和物种数量 根据Cain和Merritt（1998年）

第 6 组
发展和住房

6.24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的这一组包括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住房协会和提供住房援助的

组织；以及就业培训方案和提供职业指导、职业再培训和保护性讲习班的组织。对成员组织来说，适当的

产出指标是按类型划分的成员资格。

6.25 建议向客户提供服务的组织采用进程指标，包括客户数量、贷款数量等，以及一些质量相关细节。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领  域 次领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一般 • 按类型分列的社区组织的成员数量
• 微型企业的信贷数量和金额

• 道路公里数或建设的其他有形基础设
施单位

欧统处（2001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
构项目（1997-1999年）
Murray（1992年）

6 200 住房 一般 • 建设或修复的住宅单元数量

• 居住者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
构项目（1997-1999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
构项目（1997-1999年）

6 300 就业和培训 一般 • 已处理的求职者数量 Murray（1992年）
就业培训 • 参加就业培训的小时数

• 成人培训课程和继续教育课程的受训
人员

• 安置在社区竞争性岗位的受训者人数

Murray（1992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
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Morley,Vinson和Hatry（2001年）

福利工场 • 受训者工作时数
• 在工作场所的最低支持下得以稳定的

受训者人数

Netten和Curtis（2000年）
Morley,Vinson和Hatry(2001年)

第 7 组
法律、倡导和政治

6.26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的本组涉及的活动非常广泛，既包括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也包括服

务成员的非营利机构。服务成员的非营利机构由大多数政党和民间与倡导组织组成，其指标是根据向不同

成员提供的不同服务而调整的成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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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主要列入法律和法律服务这个分组，包括法律服务、罪犯恢复社会生活服

务、受害者支持以及消费者保护服务的提供者。建议的指标为过程计量方法，按案例类型加以细分，或将

罪犯作为困难或资源使用的一种计量方法。

第7组 法律、倡导和政治

领  域 次领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一般 • 成员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
机构项目（1997-1999年）
欧统处（2001年）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 • 接受法律服务的客户数量，按案例类型分列 根据Baxter（2000年）

恢复社会生活 • 恢复社会生活方案中的罪犯数量，按犯罪类
型分列

根据Baxter（2000年）

7 300 政治组织 一般 • 按类型分列的成员资格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
机构项目（1997-1999年）
欧统处（2001年）

第 8 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6.28 Anheier Toepler（1998年）和Anheier（2000年）描述的基金会活动与金融中介相似，虽然这些活动

促进了革新，存在着社会风险，并且推动了社会变革和多元化。因此，金融中介服务可为《国际非营利组

织分类》中的本组组织提供一个产出计量模型。

第8组 慈善中介和志愿促进

领  域 次领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一般 • 发放的补助数量

• 处理的提议数量

根据Moulton和Seskin(1999年)和
Murray(1992年)
根据Moulton和Seskin(1999年)和
Murray(1992年)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
和志愿精神促进

一般 • 招聘/培训/安置的志愿人员数量

• 收到的认捐数量

• 捐赠人数量

根据Moulton和Seskin(1999年)和
Murray(1992年)
根据Moulton和Seskin(1999年)和
Murray(1992年)
根据Moulton和Seskin（1999年）
和Murray（1992年）

6.29 计量银行服务产出的近期工作着重于过程，通过各种银行活动指标，如交易（已结算支票、ATM交易、

资金电子转账）、按类型分列的未偿贷款等来计量产出数量（Moulton和Seskin，1999年）。Murray（1992年）

关于政府部门产出的报告工作也在许多情况下使用了过程指标。下文给出的建议指标也同样是过程指标。

6.30 独立部门计量方法项目是尚待开发的一个潜在的指标来源。

第 9 组
国  际

6.31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的本组包括交流/交谊/文化方案、发展援助协会，国际灾害和救济组

织、以及国际人权与和平组织。

6.32 以下指标同样是多种各样的，提示了可能使用的各种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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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组 国际

领  域 次领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9 100 国际活动 交流方案 • 已交换学生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
项目（1997-1999年）

灾害和救济组织 • 国际上提供的粮食援助数量
• 提供的医疗供应和紧急供应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
项目（1997-1999年）

人权 • 调查的侵犯人权案例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
项目（1997-1999年）

第 10 组
宗  教

6.33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的本组涉及宗教组织的膜拜活动。虽然可能得到宗教仪式数量，但建

议采取成员资格指标。例如，在对美国天主教区重新分派牧师所带来的潜在有效收益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Zaleski 和 Zech（1997年）用五项圣事的总量来大体代表某主教教区的圣事活动。8

第10组 宗教

领  域 次 领 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一般 • 成员资格数量

• 罗马天主教举行的圣事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项目
(1997-1999年)
欧统处（2001年）
Zaleski和Zech(1999年)

6.34 除宗教/圣事仪式外，Saxon-Harrold及其他人（2001年）以及Zaleski和Zech（1997年）还将教育和

社会/个人服务视作教堂的产出。业已讨论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的其他一些组也涉及教育和社会/

个人服务。不过，在考察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供应者时，将宗教非营利机构与其他非营利

机构区分开来也许是最好的办法，Eldenburg及其他人（2001年）开展的医院管理研究就采用了这种做法。

第 11 组
商业协会和专业协会、工会

6.35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的本组包含的所有非营利机构都是成员组织，因此建议采取的指标是成

员数量，并按成员类别（如有的话）加以细分，以捕获为各类成员提供的不同服务。

6.36 在这三个类别中，最好（虽然可能花费很高）获得对实际提供服务的更准确的计量方法，这些服务

包括信息的传播、向政府机构的陈述、公共关系、基层单位和实践标准监督（专业协会）、大会和会议、

劳资谈判（商业协会、工会）等。其中有些服务与营利公司向企业提供的服务相似，但对它们进行详细说

明和定价的努力没有取得显著成功（Triplett和Bosworth，2000年）。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领  域 次 领 域 目标计量方法 资料来源

11 100 商业协会 一般 • 按类型分列的成员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11 200 专业协会 一般 • 按类型分列的成员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11 300 工会 一般 • 按类型分列的成员数量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机构项目（1997-1999年）

8在圣事活动指标中使用的五件圣事是：洗礼、坚信礼、首次圣餐、婚礼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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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1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细目表式a

第 1 组

文化和娱乐

1 100 文化和艺术

媒体和通信。信息和通信的生产和传播；包括广播站和电视台；出版书籍、杂志、报纸和时事通讯；

电影制作；以及图书馆。

视觉艺术，建筑，陶瓷艺术。视觉艺术和建筑的生产、传播和展示；包括雕塑、摄影协会，油画、素

描、设计中心和建筑协会。

表演艺术。表演艺术中心、公司和协会；包括戏剧、舞蹈、芭蕾、歌剧、管弦乐、合唱和音乐合奏。

历史、文学和人文主义协会。人文学科的促进和欣赏，历史和文化艺术品的保护，以及历史事件的纪

念；包括历史协会、诗歌和文学协会、语言协会、阅读促进、战争纪念馆和纪念基金会和协会。

博物馆。涵盖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普通和专门博物馆。

动物园和植物园。

1 200 体育

提供业余体育运动、培训、健身和体育比赛服务和活动；包括健身和健康中心。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娱乐和交谊俱乐部。向个人和社区提供娱乐设施和服务；包括运动场协会、乡村俱乐部、男子和女子

俱乐部、旅游俱乐部和休闲俱乐部。

服务俱乐部。向成员和地方社区提供服务的成员组织，例如，国际狮子会俱乐部、诚信服务社国际、

扶轮国际分社和基瓦尼斯俱乐部。

第 2 组

教育和研究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基础、初级和中等教育。基础、初级和中等水平的教育；包括日间托儿所以外的学龄前组织。

2 200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

2 300 其他教育

职业/技术学校。专门面向就业的技术和职业培训；包括商校、辅助律师业务培训和秘书学校。

a改编自Lester Salamon,Helmut Anheier,Regina List,Stefan Toepler,S.Wojciech Sokolowski等，《全球民间社会：非营利
部门的范围》。（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民间社会研究中心，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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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继续教育。除正式教育体系外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机构；包括进修学校、函授学校、夜校和赞助识

字与阅读课程。

2 400 研究

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研究；包括具体疾病、机能失调或医学学科的研究。

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及工程和技术的研究。

社会科学、政策研究。社会科学和政策领域的研究和分析。

第 3 组

卫生保健

3 100 医院和康复

医院。主要是住院医疗保健和治疗。

康复。对由于受伤、遗传缺陷或疾病而遭受身体损害并需要理疗或类似护理的个人采取的住院保健和

康复疗法。

3 200 疗养院

疗养院。住院病人的康复期护理和住院护理，以及初级保健服务；包括虚弱老年人疗养院和严重残疾

者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精神病院。精神病患者的住院护理和治疗。

精神健康治疗。精神病患者的门诊治疗；包括社区精神健康中心和重返社会训练所。

危机干预。门诊服务和精神健康严重状况下的咨询；包括预防自杀和对袭击和虐待受害者的支助。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公共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包括潜在健康危害的卫生检查，急救培训和服务以

及计划生育服务。

保健治疗，主要是门诊。主要提供门诊保健服务的组织，如保健诊所和接种中心。

康复医疗服务。门诊治疗；包括自然治疗中心、瑜珈诊所和理疗中心。

紧急医疗服务。向需要立即护理的人提供的服务；包括流动服务和伞降急救服务，休克/外伤方案，生

命线方案和救护车服务。

第 4 组

社会服务

4 100 社会服务

儿童福利、儿童服务和日托。向儿童提供的服务、收养服务、儿童发展中心、看护；包括婴儿护理中心

和托儿所。

青少年服务和青少年福利。向青少年提供的服务；包括预防犯罪服务，预防未成年怀孕，防止辍学，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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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俱乐部以及青少年就业方案；包括男、女青年会，男童子军，女童子军和“老大哥”/“老大姐”。

家庭服务。向家庭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生活/父母教育、单亲家庭机构和服务以及家庭暴力庇护和服务。

残疾人服务。向残疾人提供的服务；包括除疗养院以外的其他收容所，交通设施、娱乐和其他专门服务。

老年人服务。提供老年护理的组织；包括上门服务，家政服务，交通设施，娱乐、膳食方案和向老年

人提供的其他服务（不包括住院疗养院）。

自助服务和其他私人社会服务。自助和个人发展方案和服务；包括支助团体、个人咨询和信贷咨询/货

币管理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灾害/突发事件预防和控制。预防、预测、控制和减轻灾害影响的组织，通过教育或其他方式使个人能

够应对灾害影响，或向受灾者提供救助；包括志愿消防队、救生艇服务等。

临时避难所。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避难所的组织；包括旅游者援助和临时住房。

难民援助。向难民和移民提供食品、衣物、住所和服务的组织。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收入补助和维持。向无力维持生计的人员提供现金援助和其他形式直接服务的组织。

物质援助。提供食品、衣物、交通和其他形式援助的组织；包括粮食银行和衣物发放中心。

第 5 组

环  境

5 100 环境

污染消除和控制。促进空气和水源的清洁，减少和预防噪音污染，辐射控制，危险废弃物和有毒物质

处理，固体废物管理和循环利用方案的组织。

自然资源保存和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包括用于一般用途和公众享受的土地、水、能源和植物资源。

环境美化和空地。植物园、林园、园艺方案和风景服务；促进反对乱扔垃圾运动的组织；保护城市或

农村地区公园、绿地和空地的方案；以及城市和高速公路美化方案。

5 200 动物保护

动物保护和福利。动物保护和福利服务；包括动物保护区和人道主义协会。

野生动物的保存和保护。野生动物的保存和保护；包括动物保护区和避难所。

兽医服务。提供饲养场和家养动物和宠物护理的动物医院和服务。

第 6 组

发展和住房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社区和街区组织。致力于提高社区或街区生活质量的组织，如擅自占地者协会、地方发展组织和贫困

居民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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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基础设施和能力的方案和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如道路的建设和金融服务，例如信

贷和储蓄协会、企业家方案、技术和管理咨询及农村发展援助。

社会发展。旨在提高机构基础设施和能力以减轻社会问题和改善普通大众福利的组织。

6 200 住房

住房协会。住房的发展、建设、管理、租赁、筹资和修复。

住房援助。提供找房、法律服务和相关援助的组织。

6 300 就业和培训

就业培训方案。提供和支持学徒方案、实习、在职培训和其他培训方案的组织。

职业咨询和指导。职业培训和指导、职业咨询、测试和相关服务。

职业再培训和福利工场。通过就业培训和就业促进自足和创收的组织。

第 7 组

法律、权益宣传和政治

7 100 公民和权益宣传组织

权益组织。保护特殊人群如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和妇女权利和促进其利益的组织。

公民权利组织。致力于保护个人公民自由和人权的组织。

民族协会。促进某特殊民族传统成员的利益或向其提供服务的组织。

民间协会。鼓励和宣传民间思想的方案和服务。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仲裁解决和法院相关事务中的法律服务、建议和援助。

预防犯罪和公共政策。促进公民安全和预防措施的预防犯罪。

罪犯重返社会。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案和服务；包括重返社会训练所、缓刑和假释方案及监狱教

养办法。

受害人支助。向罪行受害人提供的服务、咨询和建议。

消费者保护协会。保护消费者权利和改善产品管理和质量。

7 300 政治组织

政党和政治组织。支持将候选人安置在政治办公室的活动和服务；包括信息的传播、公共关系和政治

筹资。

第 8 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补助发放基金会。私人基金会；包括法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和独立公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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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志愿精神促进和支助。招聘、培训和安置志愿者和促进志愿服务的组织。

筹资组织。联合、集体筹资组织；包括抽彩。

第 9 组

国  际

9 100 国际活动

交流/交谊/文化方案。旨在促进国际上相互尊重和友谊的方案和服务。

发展援助协会。促进国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案和项目。

国际灾害和救助组织。在灾害或紧急时期收集、调拨和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组织。

国际人权与和平组织。在国际上促进和监督人权与和平的组织。

第 10 组

宗  教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宗教会社。教堂、犹太会堂、庙宇、清真寺、圣坛、修道院、神学院和促进宗教信仰和管理宗教服务

和仪式的其他组织。

教会协会。支持和促进宗教信仰、服务和仪式的宗教圣会和组织的协会和辅助机构。

第 11 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11 100 商业协会

商业协会。致力于促进、调整和保护特殊商业分支利益的组织，如制造商协会、农场主协会和银行家

协会。

11 200 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促进、调整和保护专业利益的组织，如酒吧协会和医学协会。

11 300 工会

工会。促进、保护和调整雇员权利和利益的组织。

第 12 组

（未另行分类）

12 100 未另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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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2

非营利机附属账户表式

概  述

A2.1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表式基于国民账户体系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和其他部门）综合经济账户。

如第4章所述，拟编制三种形式的表式：细分的附属账户、扩展的附属账户和简易形式。

• 在细分形式中，数据项包括综合经济账户——从生产账户到资产负债表的交易、其他流量和存量。

• 在扩展形式中，除了这些主要的货币数据外，还包括关于就业、志愿者、非营利机构实体、成员、

成员资格、产出和能力等变量的有形单位数据。

• 在简易格式中，数据项包括略为简略的金融账户等账户各项，以及有形单位的数据项子集。

A2.2 本附件只包括细分表式和简易表式。此外，附属账户中的许多表式和变量都以三种形式出现的：

• 国民账户体系制：这种形式对所有变量均使用标准国民账户体系常规做法。

• 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这种形式对国民账户体系制增加了国民账户法人公司部门市场

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估计。

• 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志愿劳动：这种形式作了进一步调整，除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

市场生产估计数外，还增加了志愿劳动的虚拟值。

表式的一般结构

A2.3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由六个表式组成，其中大多数表式都包含多个部分。

• 前两个表式说明的是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首先是综合形式（表I），然后根据《国际非营利组织

分类》按主要活动进行分类（表II）。

• 接下来的两个表式在按国民账户体系习惯归属的每个现有的国民账户体系部门账户中将非营利机构

加以细分，记录了每个部门的非营利机构部分、非非营利机构部分和总计，首先以综合形式表示

（表III），然后就选定变量，按活动或目的加以说明（表IV）；因此这两个表式可以作为编制整

个非营利机构部门表式的工作单。

• 表V记录了非营利机构结构和产出的各种附加指标。

• 表VI以更适于一般用户的形式归纳了附属账户其他地方列示的一些主要变量。

A2.4 业已编制国民账户体系机构部门账户的国家可能会发现，开始利用表III执行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

同时完成表IV是一种有益的做法。尚未充分执行机构部门账户的国家则可能会完成表IV的大部或全部。表

AT2.1表明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细分形式和简易形式中分别包含了哪些表式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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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T2.1

非营利机构细分形式和简易形式的表式a

表式编码 细分形式内容 简易形式内容

I A部分 账户I至IV.3，所有项目
形式1、2和3

账户I至III.2（除去报酬和财产税明细表）
只有形式1和2

I B部分 所有项目 所有项目

II.1 形式1、2和3 只有形式1和2

II.2 形式1、2和3 只有形式1和2

II.3 形式1、2和3 只有形式1

II.4 所有项目 所有项目

II.5 所有项目 —

III.1 账户I至IV.3，所有项目 账户I至III.2（除去报酬和财产税明细表）

III.2 账户I至IV.3，所有项目 账户I至III.2（除去报酬和财产税明细表）

III.3 账户I至IV.3，所有项目 —

IV.1 所有项目 所有项目

IV.2 所有项目 所有项目

IV.3 所有项目 —

IV.4a 形式1和3 只有形式1

IV.4b 形式1、2和3 只有形式1和2

V.1 所有项目 只有第1列

V.2 所有项目 —

V.3 所有项目 —

V.4 所有项目 —

VI 所有项目 除第18、20、21列以外的所有项目

a正文中表T4.2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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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表式

表I

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

（用货币单位数量表示的货币金额）

变  量

非营利机构总计
国民账户体系制

非营利机构总计加上市
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

产出

非营利机构总计加上志
愿劳动和市场非营利机

构的非市场产出

使用    资源 使用    资源 使用    资源

A部分： 国民账户体系交易、其他流量和存量

I: 生产账户
P.1 产出a

P.11 市场产出
其中： 第三方支付

P.12 供自身最终使用产出
P.13 其他非市场产出
P.2 中间消耗
B.1g 增加值总额
K.1 固定资本消耗
B.1n 增加值净额

II.1.1: 收入形成账户
B.1n 增加值净额
D.1 雇员报酬
D.11 工资和薪资
D.12 雇主社会缴款
D.29 其他生产税
D.39 其他生产补贴
B.2 营业盈余净额

II.1.2: 原始收入分配账户
B.2 营业盈余a

D.4 财产收入
D.41 利息
D.42 公司已分配收入
D.45 租金
B.5 原始收入净差额

II.2: 收入二次分配账户
B.5 原始收入净余额
D.5 现期收入税、财产税等
D.7 其他经常转移

私人慈善事业
政府赠款和转移
外国赠款和转移

B.6 可支配收入净额

II.3: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B.6 可支配收入净额
D.63 实物社会转移
B.7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净额

II.4.1: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B.6 可支配收入净额
P.3 最终消费支出
B.8 储蓄净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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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非营利机构总计
国民账户体系制

非营利机构总计加上市
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

产出

非营利机构总计加上志
愿劳动和市场非营利机

构的非市场产出

使用    资源 使用    资源 使用    资源

II.4.2: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B.7 整后可支配收入净额
P.4 际最终消费
B.8 储蓄净额

III.1: 资本账户
B.8 储蓄净额
P.5 资本形成总额
P.51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P.52 库存变化
P.53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K.1 固定资本消耗（一）
K.2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D.9 应收资本转移

私人慈善事业
政府赠款和转移
外国赠款和转移

D.9 应付资本转移（-）
私人慈善事业
政府赠款和转移
外国赠款和转移

B.9 借出净额（+）/借入净额（-）
B.1.1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净值变化

III.2: 金融账户
B.9 借出净额（+）/借入净额（-）
F 金融资产获得净额
F 负债发生净额

III.3.1: 资产其他物量变化账户
K.3-
10. 资产其他物量变化
K.12
AN 非金融资产
AF 金融资产/负债
B.10.2 资产其他物量变化引起的净值变化

III.3.2: 重估价账户
K.11 名义持有资产损益
AN 非金融资产
AF 金融资产/负债
B.10.3 名义持有资产损(-)益(+)引起的净

值变化

IV.1: 期初资产负债表
AN 非金融资产
AF 金融资产/负债
B.90 净值

IV.2: 资产负债表变化
AN 非金融资产
AF 金融资产/负债
B.10 由于以下原因引起的总净值变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I(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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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非营利机构总计
国民账户体系制

非营利机构总计加上市
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

产出

非营利机构总计加上志
愿劳动和市场非营利机

构的非市场产出

使用    资源 使用    资源 使用    资源

B.10.1 储蓄和资本转移
B.10.2 资产其他物量变化
B.10.3 名义持有资产损(-)益(+)

IV.3: 期末资产负债表
AN 非金融资产
AF 金融资产/负债
B.90 净值

B部分： 其他变量

就业
A. 有偿

1. 数量
2. 专职同等资历就业
3. 雇员报酬

B. 志愿者
1. 数量
2. 专职同等资就业
3. 雇员报酬（虚拟值）

C. 雇员报酬总额（A3+B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关于产出评估，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六章第6.210至6.227段。

表I(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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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I
.
1

按
非
营
利
机
构
类
型
分
类
的
支
出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按
活
动
划
分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类

型
（
国
际
非
营
利
组
织
分
类
）

支
出
总
额

营
业
支
出

支
付
的

捐
赠
、

补
助
和

转
移

(
D
.
7
)

(
1
3
)

支
付
的
财
产

收
入

(
D.
4)

(
1
4
)

其
他

支
出

(
1
5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1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2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3
)

营
业
支
出
总
额

中
间

消
耗

(
P
.
2
)

(
7
)

雇
员
报
酬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
K
.
1
)

(
1
1
)

其
他
生

产
税

（
净
额
）

(
D
.
2
9
,

D
.
3
9
)

(
1
2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4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5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市
场

产
出

(
6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D
.
1

(
8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9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1
0
)

总
计
：
 
所
有
非
营
利
机
构

第
1组

：
 文

化
和

娱
乐

1
 
1
0
0
 
文
化
和
艺
术

1
 
2
0
0
 
体
育

1
 
3
0
0
 
其
他
娱
乐
和
交
谊

俱
乐
部

第
2组

：
 教

育
和

研
究

2
 
1
0
0
 
初
级
和
中
等
教
育

2
 
2
0
0
 
高
等
教
育

2
 
3
0
0
 
其
他
教
育

2
 
4
0
0
 
研
究

第
3组

：
 卫

生
保

健
3
 
1
0
0
 
医
院
和
康
复

3
 
2
0
0
 
疗
养
院

3
 
3
0
0
 
精
神
健
康
和
危
机

干
预

3
 
4
0
0
 
其
他
卫
生
服
务

第
4组

：
 社

会
服

务
4
 
1
0
0
 
社
会
服
务

4
 
2
0
0
 
紧
急
情
况
和
救
助

4
 
3
0
0
 
收
入
补
助
和
维
持

第
5组

：
环

境
5
 
1
0
0
 
环
境

5
 
2
0
0
 
动
物
保
护

第
6组

：
 发

展
和

住
房

6
 
1
0
0
 
经
济
、
社
会
和
社

区
发
展

6
 
2
0
0
 
住
房

6
 
3
0
0
 
就
业
和
培
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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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I
.
I
(
续
)

按
活
动
划
分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类

型
（
国
际
非
营
利
组
织
分
类
）

支
出
总
额

营
业
支
出

支
付
的

捐
赠
、

补
助
和

转
移

(
D
.
7
)

(
1
3
)

支
付
的
财
产

收
入

(D
.4
)

(
1
4
)

其
他

支
出

(
1
5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1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2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3
)

营
业
支
出
总
额

中
间

消
耗

(
P
.
2
)

(
7
)

雇
员
报
酬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
1
1
)

其
他
生

产
税

(
净
额
)

(
2
9
,

D
.
3
9
)

(
1
2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4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5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市
场

产
出

(
6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D
.
1

(
8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9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1
0
)

第
7组

：
 法

律
、

权
益

和
治

治
7
 
1
0
0
 
公
民
和
权
益
组
织

7
 
2
0
0
 
法
律
和
法
律
服
务

7
 
3
0
0
 
政
治
组
织

第
8组

：
 慈

善
中

介
机

构
和

志
愿

精
神

促
进

8
 
1
0
0
 
补
助
发
放
基
金
会

8
 
2
0
0
 
其
他
慈
善
中
介
机
构

和
志
愿
精
神
促
进

第
9组

：
 国

际
9
 
1
0
0
 
国
际
活
动

第
10

组
：

 宗
教

1
0
 
1
0
0
 
宗
教
会
社
和
协
会

第
11

组
：

 商
业

和
专

业
协

会
，

工
会

1
1
 
1
0
0
 
商
业
和
专
业
协
会

1
1
 
2
0
0
 
专
业
协
会

1
1
 
3
0
0
 
工
会

第
12

组
：

 (
未

另
行

分
类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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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1（续）

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备忘录：消费

中间消耗
（16）

最终消费支出

国民账户体系制
（17）

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
的非市场产出

（18）

加上志愿劳动和
市场非营利机构
的非市场产出

(19）

总计： 所有非营利机构

第1组： 文化和娱乐
1 100 文化和艺术

1 200 体育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2 200 高等教育

2 300 其他教育

2 400 研究

第3组： 卫生保健
3 100 医院和康复

3 200 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第4组： 社会服务
4 100 社会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第5组： 环境
5 100 环境

5 200 动物保护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6 200 住房

6 300 就业和培训

第7组： 法律、权益和政治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 300 政治组织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第9组： 国际
9 100 国际活动

第10组： 宗教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11 100 商业和专业协会

11 200 专业协会

11 300 工会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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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I
.
2

按
非
营
利
机
构
类
型
分
类
的
收
入
来
源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按
活
动
划
分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类
型
（
国
际
非
营
利
组
织

分
类
）

总
收
入

来
自
服
务
销
售

来
自
赠
款
、
补
助
和
捐
款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市

场
非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总
计

(
P
.
1
)

付 给 政 府

付 给 私 人

付 给 工 作 人 员 报 酬

赠
款
、
补
助
和
捐
款
总
计

来
自

政
府

来
自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来
自
工

作
人
员

报
酬

来
自

财
产

收
入

来
自

其
他

来
源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总
计
：
 
所
有
非
营
利
机
构

第
1组

：
 文

化
和

娱
乐

1
 
1
0
0
 
文
化
和
艺
术

1
 
2
0
0
 
体
育

1
 
3
0
0
 
其
他
娱
乐
和
交
谊

俱
乐
部

第
2组

：
 教

育
和

研
究

2
 
1
0
0
 
初
级
和
中
等
教
育

2
 
2
0
0
 
高
等
教
育

2
 
3
0
0
 
其
他
教
育

2
 
4
0
0
 
研
究

第
3组

：
 卫

生
保

健
3
 
1
0
0
 
医
院
和
康
复

3
 
2
0
0
 
疗
养
院

3
 
3
0
0
 
精
神
健
康
和
危
机

干
预

3
 
4
0
0
 
其
他
卫
生
服
务

第
4组

：
 社

会
服

务
4
 
1
0
0
 
社
会
服
务

4
 
2
0
0
 
紧
急
情
况
和
救
助

4
 
3
0
0
 
收
入
补
助
和
维
持

第
5组

：
 环

境
5
 
1
0
0
 
环
境

5
 
2
0
0
 
动
物
保
护

第
6组

：
 发

展
和

住
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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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活
动
划
分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类
型
（
国
际
非
营
利
组
织

分
类
）

总
收
入

来
自
服
务
销
售

来
自
赠
款
、
补
助
和
捐
款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市

场
非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总
计

(
P
.
1
)

付 给 政 府

付 给 私 人

付 给 工 作 人 员 报 酬

赠
款
、
补
助
和
捐
款
总
计

来
自

政
府

来
自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来
自
工

作
人
员

报
酬

来
自

财
产

收
入

来
自

其
他

来
源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6
 
1
0
0
 
经
济
、
社
会
和
社

区
发
展

6
 
2
0
0
 
住
房

6
 
3
0
0
 
就
业
和
培
训

第
7组

：
 法

律
、

权
益

和
政

治
7
 
1
0
0
 
公
民
和
权
益
组
织

7
 
2
0
0
 
法
律
和
法
律
服
务

7
 
3
0
0
 
政
治
组
织

第
8组

：
 慈

善
中

介
机

构
和

志
愿

精
神

促
进

8
 
1
0
0
 
补
助
发
放
基
金
会

8
 
2
0
0
 
其
他
慈
善
中
介
机

构
和
志
愿
精
神
促

进
第

9组
：

 国
际

9
 
1
0
0
 
国
际
活
动

第
10

组
：

 宗
教

1
0
 1
0
0
 
宗
教
会
社
和
协
会

第
11

组
：

 商
业

和
专

业
协

会
、

工
会

1
1
 1
0
0
 
商
业

和
专
业
协
会

11
 2
00
 专

业
协
会

11
 3
00
 工

会
第

12
组

：
 (

未
另

行
分

类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I
I
.
2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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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I
.
3

按
非
营
利
机
构
类
型
分
类
的
转
移
支
付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按
活
动
划
分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类
型
（
国
际
非
营

利
组
织
分
类
）

收
自
…
的
转
移
支
付

支
付
给
…
的
转
移
付
款

收
自
…
的
转
移
支
付
净
额

所
有
来
源

法 人 公 司
政 府

住
户

非
营

利
机
构

工 作 人 员 报 酬

所
有

来
源

(
D.
7)

法 人 公 司
政 府

住 户

非
营

利
机
构

R
O
W

所
有
来
源

法 人 公 司
政 府

住
户

非
营

利
机
构

工 作 人 员 报 酬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D
.
7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D.
7)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总
计

：
 
所

有
非

营
利

机
构

第
1组

：
 文

化
和

娱
乐

1
 
1
0
0
 
文
化
和
艺
术

1
 
2
0
0
 
体
育

1
 
3
0
0
 
其
他
娱
乐
和

交
谊
俱
部

第
2组

：
 教

育
和

研
究

2
 
1
0
0
 
初
级
和
中
等

教
育

2
 
2
0
0
 
高
等
教
育

2
 
3
0
0
 
其
他
教
育

2
 
4
0
0
 
研
究

第
3组

：
 卫

生
保

健
3
 
1
0
0
 
医
院
和
康
复

3
 
2
0
0
 
疗
养
院

3
 
3
0
0
 
精
神
健
康
和

危
机
干
预

3
 
4
0
0
 
其
他
卫
生
服

务
第

4组
：

 社
会

服
务

4
 
1
0
0
 
社
会
服
务

4
 
2
0
0
 
紧
急
情
况
和

救
助

4
 
3
0
0
 
收
入
补
助
和

维
持

第
5组

：
 环

境
5
 
1
0
0
 
环
境

5
 
2
0
0
 
动
物
保
护

第
6组

：
 发

展
和

住
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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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活
动
划
分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类
型
（
国
际
非
营

利
组
织
分
类
）

收
自
…
的
转
移
支
付

支
付
给
…
的
转
移
付
款

收
自
…
的
转
移
支
付
净
额

所
有
来
源

法 人 公 司
政 府

住
户

非
营

利
机
构

工 作 人 员 报 酬

所
有

来
源

(
D.
7)

法 人 公 司
政 府

住 户

非
营

利
机
构

R
O
W

所
有
来
源

法 人 公 司
政 府

住
户

非
营

利
机
构

工 作 人 员 报 酬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D
.
7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D.
7)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6
 
1
0
0
 
经
济

、
社
会

和
社
区
发
展

6
 
2
0
0
 
住
房

6
 
3
0
0
 
就
业
和
培
训

第
7组

：
 法

律
、

权
益

和
政

治
7
 
1
0
0
 
公
民
和
权
益

组
织

7
 
2
0
0
 
法
律
和
法
律

服
务

7
 
3
0
0
 
政
治
组
织

第
8组

：
 慈

善
中

介
机

构
和

志
愿

精
神

促
进

8
 
1
0
0
 
补
助
发
放
基

金
会

8
 
2
0
0
 
其
他
慈
善
中

介
机

构
和

志
愿
精
神
促
进

第
9组

：
 国

际
9
 
1
0
0
 
国
际
活
动

第
10

组
：

 宗
教

1
0
 
1
0
0
 
宗
教
会
社

和
协
会

第
11

组
：

 商
业

和
专

业
协

会
、

工
会

1
1
 
1
0
0
 
商
业
和
专

业
协
会

1
1
 
2
0
0
 
专
业
协
会

1
1
 
3
0
0
 
工
会

第
12

组
：

 （
未

另
行

分
类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I
I
.
3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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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4

按非营利机构类型分类的有偿和志愿就业及报酬

（扣除报酬的数量，即货币单位数量）

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有偿就业 志愿就业

雇员人数
专职同等
资历就业 报酬 雇员人数

专职同等
资历就业 虚拟报酬

总计： 所有非营利机构
第1组： 文化和娱乐
1 100 文化和艺术
1 200 体育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2 200 高等教育
2 300 其他教育
2 400 研究

第3组： 卫生保健
3 100 医院和康复
3 200 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第4组： 社会服务
4 100 社会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第5组： 环境
5 100 环境
5 200 动物保护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6 200 住房
6 300 就业和培训

第7组： 法律、权益和政治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 300 政治组织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第9组： 国际
9 100 国际活动

第10组： 宗教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11 100 商业和专业协会
11 200 专业协会
11 300 工会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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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5

按非营利机构类型分列的资产累积和状况

（货币单位数量）

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资产累积 年末资产状况

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非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总计： 所有非营利机构
第1组： 文化和娱乐
1 100 文化和艺术
1 200 体育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2 200 等教育
2 300 其他教育
2 400 研究

第3组： 卫生保健
3 100 医院和康复
3 200 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第4组： 社会服务
4 100 社会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第5组： 环境
5 100 环境
5 200 动物保护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6 200 住房
6 300 就业和培训

第7组： 法律、权益和政治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 300 政治组织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第9组： 国际
9 100 国际活动

第10组： 宗教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11 100 商业和专业协会
11 200 专业协会
11 300 工会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8

表
I
I
I
.
1

按
部
门
和
机
构
类
型
分
类
的
综
合
经
济
账
户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
S.
11
a)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I
:
 
生
产
账
户

P
.
1
 
产
出

P
.
1
1
 
市
场
产
出

其
中
：
 
第
三
方
支
付

P
.
1
2
 
供
自
身
最
终
使
用
产
出

P
.
1
3
 
其
他
非
市
场
产
出

P
.
2
 
中
间
消
耗

B
.
1
g
 
增
加
值
总
额

K
.
1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B
.
1
n
 
增
加
值
净
额

I
I
.
1
.
1
:
 
收
入
形
成
账
户

B
.
1
n
 
增
加
值
净
额

D
.
1
 
雇
员
报
酬

D
.
1
1
 
工
资
和
薪
资

D
.
1
2
 
雇
主
社
会
缴
款

D
.
2
9
 
其
他
生
产
税

D
.
3
9
 
其
他
生
产
补
贴

B
.
2
n
 
营
业
盈
余
净
额

B
.
3
n
 
混
合
收
入
净
额

I
I
.
1
.
2
:
 
原
始
收
入
分
配
账
户

B
.
2
n
 
营
业
盈
余
净
额

B
.
3
n
 
混
合
收
入
净
额

D
.
1
 
雇
员
报
酬

D
.
1
1
 
工
资
和
薪
资

D
.
1
2
 
雇
主
社
会
缴
款

D
.
2
1
 
产
品
税

D
.
2
9
 
其
他
生
产
税

D
.
3
1
 
产
品
补
贴

D
.
3
9
 
其
他
生
产
补
贴

D
.
4
 
财
产
收
入

D
.
4
1
 
利
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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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
S.
11
a)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D
.
4
2
 
公
司
已
分
配
收
入

D
.
4
5
 
租
金

B
.
5
n
 
原
始
收
入
净
差
额

I
I
.
2
:
 
收
入
二
次
分
配
账
户

B
.
5
n
 
原
始
收
入
净
余
额

D
.
5
 
现
期
收
入
税
、
财
产
税
等

D
.
6
1
 
社
会
缴
款

D
.
6
2
 
除
实
物
社
会
福
利
以
外
的
社

会
福
利

D
.
7
 
其
他
经
常
转
移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政
府
赠
款
和
转
移

外
国
赠
款
和
转
移

B
.
6
n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I
I
.
3
:
 
实
物
收
入
再
分
配
账
户

B
.
6
n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D
.
6
3
 
实
物
社
会
转
移

B
.
7
n
 
调
整
后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I
I
.
4
.
1
:
 
可
支
配
收
入
使
用
账
户

B
.
6
n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P
.
3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D
.
8
 
住
户
养
老
基
金
净
股
权
变
化

的
调
整

B
.
8
n
 
储
蓄
净
额

I
I
.
4
.
2
:
 
调
整
后
可
支
配
收
入
使
用

账
户

B
.
7
n
 
调
整
后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P
.
4
 
实
际
最
终
消
费

D
.
8
 
住
户
养
老
基
金
净
股
权
变
化

的
调
整

B
.
8
n
 
储
蓄
净
额

I
I
I
.
1
:
 
资
本
账
户

B
.
8
 
储
蓄
净
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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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
S.
11
a)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P
.
5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
.
5
1
 
固
定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0
0

0
0

0
 
 
0

P
.
5
2
 
库
存
变
化

0
0

0
0

0
 
 
0

P
.
5
3
 
贵
重
物
品
的
获
得
减
处
置

0
0

0
0

0
 
 
0

K
.
1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
-
)

0
0

0
0

0
 
 
0

K
.
2
 
非
生
产
非
金
融
资
产
的
获
得

减
处
置

0
0

0
0

0
 
 
0

D
.
9
 
应
收
资
本
转
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0
0

0
0

0
 
 
0

政
府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外
国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D
.
9
 
应
收
资
本
转
移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0
0

0
0

0
 
 
0

政
府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外
国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B
.
9
 
借
出
净
额
(
+
)
/
借
入
净
额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
1
 
储
蓄
和
资
本
转
移
引
起
的

净
值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I
I
.
2
:
 
金
融
账
户

B
.
9
 
借
出
净
额
(
+
)
/
借
入
敬
额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F
 
金
融
资
产
获
得
净
额

0
0

0
0

0
 
 
0

F
 
负
债
发
生
净
额

0
0

0
0

0
 
 
0

I
I
I
.
3
.
1
: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账
户

K
.
3
-
1
0
.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K
.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表
I
I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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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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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
S.
11
a)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B
.
1
0
.
2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引
起

的
净
值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I
I
.
3
.
2
 
重
估
价
账
户

0
 
 
0

K
.
1
1
 
名
义
持
有
资
产
损
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1
0
.
3
 
名
义
持
有
资
产
损
(
-
)
益

(
+
)
引
起
的
净
值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V
.
1
:
 
期
初
资
产
负
债
表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9
0
 
净
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V
.
2
:
 
资
产
负
债
表
变
化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1
0
 
由
于
以
下
原
因
引
起
的
总
净

值
变
化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0
.
1
 
储
蓄
和
资
本
转
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0
.
2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0
.
3
 
名
义
持
有
资
产
损
(
-
)
益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V
.
3
:
 
期
末
资
产
负
债
表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9
0
 
净
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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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I
I
.
2

按
部
门
和
机
构
类
型
分
列
的
综
合
经
济
账
户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1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I
:
 
生
产
账
户

P
.
1
 
产
出

P
.
1
1
 
市
场
产
出

其
中
：
 
第
三
方
支
付

P
.
1
2
 
供
自
身
最
终
使
用
产
出

P
.
1
3
 
其
他
非
市
场
产
出

P
.
2
 
中
间
消
耗

B
.
1
g
 
增
加
值
总
额

K
.
1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B
.
1
n
 
增
加
值
净
额

I
I
.
1
.
1
:
 
收
入
形
成
账
户

B
.
1
n
 
增
加
值
净
额

D
.
1
 
雇
员
报
酬

D
.
1
1
 
工
资
和
薪
资

D
.
1
2
 
雇
主
社
会
缴
款

D
.
2
9
 
其
他
生
产
税

D
.
3
9
 
其
他
生
产
补
贴

B
.
2
n
 
营
业
盈
余
净
额

B
.
3
n
 
混
合
收
入
净
额

I
I
.
1
.
2
:
 
原
始
收
入
分
配
账
户

B
.
2
n
 
营
业
盈
余
净
额

B
.
3
n
 
混
合
收
入
净
额

D
.
1
 
雇
员
报
酬

D
.
1
1
 
工
资
和
薪
资

D
.
1
2
 
雇
主
社
会
缴
款

D
.
2
1
 
产
品
税

D
.
2
9
 
其
他
生
产
税

D
.
3
1
 
产
品
补
贴

D
.
3
9
 
其
他
生
产
补
贴

D
.
4
 
财
产
收
入

D
.
4
1
 
利
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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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1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D
.
4
2
 
公
司
已
分
配
收
入

D
.
4
5
 
租
金

B
.
5
n
 
原
始
收
入
净
差
额

I
I
.
2
:
 
收
入
二
次
分
配
账
户

B
.
5
n
 
原
始
收
入
净
余
额

D
.
5
 
现
期
收
入
税
、
财
产
税
等

D
.
6
1
 
社
会
缴
款

D
.
6
2
 
除
实
物
社
会
福
利
以
外
的
社

会
福
利

D
.
7
 
其
他
经
常
转
移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政
府
赠
款
和
转
移

外
国
赠
款
和
转
移

B
.
6
n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I
I
.
3
:
 
实
物
收
入
再
分
配
账
户

B
.
6
n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D
.
6
3
 
实
物
社
会
转
移

B
.
7
n
 
调
整
后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I
I
.
4
.
1
:
 
可
支
配
收
入
使
用
账
户

B
.
6
n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P
.
3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D
.
8
 
住
户
养
老
基
金
净
股
权
变
化

的
调
整

B
.
8
n
 
储
蓄
净
额

I
I
.
4
.
2
:
 
调
整
后
可
支
配
收
入
使
用

账
户

B
.
7
n
 
调
整
后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P
.
4
 
实
际
最
终
消
费

D
.
8
 
住
户
养
老
基
金
净
股
权
变
化

的
调
整

B
.
8
n
 
储
蓄
净
额

I
I
I
.
1
:
 
资
本
账
户

B
.
8
 
储
蓄
净
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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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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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1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P
.
5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
.
5
1
 
固
定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0
0

0
0

0
 
 
0

P
.
5
2
 
库
存
变
化

0
0

0
0

0
 
 
0

P
.
5
3
 
贵
重
物
品
的
获
得
减
处
置

0
0

0
0

0
 
 
0

K
.
1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
-
)

0
0

0
0

0
 
 
0

K
.
2
 
非
生
产
非
金
融
资
产
的
获
得

减
处
置

0
0

0
0

0
 
 
0

D
.
9
 
应
收
资
本
转
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0
0

0
0

0
 
 
0

政
府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外
国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D
.
9
 
应
收
资
本
转
移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0
0

0
0

0
 
 
0

政
府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外
国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B
.
9
 
借
出
净
额
(
+
)
/
借
入
净
额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
1
 
储
蓄
和
资
本
转
移
引
起
的

净
值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I
I
.
2
:
 
金
融
账
户

B
.
9
 
借
出
净
额
(
+
)
/
借
入
敬
额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F
 
金
融
资
产
获
得
净
额

0
0

0
0

0
 
 
0

F
 
负
债
发
生
净
额

0
0

0
0

0
 
 
0

I
I
I
.
3
.
1
: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账
户

K
.
3
-
1
0
.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K
.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表
I
I
I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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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1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B
.
1
0
.
2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引
起

的
净
值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I
I
.
3
.
2
 
重
估
价
账
户

0
 
 
0

K
.
1
1
 
名
义
持
有
资
产
损
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1
0
.
3
 
名
义
持
有
资
产
损
(
-
)
益

(
+
)
引
起
的
净
值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V
.
1
:
 
期
初
资
产
负
债
表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9
0
 
净
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V
.
2
:
 
资
产
负
债
表
变
化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1
0
 
由
于
以
下
原
因
引
起
的
总
净

值
变
化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0
.
1
 
储
蓄
和
资
本
转
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0
.
2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0
.
3
 
名
义
持
有
资
产
损
(
-
)
益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V
.
3
:
 
期
末
资
产
负
债
表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9
0
 
净
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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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I
I
.
3

按
部
门
和
机
构
类
型
分
类
的
综
合
经
济
帐
户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1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I
:
 
生
产
账
户

P
.
1
 
产
出

P
.
1
1
 
市
场
产
出

其
中
：
 
第
三
方
支
付

P
.
1
2
 
供
自
身
最
终
使
用
产
出

P
.
1
3
 
其
他
非
市
场
产
出

P
.
2
 
中
间
消
耗

B
.
1
g
 
增
加
值
总
额

K
.
1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B
.
1
n
 
增
加
值
净
额

I
I
.
1
.
1
:
 
收
入
形
成
账
户

B
.
1
n
 
增
加
值
净
额

D
.
1
 
雇
员
报
酬

D
.
1
1
 
工
资
和
薪
资

D
.
1
2
 
雇
主
社
会
缴
款

D
.
2
9
 
其
他
生
产
税

D
.
3
9
 
其
他
生
产
补
贴

B
.
2
n
 
营
业
盈
余
净
额

B
.
3
n
 
混
合
收
入
净
额

I
I
.
1
.
2
:
 
原
始
收
入
分
配
账
户

B
.
2
n
 
营
业
盈
余
净
额

B
.
3
n
 
混
合
收
入
净
额

D
.
1
 
雇
员
报
酬

D
.
1
1
 
工
资
和
薪
资

D
.
1
2
 
雇
主
社
会
缴
款

D
.
2
1
 
产
品
税

D
.
2
9
 
其
他
生
产
税

D
.
3
1
 
产
品
补
贴

D
.
3
9
 
其
他
生
产
补
贴

D
.
4
 
财
产
收
入

D
.
4
1
 
利
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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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1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D
.
4
2
 
公
司
已
分
配
收
入

D
.
4
5
 
租
金

B
.
5
n
 
原
始
收
入
净
差
额

I
I
.
2
:
 
收
入
二
次
分
配
账
户

B
.
5
n
 
原
始
收
入
净
余
额

D
.
5
 
现
期
收
入
税
、
财
产
税
等

D
.
6
1
 
社
会
缴
款

D
.
6
2
 
除
实
物
社
会
福
利
以
外
的
社

会
福
利

D
.
7
 
其
他
经
常
转
移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政
府
赠
款
和
转
移

外
国
赠
款
和
转
移

B
.
6
n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I
I
.
3
:
 
实
物
收
入
再
分
配
账
户

B
.
6
n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D
.
6
3
 
实
物
社
会
转
移

B
.
7
n
 
调
整
后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I
I
.
4
.
1
:
 
可
支
配
收
入
使
用
账
户

B
.
6
n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P
.
3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D
.
8
 
住
户
养
老
基
金
净
股
权
变
化

的
调
整

B
.
8
n
 
储
蓄
净
额

I
I
.
4
.
2
:
 
调
整
后
可
支
配
收
入
使
用

账
户

B
.
7
n
 
调
整
后
可
支
配
收
入
净
额

P
.
4
 
实
际
最
终
消
费

D
.
8
 
住
户
养
老
基
金
净
股
权
变
化

的
调
整

B
.
8
n
 
储
蓄
净
额

I
I
I
.
1
:
 
资
本
账
户

B
.
8
 
储
蓄
净
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I
I
I
.
3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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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1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P
.
5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
.
5
1
 
固
定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0
0

0
0

0
 
 
0

P
.
5
2
 
库
存
变
化

0
0

0
0

0
 
 
0

P
.
5
3
 
贵
重
物
品
的
获
得
减
处
置

0
0

0
0

0
 
 
0

K
.
1
 
固
定
资
本
消
耗
(
-
)

0
0

0
0

0
 
 
0

K
.
2
 
非
生
产
非
金
融
资
产
的
获
得

减
处
置

0
0

0
0

0
 
 
0

D
.
9
 
应
收
资
本
转
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0
0

0
0

0
 
 
0

政
府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外
国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D
.
9
 
应
收
资
本
转
移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私
人
慈
善
事
业

0
0

0
0

0
 
 
0

政
府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外
国
赠
款
和
转
移

0
0

0
0

0
 
 
0

B
.
9
 
借
出
净
额
(
+
)
/
借
入
净
额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
1
 
储
蓄
和
资
本
转
移
引
起
的

净
值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I
I
.
2
:
 
金
融
账
户

B
.
9
 
借
出
净
额
(
+
)
/
借
入
敬
额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F
 
金
融
资
产
获
得
净
额

0
0

0
0

0
 
 
0

F
 
负
债
发
生
净
额

0
0

0
0

0
 
 
0

I
I
I
.
3
.
1
: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账
户

K
.
3
-
1
0
.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K
.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表
I
I
I
.
3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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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账
户
体
系
交
易
、
其
他
流
量

和
存
量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
S
.
1
5
)

使
用

资
源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1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1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1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2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2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3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3b
)

使
用

资
源

总
计

(
S
.
1
4
)

使
用

资
源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使
用

资
源

其
他

(S
.1
4b
)

使
用

资
源

B
.
1
0
.
2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引
起

的
净
值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I
I
.
3
.
2
 
重
估
价
账
户

0
 
 
0

K
.
1
1
 
名
义
持
有
资
产
损
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1
0
.
3
 
名
义
持
有
资
产
损
(
-
)
益

(
+
)
引
起
的
净
值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V
.
1
:
 
期
初
资
产
负
债
表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9
0
 
净
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V
.
2
:
 
资
产
负
债
表
变
化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1
0
 
由
于
以
下
原
因
引
起
的
总
净

值
变
化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0
.
1
 
储
蓄
和
资
本
转
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0
.
2
 
资
产
其
他
物
量
变
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
1
0
.
3
 
名
义
持
有
资
产
损
(
-
)
益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V
.
3
:
 
期
末
资
产
负
债
表

0
 
 
0

A
N
 
非
金
融
资
产

0
0

0
0

0
 
 
0

A
F
 
金
融
资
产
/
负
债

0
0

0
0

0
 
 
0

B
.
9
0
 
净
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I
I
I
.
3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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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1

按
产
业
、
部
门
和
机
构
类
型
分
类
的
产
出
、
增
加
值
和
就
业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A
.
 
产
出

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总
计
：
所
有
产
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农

业
、

狩
猎

和
林

业
0

0
0

0
0

B 
渔

业
0

0
0

0
0

C
 采

矿
及

采
石

0
0

0
0

0

D
 制

造
业

0
0

0
0

0

E
 电

、
煤

气
和

水
供

应
0

0
0

0
0

F 
建

筑
0

0
0

0
0

G
 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
修

理
服

务
0

0
0

0
0

H
 饭

店
和

餐
馆

0
0

0
0

0

I 
运

输
、

仓
储

和
通

讯
0

0
0

0
0

J 
金

融
媒

介
0

0
0

0
0

K
 房

地
产

、
租

赁
和

商
业

活
动

0
0

0
0

0

L 
公

共
管

理
和

防
卫

0
0

0
0

0

M
 教

育
0

0
0

0
0

8
0
1
0
 
初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1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2
 
技
术
和
职
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3
0
 
高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9
0
 
成
人
与
其
他
教
育

0
0

0
0

0

N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1
1
 
医
院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2
 
内
科
和
牙
科
实
际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9
 
其
他
人
体
卫
生
活
动

0
0

0
0

0

8
5
2
0
 
兽
医
活
动

0
0

0
0

0

8
5
3
1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3
2
 
不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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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O
 社

区
社

会
和

私
人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1
 
企
业
和
雇
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2
 
专
业
性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2
0
 
工
会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1
 
宗
教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2
 
政
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1
 
电
影
和
录
像
带
的
制
作
和
发
行

0
0

0
0

0

9
2
1
3
 
广
播
和
电
视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4
 
戏
剧
艺
术
、
音
乐
及
其
他
艺
术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1
 
图
书
馆
和
档
案
馆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2
 
博
物
馆
活
动
及
历
史
古
迹
和
建
筑
物

的
保
存

0
0

0
0

0

9
2
3
3
 
动
植
物
园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1
 
体
育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9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3
0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P 
  有

雇
工

的
私

人
家

庭
0

0
0

0
0

Q
 域

外
组

织
和

机
构

0
0

0
0

0

表
I
V
.
1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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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1
（
续
）

B
.
 
增
加
值
（
总
额
）

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总
计
：
所
有
产
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农

业
、

狩
猎

和
林

业
0

0
0

0
0

B 
渔

业
0

0
0

0
0

C
 采

矿
及

采
石

0
0

0
0

0

D
 制

造
业

0
0

0
0

0

E
 电

、
煤

气
和

水
供

应
0

0
0

0
0

F 
建

筑
0

0
0

0
0

G
 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
修

理
服

务
0

0
0

0
0

H
 饭

店
和

餐
馆

0
0

0
0

0

I 
运

输
、

仓
储

和
通

讯
0

0
0

0
0

J 
金

融
媒

介
0

0
0

0
0

K
 房

地
产

、
租

赁
和

商
业

活
动

0
0

0
0

0

L 
公

共
管

理
和

防
卫

0
0

0
0

0

M
 教

育
0

0
0

0
0

8
0
1
0
 
初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1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2
 
技
术
和
职
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3
0
 
高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9
0
 
成
人
与
其
他
教
育

0
0

0
0

0

N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1
1
 
医
院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2
 
内
科
和
牙
科
实
际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9
 
其
他
人
体
卫
生
活
动

0
0

0
0

0

8
5
2
0
 
兽
医
活
动

0
0

0
0

0

8
5
3
1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3
2
 
不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O
 社

区
社

会
和

私
人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1
 
企
业
和
雇
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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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9
1
1
2
 
专
业
性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2
0
 
工
会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1
 
宗
教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2
 
政
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1
 
电
影
和
录
像
带
的
制
作
和
发
行

0
0

0
0

0

9
2
1
3
 
广
播
和
电
视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4
 
戏
剧
艺
术
、
音
乐
及
其
他
艺
术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1
 
图
书
馆
和
档
案
馆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2
 
博
物
馆
活
动
及
历
史
古
迹
和
建
筑
物

的
保
存

0
0

0
0

0

9
2
3
3
 
动
植
物
园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1
 
体
育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9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3
0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P 
 有

雇
工

的
私

人
家

庭
0

0
0

0
0

Q
 域

外
组

织
和

机
构

0
0

0
0

0

表
I
V
.
1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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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1
（
续
）

C
.
 
就
业
（
专
职
同
等
资
历
就
业
）

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总
计
：
所
有
产
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农

业
、

狩
猎

和
林

业
0

0
0

0
0

B 
渔

业
0

0
0

0
0

C
 采

矿
及

采
石

0
0

0
0

0

D
 制

造
业

0
0

0
0

0

E
 电

、
煤

气
和

水
供

应
0

0
0

0
0

F 
建

筑
0

0
0

0
0

G
 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
修

理
服

务
0

0
0

0
0

H
 饭

店
和

餐
馆

0
0

0
0

0

I 
运

输
、

仓
储

和
通

讯
0

0
0

0
0

J 
金

融
媒

介
0

0
0

0
0

K
 房

地
产

、
租

赁
和

商
业

活
动

0
0

0
0

0

L 
公

共
管

理
和

防
卫

0
0

0
0

0

M
 教

育
0

0
0

0
0

8
0
1
0
 
初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1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2
 
技
术
和
职
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3
0
 
高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9
0
 
成
人
与
其
他
教
育

0
0

0
0

0

N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1
1
 
医
院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2
 
内
科
和
牙
科
实
际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9
 
其
他
人
体
卫
生
活
动

0
0

0
0

0

8
5
2
0
 
兽
医
活
动

0
0

0
0

0

8
5
3
1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3
2
 
不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O
 社

区
社

会
和

私
人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1
 
企
业
和
雇
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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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9
1
1
2
 
专
业
性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2
0
 
工
会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1
 
宗
教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2
 
政
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1
 
电
影
和
录
像
带
的
制
作
和
发
行

0
0

0
0

0

9
2
1
3
 
广
播
和
电
视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4
 
戏
剧
艺
术
、
音
乐
及
其
他
艺
术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1
 
图
书
馆
和
档
案
馆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2
 
博
物
馆
活
动
及
历
史
古
迹
和
建
筑
物

的
保
存

0
0

0
0

0

9
2
3
3
 
动
植
物
园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1
 
体
育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9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3
0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P 
 有

雇
工

的
私

人
家

庭
0

0
0

0
0

Q
 域

外
组

织
和

机
构

0
0

0
0

0

表
I
V
.
1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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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2

按
产
业
、
部
门
和
机
构
类
型
分
类
的
产
出
、
增
加
值
和
就
业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A
.
 
产
出

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总
计
：
所
有
产
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农

业
、

狩
猎

和
林

业
0

0
0

0
0

B 
渔

业
0

0
0

0
0

C
 采

矿
及

采
石

0
0

0
0

0

D
 制

造
业

0
0

0
0

0

E
 电

、
煤

气
和

水
供

应
0

0
0

0
0

F 
建

筑
0

0
0

0
0

G
 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
修

理
服

务
0

0
0

0
0

H
 饭

店
和

餐
馆

0
0

0
0

0

I 
运

输
、

仓
储

和
通

讯
0

0
0

0
0

J 
金

融
媒

介
0

0
0

0
0

K
 房

地
产

、
租

赁
和

商
业

活
动

0
0

0
0

0

L 
公

共
管

理
和

防
卫

0
0

0
0

0

M
 教

育
0

0
0

0
0

8
0
1
0
 
初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1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2
 
技
术
和
职
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3
0
 
高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9
0
 
成
人
与
其
他
教
育

0
0

0
0

0

N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1
1
 
医
院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2
 
内
科
和
牙
科
实
际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9
 
其
他
人
体
卫
生
活
动

0
0

0
0

0

8
5
2
0
 
兽
医
活
动

0
0

0
0

0

8
5
3
1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3
2
 
不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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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O
 社

区
社

会
和

私
人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1
 
企
业
和
雇
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2
 
专
业
性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2
0
 
工
会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1
 
宗
教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2
 
政
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1
 
电
影
和
录
像
带
的
制
作
和
发
行

0
0

0
0

0

9
2
1
3
 
广
播
和
电
视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4
 
戏
剧
艺
术
、
音
乐
及
其
他
艺
术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1
 
图
书
馆
和
档
案
馆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2
 
博
物
馆
活
动
及
历
史
古
迹
和
建
筑
物

的
保
存

0
0

0
0

0

9
2
3
3
 
动
植
物
园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1
 
体
育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9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3
0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P 
  有

雇
工

的
私

人
家

庭
0

0
0

0
0

Q
 外

组
织

和
机

构
0

0
0

0
0

表
I
V
.
2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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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2
（
续
）

B
.
 
增
加
值
（
总
额
）

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总
计
：
所
有
产
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农

业
、

狩
猎

和
林

业
0

0
0

0
0

B 
渔

业
0

0
0

0
0

C
 采

矿
及

采
石

0
0

0
0

0

D
 制

造
业

0
0

0
0

0

E
 电

、
煤

气
和

水
供

应
0

0
0

0
0

F 
建

筑
0

0
0

0
0

G
 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
修

理
服

务
0

0
0

0
0

H
 饭

店
和

餐
馆

0
0

0
0

0

I 
运

输
、

仓
储

和
通

讯
0

0
0

0
0

J 
金

融
媒

介
0

0
0

0
0

K
 房

地
产

、
租

赁
和

商
业

活
动

0
0

0
0

0

L 
公

共
管

理
和

防
卫

0
0

0
0

0

M
 教

育
0

0
0

0
0

8
0
1
0
 
初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1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2
 
技
术
和
职
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3
0
 
高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9
0
 
成
人
与
其
他
教
育

0
0

0
0

0

N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1
1
 
医
院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2
 
内
科
和
牙
科
实
际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9
 
其
他
人
体
卫
生
活
动

0
0

0
0

0

8
5
2
0
 
兽
医
活
动

0
0

0
0

0

8
5
3
1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3
2
 
不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O
 社

区
社

会
和

私
人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1
 
企
业
和
雇
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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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9
1
1
2
 
专
业
性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2
0
 
工
会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1
 
宗
教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2
 
政
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1
 
电
影
和
录
像
带
的
制
作
和
发
行

0
0

0
0

0

9
2
1
3
 
广
播
和
电
视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4
 
戏
剧
艺
术
、
音
乐
及
其
他
艺
术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1
 
图
书
馆
和
档
案
馆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2
 
博
物
馆
活
动
及
历
史
古
迹
和
建
筑
物

的
保
存

0
0

0
0

0

9
2
3
3
 
动
植
物
园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1
 
体
育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9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3
0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P 
 有

雇
工

的
私

人
家

庭
0

0
0

0
0

Q
 域

外
组

织
和

机
构

0
0

0
0

0

表
I
V
.
2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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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2
（
续
）

C
.
 
就
业
（
专
职
同
等
资
历
就
业
）

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总
计
：
所
有
产
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农

业
、

狩
猎

和
林

业
0

0
0

0
0

B 
渔

业
0

0
0

0
0

C
 采

矿
及

采
石

0
0

0
0

0

D
 制

造
业

0
0

0
0

0

E
 电

、
煤

气
和

水
供

应
0

0
0

0
0

F 
建

筑
0

0
0

0
0

G
 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
修

理
服

务
0

0
0

0
0

H
 饭

店
和

餐
馆

0
0

0
0

0

I 
运

输
、

仓
储

和
通

讯
0

0
0

0
0

J 
金

融
媒

介
0

0
0

0
0

K
 房

地
产

、
租

赁
和

商
业

活
动

0
0

0
0

0

L 
公

共
管

理
和

防
卫

0
0

0
0

0

M
 教

育
0

0
0

0
0

8
0
1
0
 
初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1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2
 
技
术
和
职
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3
0
 
高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9
0
 
成
人
与
其
他
教
育

0
0

0
0

0

N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1
1
 
医
院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2
 
内
科
和
牙
科
实
际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9
 
其
他
人
体
卫
生
活
动

0
0

0
0

0

8
5
2
0
 
兽
医
活
动

0
0

0
0

0

8
5
3
1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3
2
 
不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O
 社

区
社

会
和

私
人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1
 
企
业
和
雇
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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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9
1
1
2
 
专
业
性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2
0
 
工
会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1
 
宗
教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2
 
政
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1
 
电
影
和
录
像
带
的
制
作
和
发
行

0
0

0
0

0

9
2
1
3
 
广
播
和
电
视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4
 
戏
剧
艺
术
、
音
乐
及
其
他
艺
术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1
 
图
书
馆
和
档
案
馆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2
 
博
物
馆
活
动
及
历
史
古
迹
和
建
筑
物

的
保
存

0
0

0
0

0

9
2
3
3
 
动
植
物
园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1
 
体
育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9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3
0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P 
 有

雇
工

的
私

人
家

庭
0

0
0

0
0

Q
 域

外
组

织
和

机
构

0
0

0
0

0

表
I
V
.
2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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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3

按
产
业
、
部
门
和
机
构
类
型
分
类
的
产
出
、
增
加
值
和
就
业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A
.
 
产
出

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总
计
：
所
有
产
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农

业
、

狩
猎

和
林

业
0

0
0

0
0

B 
渔

业
0

0
0

0
0

C
 采

矿
及

采
石

0
0

0
0

0

D
 制

造
业

0
0

0
0

0

E
 电

、
煤

气
和

水
供

应
0

0
0

0
0

F 
建

筑
0

0
0

0
0

G
 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
修

理
服

务
0

0
0

0
0

H
 饭

店
和

餐
馆

0
0

0
0

0

I 
运

输
、

仓
储

和
通

讯
0

0
0

0
0

J 
金

融
媒

介
0

0
0

0
0

K
 房

地
产

、
租

赁
和

商
业

活
动

0
0

0
0

0

L 
公

共
管

理
和

防
卫

0
0

0
0

0

M
 教

育
0

0
0

0
0

8
0
1
0
 
初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1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2
 
技
术
和
职
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3
0
 
高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9
0
 
成
人
与
其
他
教
育

0
0

0
0

0

N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1
1
 
医
院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2
 
内
科
和
牙
科
实
际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9
 
其
他
人
体
卫
生
活
动

0
0

0
0

0

8
5
2
0
 
兽
医
活
动

0
0

0
0

0

8
5
3
1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3
2
 
不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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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O
 社

区
社

会
和

私
人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1
 
企
业
和
雇
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2
 
专
业
性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2
0
 
工
会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1
 
宗
教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2
 
政
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1
 
电
影
和
录
像
带
的
制
作
和
发
行

0
0

0
0

0

9
2
1
3
 
广
播
和
电
视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4
 
戏
剧
艺
术
、
音
乐
及
其
他
艺
术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1
 
图
书
馆
和
档
案
馆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2
 
博
物
馆
活
动
及
历
史
古
迹
和
建
筑
物

的
保
存

0
0

0
0

0

9
2
3
3
 
动
植
物
园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1
 
体
育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9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3
0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P 
 有

雇
工

的
私

人
家

庭
0

0
0

0
0

Q
 域

外
组

织
和

机
构

0
0

0
0

0

表
I
V
.
3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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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3
（
续
）

B
.
 
增
加
值
（
总
额
）

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总
计
：
所
有
产
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农

业
、

狩
猎

和
林

业
0

0
0

0
0

B 
渔

业
0

0
0

0
0

C
 采

矿
及

采
石

0
0

0
0

0

D
 制

造
业

0
0

0
0

0

E
 电

、
煤

气
和

水
供

应
0

0
0

0
0

F 
建

筑
0

0
0

0
0

G
 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
修

理
服

务
0

0
0

0
0

H
 饭

店
和

餐
馆

0
0

0
0

0

I 
运

输
、

仓
储

和
通

讯
0

0
0

0
0

J 
金

融
媒

介
0

0
0

0
0

K
 房

地
产

、
租

赁
和

商
业

活
动

0
0

0
0

0

L 
公

共
管

理
和

防
卫

0
0

0
0

0

M
 教

育
0

0
0

0
0

8
0
1
0
 
初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1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2
 
技
术
和
职
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3
0
 
高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9
0
 
成
人
与
其
他
教
育

0
0

0
0

0

N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1
1
 
医
院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2
 
内
科
和
牙
科
实
际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9
 
其
他
人
体
卫
生
活
动

0
0

0
0

0

8
5
2
0
 
兽
医
活
动

0
0

0
0

0

8
5
3
1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3
2
 
不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O
 社

区
社

会
和

私
人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1
 
企
业
和
雇
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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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9
1
1
2
 
专
业
性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2
0
 
工
会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1
 
宗
教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2
 
政
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1
 
电
影
和
录
像
带
的
制
作
和
发
行

0
0

0
0

0

9
2
1
3
 
广
播
和
电
视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4
 
戏
剧
艺
术
、
音
乐
及
其
他
艺
术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1
 
图
书
馆
和
档
案
馆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2
 
博
物
馆
活
动
及
历
史
古
迹
和
建
筑
物

的
保
存

0
0

0
0

0

9
2
3
3
 
动
植
物
园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1
 
体
育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9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3
0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P 
 有

雇
工

的
私

人
家

庭
0

0
0

0
0

Q
 域

外
组

织
和

机
构

0
0

0
0

0

表
I
V
.
3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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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3
（
续
）

C
.
 
就
业
（
专
职
同
等
资
历
就
业
）

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总
计
：
所
有
产
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
 农

业
、

狩
猎

和
林

业
0

0
0

0
0

B 
渔

业
0

0
0

0
0

C
 采

矿
及

采
石

0
0

0
0

0

D
 制

造
业

0
0

0
0

0

E
 电

、
煤

气
和

水
供

应
0

0
0

0
0

F 
建

筑
0

0
0

0
0

G
 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
修

理
服

务
0

0
0

0
0

H
 饭

店
和

餐
馆

0
0

0
0

0

I 
运

输
、

仓
储

和
通

讯
0

0
0

0
0

J 
金

融
媒

介
0

0
0

0
0

K
 房

地
产

、
租

赁
和

商
业

活
动

0
0

0
0

0

L 
公

共
管

理
和

防
卫

0
0

0
0

0

M
 教

育
0

0
0

0
0

8
0
1
0
 
初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1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2
2
 
技
术
和
职
业
中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3
0
 
高
等
教
育

0
0

0
0

0

8
0
9
0
 
成
人
与
其
他
教
育

0
0

0
0

0

N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1
1
 
医
院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2
 
内
科
和
牙
科
实
际
活
动

0
0

0
0

0

8
5
1
9
 
其
他
人
体
卫
生
活
动

0
0

0
0

0

8
5
2
0
 
兽
医
活
动

0
0

0
0

0

8
5
3
1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8
5
3
2
 
不
提
供
食
宿
的
社
会
工
作

0
0

0
0

0

O
 社

区
社

会
和

私
人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9
1
1
1
 
企
业
和
雇
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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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活
动
产
业
分
类
列
表
类
别
/
分
类
和
说
明

非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金
融
法
人
公
司

各
级
政
府

住
 
 
户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5)

整
个

非
营

利
部
门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
1
1
a
)

其
他

(
1
1
b
)

总
计

(S
.1
2)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2a
)

其
他

(S
.1
2b
)

总
计

(S
.1
3)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3a
)

其
他

(S
.1
3b
)

总
计

(
S
.
1
4
)

非
营
利

机
构

(S
.1
4a
)

其
他

(S
.1
4b
)

9
1
1
2
 
专
业
性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2
0
 
工
会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1
 
宗
教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2
 
政
治
组
织
的
活
动

0
0

0
0

0

9
1
9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1
 
电
影
和
录
像
带
的
制
作
和
发
行

0
0

0
0

0

9
2
1
3
 
广
播
和
电
视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4
 
戏
剧
艺
术
、
音
乐
及
其
他
艺
术
活
动

0
0

0
0

0

9
2
1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1
 
图
书
馆
和
档
案
馆
活
动

0
0

0
0

0

9
2
3
2
 
博
物
馆
活
动
及
历
史
古
迹
和
建
筑
物

的
保
存

0
0

0
0

0

9
2
3
3
 
动
植
物
园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1
 
体
育
活
动

0
0

0
0

0

9
2
4
9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0
0

0
0

0

9
3
0
9
 
未
另
列
明
的
其
他
服
务
活
动

0
0

0
0

0

P 
 有

雇
工

的
私

人
家

庭
0

0
0

0
0

Q
 域

外
组

织
和

机
构

0
0

0
0

0

表
I
V
.
3
（
续
）



118

表IV.4.a

按机构类型、按目的分类的各级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货币单位数量）

目的分类
（政府职能分类）

最终消费支出，国民账户体系制 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志愿劳动

各级政府总计
(S.13)

非营利机构
各级政府
(S.13a)

其他各级政府
(S.13b)

各级政府总计
(S.13)

非营利机构
各级政府
(S.13a)

其他各级政府
(S.13b)

总计：所有目的 0 0 0 0 0 0

01. 一般公共服务 0 0

02. 防卫 0 0

03. 公共秩序和安全 0 0

04. 经济事务 0 0

05. 环境保护 0 0

06. 住房和社区福利设施 0 0

07. 卫生保健 0 0

08. 娱乐、文化和宗教 0 0

09. 教育 0 0

10. 社会保护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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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V
.
4
.
b

按
部
门
和
机
构
类
型
、
按
目
的
分
类
的
个
人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
货
币
单
位
数
量
）

目
的
分
类

（
按
目
的
划
分
的
个
人
消
费
分
类
，
为
住
户
服
务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目
的
分
类
、
政
府
职
能
分
类
）

住
户
实
际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住
户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
4
)

非
营
利

机
构
生
产
者
提
供

其
余
各
级

政
府
的
最

终
个
人
消

费
支
出

(
7
)

非
营
利
机
构
其
他
个
人

消
费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
4
)
+
(
5
)

+
(
6
)
+
(
7
)

(
1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
1
)
+
(
8
)

(
2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
2
)
+
(
9
)

(
3
)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
5
)

政
府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最
终
个
人

消
费
支
出

(
6
)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8
)

志
愿
劳
动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9
)

实
际
个
人
消
费
总
额

0
0

0
0

0
0

0
0

0

住
户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0

0
1
 
食
品
和
不
含
酒
精
饮
料

0
2
 
酒
精
饮
料
、
烟
草
和
麻
醉
品

0
3
 
衣
服
和
鞋
类

0
4
 
住
房
、
水
电
、
煤
气
和
其
他
燃
料

0
5
 
用
具
、
家
用
设
备
和
住
户
的
日
常
维
修

0
6
 
卫
生
保
健

0
7
 
运
输

0
8
 
通
信

0
9
 
娱
乐
和
文
化

1
0
 
教
育

1
1
 
餐
馆
和
旅
馆

1
2
 
杂
项
货
物
和
服
务

为
住
户
服
务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0
0

0

0
1
 
住
房

0
2
 
卫
生
保
健

0
3
 
娱
乐
和
文
化

0
4
 
教
育

0
5
 
社
会
保
护

0
6
 
宗
教

0
7
 
政
党
、
劳
工
和
专
业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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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分
类

（
按
目
的
划
分
的
个
人
消
费
分
类
，
为
住
户
服
务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目
的
分
类
、
政
府
职
能
分
类
）

住
户
实
际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住
户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
4
)

非
营
利

机
构
生
产
者
提
供

其
余
各
级

政
府
的
最

终
个
人
消

费
支
出

(
7
)

非
营
利
机
构
其
他
个
人

消
费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制

=
(
4
)
+
(
5
)

+
(
6
)
+
(
7
)

(
1
)

加
上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
1
)
+
(
8
)

(
2
)

加
上
志
愿
劳

动
和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
2
)
+
(
9
)

(
3
)

服
务
住

户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
5
)

政
府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最
终
个
人

消
费
支
出

(
6
)

市
场
非
营

利
机
构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8
)

志
愿
劳
动

的
非
市
场

产
出

(
9
)

0
8
 
环
境
保
护

0
9
 
未
另
行
分
类
的
服
务

各
级
政
府
的
个
人
消
费
支
出

0
0

0

0
6
 
住
房

0
7
 
卫
生
保
健

0
8
 
娱
乐
和
文
化

0
9
 
教
育

1
0
 
社
会
保
护

表
I
V
.
4
.
b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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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 1

按非营利机构类型分类的非营利实体、成员和成员资格

（除所说明以外的数量）

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非营利实体

成员
(数量)

成员
资格
(数量)总数量

法律
类型
A

(数量)

法律
类型
B

(数量)

法律
类型
C

(数量)

中等
规模
(资产)

平均
年限
(年)

总计： 所有非营利机构 0 0 0 0 0 0 0 0

第1组： 文化和娱乐 0 0 0 0 0 0 0 0

1 100 文化和艺术

1 200 体育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0 0 0 0 0 0 0 0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2 200 高等教育

2 300 其他教育

2 400 研究

第3组： 卫生保健 0 0 0 0 0 0 0 0

3 100 医院和康复

3 200 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第4组： 社会服务 0 0 0 0 0 0 0 0

4 100 社会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第5组： 环境 0 0 0 0 0 0 0 0

5 100 环境

5 200 动物保护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0 0 0 0 0 0 0 0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6 200 住房

6 300 就业和培训

第7组： 法律、权益和政治 0 0 0 0 0 0 0 0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 300 政治组织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0 0 0 0 0 0 0 0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
促进

第9组： 国际 0 0 0 0 0 0 0 0

9 100 国际活动

第10组： 宗教 0 0 0 0 0 0 0 0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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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非营利实体

成员
(数量)

成员
资格
(数量)总数量

法律
类型
A

(数量)

法律
类型
B

(数量)

法律
类型
C

(数量)

中等
规模
(资产)

平均
年限
(年)

第11组：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0 0 0 0 0 0 0 0

11 100 商业和专业协会

11 200 专业协会

11 300 工会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表V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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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2

按职业、性别和年龄分类的非营利组织有酬雇员、志愿者和成员

（数量）

职业和年龄特征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年龄）

有酬雇员 志愿者 成  员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计： 所有职业/年龄 0 0 0 0 0 0

职业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0 0 0 0 0 0

11 立法委员和高级官员

12 公司经理

13 总经理

21 物理、数学和工程学专业人员

22 生命科学与卫生健康专业人员

23 教学人员

24 其他专业人员

31 物理和工程学协理专业人员

32 生命科学与卫生健康协理专业人员

33 教学协理专业人员

34 其他协理专业人员

41 职员

42 客户服务办事员

51 私人和保护性服务工作者

52 模特、销售人员和示范人员

61 面向市场的农业和渔业技术工人

62 自然农业和渔业工人

71 采掘和建筑业工人

72 金属、机器和相关行业工人

73 精密、手工艺、印刷和相关行业工人

74 其他工艺和相关行业工人

81 固定装置和相关操作员

82 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工

83 司机和移动装置操作员

91 销售和服务初级职业

92 农业、渔业和相关行业辅助工

93 采矿、建筑、制造和运输辅助工

01 武装部队

所有年龄组 0 0 0 0 0 0

16岁以下

16至19岁

20至24岁

25至44岁

45至64岁

65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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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3

按职业、性别和年龄分类的对非营利组织的捐助

职业和年龄特征（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年龄）

捐助人口的百分比 平均捐款数 估计捐助总数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总计： 所有职业/年龄 0 0 0 0 0 0

职业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0 0 0 0 0 0

11 立法委员和高级官员

12 公司经理

13 总经理

21 物理、数学和工程学专业人员

22 生命科学与卫生健康专业人员

23 教学人员

24 其他专业人员

31 物理和工程学协理专业人员

32 生命科学与卫生健康协理专业人员

33 教学协理专业人员

34 其他协理专业人员

41 职员

42 客户服务办事员

51 私人和保护性服务工作者

52 模特、销售人员和示范人员

61 面向市场的农业和渔业技术工人

62 自然农业和渔业工人

71 采掘和建筑业工人

72 金属、机器和相关行业工人

73 精密、手工艺、印刷和相关行业工人

74 其他工艺和相关行业工人

81 固定装置和相关操作员

82 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工

83 司机和移动装置操作员

91 销售和服务初级职业

92 农业、渔业和相关行业辅助工

93 采矿、建筑、制造和运输辅助工

01 武装部队

所有年龄组 0 0 0 0 0 0

16岁以下

16至19岁

20至24岁

25至44岁

45至64岁

65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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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4
部分产出和能力指标，按非营利机构类型分类
（除所述以外的数量）

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指标实例 整个经济 非营利部门

非营利部门
所占份额
(百分比)

总计： 所有非营利机构

第1组： 文化和娱乐

1 100 文化和艺术 按类型分类的门票数量

按类型分类的收藏品

参观者或用户数量

1 200 体育 体育俱乐部成员数量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按类型分类的成员资格数量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按升级百分比分类的学生时数

2 200 高等教育 按升级百分比分类的学生时数

2 300 其他教育 毕业生数量

2 400 研究 引用数量

出版物数量

申请/颁发的专利数量

第3组： 卫生保健

3 100 医院和康复 完全治疗数量

3 200 疗养院 按护理级别分类的住院天数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生病天数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按治疗类型分类的咨询数量

首次访问专家的数量

第4组： 社会服务

4 100 社会服务 按机构类型分类的住院天数

按护理级别分类的接受护理人数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安置在避难所的接受庇护者人数和百分比

使露宿街头的时间减少的接受救济者人数
和百分比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接受救济者人数

第5组： 环境

5 100 环境 环境协会成员数量

5 200 动物保护 动物权利组织成员数量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按类型分类的社区组织成员数量

6 200 住房 建设或修复的住宅单元数量

6 300 就业和培训 处理的求职者数量

参加就业培训时数

在福利工场工作的时数

第7组： 法律、权益和政治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成员数量



126

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指标实例 整个经济 非营利部门

非营利部门
所占份额
(百分比)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 300 政治组织 按类型分类的成员资格数量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发放补助数量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招聘/培训/安置的志愿者数量

第9组： 国际

9 100 国际活动

第10组： 宗教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成员资格数量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11 100 商业和专业协会 按类型分类的成员资格数量

11 200 专业协会 按类型分类的成员资格数量

11 300 工会 按类型分类的成员资格数量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表V.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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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I

按机构类型分类的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主要方面

（用货币单位数量表示的货币金额）

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核心货币变量：收入

总计
[(2)+(4)]

(1)

来自销
售、收
费和财
产收入
的收入
(2)

其中：
政府的
第三方
支付
(3)

收到的转移支付

总计
[(5)+(6)+
(7)+(8)]

(4)

国内来源 国外来源

私人慈
善机构
(5)

政府补
助等
(6)

私人慈
善机构
(7)

政府补
助等
(8)

总计： 所有非营利机构
0 0 0 0 0 0 0 0

第1组： 文化和娱乐 0 0 0 0 0 0 0 0

1 100 文化和艺术

1 200 体育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0 0 0 0 0 0 0 0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2 200 高等教育

2 300 其他教育

2 400 研究

第3组： 卫生保健 0 0 0 0 0 0 0 0

3 100 医院和康复

3 200 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第4组： 社会服务 0 0 0 0 0 0 0 0

4 100 社会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第5组： 环境 0 0 0 0 0 0 0 0

5 100 环境

5 200 动物保护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0 0 0 0 0 0 0 0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6 200 住房

6 300 就业和培训

第7组： 法律、权益和政治 0 0 0 0 0 0 0 0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 300 政治组织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0 0 0 0 0 0 0 0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第9组： 国际 0 0 0 0 0 0 0 0

9 100 国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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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核心货币变量：收入

总计
[(2)+(4)]

(1)

来自销
售、收
费和财
产收入
的收入
(2)

其中：
政府的
第三方
支付
(3)

收到的转移支付

总计
[(5)+(6)+
(7)+(8)]

(4)

国内来源 国外来源

私人慈
善机构
(5)

政府补
助等
(6)

私人慈
善机构
(7)

政府补
助等
(8)

第10组： 宗教 0 0 0 0 0 0 0 0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0 0 0 0 0 0 0 0

11 100 商业和专业协会

11 200 专业协会

11 300 工会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表VI(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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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I(续)

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核心货币变量：收入

总计
[(10)+
(15)+
(16)]
(9)

业务
开支
(10)

其中：
雇员
报酬
(11)

其中：
中间
消耗
(12)

其中：
固定资
本消
耗
(13)

其中：
生产
税

(净额)
(14)

已付
的财
产收
入
(15)

已付
的转
移支
付
(16)

盈余
[(1)-
(9)]
(17)

虚拟
的志
愿者
报酬
(18)

总计：所有非营利机构 0 0 0 0 0 0 0 0

第1组：文化和娱乐 0 0 0 0 0 0 0 0

1 100 文化和艺术 0

1 200 体育 0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0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0 0 0 0 0 0 0 0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0

2 200 高等教育 0

2 300 其他教育 0

2 400 研究 0

第3组： 卫生保健 0 0 0 0 0 0 0 0

3 100 医院和康复 0

3 200 疗养院 0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0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0

第4组： 社会服务 0 0 0 0 0 0 0 0

4 100 社会服务 0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0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0

第5组： 环境 0 0 0 0 0 0 0 0

5 100 环境 0

5 200 动物保护 0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0 0 0 0 0 0 0 0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0

6 200 住房 0

6 300 就业和培训 0

第7组： 法律、权益和政治 0 0 0 0 0 0 0 0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0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0

7 300 政治组织 0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0 0 0 0 0 0 0 0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0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
促进

0

第9组： 国际 0 0 0 0 0 0 0 0

9 100 国际活动 0

第10组： 宗教 0 0 0 0 0 0 0 0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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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核心货币变量：收入

总计
[(10)+
(15)+
(16)]
(9)

业务
开支
(10)

其中：
雇员
报酬
(11)

其中：
中间
消耗
(12)

其中：
固定资
本消
耗
(13)

其中：
生产
税

(净额)
(14)

已付
的财
产收
入
(15)

已付
的转
移支
付
(16)

盈余
[(1)-
(9)]
(17)

虚拟
的志
愿者
报酬
(18)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0 0 0 0 0 0 0 0

11 100 商业和专业协会 0

11 200 专业协会 0

11 300 工会 0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0

表VI(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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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I(续)

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结构变量

实体
数量
(19)

成员
数量
(20)

成员
资格
数量
(21)

就业
数量
(22)

专职同
等资历
就业
(23)

志愿者
数量
(24)

志愿者专
职同等资
历就业
(25)

总计：所有非营利机构 0 0 0 0 0 0

第1组：文化和娱乐 0 0 0 0 0 0

1 100 文化和艺术

1 200 体育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0 0 0 0 0 0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2 200 高等教育

2 300 其他教育

2 400 研究

第3组： 卫生保健 0 0 0 0 0 0

3 100 医院和康复

3 200 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第4组： 社会服务 0 0 0 0 0 0

4 100 社会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第5组： 环境 0 0 0 0 0 0

5 100 环境

5 200 动物保护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0 0 0 0 0 0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6 200 住房

6 300 就业和培训

第7组： 法律、权益和政治 0 0 0 0 0 0

7 100 公民和权益组织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 300 政治组织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0 0 0 0 0 0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第9组： 国际 0 0 0 0 0 0

9 100 国际活动

第10组： 宗教 0 0 0 0 0 0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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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活动划分的非营利机构类型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

结构变量

实体
数量
(19)

成员
数量
(20)

成员
资格
数量
(21)

就业
数量
(22)

专职同
等资历
就业
(23)

志愿者
数量
(24)

志愿者专
职同等资
历就业
(25)

11 100 商业和专业协会

11 200 专业协会

11 300 工会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表VI(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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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3

供非专家使用的国民账户体系简要指南

国民账户体系：概述

目  的

A3.1. 国民账户体系是一套关于编制各国经济账户和以一种各国可比的方式向国际组织报告这种统计数

据的国际准则。a最近版本《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提供了全面而完整的概念、定义、核算规则、分类和账

户以及表式，所有的目的都是以一种有助于分析的方式编制构成一国经济核算记录的交易、其他流量和存

量。此外，国民账户体系还提供基本核算结构的附属扩展账户，这种账户使用其他概念并包含范围更加广

泛的社会和经济指标。

单位类型

A3.2.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区分了两种单位类型和两种用于不同分析目的的经济细分方法。

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

A3.3. 为了说明收入、支出、资金流动和资产负债表，根据其主要职能、行为和目的把机构单位分为各类
部门。

A3.4. 机构单位是指企业和其他能独立拥有货物和资产、发生负债、从事经济活动，并与其他实体进行交

易的经济实体。

A3.5. 机构部门分为以下几类:

• 非金融公司；

• 金融公司；

• 各级政府；

• 住户；

•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

基层单位和产业

A3.6. 为了说明生产过程，根据其按一组投入、生产工艺和一组产出叙述的活动类型，将基层单位分为不

同的产业。

A3.7. 基层单位是指通常在一个地址从事一项活动的企业（或企业的组成部分）。对于产业，则根据《全

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经济活动产业分类）按照其主要经济活动进行分类。

账户类型

A3.8. 各个分组包含对有关交易和其他流量或存量进行分类的序列账户。

a综述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1993年）和欧洲委员
会（1996年）。关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的讨论和背景，见Keuning（1998年）、Carson（1996年）和van-
Tongeren（1996年）。本附件所载的文本方框内的说明性账户是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的表A.V.7改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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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序列的机构单位和机构部门账户包括经常账户、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整个序列的账户详细

列示由于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一国财富的所有变动情况。

• 经常账户列示收入的生成、形成、分配和再分配情况以及以最终消费形式出现的收入使用情况。这些

账户的一方（右方）显示总收入——资源——（例如所得到的利息收入、产品销售收入等等），另

一方（左方）显示这些收入的使用情况（例如支付的利息、产品购置等等）。资源扣去使用后的积

余——称作＂平衡项＂——就成为系列账户中下一个账户的开账分录，最后将积余转入积累账户。

• 积累账户包括由于（a） 往来业务——机构单位间根据共同协议进行的交易;（b） 资产和负债额

的其他变化——例如地下资源的发现和耗减、因自然灾害或战争等引起的破坏；以及（c） 价格变

动所引起的资产、负债和净值的变化情况。这些账户的一方显示资产的变化情况，另一方显示负债

和净值的变化情况。

• 资产负债表列示每个核算期间期初和期末的资产、负债和净值的存量。这些账户左方显示资产（例

如设备、银行存款、债权人持有的贷款），右方显示负债（例如债务人的未偿贷款）和净值。

• 基层单位和产业的序列账户只有两种经常账户——生产账户和收入形成账户。b

账户结构和关键变量

A3.9. 一系列账户及其平衡项中都体现了关键变量以及国民账户体系的关系。序列账户中的各个往来账户

或积累账户都载有一组往来业务或其他与经济有关的流量。因为在各个账户中总收入与总支出按照定义必

须相等，所以这些序列账户载有一项所谓的平衡项。

A3.10. 平衡项概括了大量的信息并包括国民账户体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分录——增加值、营业利润盈余、

可支配收入、储蓄、净放款/净贷款和净值。总的说来，平衡项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作用，即起到整个经济的

宏观经济指标的作用——例如，总增加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原始收入总差额等于国民收入。

生产账户和收入形成账户

A3.11. 机构单位和基层单位可以编制生产账户和收入形成账户，因此部门和产业也可以编制这些账户。对

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可以提供这种账户或以类似方式编制的账户。

b供应和使用表还显示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以及固定资产的期末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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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账户

A3.12. 生产账户显示产出、中间消耗和平衡项增加值。生产账户中的基本关系如下：

 产出 ＝ 中间消耗

  ＋ 增加值

其中：增加值为平衡项。

A3.13. 各部门或各产业的增加值之和为国内生产总值（GDP）。c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完整序列账户 

 I．生产账户    
 使用  资源  

 P.2   中间消耗                                                        9  P.1   产出                                                                40  

   P.11   市场产出                                                      24  

   P.12   供自身最终使用的产出                                0  

   P.13   其他非市场产出                                          16  

     

 B.1g   增加值净额                                               31    

     

 K.1   固定资本消耗                                               3    

 B.1n   增加值净额                                               28    

     

 II.1.1   收入形成账户    

 使用  资源  

 D.1   雇员报酬                                                     23  B.1   增加值 a/                                                        28  

 D.11   工资和薪资                                               12    

 D.12   雇主社会缴款                                           11    

 D.121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10    

 D.122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1    

     

 D.29   其他生产税                                                 0    

 D.39   其他生产补贴                                             0    

     

 B.2   营业利润盈余 a/                                            5    
a/这个账户的开头和最后平衡项可以用总额表示，也可以用净额表示；所列的总额指净值。 

 

c更确切地说，国内生产总值（GDP）包括不作为任何部门或产业产出的一部分的产品税，还包括常住生产者的增加值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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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形成账户

A3.14. 收入形成账户显示增加值及其构成——雇员的报酬、税款减去生产补贴和平衡项、营业利润盈余。

收入形成账户中的基本关系如下：

 增加值  ＝ 雇员的报酬

   ＋ 其他税款减去生产补贴

   ＋ 营业利润盈余

其中：营业利润盈余为平衡项。

其他总体关系

A3.15. 其他有用的总体关系可以从账户中的要素推出。其中的一个要素基于货物与服务的总供给必须等

于这些货物与服务的总使用这一恒等方程。总供给既包括国内生产，也包括进口的货物与服务。因此：

 产出＋进口 ＝ 中间消耗

   ＋ 最终消费

   ＋ 资本形成总额

   ＋ 出口

这些变量及其组成要素都可同时用价值和数量表示，这一点与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其他变量不同，那些变量

只有一个价值范围。

A3.16. 推出另一个重要的关系的方法是：从上一段中所列的方程式中减去进口额和中间消耗。因此：

 增加值  ＝ 最终消费

   ＋ 资本形成总额

   ＋ 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这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编报表，相当于增加值（如上面所述）和最终需求的总量。

其他经常账户

A3.17. 其他经常账户仅仅供部门使用，因为只有机构单位才能够独立拥有货物或资产、以自己的名义负

债、接受或支付收入等。其他经常账户显示部门间的收入分配或再分配及其最终消费的使用和储蓄。这种

账户不太普遍；事实上，许多国家才开始编制这种账户。然而这种账户比较重要，因为它们显示来自生产

的收入的初次分配——雇员的报酬和营业利润率盈余——因为财产收入的收支、税款和其他转移而引起的变

化以及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进一步详情见下文。

原始收入分配账户

A3.18. 原始收入分配账户在营业利润盈余和来自与生产有关的其他收入上增加了财产收入的收支。财产

收入是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资产拥有者可得到的收入，作为向另一个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

资产供其支配的回报。例子包括利息、红利和地租及地下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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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收入分配账户中的基本关系是：

 原始收入差额  ＝ 营业利润盈余

    ＋ 收到的财产收入

    － 支付的财产收入

其中：原始收入差额是平衡项。原始收入差额，就住户而言还包括雇员报酬的收入，就政府而言则包括税

收减生产补贴和进口额。

A3.19. 所有民用部门的原始收入差额之和即为另一个常见的总量，即国民收入。

收入二次分配账户

A3.20. 收入二次分配账户把经常转移的收支与原始收入差额相加在一起。转移被定义为一个机构单位向

另一个机构单位提供某种货物、服务或资产而不接受任何货物、服务或资产作为对应部分的回报。服务住

户的非营利机构收到的经常转移的例子有会费、认缴款、自愿捐款等，其目的是支付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

构的非市场生产成本或提供资金，以便这些机构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向住户进行经常转移。d

 II.1.2.    原始收入分配账户    

 使用  资源  

 D.4   财产收入                                                       6  B.2   营业盈余 a/                                                       5  

 D.41   利息                                                             6    

 D.42   法人公司已分配收入                                 0  D.4   财产收入                                                         7  

 D.422     准法人公司收入的提取                         0  D.41    利息                                                              7  

 D.43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0  D.42    法人公司已分配收入                                  0  

 D.44   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收入                             0  D.421     红利                                                           0  

 D.45   地租                                                             0  D.422     准法人公司收入的提取                           0  

   D.43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0  

   D.44    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收入                              0  

 
 

 D.45    地租                                                              0  

 B.5   原始收入差额 a/                                            6    

 a/这个账户的开头和最后平衡项可以用总额表示，也可以用净额表示；所列的总额指净值。  
 

d向服务工商的非营利机构支付的会费或认缴款被视为对所提供的服务的付款，而非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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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1. 收入二次分配账户中的基本关系是：

可支配收入 ＝ 原始收入差额

   ＋ 收到的现期转移

   － 支付的现期转移

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平衡项。可支配收入还包括政府收到的现期税和住户与公司支付的现期税。

A3.22. 一个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是它的来自生产的收入，这项收入由于财产收入、税款和转移的收支而变

化。它代表可用于经常消费和储蓄的总额。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A3.23.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记录最终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可支配收入的分配。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中的基

本关系是：

储蓄  ＝ 可支配收入

   － 最终消费支出

其中：储蓄是平衡项。

 II.2.    收入二次分配账户    

 使用  资源  

 D.5   现期收入税、财产税等                               0  B.5   原始收入差额 a/                                              6  

 D.59    其他现期税                                                0    

   D.61     社会缴款                                                     1  

 D.62    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社会福利                1  D.611      实际社会缴款                                          0  

 D.622      私人有备基金社会福利                        0  D.6111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0  

 D.623      未备基金雇员社会福利                        1  D.61111          强制性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0  

   D.6112        雇员社会缴款                                      0  

 D.7   其他经常转移                                               2  D.61121          强制性雇员社会缴款                      0  

 D.71    非人寿保险费净额                                    0  D.61122          自愿性雇员社会缴款                       0  

 D.75    杂项经常转移                                            2  D.612      虚拟社会缴款                                          1  

   D.7   其他经常转移                                               36  

   D.72     非人寿保险索赔                                         0  

   D.75     杂项经常转移                                           36  

 B.6   可支配收入 a/                                              40    

 a/这个账户的开头和最后平衡项可以用总额表示，也可以用净额表示；所列的总额指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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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4. 《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还包括两个配对的账户，即“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和“调整后可支配

收入使用账户”，这两个账户记录政府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向住户的实物转移——包括政府的这一部分

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最终消费支出中可以与个人相联系的这一部分。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中导

出的储蓄的测度与收入使用账户中导出的相同。e

积累账户

A3.25. 积累账户也仅仅供部门使用，由于积累账户对一国统计系统有它的要求，这种账户更不常使用。这

种账户是流量账户，它们记录引起部门资产、负债和净值变化的种种原因；资产的变化记在左方，债务和

净值的变化记在右方。对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都使用同一种资产分类方法。

A3.26. 各积累账户中的基本关系是：

资产的变化 ＝ 债务的变化 ＋ 净值的变化

各积累账户对特定来源的净值的变更进行分组。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涵盖交易——例如设备或金融资产的

购置、借款等——导致的资产、负债和净值的变更。资产总量的其他变更和重估价账户包括并非由于交易而

是由于诸如价格变动、自然灾害中资产的破坏、自然资产发现等原因引起的资产、负债和净值的变更。

资本账户

A3.27. 资本账户记录非金融资产的交易和资本转移——即至少被交易一方认为影响到财富而不影响到收入

的转移——的收支情况。实例包括赠与固定资产。

A3.28. 资本账户中的基本关系用以下公式表示：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净值的变更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固定资本的消耗

   ＋ 购置减去其他非金融资产的出售

   ＋ 净放款

其中：净放款是平衡项。“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净值的变更”这一项等于净储蓄加应收资本转移减去应

付资本转移。

 II.4.1.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使用  资源  

 P.3   最终消费支出                                              16  B.6   可支配收入 a/                                                 40  

 P.31     个人消费支出                                          16    

 D.8  住户养老基金净股权变化调整                    0    

     

 B.8  储蓄 a/                                                           24    

 a/这个账户的开头和最后平衡项可以用总额表示，也可以用净额表示；所列的总额指净值。  
 

e有关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所有最终消费支出作为社会实物转移被转移，实际最终消费等于零——对专门为住户服务的实体
行为的一种适当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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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账户

A3.29. 金融账户记录金融资产的净购置，例如证券，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和负债净额，例如抵押、证券

或应付账款。

A3.30. 金融账户中的基本关系如下：

 净放款  ＝ 金融资产的净购置

   － 负债净额

 III.1.   资本账户    

 
资产变化 

 
负债和净值变化 

 

 P.51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9  B.8n   储蓄净额                                                    24  

 P.511     有形固定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14    

 P.5111       新的有形固定资产的获得                13  D.9   应收资本转移                                                0  

 P.5112       现有有形固定资产的获得                  1  D.92     投资补助金                                                0  

 P.5113       现有有形固定资产的处置                  0  D.99     其他资本转移                                            0  

 P.512     无形固定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5    

 P.5121       新的无形固定资产的获得                10  D.9   应付资本转移                                              -3  

 P.5122       现有无形固定资产的获得                  0  D.91     资本税                                                        0  

 P.5123       现有无形固定资产的处置                -5  D.99     其他资本转移                                          -3  

 P.513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价值的增加              0    

 P.5131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重大改善          0    

 P.5132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所有权转让 

                  费用                                                      0 

   

 K.1    固定资本的消耗                                        -3    

     

 P.52   存货变更                                                      0    

     

 P.53   贵重物品的获得减处置                              0    

     

 K.2   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1    

 K.21           土地和其他有形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 

             处置                                                           1 

   

 K.22     无形非生产资产的获得减处置               0    

     

 B.9   借出净额（＋）/借入净额（－）             4  B.10.1   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净值变化 a/            21  

 a/“储蓄和资本转移引起的净值变化”不是一个平衡项，它相当于资本账户右方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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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净放款是平衡项。根据实际经验，资本账户与金融账户中导出的净放款估计数可能不同。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A3.31.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记录因除交易或价格变动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资产变化。这种变化的例

子包括：自然资产的发现或折耗、重大灾害中资产的破坏、无偿没收和创建作为社会结构及其法律和会计

系统的无形资产。在所有情况下，引起注意的是持有的资产的物量或数量的变化。

 III.2.    金融账户    

 
资产变化 

 
负债和净值变化 

 

 F   金融资产获得净额                                         32  F   负债发生净额                                                   28  

     

 F.2  通货和存款                                                   12  F.2  通货和存款                                                       0  

 F.21    通货                                                             7  F.22    可转移存款                                                   0  

 F.22    可转移存款                                                 7  F.23    其他存款                                                       0  

 F.23    其他存款                                                     3    

   F.3  股票以外的证券                                               0  

 F.3  股票以外的证券                                           12  F.31    短期                                                               0  

 F.31    短期                                                             2  F.32    长期                                                               0  

 F.32    长期                                                           10    

   F.4  贷款                                                                 24  

 F.4  贷款                                                                 0  F.41    短期                                                             17  

 F.41    短期                                                             0  F.42    长期                                                               7  

 F.42    长期                                                             0    

   F.5  股票及其他股权                                               4  

 F.5  股票及其他股权                                             0    

   F.6  保险专门准备金                                               0  

 F.6  保险专门准备金                                             0  F.61    住户的人寿保险准备金和养恤基金 

           净产权                                                           0 

 

 F.62    保险费和专门准备金                                 0  F.612      住户养恤基金净产权                               0  

     

 F.7  其他应收账款                                                 8  F.7  其他应付账款                                                   0  

 F.71    贸易信贷和贷款                                         0  F.71    贸易信贷和贷款                                           0  

 F.79    除贸易信贷和贷款以外的其他应收 

           账款                                                             8  

 F.79    除贸易信贷和贷款以外的其他应付账款   0  

   
—  

   B.9  借出净额(＋)/借入净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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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2.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的基本关系是：

 资产物量的其他变化引起的净值变化

  ＝ 生产资产的变化

  ＋ 非生产资产的变化

  ＋ 金融资产的变化

  － 债的变化

其中：对各类资产进行登录时按变化的性质——经济现象、巨灾损失、分类的变更等等。

A3.33. 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账户是环境资产和知识资产进入核算体系和资产负债表的工具。

 III.3.1.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资产变化 

 
负债和净值变化 

 

 AN  非金融资产                                                    0  AF    负债                                                                 0  

 AN.1   生产资产                                                    0  K.7        大灾害损失                                                0  

 K.4          生产资产的经济出现                            0  K.8        无偿没收                                                    0  

 K.7          大灾害损失                                            0  K.10      未另行分类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其他 

              物量变化                                                    0 

 

 K.8          无偿没收                                                0  K.12      分类和结构变化                                        0  

 K.9          未另行分类的非金融资产其他物量 

                变化                                                        0 

 K.12.1       部门分类和结构变化                            0  

 K.12        分类和结构变化                                    0  K.12.2       资产和负债分类变化                            0  

 AN.2  非生产资产                                                 0    

 K.3         非生产资产的经济出现                         0    

 K.5         非培育生物资源的自然生长                 0    

 K.6         非生产资产的经济消失                         0    

 K.7         大灾害损失                                             0    

 K.8         无偿没收                                                 0    

 K.9         未另行分类的非金融资产其他物量 

               变化                                                         0 

   

 K.12       分类和结构变化                                     0    

 AF   金融资产                                                        0    

 K.7      大灾害损失                                                0    

 K.8      无偿没收                                                    0    

 K.10     未另行分类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其他物 

           量变化                                                        0 

   

 K.12    分类和结构变化                                        0    

 K.12.1     部门分类和结构变化                            0    

 K.12.2     资产和负债分类变化                            0    

 
 

 B.10.2  资产其他物量变化引起的净值变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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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价账户

A3.34. 重估价账户记录持有资产收益——那些反映纯价格变动而不是交易或其他物量变化的资产价值的

变化：

 由于名义持有资产损益引起的净值的变化

  ＝ 生产资产的变化

  ＋ 非生产资产的变化

  ＋ 金融资产的变化

  － 负债的变化

A3.35. 重估价账户进一步分为名义持有资产收益账户、中性持有资产收益账户和实际持有资产收益账

户。名义持有资产收益是核算期间资产价值的变化部分，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交易（或其他物量变化）所

引起，而是由于核算期间的价格变动所引起。中性持有资产收益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而实际持有资

产收益——名义持有资产收益与中性持有资产收益的差额——反映相对价格的变动。

 III.3.2.    重估价账户    

 资产变化  负债和净值变化  

 K.11    名义持有资产收益(+)/损失(-)a/：         K.11    名义持有资产收益(+)/损失(-)a/：      

     

 AN   非金融资产                                                   8  AF   负债                                                                  0  

 AN.1    生产资产                                                   5  AF.2    通货和存款                                                  0  

 AN.11     固定资产                                                5  AF.3    股票以外的证券                                          0  

 AN.12     存货                                                        0  AF.4    贷款                                                              0  

 AN.13     贵重物品                                                0  AF.5    股票和其他股本                                          0  

 AN.2   非生产资产                                                3  AF.6    保险专门准备金                                          0  

 AN.21     有形非生产资产                                    3  AF.7    其他应收账款                                              0  

 AN.22     无形非生产资产                                    0    

     

 AF    金融资产                                                       1    

 AF.2     通货和存款                                               0    

 AF.3     股票以外的证券                                       1    

 AF.4     贷款                                                           0    

 AF.5     股票和其他股本                                       1    

 AF.6     保险专门准备金                                       0    

 AF.7     其他应收账款                                           0    

   B.10.3   名义持有资产收益/损失引起的 

              净值变化                                                  10 

 

 a/由于舍入误差的原因，各个项目数据与合计数之间的差额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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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A3.36. 资产负债表也仅仅由部门编制，但是对各产业来说可以编制非金融资产账户。同时提供期初和期末

资产负债表。积累账户详细记录两种资产负债表的差额的来源。

A3.37. 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关系是：

 资产＝负债＋净值

A3.38. 资产可以是金融的或非金融的；负债只有金融的。非金融资产可以是有形的或无形的，非金融资

产分生产资产和非生产资产。同时提供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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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4。

欧洲委员会（1996年）。European System of Accounts-ESA1995.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IV.3.    期末资产负债表 a/    

 资产  负债和净值  

 AN   非金融资产                                               349  AF    负债                                                             149  

 AN.1    生产资产                                               264  AF.2     通货和存款                                               38  

 AN.11     固定资产                                            252  AF.3     股票以外的证券                                         0  

 AN.12     存货                                                        2  AF.4     贷款                                                           67  

 AN.13     贵重物品                                              10  AF.5     股票和其他股本                                         4  

 AN.2   非生产资产                                              85  AF.6     保险专门准备金                                         5  

 AN.21     有形非生产资产                                  85  AF.7     其他应收账款                                           35  

 AN.22     无形非生产资产                                    0    

     

 AF    金融资产                                                   205    

 AF.2     通货和存款                                           122    

 AF.3     股票以外的证券                                     38    

 AF.4     贷款                                                           8    

 AF.5     股票和其他股本                                     23    

 AF.6     保险专门准备金                                       4    

 AF.7     其他应收账款                                         11    

   B.90   净值                                                         406  

 a/由于舍入误差的原因，各个项目数据与合计数之间的差额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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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4

国民账户体系术语表

本术语表系从联合国国民账户调查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2部分——说明性小册子复制而来

(纽约,联合国,2001年9月)。详情查询联合国统计司网站：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english2.
pdf（英文）和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nadata.htm（法文）。英文术语表的交互式文本可查询

http://unstats.un.org/unsd/sna1993/glossar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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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定  义 段  落

账户 账户是这样一种工具，它针对经济生活的某一方面，记录（1） 使用
和资源或（2） 资产的变化和负债的变化和/或（3） 在某一时间存
在的资产和负债存量；交易账户包括一个平衡项，用它来使账户的两
方（例如资源和使用）达到平衡。平衡项本身是衡量经济运作情况的
有意义的尺度。

2.85和2.87

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记录在经济价值被创造、转换、交换、转移或消失时的流
量；因此，流量意味着所有权变更在所有权转移时记录，服务在提供
时记录，产出在产品创造时记录，中间消耗在材料和用品被使用时记
录。

3.94

积累账户 积累账户是流量账户，记录机构单位通过交易或因其他事件而引起的
金融、非金融和负债的获得和处置，另外还记录持有资产损益。

1.9[2.93,10.1]

获得 当机构单位成为货物的新所有者，或者当向它们提供服务的过程完成
时，它们即获得了这些货物和服务。

9.32

获得…之时 获得货物和服务之时即所有权发生改变或提供服务的过程完成之时。 9.34

各级政府的实际最终消费 各级政府的实际最终消费用各级政府提供给社会或社会中大部分的公
共（相对于个人）消费服务的价值计量；各级政府的实际最终消费是
它们的最终消费支出减去应付实物社会转移的价值。

9.97和9.3

住户的实际最终消费 住户的实际最终消费是住户得到的（不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政府单
位或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转移得到的）并用于满足它们需要的消费
货物的价值；住户的实际最终消费是它们的最终消费支出加上应得实
物社会转移的价值。

9.11和9.3[9.96]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实
际最终消费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没有实际最终消费，因为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
构所提供的大部分服务是个人服务,而且为简单起见，依照惯例，将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提供的所有服务按个人服务处理。

9.95和9.44

实际社会缴款 实际社会缴款包括雇主实际社会缴款、雇员实际社会缴款以及自营职
业人员和非雇用人员的社会缴款。

8.67-8.70

可相加性 可相加性是一种特性，它从属于由于定义或核算限制而相互依存的一
组指数，一个总量的定义是其各组成部分之和；可相加性要求在使用
一组物量指数将某一参照时期的总量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数值进行时间
上的推断时保持这个等式。

16.55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是从一个机构单位或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导出
的：加上该单位或部门的应收实物社会转移的价值；减去该单位或部
门的应付实物社会转移的价值。

8.24[8.26]

本体系的总量 本体系的总量，例如增加值、收入、消费和储蓄，是从某一特定角度
衡量整体经济活动成果的综合价值；某些总量可以作为本体系中某些
交易的合计数直接取得（例如最终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社会缴
款），其他总量可以通过加总各个机构部门账户的平衡项得出（例如
增加值、原始收入差额、可支配收入和储蓄）。

2.169和2.170

原始收入分配账户 原始收入分配账户注重作为原始收入的接受者而不是作为形成原始收
入的生产者的常住机构单位或部门；列在账户上的资源有两种类型的
收入：（a） 已记录在收入形成账户上的常住机构单位应收的原始收
入，和（b） 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资产（主要是土地或地下资产）
的所有权的应收财产收入。

7.12和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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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定  义 段  落

分析性单位 为了更精确地分析生产过程，使用了一种分析性生产单位。这种生产
单位并不总是可以观测的，它被定义为不包括次要活动的同质生产单
位。

2.48

辅助活动 辅助活动是企业内部为其主要活动或次要活动得以进行创造条件而从
事的一种支助性活动；辅助活动产出的服务通常可能是几乎任何一种
经济活动的投入，企业的每一种辅助活动的产出价值可能小于企业的
其他活动的产出价值（例如建筑物的清洁和维护）。

5.9和5.10[15.16]

附属法人公司 附属法人公司是子公司，完全由一家母公司所拥有，其生产活动是附
属性的：即严格限于为母法人公司或同一母法人公司所拥有的其他附
属法人公司提供服务。

4.40

古董和其他艺术品 古董和其他艺术品主要不是用于生产或消费、预计会升值或至少不会
减少实际价值，正常条件下不会随时间而变质，主要作为价值储存手
段而获取和持有的非金融有形生产资产；它们包括公认为艺术品和古
董的绘画、雕塑等。

(AN.132)-第十三章
的附件

资产 资产是必须为某个单位或某些单位所拥有的实体，其所有者因持有或
使用它们一定时期而获得经济利益。

1.26[10.2]

自主养老金 自主养老金是为特定雇员群体提供退休收入而设置的单独机构单位，
它们由私营或公营企业雇主组织和管理，或由雇主及雇员共同组织和
管理。

6.141

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是一种统计报表，它系统地记载了在特定时期内一经济体与
世界其他地方的各项经济交易。

BPM13

原始收入差额 原始收入差额是机构单位或部门应收的原始收入的总值减应付的原始
收入总计。

7.14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是在某一特定时点编制的某个机构单位或部门所有的资产
价值和对这些资产所有人的金融债权的财务报表。

13.1[1.11,2.93,
10.1]

平衡项 每个账户采用一个平衡项进行平衡，平衡项以剩余法界定为账户两侧
之间的差额：平衡项通常归纳了有关账户所涉及的活动的净结果，因
此，它们是颇有价值和分析意义的经济概念，例如，增加值、可支配
收入、储蓄、净放款和净值。

1.3[3.64]

易货交易 易货交易涉及两方，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货物、服务或现金以外的资
产，作为另一方所提供货物、服务或现金以外的资产的回报。

3.37

基期 为一个指数提供权数的时期被称为基期。 16.16

基本价格 基本价格是生产者出售一单位作为产出而生产的货物或服务应收的金
额，分别减去和加上因它的生产或出售任何应支付的税和应得到的产
品补贴；它不包括生产者单独开发票的任何运输费用。

6.205,15.28[3.82]

票据 票据是给其持有人（债权人）在规定的日期收取设定的固定金额的无
条件权利的短期证券。

7.97

国债和公司信用债券 国债和公司信用债券是长期债券，它们给其持有人以下两项条件中的
一项或两项：（a） 息票付款形式的固定货币收入或合同确定的可变
货币收入；（b） 在规定的证券赎回日期设定的固定金额。

7.100[1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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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事营业和获取职业执照
而支付的税

为从事营业和获取职业执照而支付的税包括企业为了获取执照以从事
某一特定种类的营业或职业而支付的税；在某些付款是无偿的情况
下，它们应当作为对所提供服务的付款处理。

7.70[OECD 5210]

资本账户 资本账户记录常住机构单位通过进行交易获得的或处理的非金融资产
的价值，并显示由于储蓄和资本转移或与生产有关的内部簿记交易发
生的净值的变化（存货和固定资产消耗的变化）。

10.20和1.9

资本和金融账户（国际收
支）

资本和金融账户（国际收支）是指：（一） 资本转移和非生产、非
金融资产的收买／放弃，和（二） 金融资产的收买／放弃以及负债
的发生／偿还。

BPM149

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见“持有资产收益”。

资本税 资本税指对机构单位所拥有的资产的价值或净值不定期或非常不经常
地征收的税。

10.136

资本存量总额 资本存量总额是指在核算期间期末仍在使用的、按照同种类型新资产
的实际的或估计的现期购买者价格导出的所有固定资产的价值，不考
虑资产使用年限的长短。

6.199

资本存量净额 在一个核算期间期末仍在使用的所有固定资产减记值之和称为资本存
量净额。

6.199

资本税 资本税指对机构单位所拥有的资产的价值或净值不定期或非常不经常
地征收的税，或对机构单位之间由于生存者（即捐赠者一生中）之间
的遗产继承、赠与而转移的资产价值所征的税；它们包括资本捐和资
本转移税。

10.136

现金资本转移 现金资本转移是指第一方通过处置（库存以外的）一笔或几笔资产筹
集的，或者期望或要求第二方用于获得（库存以外的）一笔或几笔资
产的现金转移。

10.132[8.31]

实物资本转移 实物资本转移是指（库存和现金以外的）资产所有权转移或债权人取
消债务而未收到任何对应物作为报偿。

10.132[8.31]

资本转移 资本转移是资产（不是现金和库存）的所有权从一个机构单位转移到
另一个机构单位的交易，在这种交易中，转移现金是为了使接收单位
能够购买另一笔资产，或者转移由处置另一笔资产所得的资金。

10.29[3.22,8.3]

其他资本转移 其他资本转移由除资本税和投资补贴以外的一切资本转移组成。 10.139

汽车登记税 汽车登记税是指汽车所有者为获得使用车辆的权利而定期向政府支付
的税。

[7.70]

现金核算 现金核算只记录现金支付／收入，并在这些支付／收入发生时记录。 3.92

现金转移 现金转移包括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支付货币或可转移的存款而不收
取任何对应物（有些非现金转移如非现金国际援助作为现金转移处
理。

8.27

大灾害损失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中作为大灾害损失记录的物量变化是指可
能毁灭任何资产类别内的大规模的、分散的和可辨认的事件所造成的
不可预测的损失。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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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是充任货币当局的公营金融法人公司：它发行纸币，有时发
行硬币，并掌握着国家全部或大部分的国际储备。

4.86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覆盖这个国家的全部领土；中央政府有权向在该
国内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常住和非常住单位征税。

4.118

产品总分类（CPC） 产品总分类（CPC）是一种以货物的有形特点或提供的服务的性质为
依据的分类。

5.44

经济利益中心 如果一个机构单位在一国的经济领土内的某个地点或从该地点从事或
准备继续从事具有相当规模——无论是无限期的还是有限期的——而
较长时期的经济活动和交易，就可以说该机构单位在该国内具有经济
利益中心。

14.12[4.15]

环比指数 环比指数通过将连续时期的价格（或物量）指数利用这些时期相应的
加权类型衔接起来获得。

16.41

实际国民净值的变化 实际国民净值的变化是所有常住机构部门的净值变化之和，减去中性
持有收益/损失（即与一般价格水平成比例的持有收益/损失）；它
还等于储蓄和资本转移、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和实际持有收益/损失之
和。

2.186

库存变化（包括在制品） 库存变化（包括在制品）的计算方法是库存的入库价值减去出库价值
和库存持有货物的任何经常损失的价值。

10.28

净值变化 净值变化等于资产变化减去负债变化。 2.148

到岸价格 到岸价格（即成本、保险费和运费价）是指货物在进口国国境的交货
价格，包括发生在该地点的任何保险费和运费，或者是向常住者提供
的服务在交纳任何进口税或进口货物的其他税金以及在该国境内的贸
易的运输毛利之前的价格。

15.35[14.40]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
（COICOP）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COICOP）用于对个人消费支出和实际
个人消费按目的进行分类。

18.7

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
类（COPP）

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类（COPP）用于对生产者的某些支出按
目的进行分类（即中间消耗、雇员报酬、其他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固
定资本消耗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8.13

政府职能分类（COFOG） 政府职能分类（COFOG）用于对各级政府及其分部门的经常项目交
易、资本支出及获得的金融资产按社会–经济目的进行分类。

18.9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
分类（COPNI）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COPNI）用于对服务住户的非营利
机构的经常项目交易、资本支出及获得的金融资产按社会–经济目的
进行分类。

18.12

煤、石油及天然气藏量 煤、石油及天然气藏量包括已经探明的无烟煤、烟煤及褐煤矿藏以及
原油和天然气藏量及油气田。

(AN.2121)-第十三章
附件

系数表 系数（投入–产出）表记录各种产品的单位产出用作投入的每种产品
的数量。

15.175

COFOG（政府职能分类） COFOG（政府职能分类）用于对各级政府及其分部门的经常项目交
易、资本支出及获得的金融资产按社会–经济目的进行分类。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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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COP（按目的划分的个人
消费分类）

COICOP（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用于对个人消费支出和实际
个人消费按目的进行分类。

18.7

公共消费服务 公共消费服务是指各级政府同时提供给社会全体成员或社会中某一地
区的所有住户的一种服务。

9.43

雇员报酬 雇员报酬是指作为雇员在核算期内完成的工作的回报，应由企业支付
给雇员的现金或实物报酬总额。

7.21[7.31]

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软件包括计算机程序、程序说明、支持计算机系统和应用软件
的材料。

(AN.1122)-第十三章
附件

合并 合并涉及到消除发生在属于同一机构部门或分部门的两个交易者之间
的交易或借方/贷方关系。

3.121[11.52]

不变价格 将货物和服务流量价值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直接分解成两个部分，
以反映有关货物和服务价格变化及其物量的变化（即“不变价格条
件”的变化），由此得出不变价格。

16.2

耐用消费品 耐用消费品指住户为最终消费获取的耐用品（即不被住户用作价值储
存手段的耐用品或不被住户所有的非法人企业用于生产的耐用品）；
它们为了消费目的可在一年或一年以上时期反复或连续使用。

(AN.m)-第十三章附件
和9.38

消费 消费是机构单位耗用货物或服务的一种活动；消费可以是中间消耗或
最终消费。

1.49

消费货物或服务 消费货物或服务是指住户、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或政府单位为了直
接满足个人需要或社会成员的集体需要所使用的（无须在生产过程中
进一步转换的）货物或服务。

9.41

固定资本消耗 固定资本消耗是指在核算期内，因自然变质、正常的过时或正常意外
损坏而导致的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价值的下降。

10.27[6.179,10.118]

或有资产 或有资产起因于机构单位间的契约性金融安排不会引起做出支付或提
供其他有价值物品的无条件要求；安排本身往往没有可转让经济价
值；或有资产的主要特点是，必须在一个或更多条件实现后金融交易
才发生。

11.25

法人公司的控制权 法人公司的控制权的发生条件是：拥有一个法人公司的一半以上股份
或资产的一个机构单位如有必要的话，能够通过投票压倒所有其他股
东来控制法人公司的决策和经营；同样，其股份总数超过全部股份
50%的一批有组织的少数股东，能够通过协调行动控制法人公司。

4.27

COPNI（非营利机构目的分
类）

COPNI（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用于对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经常
项目交易、资本支出及获得的金融资产按社会–经济目的进行分类。

18.12

COPP（生产者支出按目的划
分的分类）

COPP（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类）用于对生产者的某些支出按
目的进行分类（即中间消耗、雇员报酬、其他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固
定资本消耗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8.13

法人公司 法人公司是一个法律实体，创办的目的是为市场生产货物或服务，它
可能是其所有者的利润来源或其他金融收益来源；它由股东集体所
有，股东有权任命董事，负责它的全面管理。

4.2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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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产品总分类） CPC（产品总分类）是一种以货物的有形特点或提供的服务的性质为
依据的分类。

5.44

培育资产 培育资产指用于繁殖（包括鱼和家禽）、产奶、劳役等的家畜，以及
受机构单位直接控制管理的葡萄园、果园和定期结果实的树木种植
园。

(AN.1114)-第十三章
附件［10.83］

货币 货币指那些流通的、通常用作支付的钞票和硬币。 11.70,(AF.21)-第十
三章附件

货币和存款 货币和存款指用来支付可以列入货币的金融，资产广义地讲，由货
币、可转让存款和其他存款组成。

(AF.2)-第十三章附件

经常账户（国际收支） 经常账户（国际收支）是指货物、服务、收入和经常转移。 BPM149

经常账户 经常账户记录货物和服务的生产、生产中收入的形成、收入在机构单
位间随后的分配与再分配及用于消费或储蓄目的的收入的使用。

1.5

当期成本核算 当期成本核算是一种估价方法，用这种方法核算，生产中使用的资产
和货物是按生产发生时的实际或估计的当期市场价格来估价的（当期
成本核算有时被称为“置换成本核算”）。

1.60

对外经常项目差额 对外经常项目差额是原始收入与经常转移对外账户中的平衡项。 表14.1 V.II[2.167]

国际合作中的经常转移 国际合作中的经常转移由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或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
的现金或实物经常转移构成。

8.92

现期资本税 现期资本税由机构单位定期交纳的、通常是每年交纳一次的财产或净
值税组成，它不包括对企业拥有或租赁的并用来进行生产的土地或其
他资产所征的税。

8.53[OECD 4100,OECD
4200,OECD4600]

现期收入税、财产税等 现期收入税、财产税等大部分是住户收入税或法人公司利润税和每一
纳税期定期支付的财产税（这不同于不定期征税的资本税）。

8.6

现期土地和房屋税 现期土地和房屋税包括土地和房屋拥有者（包括自有住房者）、承租
人或者拥有者和承租人双方拥有或使用土地或房屋应定期交纳的、在
大多数情况下应每年交纳一次的税款，不包括对企业拥有的用于生产
的土地和房屋所征的税。

8.53[OECD 4100]

现期净值税 现期净值税包括应按土地或固定资产的价值减去在这些资产上所欠债
务应定期交纳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每年交纳一次的税款，不包括对
企业拥有的并在生产中使用的资产所征的税。

8.53[OECD 4200]

现期其他资产税 现期其他资产税包括诸如珠宝或其他富有标志之类的资产应定期交纳
的、通常每年交纳一次的税款。

8.53[OECD 4600]

经常转移 经常转移包括不是资本转移的所有转移；它们直接影响可支配收入的
水平，还会影响货物或服务的消费。

8.32
[3.22,8.3,10.133]

经常转移-罚款和罚金 由法庭或准司法机构判处机构单位的罚款和罚金视为强制性经常转
移。

8.96

经常转移-抽彩和赌博 经常转移-抽彩和赌博包括支付给赢者的金额。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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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转移–补偿支付 补偿支付包括一些机构单位对另一些机构单位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
失后，以补偿形式支付的经常转移，但不包括非人寿保险索赔支付。

8.98

住户之间的经常转移 住户之间的经常转移由常住住户提供给其他常住或非常住住户或从其
他常住或非常住住户得到的所有现金或实物经常转移。

8.95

对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
经常转移

对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大多数经常转移由其他常住机构单位或非
常住机构单位以定期的或不定期的会费、捐赠、自愿捐款等形式所作
的现金转移构成。

8.94

各级政府的经常转移 各级政府的经常转移由各级政府的不同政府单位或各级政府的各个分
部门之间的经常转移构成。

8.90

债务／债券转换 债务／债券转换通常以打折扣的方式用现有债务工具（如贷款）交换
另一项债务工具（如债券）。

BPM536

债务／股本转换 债务／股本转换是指通常以打折扣的方式由银行对借方的债券或其他
债务工具交换成投资者的股本投资。

BPM539

债务废除 债务废除允许债务人（其债务通常采取的形式是证券而不是股票和贷
款）从资产负债表中取消某些负债，办法是不可变更地把同等价值的
资产与该负债配成对。

11.24

债务免除 当债务人和债权人成为金融债权不再存在的双边协议的双方，就发生
债务免除。

11.23[BPM532]

债务再融资 债务再融资是将原来的债务包括拖欠部分款项转换为一笔新的贷款。 BPM545

债务重新安排 债务重新安排是按新延长的还款期限正式地延期支付债务还款。 BPM545

可扣除增值税 可扣除增值税是在购买打算用于中间消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或转
售的货物或服务时应交纳的允许生产者从其自己应向政府交纳的开给
顾客的发票上的增值税义务中扣除的增值税。

6.209

大幅度折价债券 大幅度折价债券指在该债券有效期内对债券周期现金流量支付一定利
息，但利息额大大低于市场利息的债券。

11.77

固定受益养老金计划 固定受益养老金计划是保障参与雇员获得所许诺的养老金福利水平；
福利由某种方案与参与者的服务年限及薪资联系起来，并不完全取决
于参与者的缴款和基金中的资金。

13.78

黄金非货币化 如果当局从其持有量中腾出货币黄金用于非货币目的，即出售给私人
持有者或用户，就被称为使黄金非货币化。

11.65

自然经济资产的耗减 自然经济资产的耗减是指由于资产的实际移走和消耗造成的地下资
产、自然森林、公海鱼类和其他非培育生物资源的耗减。

12.29和12.30

货币存款法人公司 货币存款法人公司包括其负债形式为见票即付、借助支票可转让或其
他可供支付之用的存款的常住存款法人公司和准法人公司。

4.93

其他存款 在金融账户中，其他存款项包括除可转让存款以外的，对中央银行、
其他存款机构、政府单位和在某些情况下由存款凭证代表的其他机构
单位的所有债权。

11.72,(AF.29)-第十
三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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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 企业账户中通常计算的折旧是一种将过去在固定资产上的支出分摊到
以后的核算期的方法；注意：企业核算期喜欢采用的折旧方法和税务
当局规定的折旧方法几乎总是与国民账户体系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消耗
的概念不同，所以本体系使用“固定资本消耗”这一术语，以使它与
企业账户中通常计量的“折旧”区别开来。

1.62,3.77和6.183

可支配收入 可支配收入的推算方法是：一个机构单位或部门的原始收入余额加上
核算单位或部门的所有经常转移，减去该单位或部门应付的所有经常
转移（实物社会转移除外）。

8.11

处理 一个机构单位向另一个机构单位出售任何资产之时即为机构单位资产
（存货、固定资产或土地或其他非生产资产）处理的发生。

[9.32]

法人公司已分配收入 法人公司已分配收入由红利加上准法人公司收入的提取额组成。 7.112-7.118

收入分配和使用账户 收入分配和使用账户由一套相互连接的账户组成，它们反映收入是怎
样：（a） 在生产中形成的；（b） 除了财产收入外，分配给对生产
所创造的增加值享有债权的机构单位的；（c） 主要由政府单位通过
社会保障缴款和福利及税收在机构单位之间进行再分配的；（d） 被
住户、政府单位或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为最终消费或储蓄的目的而
最终使用的。

1.7和表2.8

分配交易 分配交易由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分配给劳动力、资本和政府的交易以
及由涉及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收入税和财产税及其他转移）的交易
组成。

2.31

红利 红利是一种股东因将资金交由法人公司支配而有权获得的财产收入。 7.113

国内产出 国内产出是指常住企业的产出。

双重缩减 双重缩减是一种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出中减去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
间消耗，从而得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加值总额的方法；这种方法仅
仅对具有可加性的不变价格估计才是可行的，例如那些使用拉斯佩耶
斯公式计算出来的不变价格估计（或者是固定基期，或者是以前一年
价格表示的估计）。

16.5

到期应付制记录 到期应付制记录是一种核算方法，它显示在不引起附加费用或罚款的
最后支付时刻产生的现金支付的流量，除此之外，还显示在支付发生
时的实际现金支付；在到期应付的时刻与实际支付的时刻之间的时期
（如果存在的话）通过在金融账户中记录应收应付项连接起来（又
见“权责发生制核算”）。

3.93

耐用品 耐用品是指可在一年以上的时期反复或连续使用且假定具有正常或平
均物理使用率的货物。

9.38

住房 完全或主要用作住宅的建筑物，其中包括任何有关构筑物，例如车库
以及居所内习惯安装的所有永久性固定装置；用作住户主要居所的可
移动构筑物也包括在内，例如活动住房。

（AN.1111）-第十三
章附件

经济资产 经济资产是机构单位（不论个体还是集体）对其行使所有权，其所有
人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持有或使用可从中取得经济利得的实体。

10.2[11.16]

经济流量 经济流量反映经济价值的产生、转换、交换、转移或消失；它涉及机
构单位的资产和负债的物量、构成或价值的变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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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中心 如果一个机构单位在一国的经济领土内的某个地点或从该地点从事或
准备继续从事相当规模的经济活动和交易，无论是无限期的还是有限
期而较长时期的活动和交易，就可以说该机构单位在该国内具有经济
利益中心。

14.12[4.15]

经济生产 经济生产是在机构单位控制和负责下所进行的利用劳动、资本、货物
和服务投入，生产货物和服务产出的活动。

6.15

经济领土 一国的经济领土即一国政府管理的人员、货物和资本可以在其中自由
流动的地理领土。

14.9

一个国际组织的经济领土 一个国际组织的经济领土包括它对之具有管辖权的领土飞地或飞地；
这些飞地是由这样一些明确划出的陆地区域或构筑物所组成，即经飞
地所在国的正式协议，由该国际组织拥有或租用，用于建立该组织的
目的的区域或构筑物。

14.10

参加经济活动的人 参加经济活动的人是指从事本体系生产范围内的生产的人。 6.22

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 当价格对生产者愿意提供的数量和对购买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产生重大
影响时，称之为具有经济意义。

6.45[4.58]

雇员 雇员是指与企业签有协议——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并且按
协议个人为企业工作，作为获得现金或实物工资的回报的人。

7.23

雇员社会缴款 雇员社会缴款是指雇员向社会保障基金和私人有备基金社会保险计划
应付的款项。

8.69

雇主 雇佣付酬雇员的自营职业者。 7.25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 雇主实际社会缴款是指雇主为雇员福利向社会保障基金、保险企业、
自主养老基金或其他负责管理社会保险计划的机构单位应支付的社会
缴款。

7.44[8.67]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 雇主虚拟社会缴款的价值相当于为了保证雇员有实际资格获得其积累
的社会福利而需要支付的社会缴款的数额；雇主虚拟社会缴款仅在以
下情况下发生：一些雇主从其自己的资源中向其雇员、以前的雇员或
受扶养人直接提供社会福利，而又未涉及保险企业或自主养老基金，
没有为此目的设立专门基金或单独准备金。

7.45

雇主社会缴款 雇主社会缴款是指一旦对其雇员的收入或福利产生不利影响的某些情
况或某些条件发生或存在时，如疾病、事故、冗员、退休等等，雇主
为保证其雇员有资格得到社会福利而缴纳的款额。

7.43

娱乐、文学或艺术品原件 娱乐、文学或艺术品原件是指记录或收录戏剧演出、广播电视节目、
音乐演出、体育比赛、文学和艺术作品等的原始胶片、录音带、手
稿、磁带、模型等等。

（AN.1123）-第十三
章附件

业主收入 公司、准公司或拥有从事市场生产的非法人企业的机构单位的业主收
入定义为其营业盈余或混合收入，加上企业所有的金融资产或其他资
产的应得财产收入，减去企业负债的应付利息和企业租赁的土地或其
他非生产有形资产的应付租金。

7.18

企业基层单位 企业基层单位是位于一个地点，仅从事一种（非辅助性）生产活动或
其主要生产活动的增值占主要比重的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的一部分。

5.2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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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消费税 国内消费税包括对特定种类的货物，一般指是酒精饮料、烟草和燃料
征收的税；这种税可在任何生产或经销阶段征收，通常按产品的重
量、浓度或数量进行征税。

7.69和OECD 5121

现有固定资产 现有固定资产是至少已经被一个常住用户获得，或者自给性生产，因
此其价值已经在本核算期或者以前的某个核算期的某个比较早的时点
包括在至少一个用户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之内。

10.39

现有货物 一件现有货物是指生产单位或进口单位在本期或上期已经处理给用户
的货物。

9.31

支出税 支出税是指根据个人或住户的总支出而不是根据其收入所征的税；这
种税是“杂项现期税”的一种。

8.54[OECD 6000]

支出 支出的定义为：为交换卖方提供给买方或买方指定的其他机构单位的
货物和服务，买方向卖方支付或同意支付的数额的价值。

9.22

出口关税 出口关税指货物离开经济领土或服务交付给非常住者时，这些货物或
服务应交纳的一般税或从量税；不包括出口专营利润和复汇率产生的
税。

7.68[OECD 5124]

出口补贴 出口补贴指货物离开经济领土或服务交付给非常住者时，对这些货物
和服务应支付的所有补贴；它们包括出口直接补贴、政府贸易组织在
与非常住者进行贸易时所受的损失以及复汇率产生的补贴。

7.76

出口税 出口税指货物离开经济领土或服务交付给非常住者时，这些货物或服
务应交纳的税；它们包括出口关税、出口专营利润和复汇率产生的
税。

7.68[15.47]

货物出口 货物出口为常住者向非常住者出口以下项目，一般涉及所有权的变
更：一般商品、供加工货物、非常住承运人在国内港口采购的货物以
及非货币黄金。

BPM153-157和BPM195-
202[14.91]

服务出口 服务出口为常住者向非常住者提供以下服务：运输；旅游；通信；建
筑；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特许使用费和执照费；其他商业服
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他处未包括的政府服务。

BPM158-168和BPM230-
266

对外资产和负债账户 对外资产和负债账户反映该经济体由于对外交易账户和积累账户而形
成的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水平和构成。

14.156

货物和服务对外交易差额 货物和服务对外交易差额是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去货物和服务进口所得
到的值。

2.166和表2.3 V.1

外差因素 外差因素是指机构单位进行的某些经济行动引起其他单位的条件或情
况变化，而没有取得这些单位的同意。

[3.51]

生产要素成本 在本体系中，并未明确使用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增加值总额的概
念，但它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很容易推算出来：从增加值总额中减去应
支付的任何生产税减生产补贴的价值。

6.229

因子转换检验 因子转换检验要求价格指数和同一类型的物量指数的积应等于现值的
成比例变化（例如，与帕氏指数或拉氏指数不同，“费希尔理想”指
数和物量指数符合这一检验的要求。）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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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O（先进先出法） FIFO（先进先出法）是一种假定货物以与入库时同样的顺序出库的存
货估价法。

6.70

最终消费 最终消费指各住户或社会为满足其个人或公共需要而使用的货物和服
务。

1.49

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指各级政府关于个人消费货物和服务以及关于公
共消费服务承担的支出，包括虚拟支出。

9.94

住户的最终消费支出 住户的最终消费支出指常住住户关于个人消费货物和服务承担的支
出，包括虚拟支出，这些消费货物和服务包括按无经济意义的价格销
售的货物和服务。

9.94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最
终消费支出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最终消费支出指服务住户的常住非营利机构
关于个人消费货物和服务承担的支出，包括虚拟支出。

9.94

最终使用象限 （投入–产出体系中的“使用表”的）最终使用象限的各纵列反映按
购买者价格计算的出口额、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各横行反
映它们按产品的分类。

15.73

金融账户 金融账户按金融资产类型，记录所有机构部门金融资产的获得净额和
负债的发生净额。

11.103[1.9]

金融附属机构 金融附属机构包括主要从事与金融中介密切相关、但本身又不起中介
作用的所有常住法人公司和准法人公司。

4.96

金融债权 金融债权和义务产生于一对金融机构单位的合同关系；金融债权：
（a） 使债权人有资格在他与债务人的合同规定的条件下从债务人那
里收取付款；或（b） 在双方之间规定某些权利或义务，其性质要求
它们视作金融性的。

11.17[10.4,11.18]

金融法人公司 金融法人公司包括主要从事金融中介或与金融中介密切相关的辅助金
融活动的所有常住法人公司或准法人公司。

4.77[2.20]

金融企业 金融企业是指主要从事金融中介或从事与金融中介密切相关的附属金
融活动的企业。

4.79

金融中介机构 金融中介机构是指在金融市场上自行承担债务借入资金，而将这些资
金按不同的期限和条件下贷给其他机构单位的单位。

6.121

金融中介 金融中介界定为一个机构单位在市场进行金融交易，为获得金融资产
而发生负债的一种生产活动。

4.78

间接计量金融中介服务
（FISIM）

间接计量金融中介服务（FISIM）是指对于金融中介机构不明示收费
而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的价值采用的一种间接的计量方法。

6.124

金融租赁 金融租赁是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一项合同，出租人根据合同购买由
承租人处理的货物，承租人根据合同支付使出租人可以在合同期抵偿
一切或几乎一切费用(包括利息)的租金。

13.23
[6.118,7.107,10.44]

金融交易 机构单位之间和机构单位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交易涵盖涉及金融资
产所有权变化，包括金融债权的产生和清理的所有交易。

11.13

制成品存货 制成品存货是指生产者已准备出售或装运但仍然由生产者持有的货
物。

(AN.123)-第十三章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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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先出法（FIFO） 先进先出法（FIFO）是一种假定货物以与入库时同样的顺序出库的存
货估价法。

6.70

费希尔理想价格指数 费希尔理想价格指数是拉氏价格指数和帕氏价格指数的几何平均值。 16.24

费希尔理想物量指数 费希尔理想物量指数是拉氏物量指数和帕氏物量指数的几何平均值。 16.24

FISIM（间接计量金融中介
服务）

FISIM（间接计量金融中介服务）是指对于金融中介机构不明示收费
而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的价值采用的一种间接的计量方法。

6.124

现有固定资产 现有固定资产是至少已经被一个常住用户获得，或者自给性生产，因
此其价值已经在本核算期或者以前的某个核算期的某个比较早的时点
包括在至少一个用户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之内。

10.39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产出生产的、本身在其他生产过程中反复
或连续使用一年以上的有形或无形资产。

10.33[1.49,10.7,10.
26,13.15,(AN.11)-

第十三章附件]

经济流量 经济流量反映经济价值的产生、转换、交换、转移或消失；它涉及机
构单位的资产和负债的物量、构成或价值的变化。

3.9

F.O.B.价格 F.O.B.价格（离岸价格）为到岸价格减去出口（进口）国关境和进口
（出口）国关境之间的运输费用和保险费。

14.40[15.36]

外国资产 外国资产主要是指对非常住机构单位的金融债权。 12.113

外国控制的非金融和金融法
人公司

外国控制的非金融和金融法人公司包括由非常住机构单位控制的所有
常住法人公司和准法人公司。

4.76和4.84

直接外国投资 直接外国投资是指反映某一经济体的常住机构单位获取另一经济体的
一个企业中持久利益的目的的一类国际投资；直接外国投资被界定为
拥有10％或10％以上的普通股或表决权（对于一个法人企业而言）或
相等权益（对于一个非法人企业而言）。

14.151[表
11.2,BPM359和362]

直接外国投资企业 直接外国投资企业的定义是：一个法人或非法人企业，在该企业中一
个其他经济体的常住直接投资者拥有10％或10％以上的普通股或表决
权（对于一个法人企业而言）或相等权益（对于一个非法人企业而
言）。

14.152,BPM362
[7.119]

专职同等资历就业 专职同等资历就业是全日制等值职业数，其定义为总工时数除以全日
制职业的年均工时数。

17.14
[15.102,17.28]

功能 目的或者功能的概念与一笔交易或者一笔交易所要满足的需要的类型
或它追求的目标的类型有关。

2.50

功能分类 功能分类提供一种按目的或社会经济目标、生产者和三种机构部
门——即住户、各级政府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的某些交易进行分
类的手段。

18.1

从支出方计算的国内生产
总值

从支出方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按购买者价格（包括货物和服务出口
的离岸价格）计算的总的最终支出减去按离岸价格计算的货物和服务
的总进口。

6.235

从收入方计算的国内生产
总值

从收入方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雇员报酬加上生产税和进口税减补
贴，加上混合收入总额，加上营业盈余总额。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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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出方计算的国内生产
总值

从产出方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所有常住生产者按生产者价格计算
的增加值总额之和，加上进口税减补贴，加上所有不可扣除的增值税
（或类似的税）。

6.235-6.237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
产总值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所有常住生产者按生产者价格计
算的增加值总额之和，加上进口税减补贴，加上所有不可扣除的增值
税（或类似的税）。

6.235-6.237

各级政府 各级政府包括除负有政治责任和起经济调节作用外，主要生产用于个
人和公共消费的非市场服务（可能包括货物），并对收入和财富进行
再分配的所有机构单位。

2,20

一般销售税 一般销售税等于仅在一个环节（例如制造或批发或零售）征收的所有
一般税，加上多环节累积税（也称为汇积增值税）：每发生一次交易
即征税，不扣除任何对投入所缴纳的税。

OECD 5112和
5113[7.69]

收入形成账户 收入形成账户显示各种原始收入，它表明创造原始收入的部门、子部
门或产业不同于得到这些收入的部门、子部门或产业。

7.3

几何折旧比率 几何折旧比率是指固定资产的效率和租金在各个时期以固定的几何比
率下降的一种折旧率。

6.195

GNI（国民收入总额） GNI（国民收入总额）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生产税和进口税净额，
减去雇员报酬减应付给世界其他地方的财产收入，加上来自世界其他
地方的应收对应项目（换言之，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应付给非常住
单位的原始收入，加上从非常住单位应收的原始收入）；另一种按市
场价格计算国民收入总额的方法是计算所有部门的原始收入差额总额
的汇总值；（注：国民收入总额等同于国民账户中以前普遍使用的国
民生产总值（GNP））。

2.181和7.16和表
7.2[2.181]

货物 货物是存在需求和能够确定所有权的有形物体，这种所有权可以通过
市场上的交易从一个机构单位转移给另一个机构单位。

6.7

货物和服务账户 货物和服务账户用产出和进口额来表示整个经济体和各组产品的总资
源，并用中间消耗、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额来表示货物和
服务的使用。

15.5

转卖物品库存 转卖物品库存指企业为不经进一步加工（除改变外观吸引顾客外不作
其他改变）而转卖给批发商、零售商等而且购置的货物。

(AN.124)-第十三章附
件［10.113］

寄售货物 寄销售货物为已过境等待在他国销售但尚未实际销售的货物。 BPM127

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指各级政府关于个人消费货物和服务以及关于公
共消费服务承担的支出，包括虚拟支出。

9.94

政府单位 政府单位指按政治程序建立起来的、对一特定地区内其他机构单位拥
有立法、司法或行政权的独特的法律实体。

4.104[4.19]

总额 “总额”是一个通用的术语，指减掉固定资本消耗之前的数额（一般
用作“资本存量总额”或“国内生产总值”）。

6.201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总额是从一个机构单位或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总额导
出的：加上该单位或部门的应收实物社会转移的价值，减去该单位或
部门的应付实物社会转移的价值。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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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形成总额 资本形成总额是用一个单位或部门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变化和
贵重物品获得减处置的总值来计算的。

10.32

资本存量总额 资本存量总额是编制资产负债表时，按实际的或估计的同类型新资产
的现期购买者价格估价的一切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价值，不考虑固定
资产使用年限的长短。

6.199

从支出方计算的国内生产
总值

从支出方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按购买者价格（包括货物和服务出口
的离岸价格）计算的总的最终支出减去按离岸价格计算的货物和服务
的总进口。

6.235

从收入方计算的国内生产
总值

从收入方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雇员报酬加上生产税和进口税减补
贴，加上混合收入总额，加上营业盈余总额。

2.222

从产出方计算的国内生产
总值

从产出方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所有常住生产者按生产者价格计算
的增加值总额之和，加上进口税减补贴，加上所有不可扣除的增值税
（或类似的税）。

6.235-6.237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
产总值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所有常住生产者按生产者价格计
算的增加值总额之和，加上进口税减补贴，加上所有不可扣除的增值
税（或类似的税）。

6.235-6.237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用生产者在核算期固定资产的获得减处置加上由
机构单位的生产活动实现的非生产资产（例如地下资产或土地的数
量、质量或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价值的某些增加部分的总值来计算
的。

10.33和10.51[10.26]

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 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可从国民总收入导出：加上常住机构单位从非常
住机构单位应收的所有现金或实物转移，减去常住机构单位对非常住
机构单位应付的所有现金或实物转移。

8.16[2.183]

国民收入总额（GNI） 国民收入总额（GNI）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生产税和进口税净额，
减去雇员报酬减应付给世界其他地方的财产收入，加上来自世界其他
地方的应收对应项目（换言之，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应付给非常住
单位的原始收入，加上从非常住单位应收的原始收入）；另一种按市
场价格计算国民收入总额的方法是计算所有部门的原始收入差额总额
的汇总值；（注：国民收入总额等同于国民账户中以前普遍使用的国
民生产总值（GNP））。

7.16和表7.2[2.181]

储蓄总额 储蓄总额为可支配收入总额减去最终消费支出。 9.2

增加值总额 增加值总额为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值，它是衡量个别生产者、产
业或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所作贡献的尺度。

1.6
[2.172,6.4,6.222]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值
总额

按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值总额的定义是按基本价格估价的产出减去按
购买者价格估价的中间消耗。

6.226,15.37[6.231]

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增加
值总额

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增加值总额的定义是按生产者价格估价的产出减
去按购买者价格估价的中间消耗。

6.227,15.37

奢侈品假设法 奢侈品假设法是一种回归法，用来估计某个特定时期在市场上买不到
的质量或型号的价格，但是为了能够编制价比，又需要它们在那几个
时期的价格；奢侈品假设设定：同时在市场上销售的不同型号的价格
是体积、重量、功率、速度等某些可度量的特征的函数，因此可以用
回归法来估计与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特征有关的价格变化有多大。

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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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成本核算 历史成本核算是一种估价法，它要求对生产中使用的货物或资产按实
际获得这些货物或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估价，不管这些支出是在过
去好久发生的。

1.60

历史古迹 历史古迹由于具有特别的历史、民族、区域、地方、宗教或象征性意
义，所以是能识别的；它们通常对公众开放，参观的人进入历史古迹
或其附近的地方往往需要买票。

10.71

控股法人公司 控股法人公司是控制一子法人公司集团而且其主要活动是拥有和领导
这一集团的法人公司。

4.100

持有资产收益 对于金融和非金融资产及负债的所有者来说，在核算期内由于这些资
产和负债价格的变化，可能产生正值或负值的持有资产收益（持有资
产收益有时称为“资本收益”）。

3.62

同质生产单位 同质生产单位是指仅从事一种（非辅助性）生产活动的生产者单位。 15.14

横向联合企业 横向联合企业是指在一个企业中同时从事几种不同的活动，这些活动
各自生产供市场上销售的不同的货物或服务。

5.30

总工时 总工时指雇员和自营职业者在此期间实际工作总时数。 15.102

住户 住户的定义是：若干人共用一个生活设施，集中其部分或全部收入和
财产，并集体消费某些货物和服务，主要是住房和食品。

4.132[4.20]

住户实际最终消费 住户实际最终消费是指各个住户通过支出或政府单位或服务住户的非
营利机构的实物社会转移所获得的消费货物或服务。

9.72

住户最终消费支出 住户最终消费支出指常住住户关于个人消费货物和服务承担的支出，
包括虚拟支出，这些消费货物和服务包括按无经济意义的价格销售的
货物和服务。

9.94[9.45]

非法生产 非法生产指：法律禁止出售、分配或持有的货物或服务的生产；通常
是合法的，但由未经许可的生产者进行时即成为非法的生产活动；非
法生产的范围因各国实施的法律而异（例如在一些国家具有合法地位
但在另一些国家却是非法的）。

6.30

进口关税 进口关税指当某一特定类型的货物进入经济领土时应当交纳的关税或
其他进口费用。

7.66[OECD 5123]

进口补贴 进口补贴由货物跨过经济领土的边界，或服务交付常住机构单位时，
对这些货物和服务应付的各类补贴组成。

7.74

货物进口 货物进口为常住者从非常住者进口以下项目，一般涉及所有权的变
更：一般商品、供加工货物、非常住承运人在国内港口采购的货物以
及非货币黄金。

BPM153-157和BPM195-
202

服务进口 服务进口为常住者从非常住者购买以下服务：运输；旅游；通信；建
筑；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特许使用费和执照费；其他商业服
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他处未包括的政府服务。

BPM158-168和BPM230-
266

虚拟支出 某些要记录在账户中的交易并不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因此无法直接
计量。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应支出虚拟一个协定值。使用的协定因情
况而异，但在本体系中规定为必要条件。

[3.3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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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收入指住户或其他单位在不减少其实际净值的情况下能够消费的最大
值额。

8.15

来自国外的收入净额 来自国外的收入净额指非常住者应得与应付原始收入价值总值的差
额。

7.15

雇员所得到的实物收入 当雇主提供给雇员的货物和服务作为雇员的劳动报酬时，雇员所得到
的实物收入按雇主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测算。

9.50

与指数挂钩的证券 与指数挂钩的证券是指息票付款额（利息）和/或未到期本金与一般
价格指数、特定价格指数或汇率指数挂钩的金融工具。

7.104[11,78]

间接税 按传统理解，间接税是指能够以增加所销售的货物或服务的价格的方
式，全部或部分传递给其他机构单位的税，但《1993年国民账户体
系》中没有使用“间接税”这一术语；税名是按其具体目的而确定的
（例如产品税）。

7.50

个人消费货物或服务 个人消费货物或服务是指由某个住户获得并用于满足该住户成员需要
的货物或服务。

9.42

产业 产业由一组从事相同或相似活动基层单位组成；本体系所使用的生产
活动分类是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修订本）。

5.5和5.40

产业(生产者)技术 产业（生产者）技术是将供给和使用表转换为对称投入产出表时所使
用的两类技术假设中的一类；它假设由一个产业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具
有相同的投入结构。

15.144

产业X产业表 产业X产业表是一种对称投入产出表，将产业同时作为行和列的维
数；因此，它反映的是哪些产业使用哪些其他产业的产出。

15.150

机构部门 机构单位根据其主要职能、行为和目的被组合在一起，形成机构部
门。

2.20

机构单位 机构单位是指能有权拥有资产、发生负债、从事经济活动，并与其他
实体进行交易的经济实体。

4.2[1.13,2.19,3.13]

保险 保险活动是向面临某些风险的各个机构单位提供金融保护，以防备特
定事件发生所产生的后果；它也是一种金融中介活动形式，这种活动
从投保人筹措资金，投资于作为专门准备金持有的金融或其他资产，
专门准备金是用来满足保险单所指定的事件的发生所产生的未来索赔
而设置的。

6.135

保险法人公司 保险法人公司指其主要职能是向各个机构单位或单位集团提供人寿、
事故、疾病、火灾及其他保险的法人公司、互助实体或其他实体。

4.97

保险专门准备金 保险企业持有的专门准备金由防备人寿保险单的未决风险的精算准备
金组成，这些精算准备金包括增加带利养老保险单或类似保险单到期
时价值的带利保险单准备金、预付保费和防备未决索赔准备金。

7.123[11.89,13.75, 
(AF.6)-第十三章

附件]

无形固定资产 无形固定资产指主要由打算使用一年以上的矿藏勘探、计算机软件、
娱乐、文学或艺术品原件组成的非金融生产固定资产。

(AN.112)-第十三章
附件

无形非生产资产 无形非生产资产指使其所有人有权从事某种特殊活动或生产某种特定
货物和服务，并且使其他机构无权这样做，除非得到所有人的许可
（例如获得专利的实体或购入的商誉）。

13.62(AN.22)-第十三
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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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账户 综合经济账户包括机构部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全套账户以及交易（和
其他流量）账户与资产和负债账户。

2.88

利息 利息可定义为：按照双方同意的金融工具的条件，债务人在不减少未
到期本金的一个给定的时间里有义务支付给债权人的金额。

7.93

利率互换 利率互换指交换具有不同特征的利息支付：例如固定利率支付与浮动
或可变利率支付互换，一种浮动利率支付与另一种浮动利率支付互
换，或一种通货的固定利率支付与另一种通货的浮动利率支付互换。
注：由于对《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进行了修改，所以对段落编号和
正文也作了相应修改。

7.105[11.37]

中间消耗 中间消耗由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而消耗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组成，不
包括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消耗记录为固定资本消耗；这些货物或服
务或者转变形态，或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掉。

6.147

中间使用象限 （使用表的）中间使用象限反映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中间消耗，它的
纵列表示产业，横行表示产品。

15.72

内部交易 本体系把一单位内部的某些类型行动视为交易，以对产出和生产的最
终使用做出在分析上更有用的描述；这些只涉及一个单位的交易被称
为内部交易或单位内交易。

3.44

国际投资头寸 国际投资头寸是一种按特定日期例如年终汇编的统计报表，它包括：
（一） 一经济体的金融资产或该经济体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债券存量
的价值和构成，和（二） 一经济体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负债存量的价
值和组成。

BPM14[BPM461]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是根据其成员国之间正式缔结的政治协定——具有国际条约
的地位——而建立的实体；它们的存在得到成员国法律的承认；它们
不被视为其所在国的常住机构单位。

4.164

单位内交易 本体系把一单位内部的某些类型行动视为交易，以对产出和生产的最
终使用做出在分析上更有用的描述；这些只涉及一个单位的交易被称
为内部交易或单位内交易。

3.44

库存 库存指进行进一步加工、出售、交付其他单位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前
生产单位仍然持有的产出存量，以及从其他单位购得的打算用于中间
消耗或不经进一步加工即转卖的产品存量。

10.7[13.15,13.46, 
(AN.12)-第十三章附

件]

（包括在制品在内的）库
存变化

（包括在制品在内的）库存变化的计算方法是：库存的入库价值减去
出库价值和库存持有货物的任何经常损失的价值。

10.28

制成品库存 制成品库存是指生产者已准备出售或装运但仍然持有的货物的库存。 (AN.123)-第十三章附
件［10.111］

转卖货物库存 转卖货物库存指企业如批发商、零售商购置的为不经进一步加工（除
改变外观吸引顾客不作其他改变）而转卖的货物的库存。

(AN.124)-第十三章附
件［10.113］

材料和供应品库存 材料和供应品库存指所有人打算用作自己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而不
打算转卖的货物的库存。

(AN.121)-第十三章附
件［10.99］

在制品库存 在制品库存指部分完成，但通常有待进一步加工才能移交其他单位，
或者尚不成熟，其生产过程有待生产者在下一个时期继续进行的货物
和服务的库存。

(AN.122)-第十三章附
件［6.40,6.72,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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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在制品库存 其他在制品库存指已经生产者部分加工、制作或组装，但未经进一步
加工通常不出售、装运或移交其他单位的，除培育资产以外的货物和
服务的库存。

(AN.1222)-第十三章
附件

培育资产的在制品库存 培育资产的在制品库存指作为只供屠宰产品而饲养的牲畜，如为商业
目的而饲养的家禽和鱼类，生产一次性产品的树木和其他植物，反复
生产产品的不成熟的培育资产的库存。

(AN.1221)-第十三章
附件

列昂捷夫逆表 列昂捷夫（投入产出）逆表反映一个单位产出所引起的全部投入要
求，既包括直接要求也包括间接要求。

15.175

投资补助金 投资补助金由政府对其他常住或非常住机构单位进行的为它们获得固
定资产提供全部或部分费用的资金的现金或实物资本转移组成。

10.137

发票单列增值税 发票单列增值税是生产者在销售其产品时应支付的增值税；这种税在
生产者开给购买者的发票上单独列出。

6.209

经济活动产业分类 经济活动产业分类指联合国的《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
类》；《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使用的是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的第
3修订本。

1.47

工作 工作是个人和机构单位之间关于在规定期限内或者在得到进一步通知
之前为了取得报酬（或混合收入）而进行工作的（明示或默示的）合
同。

15.102[17.8]

联产品 当一种生产活动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时，这些产品就是联
产品。

5.43[15.19]

活动类型单位 活动类型单位被界定为从事一种（非辅助性）生产活动，或者其主要
生产活动增值占主要比重的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的一部分。

5.19

土地 土地指实施所有权的土地，包括覆盖的表层和任何有关的地表水。 (AN.211)-第十三章 
附件［13.54］

耕种中的土地 耕种中的土地是指出于商业或维持生存目的从事农业或园艺生产的土
地，原则上包括种植园、果园和葡萄园所占的土地。

(AN.2112)-第十三章
附件

建筑物和构筑物下面的土地 建筑物和构筑物下面的土地是指住房、非住宅建筑物和构筑物所占用
的土地或者这些建筑地基所占用的土地，包括被视为农场和非农场住
房组成部分的院落和花园以及进出农场的通道。

(AN.2111)-第十三章
附件

拉斯佩耶斯价格指数 拉斯佩耶斯价格指数的定义是：利用较早时期的价值作为权数的价比
的加权算术平均数。

16.16

拉斯佩耶斯物量指数 拉斯佩耶斯物量指数的定义是：利用较早时期的价值作为权数的量比
的加权算术平均数。

16.16

后进先出法（LIFO） 后进先出法（LIFO）是一种假定最先出库的货物是最后一批入库的库
存估价法。

6.70

法律实体 法律实体是为生产目的而创立的实体，主要指法人公司和非营利机构
或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在内的政府单位；它们能够拥有货物和资产、承
担债务、从事经济活动和与其他单位独立进行交易。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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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捷夫逆表 列昂捷夫（投入产出）逆表中的各列反映一个单位产出所引起的全部
投入要求，既包括直接要求也包括间接要求。

15.175

信用证 只有在提供合同规定的文件时，信用证才是付款承诺。 11.25

负债 负债是一种要求一个单位（债务人）在它与另一个单位之间的契约中
明确规定的某些情况下向另一个单位（债权人）一次或几次付款的义
务。

[10.4]

许可费 许可费包括与以下事项有关的收入和支付：授权使用无形非生产非金
融资产和财产权，例如专利权、版权、商标、工业工艺、特许权等；
以及通过许可证协议使用生产的原作或原型，例如手稿、胶片等。

14.114

LIFO（后进先出法） LIFO（后进先出法）是一种基于以下假设的库存估价法：即首先出库
的货物是最后一批入库的。

6.70

信贷额度 信贷额度提供了可获得资金的担保，但在资金实际支付之前，金融资
产是不存在的。

11.25

用作种畜、奶牛、役畜等
的家畜

用作种畜、奶牛、役畜等的家畜是指为连年获取产品而饲养的家畜。 (AN.11141)-第十三
章附件

贷款 贷款是在债权人将资金直接贷给债务人时产生的，以不可转让单据作
为凭证，或贷款人未获得证明该交易的证券的金融资产。

(AF.4)-第十三章附件
[11.83]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单位是在按行政和政治目的划分的最小地理区域或行使财
政、立法和行政权力的机构单位。

4.128

当地单位 当地单位是在某一地点或自某一地点从事生产活动的一个企业或一个
企业的一部分。

5.20

长期贷款 长期贷款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原定偿还期为一年以上的贷款，但为了适
应各国实践的差异，长期贷款也可界定为原定偿还期需要超过两年。

(AF.42)-第十三章
附件

股票以外的长期证券 股票以外的长期证券指原定偿还期限一年以上的股票以外的证券；可
是，为了适应各国实践的差异，长期证券也可界定为包括原定偿还期
限的超过两年的证券。

(AF.32)-第十三章
附件

机器设备（资产） 机器设备（资产）指运输设备以及其他机器设备，住户为最终消费所
购置的此类设备除外。

(AN.1113)-第十三章
附件

固定资产的保养和修理 固定资产的普通保养和修理是指：固定资产的所有者或使用者为了能
够在该资产预期使用寿命期间使用该资产而必须定期进行的活动（这
些是为了继续使用该固定资产而势必要支付的经常费用）；保养和修
理并不改变固定资产或其性能，而是保持其良好工作状态，或在发
生故障时使其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注意这一术语与“重大更新或扩
大”之间的区别）。

6.161

固定资产的重大更新或扩大 固定资产的重大更新或扩大是指增强了现有固定资产的性能或能力，
或是显著延长了它们以前的预期使用寿命的活动；更新、改建或扩大
固定资产的决策是一种审慎的投资决策，这种决策可在任何时候做
出，并不是由现有资产状况迫使做出这个决策（注意这一术语与“保
养和修理”之间的区别）。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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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毛利 贸易毛利的定义为：购进转售货物（批发或零售）所实现的实际或虚
拟价格，与销售者在把货物售出或处理掉之时重置货物需付价格之间
的差额。

6.110

运输毛利 运输毛利指购买者在规定时间和地点接受交货时另行支付的运费。 15.40[15.42]

市场基层单位 市场基层单位主要生产以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的货物和服务。 2.46

服务工商的市场非营利机构 服务工商的市场非营利机构是由工商团体设立的，其目的是增进工商
业的利益，它们常常由有关工商集团的缴款或认捐款资助；这类认捐
款不作为资金转移，而是作为对所提供服务的付款。

4.59

市场产出 市场产出是在市场上按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的
产出，或者打算在市场上出售或处置的产出。

6.45

市场价格 市场的交易价格是指在自愿的基础上买方从卖方手中获取某件物品而
支付的货币金额。

BPM92[2.68]

对市场价格的对等值 对市场价格的对等值指在没有既定实际市场价格情况下采取的市场价
格的代表价或其他替代方法；习惯做法是按与在被认为是基本相同的
条件下规定的已知市场价格相似的价格推定这种价格。

BPM95和96

市场生产者 市场生产者是指按具有经济意义的价格销售其大部或全部产出的生产
者。

4.58[6.52]

材料和供应品库存 材料和供应品库存指所有人打算用作其自己生产过程中间投入而不打
算转卖的货物。

(AN.121)-第十三章附
件[10.99]

金属矿物藏量 金属矿物藏量指黑色和有色金属矿砂藏量。 (AN.2122)-第十三章
附件

矿藏勘探 矿藏勘探包括勘探石油、天然气和非石油矿藏的支出价值。 (AN.1121)-第十三章
附件

杂项现期税 杂项现期税由人头税、支出税、住户为获取某些执照所支付的款项和
国际交易税组成。

8.54[OECD 5127, 
5200,6000]

杂项经常转移 杂项经常转移包括可能发生在常住机构单位之间或常住单位与非常住
单位之间的各种不同种类的经常转移：（a） 对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
构的经常转移；（b） 住户之间的经常转移；（c） 罚款和罚金；
（d） 抽彩和赌博；（e） 补偿支付。

8.93-8.98

混合收入 混合收入指住户拥有的非法人企业的生产所发生的盈余或亏损；它默
示地包括了对所有者或同一住户的其他成员所做工作的报酬，这种报
酬不可能与所有者作为业主所获得的收益分开，但它不包括来自所有
者占有的住宅的营业利润盈余。

7.8

货币黄金 货币黄金指由货币当局或其他受其有效控制的机构所有的，作为金融
资产和外汇储备组成部分而持有的黄金。

(AF.1)-第十三章附件

货币交易 货币交易是这样一种交易，在这种交易中，机构单位做出一笔支付
（收到一笔支付）或招致一笔负债（得到一笔资产），这笔支付（收
到的支付）或负债（得到的资产）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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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货币化 如果当局获得商品黄金，即新采掘的黄金或私人市场上提供的现存黄
金从而增加了其持有的货币黄金，当局就被认为使黄金货币化。

11.65

货币购买养老金计划 货币购买养老金计划是指保障基金缴款水平的计划，但是福利直接取
决于基金的资产；（货币购买养老金计划在一些国家也称为“限定缴
款计划”）

13.79

官方复汇率 在货币当局坚持采用两种或更多汇率用于不同类型交易的制度的情况
下，就产生官方复汇率。

14.80[19附件A,
BPM134]

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是一个经济体内应收的原始收入的总值减去常住单位应付的
原始收入总计。

7.14

本国私营法人公司（非金融
和金融）

本国私营法人公司包括不为政府或非常住机构单位控制的所有常住法
人公司和准法人公司。

4.75和4.84

NDP（国内生产净值） NDP（国内生产净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扣除固定资本消耗。 2.175

净额 “净额”一词是一个常用术语，意指扣除固定资本消耗以后的值
（一般用于“资本存量净额”或“国内生产净值”）；但是应当指
出，“净额”一词在国民账户中可用于不同的意义，例如指两种收入
流量之间差额的“来自国外的收入净额”。

6.201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净额 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净额是从一个机构单位或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净额导
出的，加上该单位或部门的应收实物社会转移的价值，减去该单位或
部门的应付实物社会转移的价值。

8.24

借入净额 借入净额见“借出净额”。

资本存量净额 编制资产负债表时仍在使用的所有固定资产减记值之和称为资本存量
净额。

6.199

国内生产净值（NDP） 国内生产净值（NDP）等于国内生产总值扣除固定资本消耗。 2.175

住户对人寿保险准备金和养
老金的净股权

住户对人寿保险准备金和养老金的净股权由互助的或法人的保险公司
和养老基金持有的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单的准备金组成；该准备金被
认为是投保人的资产，而不是管理该准备金的机构单位的资产。

(AF.61)-第十三章
附件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 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总额减去固定资本消耗。 10.27

来自国外的收入净额 对非常住者的应得与应付原始收入价值总值的差额通常称为来自国外
的收入净额。

7.15

国际投资净头寸 国际投资净头寸指外部资产存量减去外部债务存量。 BPM55

放款净额 放款净额是一个单位或部门最终可直接或间接地向其他单位或部门提
供的资金净额；它是资本账户中的平衡项，其定义是：（净储蓄加应
收资本转移或应付资本转移）减去（获取值减非金融资产的可支配额
减去固定资本消耗）；负放款净额还可称为“借款净额”。

2.137 和表 
2.1,III.1

国民可支配收入净额 国民可支配收入净额可从国民收入净额这样导出：加上常住机构单位
从非常住单位应收的所有现金或实物经常转移，减去常住机构单位对
非常住单位应付的所有现金或实物经常转移。

8.16

国民净收入 所有部门的原始收入差额净额的汇兑值称为国民净收入。 7.16和表7.2[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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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寿保险费净额 非人寿保险费净额为非人寿保险费总额减去服务费。 8.86

净值记录 某些基本项目的价值与账户另一端的项目相互抵消或具有相反符号的
结合称为净值记录。

3.117

储蓄净额 储蓄净额是可支配收入净额减去最终消费支出。 9.2

增加值净额 增加值净额是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值和固定资本消耗价值。 6.4,6.222[1.6]

固定资产净值 固定资产净值（或减记值）等于同种类型新资产实际的或估计的现期
购买者价格减去直到那个时点应计的固定资本消耗的累计价值。

6.199

净值 净值的定义是机构单位或部门拥有的所有非金融资产价值减去它的所
有未偿负债的价值；它是一个单位或部门的财富在某个时点的计量。

3.68和
10.1[13.10,13.82]

中性持有资产收益 中性持有资产收益是指如果资产的价格按与一般价格水平同样的幅度
变化——即仅仅与一般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保持同步——将形成的
持有资产收益的价值。

12.64

非常住者中性持有资产收益 非常住者中性持有资产收益的定义是：在涉及的一段时期内为保持资
产的购买力（以本国货币表示）所需要的非常住者持有资产收益的价
值，即为跟上一般价格水平的总的变化所需要的持有收益。

14.145

名义持有收益 一笔特定数量的名义持有收益界定为由于资产价格，或更一般地说由
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货币价值的变化造成的该笔资产所有人应计的收
益的价值。

12.63

非常住者名义持有资产收益 非常住者名义持有资产收益界定为：从核算期期初至期末，由非常住
债权人和债务人所持有期间，由于资产或负债货币价值的变化对其引
起的价值；该资产货币价值的变化可以反映它们（本国货币）价格的
变化和（或）相关的汇率的变化。

14.144

名义利息 当债务人能够通过偿还与所借资金货币价值相等的本金而免除对债权
人的负债时，有关的利息支付就称为“名义”利息。

7.109

非培育生物资源 非培育生物资源包括实施所有权、但自然生长与再生均不受机构单位
直接控制、负责与管理的生产一次性或多次性产品的动植物。

(AN.213)-第十三章
附件

不可扣除增值税 不可扣除增值税是指购买者应交纳的不能从其自己应交的增值税义务
中扣除的增值税。

6.209

非耐用品 非耐用品是指使用时间少于一年而且假定具有正常或平均物理使用率
的货物。

［9.38］

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界定为：机构单位单独或集体对其执行所有权、其所有人
因在一定时期内持有或使用而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实体，这些实体由
有形资产——包括生产和非生产资产——以及大多数不记录相应的负
债的无形资产组成。

(AN)-第十三章附件

非金融法人公司 非金融法人公司指其主要活动是生产市场货物或非金融服务的法人公
司。

4.68[2.20]

非金融准法人公司 非金融准法人公司指其主要活动是生产市场货物或非金融服务的准法
人公司。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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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寿保险索赔 非人寿保险索赔是当期核算期到期理赔的应付额（在发生引起保险企
业接受的有效索赔的意外事件时，即应支付索赔），但不包括以社会
保险福利形式对住户的支付。

8.87

非人寿保险费 非人寿保险费包括：保险单持有人为在核算期内获得保险而应付的实
际保险费（实收保险费）和属投保人的财产收入应付的补充保险费，
但不包括社会缴款。

8.86

非市场生产者 非市场生产者指免费或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向他人提供大部分产出的
生产者。

4.60[6.52]

非金属矿物资源 非金属矿物资源包括采石场、粘土及砂坑；化学品和化肥矿藏；盐矿
藏；石英、石膏、天然宝石、沥青、泥炭以及除煤和石油之外的其他
非金属矿藏。

(AN.2123)-第十三章
附件

非货币黄金 非货币黄金包括不作为货币当局储备资产（货币黄金）的所有黄金。 BPM202

非货币交易 非货币交易是最初不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交易；易货贸易是一个明显
的例子。

3.34

非生产资产 非生产资产的定义为：以通过生产过程以外的方式存在的非金融资
产。

(AN.2)-第十三章附
件,10.6[10.8,13.17]

非营利机构(NPIs) 非营利机构(NPIs)是为了生产货物和服务而设立的法律或社会实体，
其地位不允许它们成为设立、控制或资助它们的那些单位的收入、利
润或其他金融收益的来源。

4.54[4.18,4.161]

由政府控制和提供主要资助
的非营利机构

由政府控制和提供主要资助的非营利机构是独立于政府而存在的合法
设立的法律实体，由政府提供主要资助并由政府对其行使控制权。

4.62

从事市场生产的非营利机构 从事市场生产的非营利机构是指这样一些非营利机构：它们收取根据
其生产成本而定的、高得足以对其服务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的费用，
但是它们所创造的任何盈余必须留存于机构内，因为它们作为＂非营
利机构(NPIs)＂的地位不允许它们把盈利分配给他人。

4.58

从事非市场生产的非营利
机构

从事非市场生产的非营利机构是指这样一些非营利机构：它们不能向
控制或管理它们的单位提供财政收益，而且必须主要依赖基金而不是
销售收入来支付其生产或其他活动的费用。

4.60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
（NPISHs）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NPISHs）是指不受政府资助和控制的、向住
户免费提供或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货物或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4.64和4.65[2.20]

非居民 一机构的经济利益中心不在国内经济领土时，则该单位为非居民单
位。

BPM58[1.14]

非住宅建筑物 非住宅建筑物指住房以外的建筑物，其中包括固定装置、作为建筑物
组成部分的设施装备以及场地清理和准备费用。

(AN.11121)-第十三
章附件

票据发行融资 认购票据发行融资(NIFs)提供这样的担保：潜在债务人能够出售其发
行的短期证券（票据），发行票据发行融资的银行将认购在市场未售
出的任何票据，或提供同等价值的预付款；融资本身不是或有资产，
融资的产生没有引起金融账户上的任何登录；只有包销机构被要求提
供资金时，该机构才获得记入金融账户的实际资产。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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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Is（非营利机构） NPIs（非营利机构）是为了生产货物和服务而设立的法律或社会实
体，其地位不允许它们成为设立、控制或资助它们的那些单位的收
入、利润或其他金融收益的来源。

4.54[4.18,4.16]

NPISH最终消费支出 NPISH最终消费支出指服务住户的常住非营利机构关于个人消费货物
和服务承担的支出，包括虚拟支出。

9.94

NPISHs（服务住户的非营利
机构）

NPISHs（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是指不受政府资助和控制的、向住
户免费提供或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货物或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4.64和4.65[2.20]

有职业者 为了被归入有职业者，即受雇者或自营职业者，人们必须从事在本体
系生产范围内的活动。

7.23

营业租赁 营业租赁是指出租者与承租者之间就在短于机器或设备的预期使用寿
命的某一特定时期租赁机器或设备而签订的协议；出租者正常地维护
设备，使其处于良好工作状态，能够在使用者要求时或使用者通知后
很快出租，出租者往往有责任维修设备，作为它向承租者提供的服务
的一部分。

6.115和6.116

营业盈余 营业盈余计量在考虑企业借入或租用的金融资产或非生产有形资产上
应付的利息、租金、类似费用，或企业所有的金融资产或非生产有形
资产上应收的利息、租金、类似费用之前，企业从生产中应计的盈余
或亏损的大小（注：对住户所有的非法人企业来说这一组成部分称
为“混合收入”）。

7.8

其他应收和应付账款 其他应收和应付账款指由贸易信贷和预付款及其他应收或应付款项组
成的金融资产。

(AF.7)-第十三章附件
［11.100］

其他建筑物和构筑物 非金融、生产和有形固定资产的其他建筑物和构筑物类包括非住宅建
筑物和其他构筑物，例如民用工程。

(AN.1112)-第十三章
附件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资本税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资本税包括除归类为资本捐和资本转移税以外的资
本税。

10.136

其他资本转移 其他资本转移由除资税和投资补贴以外的一切资本转移组成；除其他
外，它还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经共同协议取消债务。

10.139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由两个子账户组成：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和重估
价账户。

1.9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 资产物量其他变化账户记录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表之间资产、负债和
净值方面的这样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既不是记录在资本账户和金融账
户中的机构单位之间的交易引起的，也不是持有资产收益和亏损引起
的。

12.4[1.9,3.58-3.61]

其他现期税 其他现期税是现期资本税加杂项现期税。 8.53和8.54[OECD 4100,
4200,4600,5200,

5217,6000]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现期税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现期税包括除收入税、现期资本税和杂项现期税以
外的任何现期税。

8.53和8.54

其他经常转移 其他经常转移包括：非人寿保险金和索赔净值，不同政府单位之间通
常在不同的政府级别进行的经常转移，还有各级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
的经常转移，以及不同住户之间的其他经常转移。

8.9和8.10



171

术  语 定  义 段  落

其他存款法人公司 其他存款法人公司分部门包括所有常住金融法人公司和准法人公司，
中央银行除外，其主要活动是金融中介，其负债形式是存款或短期存
单之类的金融工具，此类工具可替代存款，用于调动财政资源，并包
括在广义货币计量值之内。

4.88

其他存款 在金融账户中，其他存款包括除可转让存款以外的，对中央银行、其
他存款机构、政府单位和在某些情况下，由存款凭证代表的其他机构
单位的所有债权。

11.72,(AF.29)-第十
三章附件

股票和其他股权 股票和其他股权指在所有债权人的债权满足之后，承认对法人企业的
残余价值拥有债权的票据和记录的金融资产。

(AF.5)-第十三章附件
［11.86］

保险法人公司和养老基金除
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保险法人公司和养老基金除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这一分部门包括除
存款法人公司、保险法人公司和养老基金以外所有主要从事金融中介
的常住法人公司和准法人公司。

4.95

其他无形固定资产 其他无形固定资产指未另行分类的新信息和专业知识等，其生产用途
只限于对其确立了所有权的单位或经其许可的其他单位。

(AN.1129)-第十三章
附件

其他无形非生产资产 其他无形非生产资产指未另行分类的无形非生产资产。 (AN.229)-第十三章
附件

其他土地和有关的地表水 其他土地和有关的地表水包括未另行分类的土地，其中包括私人花
园，不是出于维持生存或商业目的而耕作的地块、公共牧地、住房四
周超出被视为农场或非农场住房组成部分的庭院及花园以外的土地及
有关的地表水。

(AN.2119)-第十三章
附件

其他机器设备 非金融、生产和有形固定资产的其他机器设备类包括未被归为“运输
设备”的机器设备资产。

(AN.11132)-第十三
章附件

其他非市场基层单位 其他非市场基层单位不收费用或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其生产的大
部分货物和服务；它是三大类型生产者之一，其他两类是市场生产者
和为自身最终使用生产者。

2.46

其他非市场产出 其他非市场产出由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或政府免费或按无经济意义
的价格提供给其他机构单位或全社会的货物和个人或公共服务组成；
这种产出是本体系中的三大类型产出之一，另外两类为市场产出和为
自身最终使用生产的产出。

6.49

其他实物社会保障福利 其他实物社会保障福利由社会保障基金对住户所作的实物社会转移
（补偿金除外）构成（又见“社会实物转移”）。

8.103

其他构筑物 非金融、生产和有形固定资产的其他构筑物类由建筑物以外的构筑物
组成，其中包括住宅或非住宅建筑物以外的街道、下水道、场地清理
和准备费用。

(AN.11122)-第十三
章附件

其他生产补贴 其他生产补贴指除常住企业由于从事生产而可能收到的产品补贴以外
的各类补贴。

7.79

其他产品补贴 其他产品补贴指对常住企业作为产出生产的货物或服务的各类补贴。
当生产、销售、转移、租赁、交付这些货物或服务，或将其用于自身
消费或自身资本形成时，就应支付该类补贴；主要有三类：（1） 国
内使用产品补贴；（2） 政府贸易组织的损失；（3） 对公营法人公
司和准法人公司的补贴。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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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另行分类的其他收入税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收入税指除个人或住户收入税、法人公司收入税、
资本收益税和彩票或赌博税以外的任何收入税。

8.52[OECD 1110, 
1120,1130,1210]

其他贵重物品 非金融、生产和有形固定资产的其他贵重物品类指未另行分类的贵重
物品，如用宝石和贵金属制成的价值昂贵的收藏品和珠宝。

(AN.139)-第十三章
附件

其他在制品库存 其他在制品库存指生产者部分加工、制作或组装，但未经进一步加工
通常不出售、装运或移交其他单位的，除培育资产以外的货物的库
存。

(AN.1222)-第十三章
附件

产出 产出指一个基层单位生产的、可供该基层单位以外使用的货物或服
务，以及任何供自身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

6.38

为自身最终使用所生产的
产出

为自身最终使用所生产的产出由生产这种产出的企业所有者留作自己
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组成。

6.46

外包工 外包工是指经与某企业事先安排或订约，同意为该企业工作或为该企
业提供一定量的货物或服务的人，但其工作地点不在该企业的任何基
层单位内；企业并不控制外包工的工作时间，不负责外包工的工作条
件。

7.26

自给性生产者 自给性生产者由从事其所属企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生产活动的基层单
位组成，或由住户拥有的、其产出的全部或大部分打算用于这些住户
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非法人企业组成。

6.52

自给劳动者 自给劳动者指未雇用付酬雇员的自营职业者。 7.25

帕氏价格指数 帕氏价格指数是利用较后时期的价值作为权数的价比的调和平均数。 16.17

帕氏物量指数 帕氏物量指数是利用较后时期的价值作为权数的物量相对数的调和平
均数。

16.17

分割交易 分割交易是把从有关各方的观点来看是单一的交易记录为两个或多个
不同分类的交易（例如，承租人依照金融租赁实际支付的单一租金可
被分割为本金的偿付和利息的支付）。

3.28

专利实体 专利实体是指依照法律或司法裁决可授予专利保护的技术创新类中的
发明。

(AN.221)-第十三章
附件

住户为获取某些执照所作
的付款

住户为获取某些执照所作的付款是指：个人或住户为获取拥有或使用
汽车、船或飞机以及打猎、射击或钓鱼的执照而作出的付款；它们
是“杂项现期税”的一部分，但应当指出，某些执照费被看成是对政
府提供服务的付款。

8.54[OECD 5200]

实物报酬以外的实物支付 在种类繁多的支付中任何以货物和服务的形式而不是以货币形式所做
的支付，即是实物报酬以外的实物支付，但不包括对雇员的实物支
付。

3.39

薪资税 薪资税是由企业按照以现金支付的工资和薪资的一定比例，或按照每
名雇员的一固定数交纳的税。

7.70[OECD 3000]

养老基金 养老基金是指为特定雇员群体退休后向其提供福利金而设立的单位；
它们拥有自己的资产和负债，并独立地在资本市场上从事金融交易；
这些基金是由私人雇主或政府雇主，或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组织和指导
的。

4.98[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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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盘存法(PIM) 永续盘存法(PIM)是一种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时间数列估计资本存
量和固定资本消耗的方法；它需要估算生产者手中现有的固定资产存
量，为此，就要估计因以前年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所安装的固定资
产到现期还余下多少。

6.189

人头税 人头税指对每一成人或每一住户按规定金额所征收的税，这种税与实
际或假定的收入或财富无关；它们是“杂项现期税”的一种。

8.54[OECD 6000]

PPP(购买力平价) PPP(购买力平价)是一种计量在B国购买与1个A国货币单位在A国购买同
样数量的某种货物或服务所需的B国货币单位数字的价比。

16.82

价格 一种货物或服务的价格界定为这种货物或服务的一个单位的价值。 16.9

价格分等 价格分等是这样一种情况：销售者在完全一样的条件下出售同样的货
物和服务时向不同类别的购买者索取不同的价格。

16.113

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反映一组特定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在两个时期之间发生成比
例变化的平均值。

16.14

原始收入 原始收入是由于机构单位介入生产过程或拥有生产所需的资产而应计
的收入。

7.2

主要活动 一个生产单位的主要活动是指其增值大于同一单位内进行的其他任何
活动的增值的那种活动（主要活动的产出必须由能够提供给其他单位
的货物或服务组成，即使它可能用于自给消费或自给资本形成）。

5.7[15.16]

私人有备基金社会保险福利 私人有备基金社会保险福利是由保险企业或者其他管理私人有备基金
社会保险计划的机构单位向住户提供的社会保险福利。

8.79

私营非金融和金融法人公司 这类法人公司是指不为政府控制的所有常住法人公司和准法人公司。 4.75

生产资产 生产资产是指作为属于本体系生产范围的生产过程的产出而产生的非
金融资产。

10.6[13.14,(AN.1)-
第十三章附件]

生产者价格 生产者价格是生产者为作为产出生产出来的一单位货物或服务从购买
者应得到的数额，减去开给购买者的发票上单列的增值税或类似可扣
除税，它不包括生产者单独开发票的任何运输费用。

6.205,15.28[3.82]

为自身最终使用生产者 为自身最终使用生产者主要生产供企业所有者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
成的货物和服务。

2.46

产品（商品）技术 产品（商品）技术是两类用于把供应使用表转换成对称的投入产出表
的技术假设之一；它假设一个产品，不论是由哪个产业生产的，都具
有相同的投入结构。

15.144

产品X产品表 产品X产品表是一种对称的投入产出表，把产品作为行和列的维数；
它反映的是哪些产品在哪些其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

15.150

生产 生产是一种在机构单位负责、控制和管理下所进行的利用劳动、资
本、货物和服务投入，生产其他货物和服务产出的活动。

6.15[1.20,5.4,6.6]

生产账户 生产账户记录生产本体系中界定的货物和服务的活动；它的平衡项是
衡量个别生产者、产业或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所作贡献的尺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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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范围 生产范围包括实际上目的为市场的全部生产，不论用于销售还是用于
易货；政府单位或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免费提供给各住户或集体地
提供给社会的所有货物或服务；所有为自身使用生产的货物；自有住
房者的自给性住房服务生产以及雇佣付酬家庭雇员所生产的服务。

1.20和1.22

产品 货物和服务，也称为产品，是生产的成果；它们可用于交换和其他各
种目的；作为其他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投入，作为最终消费或投资。

2.49

出口专营利润 出口专营利润指出口销售委员会或其他对某些货物或服务的出口实行
专营的公营企业向政府转移的利润。

7.68[OECD 5124]

财政专营利润 财政专营利润指转移给政府的财政专营利润（财政专营者是公营法人
公司、公营准法人公司或政府所有的非法人企业，它们享有生产或分
配某一特定种类的货物或服务的法定垄断权，以便增加税收；主要生
产通常被征税的产品，例如烟草、酒精饮料、燃料等待）。

7.69[OECD 5122]

进口专营利润 进口专营利润指进口销售委员会或其他对某些货物或服务的进口实行
专营的公营企业向政府转移的利润。

[7.68,7.69,OECD
5127]

财产收入 财产收入的定义是：金融资产或非生产有形资产所有人向另一个机构
单位提供资金，或将非生产有形资产交其支配，作为回报应得的收
入；它包括利息、法人公司已分配收入（红利和准法人公司收入的提
取）、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收入以及地
租。

7.88和7.89[7.2]

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收入 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收入是指保险企业对保险专门准备金的应得投资收
入；由于这种专门准备金是投保人的资产，所以在账户中表示为由保
险企业支付给投保人。

7.124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见“州政府”。

公营法人公司（非金融和
金融）

公营法人公司是指由政府单位控制的所有常住法人公司和准法人公
司，对法人公司的控制是指能够必要时通过选任合适的董事来决定法
人公司总政策。

4.27和4.84

购买的商誉 购买的商誉是指购买一家继续经营的企业所付的价值与企业资产总额
减去负债总额之间的差额，每一项资产和负债均单独列明和估价。

(AN.223)-第十三章附
件[12.22]

购买者价格 购买者价格是购买者为在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取得单位货物或服务所
支付的数额，它不包括任何可扣除的增值税或类似可扣除税；一件货
物的购买者价格包括购买者为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交货而单独支
付的任何运费。

6.215,15.28
[2.73,3.83]

购买力平价(PPP) 购买力平价(PPP)是一种计量在B国购买与1个Ａ国货币单位在Ａ国购买
同样数量的某种货物或服务所需的Ｂ国货币单位数字的价比。

16.82

目的 目的或者功能概念与一笔交易或者一批交易所要满足的需要的类型或
它所追求的目标的类型有关。

2.50

准法人公司 准法人公司是其职能如同法人公司的非当地人企业，它有全套账户，
包括资产负债表。

4.49

挂牌股票 挂牌股票是指在股票交易所或其他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正常交易的股
票。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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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国内收入总额(real 
GDI)

实际国内收入总额(real GDI)是衡量国内生产所产生的收入总额的购买
力（包括贸易条件变化对上述收入的影响）。

16.152

实际持有资产收益 实际持有资产收益是对由于资产价格相对于经济体中一般货物和服务
的价格的变化持有一笔资产应计的实际资源额外支配的价值。

12.64

实际持有资产益损（非居
民）

实际持有资产益损（非居民）是以本国货币表示的、由于名义益损和
中性益损的差异而产生的资产价值。

14.145

实际收入 实际收入可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用某一价格指数减缩任何收入流量
以便计量该项目对一组用作定值标准的货物和服务的购买力。

16.148

实际利息 实际利息是名义利息与相等于核算期本金货币价值购买力损失的数额
之间的差额。

7.110

娱乐场地和有关的地表水 娱乐场地和有关的地表水由私人所有的福利设施场地、园林、游乐场
地以及公有的公园和娱乐场所的土地组成，包括有关的地表水。

(AN.2113)-第十三章
附件

土地、建筑物或其他构筑物
定期税

土地、建筑物或其他构筑物定期税的定义是：定期，通常是每年一次
对企业在生产中使用或拥有的土地、建筑物或其他构筑物应征收的
税，不管这些资产是企业所有的还是租借的。

7.70[OECD 4100]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 实物收入再分配账户反映如何通过接收和支付实物社会转移将住户、
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和政府单位的可支配收入转换成调整后可支配
收入。

8.2

参照利率 参照利率指借款的纯成本（即尽最大可能消除风险溢价以及不包括任
何中介服务的利率）。

6.128

区域性中央银行 区域性中央银行是一种国际性金融机构，它作为一组成员国的共同的
中央银行而运作。

14.34

管理机构 管理机构是指管理或监督金融法人公司的机构，可以按其地位划分为
金融或非金融管理机构。

4.101

补偿（社会保障福利） 补偿（社会保障福利）是指住户经过批准在特定货物或服务上的开支
由社会保障基金补偿。

8.101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 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由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留存盈余组成，这
种留存盈余被看成好像按其所有的企业产权的比例分配和汇给外国直
接投资者，然后由外国投资者将其再投资到企业中。

7.120

实物报酬 当雇员接受货物和服务形式支付代替货币形式支付时，就产生实物报
酬。

3.38

固定资产的租金 固定资产的租金是固定资产的使用者按照营业租约或类似合同，为在
规定的时间内在生产中使用该资产的权利，而向其所有者应支付的金
额。

6.181

地租 地租是土地地租和地下资产地租之和。 7.128和7.132

土地地租 土地地租是一种形式的财产收入；它是指土地承租人为使用其土地而
向土地所有人支付的金额。

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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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资产地租 地下资产地租是一种形式的财产收入；它由允许其在规定时期内开采
地下资产的机构单位向地下资产所有者支付的金额组成。

[7.133]

重置成本核算 重置成本核算，参见“当期成本核算”。

购回协定 购回协定是一个机构单位按规定价格向另一个单位出售证券的协定；
出售是根据在以后某个规定的日期（通常非常短，例如隔夜或一
天），或在由购买者相机决定的某一日期，按规定的价格购回同一证
券或类似证券的承诺进行的。

11.32

改变交易的流程 改变交易的流程是按不同于实际的途径记录所发生的交易或者按实际
上不具有的经济意义记录所发生的交易，例如单位A和单位C 之间的直
接交易被记录为间接地通过第三单位B来进行的交易，但通常在交易
类目上要做些改变。

3.24

研究和开发 市场生产者的研究和开发是为发现和开发新产品而进行的活动，其中
包括改进现有产品的类型或质量，或者发现或开发新的、更有效的生
产工艺。

6.142[6.163]

储备资产 储备资产是指那些可随时动用的、受一国当局——为了国际收支不平
衡直接融资，为了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以影响它们的货币汇率来间接调
节这种不平衡，和为了其他目的——控制的对外资产。

11.61[14.155]

常住单位 如果一个机构单位在一国经济领土内有经济利益中心，那么这个机构
单位就是该国的常住单位。

4.15[1.28,14.8]

资源 资源指经济账户中增加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的经济价值数量的交易发
生的一方（例如，工资和薪金就是收到这两种款项的单位或部门的资
源）；依照惯例，资源放在账户的右方。

2.54

世界其他地方 世界其他地方部门包括与常住单位发生交易或与常住单位具有其他经
济联系的所有非常住机构单位。

4.163[1.14,14.3]

世界其他地方账户 世界其他地方账户包括为记录发生在经济总体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
（即常住单位与非常住单位之间）的所有各种交易所需的那些账户类
别。

14.3[1.14]

重估价账户 重估价账户记录该核算期内金融和非金融资产和负债所有人应计的正
数或负数持有资产收益。

12.63[1.9]

SAM(社会核算矩阵) SAM(社会核算矩阵)的定义为：用一个矩阵表述国民账户体系账户，
这个矩阵详细说明了供给和使用表与机构部门账户之间的关系；通过
对住户部门的额外分类和劳动力市场的分类描述（即区分各种类别的
就业者），可表明SAM通常注意人们在经济中的作用。

20.4

附属账户 附属账户提供一个与中心账户相联系的框架，使重点集中在国民账户
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常见的例子是有关
环境或旅游或无偿家务工作的附属账户。

2.246

储蓄 储蓄是可支配收入减去最终消费支出（或在计入对养老基金的调整项
之后，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减去实际最终消费）；储蓄是一个可以计算
出来的各个机构部门的重要的总量。

9.17[1.10,9.19]

SDRs(特别提款权) SDRs(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并分配给其成员以补充现
有储备资产的国际储备资产。

11.67,(AF.1)-第十三
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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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活动 次要活动是指：一个生产者单位除主要活动之外进行的一种活动，像
主要活动一样，次要活动也必须适于提供给外单位。

5.8[15.16]

收入二次分配账户 收入二次分配账户表明如何通过接收和支付除实物社会转移以外的经
常转移将机构单位的原始收入余额转换成可支配收入。

8.1

证券化 证券化是指以现有资产如贷款、抵押、信用卡债务或其他资产（包括
应收账款）发行新的可流通证券的过程。

11.75

自营职业劳动者 自营职业劳动者是在其中工作的非法人企业（不包括被划为准法人公
司的非法人企业）的唯一所有人或共同所有人。

7.24

服务 服务是定作生产的异质产出，它一般是由生产者按照消费者的需要进
行的活动，从而实现消费单位状况的变化；到生产完成时，它必定已
经提供给消费者。

6.8

股东 股东是一家法人公司的集体所有人。 7.112

股票和其他股权 股票和其他股权指在所有债权人的债权满足之后，承认对法人公司的
残余价值拥有债权的票据和记录的金融资产。

(AF.5)-第十三章附件
［11.86］

短期贷款 短期贷款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偿还期为一年或少于一年，但为了适应各
国实践的差异，最长期限可为两年或少于两年的贷款。

(AF.41)-第十三章
附件

股票以外的短期证券 股票以外的短期证券是指原定偿还期为一年或少于一年，但为了适应
各国实践的差异，最长期限可为两年或少于两年的股票以外的证券。

(AF.31)-第十三章 
附件

单一缩减指标法 单一缩减指标法是一种利用一个时间数列而不是双重缩减直接估计增
加值的物量变动的方法。

16.6８

SNA(国民账户体系) SNA(国民账户体系)由一套以一系列经国际同意的概念、定义、分类
和核算原则为基础的一致、连贯而完整的宏观经济账户、资产负债表
和表组成。

1.1

社会核算矩阵(SAM) 社会核算矩阵(SAM)的定义为：用一个矩阵表述国民账户体系账户，
这个矩阵详细说明了供给和使用表与机构部门账户之间的关系；通过
对住户部门的额外分类和劳动力市场的分类描述（即区分各种类别的
就业者），可表明SAM通常注意人们在经济中的作用。

20.4

社会救济福利 社会救济福利由政府单位或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对住户的转移组
成，旨在满足与社会保险福利种类相同的需要，但是这种福利是在任
何有组织的社会保险计划以外提供的，并且不受以前支付缴款的条件
限制。

8.7[8.75]

现金社会救济福利 现金社会救济福利是政府单位或者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为满足同社
会保险福利一样的需要而对住户提供的现金经常转移，但是这种福利
并不是在将社会缴款和社会保险福利相结合的社会保险计划下提供
的。

8.81

实物社会救济福利 实物社会救济福利由政府单位或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提供给住户的
实物转移组成，它们在性质上类似于实物社会保障福利，但不是由社
会保障计划提供。

8.104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住户收到的经常转移，其目的是满足某些事情或情况——
例如疾病、失业、退休、住房、教育或家庭情况——引起的需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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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缴款 社会缴款是向社会保险计划的实际或虚拟支付，以便获得社会保险福
利。

8.8

自营职业人员和非雇用人员
社会缴款

自营职业人员和非雇用人员社会缴款是指那些并非受雇于人的人，即
自营职业者（雇主或自给劳动者）、或者非雇用人员为其自身的福利
所交纳的社会缴款。

8.70

社会保险福利 社会保险福利是在有组织的社会保险计划下提供的转移；社会保险福
利可以是在一般社会保障计划、私人有备基金社会保险计划下提供，
或者通过由雇主为其现有雇员或过去的雇员管理的、不涉及以保险企
业或养老金形式出现的第三方的未备基金计划提供。

8.7

社会保险计划 社会保险计划是由雇员或其他人，或者由雇主代表其雇员支付社会缴
款，目的是在现期或今后使雇员或其他缴款者、其赡养人或遗属获得
享受社会保险福利的权利。

8.55

社会保障福利——补偿 补偿（社会保障福利）是指住户经过批准在特定货物或服务上的开支
由社会保障基金补偿。

8.101

现金社会保障福利 现金社会保障福利是由社会保障基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住户的各种社
会保险福利；它们可能采取的形式有：疾病和伤残福利金；产妇津
贴；子女津贴或家庭生活津贴，其他受抚养人津贴；失业津贴；退休
和遗属养老金；死亡补助金；其他津贴或抚恤金。

8.78

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是与政府单位的其他活动分开组织的，并单独地拥有自
己的资产和负债；它们是独立的机构单位，因为它们是自主的基金组
织，拥有自己的资产与负债，并独立地从事金融交易。

4.112[4.130]

社会保障计划 社会保障计划是政府单位为了向整个社会成员或者向社会的某部分人
提供社会福利而强制实施管理的一种保障计划。

8.64

实物社会转移 实物社会转移是政府单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
机构对单个住户作为实物转移提供的个别货物和服务，而不问其是在
市场上购买的，还是作为非市场产出由政府单位或服务住户的非营利
机构生产的；它们包括：（1）社会保障福利，补偿；（2）其他实物
社会保障福利；（3）实物社会救济福利；（4）个别非市场货物或服
务转移。

8.99

特别提款权(SDRs) 特别提款权(SDRs)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并分配给其成员以补充现
有储备资产的国际储备资产。

11.67,(AF.1)-第十三
章附件

印花税 印花税指另已确定的、特别是国民账户体系第7.69和7.70段中已经确
定的特定交易种类之外的印花税（例如法律文件或支票上的印花，这
些税作为营业或金融服务的生产税处理）。

7.70[OECD 6200]

州政府 州政府是行使中央政府以下和地方政府以上一级某些政府职能的机构
单位；它们是这样一些机构单位：其财政、立法和行政权力覆盖整个
国家可能分成的各个“州”（通常称“省”）。

4.124

存量 存量是某一时点的资产和负债的状况或某一时点持有的资产和负债，
本体系把存量记录在通常称为资产负债表和核算期期初期末表的账户
中；存量来源于以前的交易和其他流量的积累，它们随着核算期的交
易和其他流量而变化（注：货物的存量在本体系中称为“存货”）。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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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折旧 直线折旧是一种以资产使用寿命内不变的年资本消耗量为根据的折旧
法。

6.193

补贴 补贴是政府单位，包括非常住政府单位根据企业的生产活动水平或企
业生产、销售或进口的货物或服务的数量及价值，对企业做出的现期
无偿支付。

7.71[15.52]

对政府贸易组织损失的补贴 对政府贸易组织损失的补贴包括政府贸易组织——其职能是购买或销
售常住企业的产品——承受的损失；这类组织由于政府精心制订的经
济和社会政策，按低于购入价格出售货物而承受损失时，购入价格与
售出价格之间的差额应作为补贴处理。

7.78

工薪或劳力补贴 工薪或劳力补贴指根据所付的工资或薪资总额或劳动力总人数，或根
据对某一特定类型的人员，如残疾人或长期失业者的雇用，而应支付
的补贴。

7.79

其他生产补贴 其他生产补贴指除常住企业由于从事生产而可能收到的产品补贴以外
的各类补贴。

7.79

其他产品补贴 其他产品补贴作为产出生产的货物或服务的各类补贴。当生产、销
售、转移、租赁或交付这些货物或服务或将其用于自身消费或自身资
本形成时，就应支付该类补贴。

7.78

国内使用产品补贴 国内使用产品补贴指就常住企业的产品在经济领土内使用或消耗而对
这些企业应支付的补贴。

7.78

对公营法人公司和准法人公
司的补贴

对公营法人公司和准法人公司的补贴指那些支付给公营法人公司和准
法人公司的定期转移。对这些企业的补贴旨在弥补持续性亏损——即
营业盈余为负数。这是由于企业执行政府精心制订的经济和社会政
策，以低于其平均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而在生产上承受损失。这种补
贴作为产品补贴处理。

7.78

减少污染补贴 减少污染补贴指用来弥补减少或消除排入环境的污染物的部分或全部
额外处理费用的补贴。

7.79

产品补贴 产品补贴定义为对所生产的单位货物或服务应付的补贴，即可以按货
物或服务单位数量的一定货币数额，也可以按单位价格的一定比例交
付；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规定的目标价格和购买者实际支付的市场价格
之间的差额来计算。

15.53

地下资产 地下资产指位于地表或地下，根据现有技术和相对价格在经济上可开
发的探明矿藏。

(AN.212)-第十三章附
件,13.59[12.15]

供给和使用表 供给和使用表以矩阵形式记录不同种类的货物和服务的供应品是如何
从国内产业和进口产生的以及这些供应品是如何在包括出口在内的不
同中间使用或最终使用之间分配的。

1.16[15.1]

对称表 对称（投入–产出）表意味着横行和纵列使用相同的分类或单位（即
相同的产品或产业组）。

15.2

国民账户体系（SNA） 国民账户体系（SNA）由一套以一系列经国际同意的概念、定义、分
类和核算原则为基础的一致、连贯而完整的宏观经济账户、资产负债
表和表组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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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固定资产 有形固定资产指由住房、其他建筑物和构筑物、机器设备以及培育资
产构成的非金融生产资产。

(AN.111)-第十三章
附件

有形非生产资产 有形非生产资产是自然资产——土地、地下资产、非培育生物资源和
水资源，其所有权可以确定并可转让。

13.18[13.53,(AN.21) 
-第十三章附件]

产品税 产品税是对单位货物或服务应交纳的税，既可按规定的单位数量货币
额来征收，也可以按买卖的货物或服务的单位或价值所规定的价格比
例加以征收。

15.47[7.62]

税 税是机构单位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向政府单位作出的强制性的无偿支
付。

7.48,8.43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 进口税和进口关税（不包括增值税）指货物在跨越经济领土的国界或
边境时，或者在服务由非常住生产者向常住机构单位提供时应交纳的
货物和服务税。

15.47[7.49,7.64]

资本收益税 资本收益（在本体系的术语中称为持有资产收益）税指对个人或法人
公司资本收益所征的税，这种税应于本核算期交付，而不考虑收益发
生的时期。

8.52[OECD 
1120,1220]

资本转移税 资本转移税指对机构单位之间转移的资产价值所征的税。 10.136

娱乐税 娱乐税由任何专门针对娱乐本身（例如门票）所征的税组成，这种税
不属于涉及面更广的税，例如增值税。

[7.69,OECD 5126]

金融和资本交易税 金融和资本交易税指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包括外汇的购买或销售
所交纳的税。

7.69[OECD 4400]

收入税 收入税由收入、利润和资本收益税组成；它们是对个人、住户、非营
利机构或法人公司所征的税。

8.52[OECD 1110, 
1120,1130,1210]

个人或住户收入税 个人或住户收入税由个人收入税，包括由雇主代扣的税（预扣收入
税）和附加税组成。

8.52[OECD 1110]

国际交易税 国际交易税指对在国外旅行、国外汇款、国外投资等等所征收的税，
生产者应交纳的交易税除外（这种应由生产者交纳的税属于生产税，
而那些应由非生产者交纳的税属于其他现期税）；它们属于杂项现期
税。

7.70和
8.54[OECD 5127]

土地、建筑物或其他构筑物
定期税

土地、建筑物或其他构筑物定期税指定期，通常是每年一次对企业在
生产中使用或拥有的土地、建筑物或其他构筑物应征的税，不管这些
资产是企业所有的还是租借的。

7.70[OECD 4100]

彩票和赌博税 彩票和赌博税由任何对这几种经营征收的税（除赢得税以外）组成；
这几种税一般按经营者营业额百分比征收。

[7.69,OECD 5126]

污染税 污染税指针对向环境中泄漏或排放有毒气体、液体或其他有害物质而
征收的税；它们不包括企业向收集和处理废物或有毒物质的公共当局
支付的款项。

7.70[OECD 5200]

生产税 生产税指当货物和服务由生产者生产、提供、销售、转移或以其他方
式处置时应付的税加上其他生产税，它们主要由对生产中使用的土
地、建筑物和其他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征收的税或对雇佣劳动力或支
付的雇员报酬征收的税组成。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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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税 不包括增值税和进出口税的产品税是指由于货物或服务的生产、销
售、转移、租赁或交付，抑或由于将该货物或服务用于自身消费或自
身资本形成而应交纳的税。

7.69,15.47[OECD
5110,5113,5121,
5122, 5126,4400]

服务从量税 服务从量税指所有对为交通、通讯、保险、广告、旅馆或住宿、饮
食、娱乐、赌博和彩票、体育运动等等具体服务的付款所征收的税。

7.69和OECD 5126

法人公司收入税 法人公司收入税由法人公司收入税、法人利润税、法人附加税等等组
成。

8.52[OECD 1210]

固定资产使用税 固定资产使用税指定期对企业为生产目的而使用的车辆、船舶、飞机
或其他机器设备征收的税，不管这些设备是自有的还是租借的。

7.70[OECD 5200]

彩票或赌博赢得税 彩票或赌博赢得税指对赢家得到的金额所征收的税。 8.52[OECD 1130]

复汇率产生的税 复汇率产生的税指官方复汇率制运营产生的默示出口税。 7.68

获得时间 获得货物和服务之时即所有权发生改变或提供服务的过程完成之时。 9.34

记录时间 机构单位之间的交易必须是在债权和债务发生、转换或者取消时记
录，即遵循权责发生制。

2.64

时间转换检验 时间转换检验要求以稍早时期为基础的稍后时期的指数应是以稍后时
期为基础的稍早时期的指数的倒数；“费希尔理想”价格和物量指数
的理想特征之一是它们符合这种检验（与帕氏或拉氏指数不同）。

16.24

唐克维斯特价格指数 唐克维斯特价格指数是用两个时期的价值份额的算术平均数作为权数
的价比的加权几何平均数。

16.27

唐克维斯特物量指数 唐克维斯特物量指数是用两个时期的价值份额的算术平均数作为权数
的量比的加权几何平均数。

16.27

经济总体 经济总体由常住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领土上的所有机构单位组成。 2.22

最终总消费 最终总消费界定为常住住户、服务住户的常住非营利机构和各级政府
单位关于个人及公共消费货物和服务的所有支出的总值。

9.98

总工时 总工时指雇员和自营职业者在此期间实际工作总时数。 15.102[17.12,17.27]

贸易信贷和预付款 贸易信贷和预付款指直接提供给法人公司、政府、非营利机构、住户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货物和服务的贸易信贷，以及对在制品（如果它列
在库存项下）或未来制品的预付款。

(AF.71)-第十三章
附件

贸易毛利 贸易毛利的定义为：购进转售货物所实现的实际或虚拟价格，与销售
者在把货物售出或处理掉之时重置货物需付价格之间的差额。

6.110

贸易收益和损失 贸易收益和损失因一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例如，如果一国的
出口货物价格比其进口货物价格上升得更快或下降得更慢（也就是说
如果贸易条件改善），常住者用一定出口水平产生的收入购买进口货
物和服务的量就可能增加。

16.152

交易 交易是一种经济流量，这种流量是机构单位之间依共同协议的相互作
用，或是一个机构单位内部的行动，将这种行动作为交易来处理在分
析上是有用的，这往往是因为这种单位以两种不同的身份进行活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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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账户 交易账户就某一交易或某一类交易（例如利息）显示每个从事这种交
易的部门（或相关时产业部门）的资源和使用，但并不说明交易部门
之间的直接关系。

2.152

转移 转移是一项交易，其中一个机构单位向另一个单位提供货物、服务或
资产，而不从后者收取任何货物、服务或资产作为对应回报。

8.3,8.27

实物转移 实物转移包括货物或资产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现金转移，或者包括提
供服务，也不收取对应物。

8.27[3.40]

转拨价格 转拨价格是一种为簿记目的而采用的价格，用来估价在同一管理制度
下整合的联营企业之间的交易价值。

[BPM97]

可转让存款 可转让存款包括以下各种存款：（a） 不受惩罚或限制地即期按面值
即可交换的存款；（b） 用支票或直接转账单即可自由转让的存款；
（c） 其他通常用于支付的存款。

11.71,(AF.22)-第十
三章附件

个人非市场货物或服务的
转移

个人非市场货物或服务的转移由政府单位的非市场生产者或服务住户
的非营利机构免费或以无经济意义的价格对住户提供的个人货物或服务组
成。

8.105

（国际比较中的）传递性 （国际比较中的）传递性是指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意味着，以i国为
基础的k国直接（双重）指数等于将以i国为基础的j国直接（双重）
指数乘以以j国为基础的k国直接（双重）指数得出的间接指数。

16.88

运输设备（资产） 运输设备（资产）包括除住户为最终消费目的购得的设备以外的用于
运送人员和物品的设备。

(AN.11131)-第十三
章附件

运输毛利 运输毛利指购买者在规定时间和地点接受交货时另行支付的运费。 15.40[15.42]

无偿没收 政府或其他机构单位以支付税款、罚金或类似款项以外的理由占有其
他机构单位——包括非常住单位——的资产而不予全额补偿的行为即
为无偿没收。

12.38

地下经济 地下经济的定义是：既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性活动，也是完全合法的
活动（只要遵守某些标准或规章），但故意要将这类活动隐蔽起来不
让政府当局得知（例如，为了避免交税和/或社会保障缴款或为了避
免遵行某些标准或行政规定）。

6.34

意外陈旧 当所列入的固定资本消耗的预期正常陈旧的数额低于实际陈旧所规定
的数额时，就产生意外陈旧。

[12.43]

未备基金雇员社会保险福利 未备基金雇员社会保险福利是由管理未备基金社会保险计划的雇主们
提供给其雇员、雇员的受抚养人或者遗属的社会福利。

8.80

单位价值指数 单位价值指数是一种价格指数，它计量不同质的单位的平均价值的变
化，因此可能受各种项目混合的变化及其价格的变化的影响。

16.13

未上市股票 未上市股票指未在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组织金融市场上交易的股票。 13.73

使用 “使用”这个术语指减少一个单位或部门的经济价值数量的交易（例
如，工资和薪资即是那些支付工资和薪资单位或部门的使用）；依照
惯例，账户的左方为使用方。

2.54

增加值用途象限 增加值用途象限反映中间消耗以外的生产者的生产成本。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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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定  义 段  落

贵重物品 指主要不是用于生产或消费、预计会升值或至少不会减少实际价值，
正常条件下不会随时间而变质，主要作为价值储存手段而获取和持有
的生产资产。

(AN.13)-第十三章 
附件[10.7,10.116, 

13.15,13.50]

增加值总额 增加值总额的定义是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值，它是衡量个别生产
者、产业或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所作贡献的尺度。

1.6[2.172,6.4,
6.222]

增加值净额 增加值净额的定义是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值和固定资本消耗价
值。

6.4,6.222[1.6]

增值税（VAT） 增值税（VAT）是由企业分阶段征收的产品税；它是一种涉及面很广
的税种，通常覆盖大多数或所有的货物和服务，但生产者不得不只向
政府交纳其销售增值税和它们购买用于中间消耗或资本形成的货物和
服务所支付的增值税之间的差额部分，而对非常住者的销售即出口通
常不征收增值税。

6.207和6.208[15.47]

纵向联合企业 纵向联合企业是指通常由不同企业完成的不同阶段的生产全部由同一
企业的不同部门连续完成的企业（一个阶段的产出就是下一个阶段的
投入，实际上只是最后阶段的产出才在市场上销售）。

5.31

物量指数 物量指数（在有些国家也称为“数量指数”）通常列示为一组特定货
物或服务的数量在两个时期成比例变化的平均值；物量指数也可对不
同国家的相对活动水平进行比较（例如那些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
相对水平）。

16.11

工资和薪资 工资和薪资包括现金工资和薪资和实物工资和薪资。 7.33和7.37

现金工资和薪资 现金工资和薪资包括按星期、月或其他间隔时间定期支付的工资或新
资，包括按工作成果和计件支付；加上因加班而增加的津贴；加上向
因休假而离开工作的雇员应支付的工资和薪资；加上专项奖金和其他
类似支付；加上雇员收到的佣金、赏金和小费。

7.33

实物工资和薪资 实物工资和薪资由这样的货物和服务形式的报酬组成：它们不是工作
中所需，而是能够按雇员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时间内满足自己或住户
其他成员的需要的货物和服务。

7.39

水资源 水资源指稀少性达到实施所有权和（或）使用权，进行市场估价和一
定经济控制措施程度的蓄水层和其他地下水资源。

(AN.214)-第十三章
附件

准法人公司收入的提取 准法人公司所有人从准法人公司提取的收入与把红利支付给其股东而
从法人公司提取的收入相似。

7.89[7.115]

在制品库存 在制品库存指部分完成，但通常有待进一步加工才能够移交其他单
位，或者尚不成熟，其生产过程有待生产者在下一个时期继续进行的
货物和服务。

(AN.122)-第
十三章附件

[6.40,6.72,10.102]

培育资产的在制品库存 培育资产的在制品库存包括作为只供屠宰产品而饲养的牲畜，如为商
业目的而饲养的家禽和鱼类，生产一次性产品的树木和其他植物，反
复生产产品的不成熟的培育资产。

(AN.1221)-第十三章
附件

固定资产减记值（净值） 固定资产减记值（净值）等于同种类型新资产实际的或估计的现期购
买者价格减去直到那个时点应计的固定资产消耗的累计价值。

6.199

不附息票债券 不附息票债券是在债券有效期内不涉及利息定期支付的长期证券；相
反，它们根据折价发行，全部收益在期满时支付。

11.77[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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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5

有用的工具

A5.1 本附件载有一系列对实施本手册有用的工具，其中包括调查工具、分类办法类目间的相互关系以

及使用行政记录的实例。若要获取在执行本《手册》过程中形成的附加资料，可查询：http://www.jhu.edu/
~gnisp。

调查工具a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的组织调查模式

A5.2 组织调查模式为Lester M.Salamon和Helmut K.Anheier监督管理的约翰斯斯·霍普金斯大学比较非

营利部门项目(CNP)的一个组成部分，全世界有十几个国家的研究小组对该模式进行了修改并使用。这些

国家包括匈牙利、芬兰、肯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和波兰。b该模式

着重于作为分析单位的组织，目的是收集有关具体变量的数据。所使用的分类办法是《国际非营利组织分

类》，详细内容见上文附件A1。

有益的提示：调查工具和方法类型

A5.3 关键调查模式的设计是为了充当制定面对面调查计划和邮寄问题单的平台。适用的话应当对模式进

行转换，使它在文化上适应并反映任何特定国家的国情。为了比较的目的，问题单应当尽可能接近模式中

所含的问答类型，这一点至为重要；对其他可选择的调查模式也同样如此。调查模式分别载于附录A5(1)和

A5(2)。

A5.4 选择哪一种数据收集方法，即选择面对面调查还是选择邮寄问题单或电话调查，取决于样本人口的

可达性、预期回答率和数据质量以及成本考虑。

有益的提示：回答率

A5.5 对常规调查的低回答率是一个重大问题。取得高回答率的最佳手段是制定一份精心设计的、专业的

问题单，这份问题单既不太长，也不肤浅，提出的问题对答问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突出，尽管如此，但是

下述补充方法对此也可以起到有用的作用：

• 利用综合或最高社团的支持来提高回答率，包括支持信，并让它们在时事通讯以及其他通讯上发布

通告。

• 在着手进行调查之前，设法在报纸上进行宣传报道，让公众了解这个项目。

• 在邮寄问题单之前，通过电话或信件与较大组织（具有影响力的组织）的子样本以及一些较小组织

取得联系；设法与重要组织和领域中的“意见调查领导人”和“看门人”建立个人联系，要求为出

入其他组织提供方便。

a有关更加详尽的调查工具的实例，见独立部门和联合国志愿者，《计量志愿服务：工具包》华盛顿特区和纽约，2001年）
和Instituto Nazionale di Statistica, Istituzioui nonprofit in Italia: I risultati della rilevazione censuaria Anno 1999, In formazioni n.50-
2001,（罗马，2001年）。另见澳大利亚统计局，《澳大利亚的志愿工作》，目录编号：4441.0（堪培拉，2001年）和相关文
件（可查询http://www.abs.gov.au）和加拿大统计局，《全国奉献、志愿服务和参与率调查》和相关文件（可查询http://stcwww.
statcan.ca/english/sdds/4430.htm）。
b有关该项目的叙述和某些成果，见Lester Salamon, Helmut Anheier, Regina List, Stefan Toepler, Wojciech Sokolowski等，《全球
的民间社会：非营利部门的尺度》（约翰斯·霍普金斯民间社会研究中心，巴尔的摩，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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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问题调查表时把回信的邮资包括在内。

• 选出作出回答的其中两个组织，向它们颁发小额现金奖。

• 向各组织免费赠送最后报告。

A5.6 不论怎样，至少进行两次后续联络或邮寄两次问题单也许是有用的，这样可以提高回答率。如果回

答率仍然令人失望，作出回答的组织数量不足，就应当考虑职位抽样的可能性。

约翰斯·霍普金斯项目的奉献和志愿服务调查模式

A5.7 奉献和志愿服务调查模式（见附件A5(3)）是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CNP）的

一个组成部分而制定的，由Lester M.Salamon和Helmut K.Anheier监督管理，目的是收集有关奉献和志愿服

务的信息。阿根廷、巴西、德国、法国、以色列、挪威、波兰、日本、西班牙和斯洛伐克的研究小组，以

及最近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研究小组都对该模式进行了修订并应用。c它是附属于一项综合调查

的一次人口或住户调查，但已作为一项独立工具。

目  标

A5.8 奉献和志愿服务调查的首要设计目标是编制按《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主要类目进行分类的个人奉

献和志愿投入的数量和分布的估计，从针对以下项目的代表性人口样本来看，这方面的资料是需要的：

志愿服务
• 前一个月和前一年开展的志愿服务时间。

•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各类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时间分布。

• 各类活动志愿工作时间分布。

奉献活动
• 前一个月和前一年开展的奉献活动数量。

•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各类组织开展的奉献活动分布。

A5.9 根据上述项目，就可以计算出估计非营利部门的指标、范围和收益结构所需的两项资料：

1. 住户向非营利组织捐助总计，包括《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主要类目一级以及整个非营利部门。

2. 志愿者工作时间的估计值，包括《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主要类目一级和整个非营利部门。

A5.10 这项调查的第二个目标是深入了解奉献和志愿服务的社会原因和动机——具体地说，是了解奉献者

和志愿者有哪些特点，他们在哪些方面不同于非奉献者或不从事志愿者服务的人，这方面所需的信息有：

• 成员资格。

• 回答者的社会经济特征。

• 回答者对奉献、志愿服务和非营利组织的态度。

分类的相互关系

A5.11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是本《手册》和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使用的非营利机构主要分类。然

而，现有数据可能是按符合本国标准的产业或活动分类进行分类的。更加切合实际的做法是利用现有的详

尽资料将本国标准转换成《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而不是根据《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对各单位重新进

c有关该项目的说明和某些成果，见Salamon及其他人，前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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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查和重新分类。

A5.12 下文表AT5.1和AT5.2提供了这种转换的实例，这些实例取自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分别在试验本《手

册》的早先草案时获得的经验。

利用行政记录

A5.13 除了来自统计调查的数据以外，来自行政记录的数据对国民账户和其他目的也常常十分有用。菲律

宾试验本《手册》的经验包括收集行政记录的详细目录，并把数据项目转换成国民账户体系术语；该实例

见下文表AT5.3.1-AT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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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5(i)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

关键的组织调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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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调查的问题单模式

Q1 贵组织建于何时？

 ______ 年

Q2 请问贵组织的法律形式？

 _____ ［填写主要法律形式］

 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_

Q3 贵组织［国内］有多少办事处或分支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 （分支机构数）

如果分支机构在一个以上，或者如果贵组织是一个伞式组织，请说明你对本问题单的回答是否适用于：

1 你的办事处或机构一家

2 属于贵组织的所有办事处或机构

Q4 贵组织是否有任何成员？

1 有

2 没有

如果有，有多少：＿＿＿＿

Q5 贵组织服务的地理范围最好使用以下名称：（在最适用回答的编号上画圈。）

1 所在街区   5 全国

2 全市范围   6 国际

3 该国所在地区   7 其他（具体说明）：___________

4 若干地区

Q6 贵组织有董事会吗？

1 有 

2 没有

如果有：a） 董事会有多少董事？___________

b） 他们是作为志愿者从事工作还是为其工作收取一定报酬？

1 全部为志愿者

2 部分是志愿者，部分收取报酬

3 全部收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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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总之，贵组织开展哪些服务和活动？请在下述清单中适用于贵组织的各种服务和活动的编号上画圈。

文化和娱乐      46 野生动物保护

01 媒体和通信服务     47 兽医服务

02 视觉艺术、建筑、陶瓷艺术品   48 其他：______________

03 表演艺术   
04 历史题材、文学和人文活动   发展和住房
05 博物馆      49 社区和居住区的改善

06 动物园和水族馆     50 经济发展

07 其他文化和艺术活动    51 社会发展

08 体育活动     52 住房建设和管理

09 娱乐/消遣或交谊俱乐部    53 住房援助

10 其他：______________    54 职业培训

       55 职业咨询和指导

教育和研究      56 重新安排职业和福利工场

11 初等/中等教育     57 其他：______________

12 高等教育       

13 职业/技术教育

14 成人教育/继续教育    公民权利和倡导
15 医学研究     58 竞选或议会院外活动

16 科学和技术     59 公民权利宣传

17 社会科学研究、政策研究    60 促进民族团结和宣扬民族遗产

18 其他：______________    61 加强公民意识

       62 法律服务

卫生保健      63 预防犯罪和公共安全

19 医院治疗     64 犯罪者恢复社会生活

20 康复服务     65 受害者支助

21 住院病人疗养院服务    66 消费者保护

22 精神病治疗－住院病人    67 其他：______________

23 心理健康治疗   
24 心理危机干预     慈善活动和志愿活动
25 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    68 捐赠活动

26 保健治疗，主要是门诊病人   69 志愿活动宣传和支持

27 康复医疗服务     70 筹资活动

28 急症医疗服务     71 其他：______________

29 其他：______________   
       国际性活动
社会服务      72 交流/交谊/文化方案

30 儿童福利、儿童服务、日托   73 发展援助

31 青年服务和青年福利    74 国际抗灾和救济活动

32 家庭服务     75 国际人权与和平

33 残疾人服务     76 其他：______________

34 老年人服务   
35 自助和其他个人社会服务    商业协会和专业协会，工会
36 灾害/紧急预防、救济和控制   77 商业协会

37 临时避难所     78 专业协会

38 难民救济     79 工会

39 收入补助和扶养费    80 其他：______________

40 对贫困者的物质援助   
41 其他：______________    宗教
       81 宗教活动、布道、宗教仪式、圣事

环境   
42 减少和控制污染     其他
43 自然资源保护     82 ______________

44 环境美化和空地  

45 动物保护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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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贵组织目前雇用了多少名有偿雇员？

 雇员人数：全职 _________

     兼职 _________

Q9 去年这个时候有多少名有偿雇员为贵组织工作？

 雇员人数：全职 _________

     兼职 _________

Q10 兼职有偿雇员平均每周工作多少小时？

 _______ 小时/每周

Q11 贵组织是否使用志愿者（除了董事会成员以外）？

1 是

2 否

Q12 贵组织去年平均每月使用多少名志愿者？

 _______ 名志愿者

Q13 去年平均每名志愿者平均每月为贵组织工作多少小时？

 _______ 小时/每月

Q14 与去年相比，贵组织目前使用的志愿者人数平均属于以下哪一种情况？

1 较高

2 较低

3 大致相同

Q15 贵组织在基年前一年终止的财政年度和在基年终止的财政年度用于经常业务的开支（不包括购置建筑

物或重要设备的开支）各为多少？（业务开支总额是指贵机构的一般业务费用，主要资本项目如土地和建

筑物的费用不包括在内。）

 基年前一年：___________ 美元

 基年：___________ 美元

Q16 工资和薪资，包括社会保障缴款和其他附加福利，占业务开支总额的比例为多少？

 占基年业务开支总额的_________％

Q17 在你Q15中所述基年终止的财政年度的业务开支总额中，请列出下列各大类服务和活动的开支百分

比。（详尽的活动清单请参见Q7。）

 文化和娱乐    ＿＿＿％

 教育和研究    ＿＿＿％

 卫生保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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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    ＿＿＿％

 环境     ＿＿＿％

 发展和住房    ＿＿＿％

 公民权利和倡导   ＿＿＿％

 慈善活动和志愿活动   ＿＿＿％

 国际性活动    ＿＿＿％

 商业协会和专业协会，工会  ＿＿＿％

 宗教     ＿＿＿％

 其他＿＿＿＿＿＿＿＿  ＿＿＿％

 总  计    100％

Q18 请列出贵组织在基年前一年终止的财政年度和在基年终止的财政年度中的总业务收入或收益（包括现

金和实物）。（业务收入指支持经常业务的全部收入；请将利息收入包括在内，不包括支持主要资本开支

的特别收入。）

 基年前一年的收入： ＿＿＿＿＿＿ 美元

 基年的收入：  ＿＿＿＿＿＿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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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 请在下表A栏中记录你在上述Q18中报告的基年的所述各项来源的业务收入金额或百分比。在B栏中记录

你从各项来源收到的非现金资助，并对其市场价值作出最佳估计。

收入来源
A. 现金

B. 实物（包括支助人员，办公

场地出租）

金  额 占总计百分比 项  目 现金价值

政府补助和合同

（直接方案支助和合同付款）

政府偿付安排

（包括来自以下方面的偿付：政府
保险计划、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各种
来自政府的用于提供给客户的服务
的第三方付款）

私人捐款

    个人

    法人公司

    基金会

    来自母体组织/教会的转移

服务的规费和费用

（请将直接客户费用、服务费、私
人保险公司的付款、门票费、入场
费等等包括在内）

产品出售和营业收益

（请将来自与机构的原始活动没有
直接关系的产品和服务的收益以及
来自子公司利润的收益包括在内，
包括公司赞助。）

会费

来自捐款或投资的收益

其他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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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5（ii）

约翰斯·霍普金斯项目：

组织调查的备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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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模块：组织调查

问题1 贵组织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在下文列出一些可能遇到问题的领域。请在适当的数字上

画圈以示贵组织在以下领域遇到的问题：根本不严重（1）、比较严重（2）、或非常严重（3）。

另外，请添上贵组织遇到的其他问题。

不严重 比较严重 非常严重 不适用

经费问题
A． 缺乏私人的个人捐款 1 2 3 4

B． 缺乏筹资经验 1 2 3 4

C． 无法从客户服务费中创收 1 2 3 4

D． 过分依赖外国供资 1 2 3 4

E． 从商业活动中创收遇到压力 1 2 3 4

F． 缺乏与潜在的筹资来源的联系 1 2 3 4

G． 缺乏政府支助 1 2 3 4

人员配置/管理问题
H． 难以聘到称职的工作人员 1 2 3 4

I． 薪金和福利差 1 2 3 4

J． 工作人员的专业程度不够 1 2 3 4

K． 难以聘到志愿者 1 2 3 4

L． 难以管理志愿者 1 2 3 4

M． 难以找到充足或廉价的办公用地 1 2 3 4

N． 办公设备/办公用品不充足 1 2 3 4

O． 工作人员缺乏培训 1 2 3 4

P． 员工士气低 1 2 3 4

政府政策
Q． 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 1 2 3 4

R． 捐款得不到有利的纳税待遇 1 2 3 4

S． 缺乏政府的财政支助 1 2 3 4

T． 宣传受到限制 1 2 3 4

U． 缺乏政策指导 1 2 3 4

其他
V． 来自营利企业的竞争 1 2 3 4

W． 公众对机构的认识有限 1 2 3 4

X． 道德问题 1 2 3 4

Y． 政治不稳定 1 2 3 4

Z． 公众的敌意态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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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请你就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一些问题发表见解。从下文的每种陈述中，指出最能反映你的观点的一

个答案。

问  题
坚决 

不同意
不太同意

既不同意

也不反对
比较同意 坚决同意 不适用

A． 本组织与政府官僚机构

一样官僚且反应迟钝。

B． 总的说来，政府为我们

这种组织提供财政支助是利

大于弊。

C． 普通百姓对我们这种组

织往往持有怀疑且不信任。

D．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过于

注重服务提供，轻视宣传。

E． 我们需要从商业活动中

创收，这使我们不能实现我

们的真正目的。

F． 我们不得不将过多精力

花费在筹资上。

G． 我知道的大多数非营利

组织都不是为了慈善目的。

H． 我们越来越像商业企业

了。

I． 领取政府资金歪曲了本

组织的目的。

J． 难以动员群众支持我们

这种组织。

K． 我们越来越需要接受政

府转嫁给我们的任务。

L． 与前两年相比，本组织

在今后两年似乎容易得多。



196

问题3a． 以下工作人员在贵组织全部工作人员中占多大比例？

 女性      _______%

 拥有大学学历者%    _______%

 白领      _______%

 蓝领      _______%

问题3b． 妇女在董事会成员中占多大的百分比？ _______%

问题4 请你就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般应具备的一些素质发表意见。从下文的每种陈述中指出最能反映

你的观点的答案。

问  题
坚决 

不同意
不太同意

既不同意

也不反对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不适用

A． 我们这一领域的非营利

组织一般比类似的公共机构

更具创新精神。

B． 我们这一领域的非营利

组织一般比类似的商业机构

更具创新精神。

C． 非营利组织为最需要服

务的人服务。

D． 没有非营利组织，最需

要服务的人将无依无靠。

E． 我们这种组织创造了一

种政府组织无法创造的群体

感和归属感。

F． 我们比政府更贴近人民

的实际需要。

G． 我们满足人民的需要，

而不像商界那样把人民当作

收入来源。

H． 我们一直在寻求为我们

的客户服务的崭新的和更好

的方法。

I． 非营利组织往往是对付

新问题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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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5 贵组织是否免缴下列捐税？

捐税种类 是 否 不适用 不知道

所得税

增值税

财产税

资本收益税

雇员税[列举在贵国

适用的主要捐税]

……其他……

问题6 贵组织是否隶属于任何其他下列组织或集团，或是任何其他下列组织或集团的一名成员（请圈上所

有适用的答案）？

列出非营利组织的所有相关的伞式组织，包括宗教圣会、利益协会和院外活动集团。

组  织 是 否 不适用 不知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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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5(iii)

约翰斯·霍普金斯项目：

关于捐助和志愿服务的主要人口调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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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志愿服务

首先，我们想问你一下有关志愿服务、志愿工作的情况，并[列出贵国常用的志愿服务的其他名称（如果有

的话）]。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你所完成的、以某种方式帮助你的亲朋好友之外的人且不收取金钱报酬的工

作。

例如，有人每周在医院工作两个小时帮助病人对付疾病；有人可能帮助残疾人、清扫公园和运动场，或为

红十字会的地方消防部门从事志愿工作。

下文是人们有时从事志愿工作的领域和专业的清单。

采访者：将清单A递给被采访者。

1． 你本人在上个月，即    月（填上调查月份之前的月份）在所列的哪个专业领域（如果有的话）从事

过志愿工作？

2． 去年，即基年，你在任何其他专业领域从事过志愿工作吗？（参照清单A）

3． 现在，请你估计一下上个月你在充当志愿者的每个领域共工作过多少个小时。

采访者：在“志愿服务” 记录表中记下按小时计算的上述每项活动。

4． 在你去年从事志愿工作的每个专业领域里，你每个月平均从事志愿工作多少个小时？[参照清单A]

5． 对于你迄今提到的每个专业领域[清单A]，本卡片上的哪个编号最能描述你为其从事志愿工作的组织

类型？

采访者：将清单B递给被采访者，并在“志愿服务”记录表上记下答案编号。

6． 对于你上个月从事志愿工作的每个专业领域，下面哪个项目最能描述你所从事的工作类型？这儿有一

份典型的志愿活动清单。

采访者：将清单C递给被采访者。

采访者：请在记录单“志愿工作”中记下答案编号。

7． 与两年前，即基年之前的那年相比，你认为你从事志愿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比两年前更多、更少，还是

与两年前大约相同？

更多（ ）

相同（ ）

更少（ ）

不知道（ ）



200

B． 捐助

现在，我们想问你一下有关捐赠钱财的情况。我们这里是指志愿捐款，一种与为你本人购买货物和服务毫

不相干的行为。例如，有人及其家人捐钱帮助穷人；有人为癌症研究、为非洲减轻饥饿捐钱，或[使用贵国

的突出范例]。

1． 本卡片上所列的是人们捐钱或捐献其他财产的领域范例。

采访者：将清单A递给被采访者，并用“捐款”记录单记下答案。

你本人或家庭或你的家人在基年是否在其中的任何领域捐过钱？

2． 在你提及的领域里，你认为你及你的家人在基年里捐了多少钱？

3． 请回忆一下上个月你是否为上述任何领域捐过钱？

采访者：参照清单A。

4． 你是否记得你和你的家人上个月在你刚刚提到的每个领域捐了多少钱？

采访者：参照清单A。

5． 有关迄今你提到的每个领域，本卡片上的哪个编号最能代表你为其捐钱的组织类型？

采访者：将清单B递给被采访者，并在“捐款”记录表上记下答案编号。

6． 与两年前相比，你认为你的捐款金额比两年前是多了还是少了、还是与两年前大体相同？

更多（ ）

相同（ ）

更少（ ）

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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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员资格

1． 你是某一志愿协会、俱乐部、团体或政党的成员吗？[使用常用术语来介绍会员组织]

是（ ）

否（ ）

2． 如果是：请认真阅读下列志愿组织和活动清单，并指出你属于哪些组织

协会/活动类型 属  于

1． 文化、音乐、艺术协会 是 否

2． 体育俱乐部 是 否

3． 娱乐俱乐部（扶轮社等）、联谊会、交谊俱乐部 是 否

4． 青年俱乐部 是 否

5． 教育和学术协会、家长-教员协会 是 否

6． 社会福利协会（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等） 是 否

7． 保健协会 是 否

8． 环境协会（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动物协会 是 否

9． 住房协会、租户协会 是 否

10． 地方社区团体、公民动议中心 是 否

11． 人权团体、和平团体、正义团体 是 否

12． 政党 是 否

13． 公民协会、妇女团体 是 否

14． 国际友谊协会 是 否

15． 宗教组织、教会团体 是 否

16． 专员协会、商业团体 是 否

17． 联盟 是 否

18． 其他：___________ 是 否

采访者：将清单D递给被采访者，并记下上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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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态度和意见问题

人们从事志愿工作和捐钱出于不同原因。他人有理由不从事志愿工作、不向慈善或其他事业捐助。请说明

你对下列陈述是坚决同意、比较同意，还是不太同意或坚决不同意：

陈  述 坚决同意 比较同意 不太同意
坚决 

不同意

一、 志愿服务

1． 志愿者提供某种有偿专业人员无法提供的服务。

2． 如果政府履行了其所有的责任，就不需要志愿者

了。

3． 每个人都有道德责任，在一生中的某一时刻提供志

愿服务。

4． 我不相信志愿服务。

5． 志愿工作是本人对宗教理解的一部分。

6． 志愿者代替有偿工作人员。

7． 我挤不出时间来提供志愿服务。

8． 我在志愿服务方面经历惨痛。

9． 如果有要求的话，我会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

10． 志愿服务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

11． 志愿服务有助于我的职业晋升。

12． 使用志愿者的组织一般都是业余的。

陈  述 坚决同意 比较同意 不太同意
坚决 

不同意

二、 捐赠

1． 我之所以捐赠，是因为我想回报社会。

2． 作为公民，我认为我有捐助的道德义务。

3． 慈善性捐助已经过时了。

4． 为慈善事业捐助捍卫了我的宗教信仰。

5． 慈善是一种象征性姿态，并不解决实际问题。

6． 如果政府更有责任心，就不需要慈善性捐助了。

7． 我已纳税，为什么我还要为慈善事业捐助呢？

8． 我讨厌让我为各种各样的事业捐钱。

9． 现在比五年前更需要慈善性捐款了。

10． 政府要对照顾有需要的人负主要责任。



203

E． 社会人口背景 

--------------------------------------------------------------------------

注：社会人口背景问题一般是由调查公司提出的，作为标准的综合调查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列出下列问题

以保证你获得了关于被采访者背景的基本资料。检查一下综合调查是否涵盖了以下项目，如果没有，请保

证把遗漏的社会人口问题列入调查范围：

• 性别

• 笃信宗教和宗教信仰

• 婚姻状况

• 受教育程度

• 年龄

• 居住地

• 职业

• 家庭收入

---------------------------------------------------------------------------

最后，我想问你一些你的背景问题。

1． 你的婚姻状况如何？

单身（ ）

已婚（ ）

离婚（ ）

寡（鳏）居（ ）

2． 你的最高学历是什么？            [使用标准分类]

3． 你多大年纪了？                        岁数：__________

4． 你住在城市、郊区、还是农村？

城市（ ）

郊区（ ）

农村（ ）

5． 你从事哪种职业？             [使用标准职业编码]

6． 你信仰哪种宗教？             [使用标准分类]

7． 你多长时间参加一次宗教仪式——每周一次、每月一两次、一年只有几次或根本不参加？

每周一次（ ）

每月一两次（ ）

一年只有几次（ ）

根本不参加（ ）

8． 你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家庭每月净收入]通常是多少？

[使用标准收入代码]

9． 采访者：对照框                                                     性别：男（ ） 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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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表：志愿服务

问题1 问题2 问题3 问题4 问题5 问题6

领  域
上个月 上个月总共

多少个小时
上一年 上一年每月

平均多少个
小时

组织类别 工作类别

A． 文化和艺术 是/否 是/否

B． 体育和娱乐 是/否 是/否

C． 教育和研究 是/否 是/否

D． 卫生保健 是/否 是/否

E． 社会服务 是/否 是/否

F． 环境 是/否 是/否

G． 发展和住房 是/否 是/否

H． 公民和权益宣传 是/否 是/否

I． 慈善事业 是/否 是/否

J． 宗教 是/否 是/否

K． 国际 是/否 是/否

L． 商业、专业 是/否 是/否

M． 其他 是/否 是/否

记录表：捐款

问题1 问题2 问题3 问题4 问题5

领  域 上一年是否
捐款

上一年的捐款
总额(美元)

上个月是否
捐款

上个月的捐款
总额(美元)

受援组织类别

A． 文化和艺术 是/否 是/否

B． 体育和娱乐 是/否 是/否

C． 教育和研究 是/否 是/否

D． 卫生保健 是/否 是/否

E． 社会服务 是/否 是/否

F． 环境 是/否 是/否

G． 发展和住房 是/否 是/否

H． 公民和权益宣传 是/否 是/否

I． 慈善事业 是/否 是/否

J． 宗教 是/否 是/否

K． 国际 是/否 是/否

L． 商业、专业 是/否 是/否

M． 其他 是/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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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单 A

专业和领域

注：本清单需要调整以适合贵国国情；本清单必须排在一页里。

文化和艺术

包括剧院、博物馆、动物园、水族馆、表演艺术、历史和文化学会

体育和娱乐

体育俱乐部、交谊俱乐部、服务俱乐部，如狮子会、扶轮社等

教育和研究

包括中小学、高等教育、职业学校、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研究所

卫生保健

包括医院、康复中心、疗养院、精神保健机构、预防保健、急救医疗服务、志愿救护车

社会服务

包括儿童福利服务、日托、青年福利、家庭福利、残疾人服务、老年人服务、难民和无家可归者援

助、庇护、食品发放

环  境

包括环境保护、养护、清洁和美化、动物和野生物保护及兽医服务。

发展和住房

包括社区和街区组织、家庭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住房协会和住房援助。

公民和权益宣传组织

包括公民协会、公民自由团体、人权组织、宣传组织、法律服务、预防犯罪和罪犯教养、消费者保护

慈善事业和志愿精神促进

包括基金会、志愿机构、筹资组织

宗  教

包括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和其他膜拜场所

国际活动

包括交流、友谊和文化项目、国际救灾、国际人权和和平促进、发展援助和救援

商业和专业协会、联盟

包括商业、商人、专业人员协会和联盟

其他（请具体说明）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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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单 B

组织类别

非 营 利

1． [使用最常用的非营利组织术语]

2． 教堂、犹太教堂或其他宗教膜拜场所

3． 教会协会

4． 联盟协会

5． 政党协会

公  共

6． 当地政府组织

7． 区域或国家政府组织

8． 其他政府组织

营  利

9． 商业或企业协会

10． 其他（请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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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单 C

志愿活动

1． 提供服务/咨询/个人护理

2． 访问/帮助他人

3． 事务委员会工作

4． 办公室工作/行政工作

5． 提供信息

6． 宣传和游说

7． 教学或培训

8． 筹资

9． 其他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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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单 D

协  会

1． 文化、音乐、艺术协会

2． 体育俱乐部

3． 娱乐俱乐部（扶轮社等）、联谊会、交谊俱乐部

4． 青年俱乐部（童子军、女童子军）

5． 教育和学术协会、家长-教员协会

6． 社会福利协会（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等）

7． 卫生保健协会

8． 环境协会（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动物协会

9． 住房协会、租户协会

10． 地方社区团体、公民动议中心

11． 人权团体、和平团体、正义团体

12． 政党

13． 公民福利协会、妇女团体

14． 国际友谊协会

15． 宗教组织、教会团体

16． 专业协会

17． 联盟

18．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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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T5.1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ICNPO）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业分类（ANZIC）标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ICNPO分类 名  称 ANZSIC分类 名  称

第1组 文化和娱乐

1 100 文化和艺术 9111 电影和录像制作

9112 电影和录像带经销

9113 动画表演

9121 广播服务

9122 电视服务

9210 图书馆

9220 博物馆

9231 动物园和植物园

9239 娱乐公园和花园

9241 音乐和戏剧制作

9242 艺术

9251 录音工作室

9252 表演艺术场所

9259 未另行分类的艺术服务

1 200 体育 9311 赛马和赛狗

9312 未另行分类的体育场和体育设施

9319 未另行分类的体育和体育运动服务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9321 彩票

9322 卡西诺赌场

9329 未另行分类的赌博服务

9330 其他娱乐服务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8421 初级教育

8422 中等教育

8423 中小学联合教育

8424 特殊教育

2 200 高等教育 8431 高等教育

8432 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

2 300 其他教育（职业/技术学校） 8410 学前教育

8440 其他教育

2 400 研究（医学研究、科学与技术） 7810 科学研究

第3组 卫生保健

3 100 医院和康复 8611 医院（精神病院除外）

3 200 疗养院 8613 疗养院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8612 精神病医院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8621 普通医疗服务

8622 专业医疗服务

8623 牙科服务

8631 病理服务

8632 验光和视力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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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NPO分类 名  称 ANZSIC分类 名  称

8633 救护车服务

8634 社区保健中心

8635 理疗服务

8636 按摩服务

8639 未另行分类的保健服务

第4组 社会服务

4 100 社会服务 8710 儿童保育服务

8721 老年之家

8729 未另行分类的非住院护理服务

4 200 紧急情况和救助 8722 未另行分类的住院护理服务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 ANZSIC中无适当代码

第5组 环境

5 100 环境 9629a 未另行分类的利益集团

5 200 动物保护 9629a 未另行分类的利益集团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9629a 未另行分类的利益集团

6 200 住房 - ANZSIC中无适当代码

6 300 就业和培训 7861 就业安置服务

第7组 法律、权益宣传和政治

7 100 公民和权益宣传组织 7841a 法律服务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841a 法律服务

7 300 政治组织 9629a 未另行分类的利益集团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 ANZSIC中无适当代码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9629a 未另行分类的利益集团

第9组 国际

9 100 国际活动 - ANZSIC中无适当代码

第10组 宗教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9610 宗教组织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11 100 商业协会 9621a 商业和专业协会

11 200 专业协会 9621a 商业和专业协会

11 300 工会 9622 劳工协会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12 100 未另行分类 9629a 未另行分类的利益集团

- 所列ANZSIC代码没有涵盖的非营利机构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jhu.edu/~gnisp提供的《澳大利亚测试报告》表1改编。

a该类别的一部分。

表AT5.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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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T5.2

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ICNPO）与欧洲共同体内部经济活动一般产业分类-比利时（NACE-Bel）标题之间的

相互关系

ICNPO分类 名  称
NACE-Bel
分类

名  称

第1组 文化和娱乐

1 100 文化和艺术 22.1 出版

92.1 电影和录像制作活动

92.2 广播和电视活动

92.3 其他的表演和娱乐活动

92.51 图书馆和公共档案管理

92.52 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管理

1 200 体育 92.61 体育设施管理

92.62 其他体育活动

1 300 其他娱乐和交谊俱乐部 63.30 旅行社和旅游公司

92.71 赌博

92.72 其他娱乐活动

91.33a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组织团体

第2组 教育和研究

2 100 初级和中等教育 80.1 小学

80.2 中学

2 200 高等教育 80.3 大学

2 300 其他教育（职业/技术学校） 80.42 未另行分类的终身教育和其他教育机构

80.41 汽车驾驶学校和航行学校

2 400 研究（医学研究、科学和技术） 73.10 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73.20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第3组 卫生保健

3 100 医院和康复 85.11a 医院活动

3 200 疗养院 85.14a 促进人类健康的其他活动

3 300 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 85.11a 医院活动

85.12a 医疗

85.14a 促进人类健康的其他活动

85.12a 医疗

3 400 其他卫生服务 85.13 牙医

85.14a 促进人类健康的其他活动

第4组 社会服务

4 100 社会服务 85.311 残疾儿童收容机构

85.312 孤儿院

85.313 困难儿童机构

85.314 残疾人收容机构

85.315 老年人休养所

85.316 未另行分类的具有收容性质的社会行动中的
其他活动

85.321a 托儿所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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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NPO分类 名  称
NACE-Bel
分类

名  称

85.323a 未另行分类的不具有收容性质的社会行动中
的其他活动

85.324a PMS中心

4 200 紧急情况救助 85.321a 托儿所和幼儿园

85.323a 未另行分类的不具有收容性质的社会行动中
的其他活动

85.324a PMS中心

4 300 收入补助和维持 66.0 保险

85.321a 托儿所和幼儿园

85.323a 未另行分类的不具有收容性质的社会行动中
的其他活动

85.324a PMS中心

第5组 环境

5 100 环境 90.00 清洁卫生、垃圾场和废物管理

92.53 植物园、动物园和自然保护区

5 200 动物保护 85.20 兽医活动

第6组 发展和住房

6 100 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 40.a 电、气、蒸汽和热水的生产及分配

41.a 引水、净化和分配

45.a 建筑

60.a 陆路运输

61.a 水路运输

62.a 航空运输

63.a 辅助运输服务

64.a 邮政和电信

65.a 金融中介

67.a 辅助金融活动

70.a 不动产活动

71.a 无操作员的租赁

72.a 信息活动

6 200 住房 40.a 电、气、蒸汽和热水的生产和配送

41.a 引水、净化和配水

45.a 建筑

60.a 陆路运输

61.a 水路运输

62.a 航空运输

63.a 辅助运输服务

64.a 邮政和电信

65.a 金融中介

67.a 辅助金融服务

70.a 不动产活动

71.a 无经营者的租赁

72.a 信息活动

6 300 就业和培训 85.322 工作场所保护

表AT5.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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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NPO分类 名  称
NACE-Bel
分类

名  称

第7组 法律、权益宣传和政治

7 100 公民和权益宣传组织 91.33a 未另行分类的其他有关组织

7 200 法律和法律服务 74.11 法律活动

7 300 政治组织 91.32 政治组织

第8组 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8 100 补助发放基金会 -

8 200 其他慈善中介机构和志愿精神促进 -

第9组 国际

9 100 国际活动 -

第10组 宗教

10 100 宗教会社和协会 91.31 宗教组织

第11组 商业和专业协会、工会

11 100 商业协会 91.11 经济和企业组织的活动

11 200 专业协会 91.12 专业组织的活动

11 300 工会 91.20 工会的有偿活动

第12组 未另行分类

12 100 未另行分类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jhu.edu/~gnisp提供的《比利时测试报告》附件3改编。

a该类别的一部分。

表AT5.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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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T5.3.1

菲律宾：关于非营利机构的数据库清单

覆盖范围/来源 监  测 表格/报告 数据库 格  式 内  容

合作社发展管理机构

• 所有合作社 • 通过区域办事
处监测

• 向中央办事处
提交年度报告

• 年度财务报表
• CDA-AR-1表格

（年度报告）
• 新注册的合作

社的简化经济
调查

• 自1990年起
提供

• 来源：合作
章程

• 计算机化 • 会员人数
• 资本总额
• 营业范围
• 地址
• 活动
• 大会日期

注：合作社在合作社发展管理机构注册进行资格鉴定。
年度财务报表与CDA-AR-1表一并提交。

菲律宾社会进步社

• 社区项目的所
有伙伴

• 公司基金会的
清册

• 1996年就公司
基金会开展的
调查

• 已提供 • 计算机化 • 电话号码
• 地址
• 创建日期
• 基金会类型
• 1996年方案/预算
• 高级职员
• 全时职员人数
• 基金会的目标
• 关注的领域
• 资金来源
• 附属机构

注：菲律宾社会进步社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以鉴定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的资格。
本公司还向国内岁入局登记以取得免税资格。

劳资关系局

• 所有工会 • 年度财务报表
• 收费
• 开支
• 研讨会
• 专题发言人
• 租金/设备

• 财务报表 • 已提供
• 自1996年起有

了数据库

• 计算机化 • 例如关于工会
的一般资料

• 会员人数
• 成本效益分析

注：工会在劳资关系局注册进行资格鉴定。
工会一般不创收。收入通常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
联合会一般创收。工人组织的发展项目为联合会的生计项目提供缓冲基金。

儿童保育机构协会

• 儿童保育机构
——33名成员

• 通过联网 • 年度报告 • 已提供 • 计算机化 • 一般资料

注：资金来源于赠款。
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进行资格鉴定。
在国内岁入局注册以取得免税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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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来源 监  测 表格/报告 数据库 格  式 内  容

菲律宾基金会协会

•  所有会员 (自
成立25周年庆
典纪念项目至
1 9 9 7 年 1 1 月
7日）

• 已提供 • 多重目的（社
会 发 展 、 福
利、艺术和文
化）

证券交易委员会

• 多达约400万家
的所有营利和
非营利公司。

• 通过全国七个
推广办事处监
测。

• 一次完成注册，
有效期为50年。

• 公司的财务报
表

• 非营利机构可
以提交财务报
表，也可以不
提交。

• 每年的意见书

• 已提供
• 名单甚至包括

在战前注册的
公司。

• 计算机化 • 记录的资料是列
入企业5,000强
出版物中的企
业资料。

• 见所附的项目清
单

社会福利和发展部（标准和条理局）

• 经过资格鉴定
和未经资格鉴
定的非政府组
织

• 260家经过资格
鉴定的非政府
组织

• 总共452家非政
府组织

• 通过外地工作
人员监测

• 情况表
• 每年提交的财

务报表

• 已提供 • 计算机化 • 名称、地址和
联系人

• 年度预算
• 经费来源
• 网络分支机构
• 工作人员人数
• 董事会成员

菲律宾生协

• 列入工业合作
和管理服务处
评论中的所有
附属机构：菲
律宾生协附属
机 构 的 概 况
和 业 绩 ， 第
1卷——叙述性
报告，1997年

• 已提供 • 列出1994年前
100家报道的合
作社、其地址
和资产规模

教育、文化和体育部

• 私立中小学 • 已提供

基金会协会

• 发展名录：菲
律宾基金会、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人 民 组 织
(1995年）

• 已提供 • 130个成员的叙
述性名录

• 10个国家网络
和3个区域网络
成员的概况和
名录

• 基本联系情况

表AT5.3.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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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来源 监  测 表格/报告 数据库 格  式 内  容

环境和自然资源部

• 截至1998年8月
国家管理局和
区域非政府组
织主管干事名
录

• 已提供 • 干事姓名
• 办事处地址
• 电话和传真号码

• 非政府组织名
录（DENR，截
至1998年8月）

• 已提供 • 姓名
• 地址
• 联系人
• 每个成员
• 非政府组织

保险委员会

• 服务于慈善目
的的信托机构
清单

• 已提供

社会行动——公正与和平全国秘书处

• 1997-1998年度
报告

• 已提供 • 社会行动中心名
录

• 财务报表
• 经费来源（国内

外）
• 国家办事处的地

点

菲律宾社会发展基金会全国委员会（截至1998年9月）

• 会员组织名单 • 已提供

菲律宾医院协会

• 菲律宾医院协
会出版物杂志

• 已提供 • 名称
• 地址
• 联系人

菲律宾社会保障协会

• 会员名册 • 已提供 • 名称
• 组织数据
• 联系人
• 支助服务和客户

部门
• 业务范围

表AT5.3.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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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来源 监  测 表格/报告 数据库 格  式 内  容

国内岁入局

• 纳税人 • 通过税单监测 • 1556-A/1901、
1903表——注
册申请表

• 170xALF表——
账户信息表

• 170x表——年
度所得税申
报表

• 1706/7表——
资本收益税申
报表

• 180X表——交
易税表（不动
产、捐款人）

• 根据安排来提
供

• 计算机化 • （见1702表抽
样汇总）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jhu.edu/~gnisp提供的《菲律宾测试报告》附件A改编。

表AT5.3.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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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T5.3.2

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数据项目

数据项目 D-base域名 定义（待审查和编辑）

流动资产 无限制的现金或在一年内可以兑换为现金的资产。流动资产的
5个习惯分单位是现金、临时投资、应收款项、存货和预付支
出。

现金 包括在金融机构的现金存款和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其面值存款的库
存现金账项以及短期现金投资。

现金、有价证券/短期投
资、应收款项

GASSETS

1 应收款项、呆账补贴净额 应收款项——即可从客户等收缴的款项，大多数款项一般是通过
商品销售、追讨借款或提供服务产生的。这种款项可能有、也可
能没有利息、附属担保品或票据。

2 存货 ENDINV 有形的个人财产的组成项目，这些项目：（a） 为了在通常业务
运作中销售而保有；（b） 为了这种销售而在生产过程中保有，
或（c） 为了目前在供销售的货物和服务生产过程中消耗。

其他流动资产 CASSETS 包括为了再销售（为了土地开发公司）而保有的、包括土地在内
的库存以及等候资产，如矿床、矿藏、累积应收款项、递延所得
税或税额减免、预付费用、另一笔流动资产的存款。

3 证券投资

长期投资 LINVEST

固定资产 FASSETS 寿命较长的有形财产、在正常营业中用了一年以上的资源。固定
资产一般包括土地、建筑物、机械、工具和设备、家具和固定装
置减折旧、自然资源减折旧。

4 固定资产投资

5 财产、厂房和设备、累积
折旧净额

6 其他资产 OASSETS 长期应收款项、无形资产、组织/发展成本、递延费用和其他资
产。

7 总资产 TASSETS 公司拥有的所有资源总额，为现金、固定资产及其他资产之和。

8 流动负债 CLIABS 一般包括票据款项、贷款和应付股息、增加额、存款、本年到期
的长期债务、非营业收入和递延费用。

9 长期负债 LLIABS 到期一年以上、一般不会在本核算期内偿还的负债。长期负债包
括抵押、债券、公司债券、分期支付的本票、置产债务和长期应
付款项。

10 其他负债 OLIABS

11 总负债 TLIABS 一年内可偿还的债务或其清偿有理由要求动用现有的流动资产或
产生其他负债的债务。

12 股东的股本=总额–总负债 股东缴付总额和留存盈余的所有累积，为已缴资本、用于以后认
股的存款、缴纳的超过票面价值的资本、留存盈余以及估价资本
或重估价盈余减库存股份之和。

核定股本 AUTHRZD

认缴股本总额 SUBSCR

已发行和未付讫资本 ISSUED

缴讫资本 PAIDIN

13 已缴资本 PAIDUP 其全部交易价值已收讫的股本票面价值或设定价值的累积。

14 追加已缴资本

15 中期国库券

16 重估价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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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目 D-base域名 定义（待审查和编辑）

17 其他

18 留存盈余，期初

19 宣布现金股利

20 宣布股票股利

21 其他调整额

22 留存盈余，期末 RETEARN

23 总收入（GR）
=NS+RI+II+DS+ES+OI

REVENUE 销货净额加非营业收入，如利息、红利、租金和其他收入。子公
司的股本也纳入总收入的计算。在金融部门，这是指总盈利。

24 销货净额（NS）=COS+GP NETSALES 销货总额减收益和补贴以及现金折扣。在金融、公用事业和服务
部门，销货净额代表营业收益总额。这不包括红利、利息、租金
和其他非营业收入/收益。

25 销售成本（COS） COSALES

26 毛利（GP） GPROFIT

27 租金收入（RI） RENTINC

28 利息收入（II） INTRINC

29 红利收入（DI） DVDNINC 从提供给别人的贷款中赚到的利息收入。

30 子公司的股本=仅收益计
入总收入

EQTYSUB

31 其他收入（OI） OINCOME

32 营业支出、行政费用、一
般费用和销售费用

OPEREXP

33 租金支出 RENTEXP

34 税收和许可证 TXLICNS 所得税之外的税收和许可证费用，例如公司驻地税。

35 薪金和工资 SALWAGE 高级职员和雇员因所提供的固定和超时服务而得到的报酬总额。

其他人工成本 LBRCOST

36 折旧 DEPRECN

37 利息费用 INTEXP

38 税前净盈利/（损失） PROBTAX 扣除年内应付所得税之前的公司实现/承担的净盈利/损失。

39 备付所得税款 PROVTAX

40 税后净盈利/（损失） 公司在年内所实现/承担的净盈利/损失减年内应付所得税，并加
到期初留存盈余上。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jhu.edu/~gnisp提供的《菲律宾测试报告》附件B改编。

表AT5.3.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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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T5.3.3

菲律宾：国内岁入局的数据项目

1702表：公司/合伙公司的年度所得税申报表

1 菲律宾标准产业分类编码——工业（见所附的产业代码）

2 总资产

A节． 总收入和扣除额

3 （C节的）总收入=营业总收入应等于销货总额减去退货、折扣和补贴及销货成本。NIRC第27节。对于从事服务销
售的公司来说，总收入是指总收款减退货、补贴和折扣。

4 （D节的）扣除额

5 净收入=总收入减扣除额=应税收入

B节． 税款的计算

6 到期应纳税款

7 （E节的）税额减免/支付税款

8 应缴税款

C节．总收入

9 年内的销货总额

10 销货成本——售给贸易商的货物成本、制造和销售货物的货物成本——销售货物成本应包括为了生产商品将其运
到现在地点并满足现在用途而直接产生的所有营业费用。（NIRC第27节）

a． 对于贸易或销售公司来说，销售货物成本应包括销售货物的发票成本加进口税、将货物运到该货物的实际销
售地的运费，包括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保险。

b． 对于制造公司来说，制造和销售的货物的成本应包括制成品的全部生产成本，如使用的原材料、直接人工费
和制造管理费用、运费、保险金和将原材料运到工厂或仓库所产生的其他费用。

c． 服务成本指（一） 提供客户和顾客所需的服务必须产生的所有直接成本和费用，包括直接提供服务的工作人
员、顾问和专家的薪金和雇员津贴，（二） 提供服务过程中直接使用的设施成本，例如所使用设备的折旧或租金
和供应品成本。对于银行而言，服务成本应包括利息费用。

11 毛利=销货总额减销售成本

12 服务销售

13 贷款利息和折扣额（收入）

14 服务费、费用和佣金

15 其他：无需缴纳最终预扣税款的红利和特许使用费；不超过3,000比索的奖金和赢钱及其他收入。

16 股份之外的资本资产的销售或交换：各种财产，包括总售价/价值、成本或其他基准、预扣税的销售费用

17 股份之外的资本资产的销售或交换产生的益（损）——总售价/值减（成本或其他基准、预扣税的销售额费用）

D节． 扣除额（并非对每一个纳税人都是标准的）

18 付息和银行手续费

19 赔偿和附加福利/薪金、工资和奖金

20 用可预期损失补贴注销的坏账

21 旅行和运输

22 折旧（D节、表2）

23 租金和水电

24 保险

25 安全和保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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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T5.3.3（续）

1702表 法人公司/合伙公司的年度所得税申报表

26 文具和用品

27 演出和娱乐

28 税收和许可证

29 维护和修理

30 通信

31 养老金

32 广告

33 专业服务费/管理费

34 诉讼和购置资产费用

35 杂项费用

折旧估算 （表2）

36 财产购置日期

37 自购置之日起的估计寿命

38 折旧方法

39 成本或其他基准

40 累积折旧

41 今年允许的折旧

F节． 净收入的调节

42 非应税收入，如股利收益

43 须缴最后所得税的收入，如利息收入

44 对储备金的收费

45 每个账簿的净盈利（损失）=应税收入+非应税收入-不允许的扣款

不允许的扣款，如：重估增值折旧、附属公司净损失的股本、备抵坏账、1996/1995年未兑现的外汇损失

46 课税年度年初的留存盈余（资产负债表分录）

47 留存盈余的其他贷记，如：备付递延所得税、通过追加折旧费从营业所得中扣除的且与处置资产有关的重估价增
值的转移

48 年内支付的红利（无论是现金存量还是其他财产）

49 留存盈余的其他借记，如备付经常收入的所得税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jhu.edu/~gnisp提供的《菲律宾测试报告》附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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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6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与《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关系

导  言

A6.1 国民账户体系的准则要求各国统计局在数据收集和报告中把所有非营利机构单独作为一个小子

集。“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部分只包括得到的市场收入并不比营业费用大得多的机构、没有被政府控

制且主要由政府资助的机构、以及因为过于重要而不能与住户混为一谈的机构。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不

仅没有充分反映整个非营利部门，而且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其他部门所包含的非营利机构可能与这些部门其

他成员存在着种种区别。

A6.2 本《手册》的战略是不管目前列入国民账户体系综合指标和机构部门账户中的非营利机构，而建立

一个附属账户，以综合在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和其他部门中获得的有关非营利机构的信息。为了便利与

标准的国民账户体系结构建立相互关系，拟议的附属账户既可报告新建立的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的总体情

况，也可报告现行国民账户体系结构将非营利机构划给的各个部门中非营利机构和非非营利机构各组成部

分的情况。此外，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通过拟订更加精炼的方法收集非营利实体的数据，从而使这方面的

信息得到改进（例如，通过对各组织以及各种捐助和志愿服务的专门调查）。

A6.3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背离了国民账户体系的常规，这是为了酌情增加那些对于介绍非营利机构的范

围和业务的其他重要方面非常重要的资料。这涉及具体介绍新的分类、表式和编制方式；扩大国民账户体

系的生产范围；以及增加国民账户正常编制方式之外的非货币数据。

A6.4 本附件介绍了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主要特点，并使它们与国民账户体系的概念、分类和表式建立

相互关系。

定  义

A6.5 作为满足改进有关非营利机构的信息这一需要的第一步，为非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部门找到合适

的定义才是重要的。这种定义必须能够包容国民账户体系现用的非营利机构定义目前所涵盖的所有实体，

同时阐明非营利机构与政府和纯粹的市场制造商之间的区别。此外，该定义必须是中立的，足以包容与不

同国家背景下的非营利类机构相关的各种法律体系、各种筹资方式以及各类目的。

A6.6 在国民账户体系中，非营利机构组成了一类机构单位。国民账户体系在区分非营利机构与其他机构单

位时，主要是根据非营利机构可能产生的任何收益的处理方式。特别是：

非营利机构是为了生产货物和服务而设立的法律或社会实体，其地位不允许它们成为设立、控制或资
助它们的那些单位的收入、利润或其他金融收益的来源。实际上，它们的生产活动必然产生盈余或亏
损，但它们有时所得的盈余并不能为其他机构单位所占有。a

界定非营利机构的基础侧重于这些机构没有分配其收益这一共同特点，这是法律和社会科学文献中有关非

营利部门的最常见定义的核心特点。b

a见《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4段。
b例如，见Hansmann（1996年）；Ben-Ner和Gui（1993年）；Weisbrod（1998年）；及Salamon和Anheier（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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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7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采用了非营利机构部门的中间概念，这种概念使用了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

营利部门项目中采用的“结构–业务”定义中的成份，来阐明国民账户体系的定义，特别是有关非营利机构

与法人公司和政府两者之间的界限的定义。结构–业务定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可以提供澄清：

(a) 首先，“在机构上独立于政府”标准进一步强调非营利机构的非政府性质，这是大多数人对这类机构

了解重的一个关键特点；

(b) 其次，“自治”标准，有效地将非营利机构与主要由政府或法人公司等其他实体控制的组织区别开

来；

(c) 最后，“志愿”标准中的“非强制”要素，将非营利机构区别于人们一出生或因法律需要所属的实

体，并区别于家庭、宗族和其他类似实体，这是人们对这些组织通常了解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A6.8 因此，为了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目的，我们将非营利部门界定为包括属以下情况的单位：

（a） 组织；（b） 是非营利的，并按法律或习俗不将可能产生的任何盈余分配给拥有或控制它们的
人；（c） 在机构上独立于政府；（d） 自治；（e） 非强制。

A6.9 组织系指该实体有某种机构性实际存在，显示为“某种程度的内部组织结构；持续的目标、结构

和活动；有意义的组织范围；或法定的公司组成法。凡纯系特设或临时的民众集会无实际结构或组织特性

者不在其列”。c然而，缺乏明确法律地位的非正式组织但在其他方面符合作为一个组织的标准并具备有

意义程度的内部结构和持久性者则明确包括在内。这符合《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关于非营业机构的定

义（第4.56段）：“多数非营利机构是按法律程序建立的法律实体，它们的存在得到承认，而与建立、资

助、控制或管理它们的个人、法人公司或政府单位无关。”然而，除此之外，“非营利机构可能是非正式

的实体，其存在为社会所承认，但却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第4.56(a)段）。

A6.10 非营利是指，非营利机构是那些并不是主要为了直接或间接产生利润而存在，且不是主要受商业

目标和商业考虑指导的组织。非营利机构可在某一年份累积盈余，但任何此类盈余都必须再用还于该机构

的基本任务，而不能分配给该组织的所有者、成员、创始人或理事会。这符合《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对

非营业机构的定义，该定义承认“实际上，[非营利机构的]生产活动必须产生盈余或亏损，但它们有时所

得的盈余并不能为其他机构单位所占有”（第4.54段）。《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还指出，“‘非营利机

构’这一个词来自于这一事实，即……成员不得从非营利机构的经营中谋取金融利益，也不能占用它所创

的任何盈余。这并不意味着，非营利机构不能从其生产中创造营业盈余”（第4.56(e)段）。从这个意义

说，非营利机构可以营利，但是“并不分配利润”，这就使得非营利机构区别于营利企业。d

A6.11 机构上独立于政府是指该组织不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其本身无资格行使政府权力。该组织可能接

受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助，而且其董事会中也可能有政府官员。但是，它在生产和使用资金的管理方面拥有

充分的酌处权，以致其经营和理财活动实际上不能与政府资金完全整合。一个组织可以行使国家给予它的

权力，或实施一套国家决定的规则，但它本身没有主权。因此，例如同业公会可能受权制订、甚至执行产

业标准，但是这一权力如遭滥用或不再有必要时可予撤回。按照其他方针，非营利机构可能受权在政府决

定的一套特定规章范围内向个人或其他组织分配政府补贴、赠款或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该机构仍被视为

非营利机构。

c见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
d如果一个非营利机构的利润分配给另一个非营利机构，则前者根据该标准仍属非营利机构，因为其盈余仍留在非营利机构部门
内部，用于慈善目的和其他非营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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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2 自治是指该组织能够控制其自身的活动而不受任何其他实体的有效控制。诚然，没有一个组织是完

全独立的。但是，一个组织要被认作自治，必须在有效程度上控制其管理和业务，有自己的内部管理程序

并享有有意义程度的自主权。在此，着重点不是组织的起源，即什么机构“创建”了它，也不是其活动受

政府管制的程度或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是该组织的管理能力和结构：

• 该组织是否基本上掌管自身的“命运”，即它能否自行解散、制订和修改其规章细则，以及变动其

任务或内部结构，而无须取得除正常注册官员之外的任何其他当局的许可？如果是，则该组织是一

个非营利机构。

• 如果政府或法人公司代表在该组织的理事机构中担任理事，他们是否行使否决权，如果是，他们是

以官方身份还是以公民个人身份行使的？如果这些代表是以官方身份任职并有使否决权，该组织则

不能被认作自治。因此，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有政府或法人公司代表参加并不取消该组织的资格。

问题在于这些代表运用权力的程度和该组织保留的自主程度。这意味着一个受母公司严密控制的公

司基金会不应列为非营利机构。但是，一个控制其自身活动并且不受其附属法人公司日常控制的公

司基金会可以列为非营利机构。

• 该组织的执行董事是由政府或法人公司实体选定，还是由政府或法人公司官员担任？如果以上任一

属实，则该组织可能就不是非营利机构。

当然，自治标准应谨慎应用，不应按此取消欠缺民主管理结构国家中非营利机构的资格，在这些国家中政

府可以封闭反对政府的组织。

A6.13 非强制系指成员资格以及时间和金钱捐助均非法律规定或强制执行的，或未作为公民资格的条件。

如上所述，非营利组织可以履行其制定规章的职能，使得必须取得其成员资格以从事某种职业（如律师协

会许可律师开业），但只要成员资格不是公民资格的一个条件，而是从事某一选定职业的条件，该组织依

然可以被视为非强制的。相反，一些组织其成员资格、参加或支助是由法律所规定或以其他方式规定或由

出生（例如宗族或民族）所决定者，就不应列入非营利部门。e

A6.14 上文界定的非营利部门包括符合这五项基本标准的非营利机构，不管国民账户体系把它们划为哪

个部门。因此，所包括的非营利机构可能是市场生产者和以有经济意义的价格出售其任何部分产品或服务

者；它们被列入国民账户体系中的非金融法人公司部门或金融法人公司部门（视其主要活动而定）。f所包

括的还有在国民账户体系中列入各级政府部门的自治并在机构上独立于政府的实体，即使这些实体主要由

政府资助，而且其理事会中可能有政府指定的人员。g最后，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住户的非营利机构也应包括

在内，它们在国民账户体系中被列入住户部门或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部门。h因此，在附属账户中，我们

可以显示国民账户体系各部门中的非营利机构组成部分和非非营利机构组成部分以及一个单独的非营利部

分（见图AT6.1）。

e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
f就服务工商的非营利机构而言，产生了某些含糊之处，成立这些组织是为了促进、管理和保障作为其成员的特定工商团体的利
益。它们由税款或认款提供资金，作为对服务的付款。大多数组织是市场非营利机构，被列入S.11或S.12。但是，这种组织如
果主要由政府资助，则被视为非市场非营利机构，并如《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第4.59段所述列入S.13。
g国民账户体系准则指明，划归各级政府部门的实体是资助和控制的。但是，根据本《手册》中的工作定义，非营利机构即使主
要由政府资助，并非被政府有效控制。
h非营利机构凡属有志愿者但很少或没有付酬雇员的正规或非正规组织，在国民账户体系中被划归S.15（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
构）。但是，在欧洲账户体系中（第2.76(e)和第2.88段），这些组织被划归S.14（住户），而许多统计体系事实上将它们划
归S.14。本《手册》则将此留待各国自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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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T6.1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对非营利机构的处理

机构单位类别

国民账户体系各部门

非营利部门非金融法人
公司部门
S.11

金融法人
公司部门
S.12

各级政府
部门
S.13

住户
部门
S.14

服务住户的
非营利机构

S.15

法人公司 C1 C2

政府单位 G

住户 H

非营利机构 N1 N2 N3 N4 N5 N=ΣNi

A6.15 因此，将国民账户体系部门划分规则应用于根据工作定义确定为非营利机构的机构单位，可以为国

民账户体系中除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之外的各部门——非金融法人公司、金融法人公司、各级政府和住

户——的非营利机构和非非营利机构组成部分界定分部门。这些分部门列在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表三.1至

表三.3和表四.1至表四.3中。

分  类

A6.16 国民账户体系确定了非营利机构分类的两个基础——一个是根据这些机构参与的经济活动，另一个

是按照机构的职能或目的分类：

• 经济活动分类是较普通的一种分类法。非营利机构基本上是根据它们生产的主要产品或特色产品划

归各个产业，对此使用基本上适用于国民账户体系经济活动的相同的分类计划——即《所有经济

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i经济活动产业分类

旨在成为生产统计的一种分类法。它所适用的最小单位——基层单位——旨在成为能收集有关其产

出、投入和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的信息的最小单位。

• 目的分类法更加具体，且与“机构单位旨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支出实现的目标”关系更加密切（联合

国2000年）。一种具体的经济活动可能要满足一些目的。已为非营利机构，至少为服务住户的非营

利机构制定了一种特别分类体系——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j

A6.17 这些分类计划中没有一个能够单独作为上文界定的广义的非营利部门的主要分类法。经济活动产业

分类，第3订正本涉及到的服务业——特别是非营利机构一般提供的服务——细节非常有限。k此外，国民

账户体系用于非营利的目的分类法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种分类法，即《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

类》只适用于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可能不适于对该部门之外的非营利机构活动的目的分类。l

A6.18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手册》使用了基本上根据经济活动产业分类制订的分类体系，当分析重点

或数据列示主要或完全是非营利机构部门时，该体系作为主要分类方法详细显示附属账户中的非营利机构

部门。详细拟订的分类法——《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最初是通过协作过程拟订的；致力于约翰斯·霍普金

i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0.XVII.11（中文版）。
j这也适用于其他分类法：政府职能分类、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类和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
k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见Salamon和Anheier（1997年）。
l《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最近已作了修订，同时作了修订还有按目的划分的支出分类法，即《政府职能分类》、
《按目的划分的生产者支出分类》和《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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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m的学者小组参与了这一过程。有人成功地使用《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收集和编制

了具有代表性的各种国家的数据，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其非营利

部门的规模、范围和作用也各不相同。n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基本方法进行了修改（Salamon和Anheier，

1996年）。参加本《手册》实地测试的11个国家进一步测试了订正本，认为本订正本可行。基于上述经

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有效地吸纳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的非营利集团的主要

差异。总的说来，《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没有排除、歪曲或误解各国非营利部门的关键细分单位。《国

际非营利组织分类》节略形式列入上文第3章表3.2，全文列在上文附件A1。

A6.19 当分析重点或数据列示重点主要或完全是非营利机构部门时，《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作为主要分

类方法用来详细显示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的情况。这种分类法在表II.1至表II.5、表

V.1、表V.4和表VI中用于详细显示按领域划分的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的情况。

A6.20 但是，由于《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一般不用于对除非营利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数据进行分类，所

以，将它用在以非营利机构与其他部门的比较为重点的分析中存在一些问题。为此，人们使用了现行的经

济活动产业分类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这两种分类法有可能扩大以提供非营利机构的更

多细节。特别是：

• 在突出生产总值，如按产业划分的增加值、产出和就业的比较中，使用了经济活动产业分类。o因

此，在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表IV.1至表IV.3中使用了经济活动产业分类。

• 在突出按社会经济目的划分的最终消费的支出的比较中，使用了《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

类》。在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中，表IV.4中使用了《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服务住户的

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和《政府职能分类》。

A6.21 上文第3章表T3.3和表T3.4分别显示了《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与经济活动产业分类第3订正本标题

以及《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与《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标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

有益于指导重新按活动和目的类别划分非营利机构，以便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比较。

A6.22 从长期来看，国民账户体系分类法和《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需要修改，以便采用在定期统计活

动和做法内能够实施的方式改善对非营利机构部门的详细描述。提高经济活动产业分类和《服务住户的

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的详细程度，将使《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更加便于执行，使用《国际非营利组织

分类》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提供经济活动产业分类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修订方面的信息。

如果提高经济活动产业分类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的详细程度以更好地包容非营利机构部

门，将不再特别需要一个单独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制度。特别是：

• 通过提供经济活动产业分类四个类别的补充细节能够得到巨大收获：8519（其他人类卫生活动）、

8531（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8532（不提供食宿的社会工作）和9199（未另列明的其他成员组织

活动）。以经济活动产业分类为基础、但有该分类法之外的细分的国家分类法可能有所帮助，《北

美产业分类制度》的某些细分可以提供一种模式。上文附件A5提供了某些实例。

m有关该项目的详细介绍，见Salamon和Anheier，（1996年a）；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
n这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第一和第二阶段所涵盖的国家研究（Salamon和Anheier，1996年和Salamon及其
他人，1999年）。另见志愿组织全国委员会（1995年）；Johnson和Young（1994年）；Girdron（1996年）和Sokolowski（1994年）。
此外，意大利统计局和加拿大统计局使用《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法收集了非营利机构的数据（见http://www.jhu.edu/
~gnisp上提供的测试报告）。
o多企业公司的一般处理法在这里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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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些国家执行《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经验。《服务住户的

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01.0类（住房）和《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6 200类（住房）的名称相同；

采用这两种分类法可以显示出使这两种分类更加接近的其他可能性。当然，对应于《服务住户的非

营利机构目的分类》第9.1组（未另列明的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的详细描述应得到提高。

• 最后，扩大《产品总分类》和相关分类中的非营利机构活动的覆盖范围，也有可能改进非营利机构

部门的详细描述。目前正在致力于界定服务业的产品并对它们进行分类——例如，拟订《北美产业

分类制度》。保证此项工作对非营利机构的产品特色给予充分注意，便能够提高非营利机构在经济

活动产业分类、《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目的分类》和《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中的覆盖范围。

扩大生产范围

A6.23 尽管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提供了与国民账户体系完全相似的非营利机构的数据，但该账户也利用了

附属核算的灵活性，以扩大生产范围，从而包括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志愿劳动的投入所带来的

产出。关于计量生产范围的尺度的表述方式的讨论，见下文关于表格及其分录一节。

A6.24 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在《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中，筹资来源对于估算产出来说关系重

大，这使得估价《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视其为市场非营利机构——即占有其市场销售的营业费用方面的优

势的机构——的机构产出方面产生了问题。尽管这种非营利机构的市场产出被计算在内，但按照国民核算体

系的常规，它们产生的任何非市场产出都没有计算在内。但是，这些非市场产出可能相当大，因为这种非

营利机构也生产得到慈善捐款或销售收入中没有显示的其他转移的资助的产出。

A6.2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以《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估价非市场非营利机构的产出

的方式，估价慈善性捐款和其他捐助承担其部分费用的市场非营利机构的产出。这种估价方式以业务费用

为基础，这意味与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相关的费用必须加在非营利机构产出的计量上。如果费用

超过销售额，费用与销售额之差就被看作为非营利机构产出的计量。但是，如果销售额超过费用，则非市

场产出被假定为零。

A6.26 按照使现在的国民账户体系用法保持完整的通常方法，我们达到了这一目的，在每个相关表格中增

加一栏，以记录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及其完全核算所需的其他分录。该栏的分录被界定为国民账

户体系制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的虚拟价值。

A6.27 志愿劳动。如上所述，国民账户体系没有计算大部分志愿劳动。但是，志愿劳动即使没有为大多数

非营利组织也为许多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巨额的投入。在许多此类组织中，志愿捐献的时间在价值上超过了

志愿捐献的现金的价值。尽管有人为其他组织——如政府机构、甚至企业——志愿工作，但大多数志愿工作

都是在非营利组织开展的。

A6.28 由于志愿劳动对于雇用志愿劳动的非营利机构的产出及它们生产所提供服务的规模和质量的能力极

其关键，所以在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记入这种活动是重要的。这样可使人们对经济体及具体领域里实际生

产和消费的服务得到更加完整的了解。列入志愿劳动投入也使人们能够对非营利机构生产者与其他部门生

产者之间的投入结构和成本结构进行更准确的比较。

A6.29 将生产范围扩大以包括志愿工作的虚拟值，则需要除了为国民核算体系目的定期收集和使用之外的

补充信息，更具体地说，第一需要志愿工作的小时数，第二需要估价志愿工作时间所依据的工资方面的信

息。捐献给非营利机构的志愿服务时间量方面的信息能够从住户调查或非营利机构自身调查中得到。建议

的估计办法是：按以社区、福利和社会服务职业类的平均总工资代表志愿者从事实际职业所得工资来估价

志愿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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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0 另外，按照使现在的国民账户体系用法保持完整的通常方法，我们达到了这一目的，在每个相关表

格中增加一栏，记录志愿劳动的产出及其完全核算所需的其他分录。该栏的分录被界定为国民账户体系制

加上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的虚拟值和志愿劳动的虚拟值。

政府付款的细目

A6.31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要求列有国民账户体系表格中通常不列示的非营利机构与各级政府之间的交易

细目。这种细目便于从公共部门的付款中得出非营利机构收入的大致计量情况。细目包括支助具体的组织

活动或服务的赠款和合同；支助某一组织的一般任务或活动的、法律准许的法定转账；以及第三方付款，

即政府为补偿另一个组织提供给个人的服务的间接付款。

A6.32 这种计量完全符合非营利机构自身对其筹资来源的理念。此外，这种计量也有益于分析，因为它涵

盖了政府实施政策的所有渠道。

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的表式及其分录

A6.33 概述。国民账户体系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及其他部门）的综合经济账户为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

的表式提供了基础。国民账户体系服务住户的非营利机构（及其他部门）的账户的全部系列为大部分非营

利机构附属账户提供了框架。它包含大多数关键的有关变量，并为记录这些变量提供了前后一致且全面的

结构。除注明者之外，所有变量的定义都与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定义相同。附件A2介绍了这些表式。

A6.34 例外情况与将生产范围扩大到包括志愿劳动的产出和所谓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的变量有

关。生产范围扩大到其他账目，如雇员的报酬、转付款项和消费。

A6.35 表式的通常结构。非营利机构附属账户由六个表格组成，大多数都分为多个部分。前两个表格列示

了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首先按综合形式（表I）列示，然后按根据《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划分的主要活

动分类（表II）。后面的两个表格在按照国民账户体系用法将非营利机构划定的现有国民账户体系每个部

门账户中对非营利机构进行细分，记录各个部门的非营利机构组成、非非营利机构组成和总计——首先以总

表形式（表III），然后对选定的变量按活动或目的分列（表IV）；因此，这些表格可以作为编辑整个非营

利机构部门表格的工作单。表V记录非营利机构结构和产出的各种补充指数。表VI则以普通用户更易懂的方

式汇总附属账户其他地方列示的某些主要变量。

A6.36 表I和表III中使用的机构单位和部门的综合经济账户为整个非营利机构部门及其组成部分提供了框

架，这些组成部分也是标准的国民账户体系部门的组成。该框架使得能够将非营利机构的一套广泛的数据

与其他部门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数据相联系。以国民账户体系为基础的整套分录与国民账户体系完全一致，

而以其他体系为基础的数据则增加了新的变量以包括市场非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志愿劳动的产出。

A6.37 《生产账户项目按产业和机构部门交叉分类》按部门为综合经济账户生产账户提供了产业细目框

架。该分类提供的信息与表IV前三部分所列的信息相同，尽管其安排方式不同。另外，以国民账户体系为

基础的整套分录与国民账户体系完全一致，而以其他体系为基础的数据增加了新的变量以包括市场非营利

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志愿劳动的产出。

A6.38 国民账户体系调查问卷中的最终消费支出表为表IV.4提供了框架。另外，表中所示的以国民账户体

系为基础的整套账目与国民账户体系完全一致，而以其他体系为基础的数据增加了新的变量以包括市场非

营利机构的非市场产出和志愿劳动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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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1部门的工作：

形式、格局和方法

1． 导言

非营利组织在某些产业，特别是人类或福利服务领域的有偿就业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且利用了大部分

志愿劳动（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Ruhm和Borkoski，2000年）。尽管人们为其他组织，如政府机构、

甚至企业志愿工作，但大多数志愿工作都是在非营利组织完成的。这些组织被冠以志愿协会、慈善机构或

非政府组织等不同名称。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将这些组织视为非营利机构，其定义是“非营利机构是为了

生产货物和服务而设立的实体，其地位不允许它们成为设立、控制或资助它们的那些单位的收入、利润或

其他金融收益的来源”（联合国，1993年：4.54）。在许多情况下，非营利组织通常与其他正规部门（公

共或政府部门及营利或私人部门）共处并与它们一道运营（竞争或协作），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部门

平衡因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因素而各不相同（Anheier和Ben Ner，1997年）。

近年来，非营利部门经历了大幅度的经济扩张，其就业机会创造率远远高于整个经济（Salamon及其他

人，1999年），1990至1995年，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法国、以色列和日本平均达24%。我们将在

下文更详细地列示，经合组织各经济体的非营利部门一般占全部专职同等资历就业的近7%，而转型经济

体（2.2%）和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1.1%）的数字低得多（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但是，志愿工

作未列入这些数字中。基于人口调查的志愿投入的估算数表明，列入志愿时间可使非营利部门的总就业

率提高：经合组织国家提高到约10%、发展中国家提高到3%、中欧和东欧提高到约2%（Salamon及其他人，

1999年）。

志愿服务的计量方法、数据覆盖面和数据质量的发展与有偿工作计量相差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探讨方法

方面的问题并审查现有的资料以保证得到一种可比较的观点是富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对非营利部门内部

的工作与其他领域的工作加以分析、对比和比较，这样可以显示非营利部门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异

同之处，而不是将重点孤立地放在非营利机构上（有关欧洲和美国已有这种可比证据的机构发展的审查情

况，以及与这种类似背景中产生的部门数据相比它是如何产生“增值”的，见Almond和Kendall，2000年

a：第205至第210页）。

2． 非营利部门的工作形式

2.1 引言

非营利部门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工作形式（有偿/无偿工作、典型/非典型工作）。工作形式主要取决于以下

各种因素：不仅包括经济类型（发达、转型和发展中经济体）、行业（卫生和社会服务、文化、教育、政

治宣传）和地理环境（城市、郊区、农村），而且包括所述非营利组织的规模和年龄。例如，非营利组织

在其组织生命周期最初阶段可能完全依赖于志愿工作，随着组织的壮大，在某一时刻开始增加有偿工作人

员职位。一般地说，非营利组织的两种服务职能（例如，咨询、扶助、护理、筹资、顾问）和管理（理事

会成员资格、理事）中都有有偿工作人员和无偿工作人员。

尽管非营利部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混合工作形式，但有偿工作与无偿工作之间的差异是非营利组织结构和

就业状况的最关键特点之一。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理论上的基准点是均衡工资率。志愿工作以及有偿

1本报告中的非营利、志愿和第三部门三个术语可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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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偿的混合工作形式基本上是以低于均衡工资率的工资完成的工作。这只是个划界和基准点问题，用来

决定某些活动是被看作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的混合形式，还是被看作以低于均衡工资率的工资提供工作，

雇员可以或应当根据其市场情况掌握。在大多数情况下，出于实际原因，雇主与雇员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

可作为决定工作形式的基准点，因为均衡工资率通常难以决定工作形式，在非营利领域和公共部门尤其如

此。尽管有偿工作是在劳动合同中确定的（从工资率、工作时间和其他条件，如额外福利等方面），但在

大多数情况下，无偿工作都不是这样确定的。因此，志愿服务通常不仅仅是无偿工作或报酬低于均衡工资

率的工作，而且从这种工作不受“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同的制约这一点上来，这种工作通常也是非

正规工作。

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的混合形式表现为许多方面，而且其灵活性和出现频率也在增长，因为发达、发展中

和转型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在寻求这两种工作的全新组合形式方面似乎变得更具创造性（而且劳动法和工

会的限制也不太严厉）。因此，有偿工作与无偿工作之间的界线不太鲜明。因为无偿工作主要出现在非营

利组织，所以这个问题与非营利部门关系最为密切。后面几页将分别讨论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尽管由

于“纯粹的”有偿工作与“纯粹的”志愿服务之间的灰色地带越来越重要而不再遵守过于严格的界限。

一般说来，愿意为无货币报偿或低于均衡工资率的货币报偿工作通常与这种设想有关：在非营利部门工作

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的动力”，并且愿意为该组织的事业、使命和宗旨献身。更具体

地讲，对志愿服务有兴趣的学者在学科参照基准内制订了一种理论论据。例如，经济学家们构想志愿服

务包含消费、投资和寻求成份（Knapp，1995年：另见Freeman，1997年）。社会学家们也考虑到人力投资

方面，但他们是从“生产工作需要人力资本、集体行为需要社会资本、以及以道德引导的行为需要文化资

本”等方面来理解的（Wilson和Musick，1997年）。Sokolowski（1996年）一方面将志愿服务与社会运动

的行动主义（例如，环境保护论）挂钩，另一方面将志愿服务与专业性的政治和伦理兴趣（例如，在社区

卫生委员会志愿服务的执业医生或提供无偿劳动的律师）挂钩。

此外，着重研究有偿劳动力市场中的部门间工资差额的研究人员指出，另一个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结构性或机

构性更强的因素也有助于解释其不同之处。某些论据指出非营利部门的报酬和条件较好，而另一些论据则指

出非营利部门的报酬和条件普遍较差。（显然，在营利部门也能看到这一现象。）在对报酬和工作质量的其

他指标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审查之后，Almond和Kendall（2000年d）将情况归纳如下：

“[报酬和工作质量方面的任何部门差异的]规模和方向（都将）与以下一组因素相关：过于‘献身

于’第三部门的工人的自我选择；各部门之间形成鲜明对照的各种内外动力；不同的工资和非工资福

利差额；大相径庭的职业结构；及谈判，特别是报酬方面的谈判的不同安排”（第17页）。

这些作者都找到了某种证据来证明非营利部门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工作质量属性（在一些层面上审查了英

国的证据，包括整体经济范围、与第三部门相关的产业、以及具体类别的第三部门的雇员）。

但是，总的说来，各部门的报酬和条件是否存在着系统差异，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很少见，在控制了规模、

产业和职业构成之后尤其如此（另见Leete，2001年）。其部分原因是：就有偿劳动力而言，现有的劳动统

计资料缺乏某些工作形式与报酬之间的有关差异（例如，工资、附加福利）。对于无偿工作来说，这种工

作一般受到忽视，因为有关有偿工作的大规模的常规数据收集工作与面向志愿劳动的同等资历工作极不相

称。因此，正如下文将详细指出的那样，现有的志愿服务资料严重依赖于人口调查。

2.2 有偿工作

典型形式

典型工作通常界定为有开口合同、有固定工作时间、持续工资或薪金和某些类型的工作保障的非独立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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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Talos，1999年：第417页）。“长期工作”一词也适用。大多数国家使用这种全职、长期有偿工

作，作为社会保障安排的基准点或基准框架，有时作为社会保障权利的基础。

非营利部门的典型有偿工作形式的最重要特征包括：

• 某种级别的工资或薪金；

• 至少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和

• 某种类型的附加福利。

与此相反，大多数非典型形式的有偿工作和几乎所有形式的无偿工作都缺乏上述一种或几种特征。但是，

各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要找到、应用和执行各国典型工作的标准版本。

非典型形式

“典型（固定）”工作也是在非营利部门工作的起点。但是，“非典型”工作形式显然越来越普遍——不只

是在非营利部门而且在营利部门也很普遍（Delsen，1995年，第54页）。同时，Delson（1995年）等分析

家也建议，非营利部门的非典型工作的数量似乎增长得更加迅猛，至少是在成比例增长。一个原因是传统

上非营利组织的工会组织程度较低（见Anheier和Seibel，2001年，第4章）。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近年来非

营利部门增长过快，新增职位比现有的岗位多得多（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典型”2或“非标准”工作形式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增长。从

什么不是非典型工作比从什么是非典型工作的角度给非典型工作下定义更加容易；它涵盖了许多种背离

西欧和美国“传统的充分就业”标准和战后的“养家糊口者”模式的工作形式。非典型工作包括临时工

作、兼职工作、创造就业机会和相关的培训计划、第二职业和多种兼职，综合了就业和自营职业、福利就

业、“库存现金”和非正式安排，包括合法性可疑或含糊的“黑色经济”边缘的工作以及许多其他工作形

式。这种多样性使得人们难以归纳；当非营利部门的非典型工作出现这种情况时，归纳起来更具风险，因

为迄今就这一课题开展的研究有限，非营利部门本身就是一个五花八门的部门的典型实例。某些分析家往

往将非典型工作等同于危险工作。

例如，Rodgers（1989年）认为固定、永久的有偿工作是安全的，而其他工作形式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工作

背离了常规形式。他从几个危险层面做出区别，例如继续工作的确定性程度、对工作的控制、社会保障权

利和法律保护程度以及工资收入的固定性。Rodgers认为，“危险概念涉及不稳定、缺乏保护、不安全和社

会或经济脆弱性”（1989年：3）。正是这些因素的组合确定了各种工作的危险性程度；因此，各种工作差

别不只是程度不同，而且其危险性的具体特点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所涉的具体因素。

尽管许多非典型工作职位是不可靠的，但情况并非都是如此。例如，在经合组织国家，超过了某种界限的

兼职工作通常就是稳定的并享有附加福利。一般来讲，就业关系反映了社会和经济需要的变化，但是，能

够观察到的变化显然是不同的、支离破碎的而且是为了部分利益的。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变化似乎产生了

新的脆弱性，或使旧的脆弱性重现（Rodgers，1989年：1）。

某些非典型工作大量集中在营利部门内部或营利部门周围，包括最不正规的工作和“黑色经济”中的工作

以及大多数零工、季节性、临时和代理工作（Almond和Kendall，2000年b）。突出的实例有农业移民工

人、零售业的季节性工作，而且还有“临时雇员”和“非法酿酒”这些现象。在非营利部门过多发现的最

2“非典型工作”一般还称为“非典型就业”、“非标准工作/就业”或“或有就业”。“或有就业”一词是一个杜撰的
词……，是为了描述为满足在全球经济中雇主需要的灵活工作安排以控制劳动成本而拟订的就业关系范围。该词一般理解为包
括兼职、临时、随叫随到和租赁雇员（Grunewald，1995年：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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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形式的非典型工作是兼职工作、第二职业和第三职业、临时工作、经常无偿加班的工作和福利就业

（证据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见Almond和Kendall，2000年b及文中的参考资料）。

→ 兼职工作（时间层面：在特定时期内的工作时间）

兼职工作概念可以不同方式界定。这种工作可能涉及同意其正常工作时间一般低于法定的、集体商定的或

约定俗成规范的工人。各国的这种规范各不相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分界线为每周30至40小时。兼职不

一定包含关于工作固定性或频繁性或合同期限的信息。

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非营利部门的兼职工作比例高于公共部门和营利部门，这种现象与非营利组织女

性就业高于平均比例密切相关。例如，Anheier和Seibel（2001年）报告说，德国非营利部门的兼职工作比

例非常高，这个部门的女雇员比例比任何其他部门都高。在比较僵化的德国劳动力市场，非营利部门似乎

对过去二十年的劳动力需求变化反应得最强烈。1990年代，德国非营利部门的兼职工作占30%，而整个经济

中的兼职工作占16%。如果一段时间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非营利部门的非全日性就业的绝对数字和相

对比例都有大幅度增长。同时，商业服务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显示，1970至1990年间，西德经济中的新增兼

职工作增长率最高。但是，尽管在1980年代末非营利部门的兼职工作所占比例通常最高，但商业服务部门

已经超过了非营利部门。但是，在这两个部门，十份工作中有三份是兼职，而整个经济中只有1.5份兼职。

妇女占德国非营利部门劳动力的69%，但仅占整个经济的39%。近年来，德国经济中的女性就业总体上在增

长；但是，在非营利部门，这种增长促进了本已较高的女性就业率。

非全日性就业在非营利部门中占据重要地位，也与工作资历有关。在最近三十年，德国劳动力的教育背景

和技能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工业部门的非熟练和熟练蓝领工种普遍减少。非营利部门的就业几乎增

长了100%，这表明白领和学徒（其定义为进行职业培训和资历训练的人）数量增长过快。1990年，非营利

部门的三份工作中有两份是白领，只有银行/保险部门的这一比例更高。同样，只有在建筑业，学徒和受训

人员在全部劳动力中占有较高的份额，这表明，非营利组织为社会服务业，尤其是卫生保健领域的技能培

训和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事实上，我们可以怀疑，分类为学徒和受训的某些工作隐藏着一种特殊形式的非全时工作，这种情况好几

个国家都存在，就是所谓的“边际”工作。这种工作是根据某些时间界限或工资界限等界定的。在经合组

织国家，这些界限通常为每周12至19小时或月工资250欧元。这些工人通常得到了大多数形式的社会保护，

因为这些社会保护往往在法律上要求最低限度的时间或资源承诺。欧盟成员国的法律现在制订了一些资格

界限，但其他界限由各个国家酌情决定，因各国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为了使之有所

不同，许多组织都自己承担了风险，国家没有干预。如上所示，许多“边际”工作似乎都集中在营利部

门，但非营利部门也存在着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领域。具体地讲，欧盟成员国努力降

低青年失业率并提高其技能水平，在非营利组织创造了许多边际工作。

→ 临时工作（定期合同；时间层面；合同期限）

临时工作以各种形式存在（如直接定期、临时或季节性合同、通过专门机构的临时就业等），所以难以给临

时工作下个定义。尽管大多数著作者同意临时工作涉及定期的工作合同，但统计工作的概念基础仍然是不统

一的。例如，如果将正规的学徒制合同包括在内，数字则上升。从劳动力市场运作方面来讲，在边际起了重

要作用，它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和失业之后再工作的人影响过大（Ｍarshall，1989年：30ff）。非全时

工作者比全时工作者更有可能从事具有定期合同的工作（就业和欧洲社会基金，1999年：41）。

签订临时合同的原因可以是为了雇员的利益（Casey，1988年）。但是，Delsen和Hjijgen（1994年）坚持

认为，对临时工作的需求更多的是由雇主决定的，雇主们想使其劳动投入与需求方面的季节性周期波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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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吻合。因此，需求方因素（如，经济形势、服务部门的重要性）似乎比供应方因素（如，雇员偏好、女

性参与率）对临时就业的定量化程度影响更大。

与上文报告的德国数据相反，英国的证据表明，公共部门的临时工作实际上比非营利部门更加普遍，在某

种程度上可能反映了公共部门的准市场式改革可能比欧洲其他国家都更深更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非营

利部门临时就业可能反映了上述的标准劳动力市场投入因素，但实际上也可能反映了许多国家规模一般较

小的非营利组织限制了其提供稳定工作的能力，英国就属于这种情况（Almond和Kendall，2000年a）。另

外，其中的某些格局背后也存在着因部门而异的机构或政治经济因素，德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工会影响

下，经常成为提高工作保障的重要动力已被削弱。

→ 自营职业
自营职业本身与创办企业3不同。自营职业身份可能主要是实施中的立法和财政系统的一种职能以及获得

这种身份而不是雇员身份所暗示的范围或鼓励措施（就业与欧洲社会基金，1999年：44）。转型经济体

（还有经合组织国家）的“新的”自营职业者无论是在营利组织还是在非营利组织工作，通常都是非典型

雇员，其社会保障很少或根本没有（例如，在继续教育机构工作的教师通常都是自营职业者，但其实际状

况更接近于非典型雇员而不是企业家）。在波兰等国，非营利部门的实际就业人数高于官方统计资料中记

录的雇员人数，因为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许多人都具有“顾问”或自营职业者身份以降低与社会保障等相

关的费用。

→ “福利就业”
一种不太常见的工作形式是“福利就业”。（由于各种原因，例如残疾或长期失业）在劳动力市场“难以

安置”的人在为了提供福利就业机会而建立的专门组织工作。在许多国家，主要是非营利部门，但公共部

门和商业界也开办企业，为有身体、感知疾病的人和其他残疾的人提供机会。这些企业经营的核心目的，

或者说，它们的“创造工作机会”和“就业培训”计划一般是政府为了应付在经济萧条和结构调整时期主

流劳动力遇到的失业问题而发起的。这种雇员的身份通常有些含糊。英国是提供了系统证据的少数几个国

家之一，在这种国家，有资格从事福利就业的全部工作人员的绝对数字较低，但比例较高，非营利部门的

这类计划考虑到了这部分人。

→ “第二职业和多份兼职”
欧洲的数据表明，在某些国家，同时兼几份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常见，英国是此类工作比例特别高的国

家。在这种情况下，小规模证据表明，在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人中有许多人的主要工作在非营利部门（见

Almond和Kendall，2000年a：217-218）。

2.3 无偿工作和志愿服务

什么是志愿工作，什么是志愿者，无疑，各国的这两个概念各不相同且与文化和历史的方方面面密切相

关。在讨论更多的经济方面之前，最好简单研究一下形成志愿服务的含义、形式和格局的某些社会因素。

当然，英国和美国的volunteering、法国的voluntariat、意大利的voluntariato、瑞典的frivillig 

verksamhet或德国的Ehrenamt概念拥有不同的历史，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内涵（见Anheier和

Salamon，1999年）。

在澳大利亚或英国，志愿服务与志愿部门概念密切相关，志愿部门被视为社会的一部分，独立于商业

部门和政府及公共行政的法定部门。这种志愿精神概念的根源在于国家界限之外的自治社会的

3创办企业是某些分支司空见惯的一种工作形式，通常与自己创业密切相关。企业家不是雇员不是雇主，所以，本章不详细讨论
这种工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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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eian概念。民间社会和志愿行动也与苏格兰启蒙哲学思想产生了共鸣，但其最意味深长的表述法载

于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著作《美国的民主》中。Tocquevill认为，志愿行动和志愿协会是民主政体运

作的基石，其中志愿部门使社会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志愿精神与民主之间的联系深深地打上了美国文化

和美国政治自我理解的烙印。

但是，在其他国家，志愿精神概念却截然不同，它们强调服务于公益的共同服务。德国的Ehrenamt一词

（或名誉职位）与这一传统最为接近。在19世纪，公共行政现代化和在改革家Lerenz von Stein领导下的

专制国家内部推行的高效而专业的公务员制度，给志愿主义分配了一个具体角色：协会和基金会受托人职

责意义上的志愿职位——这种职位成为日益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活动领域（Pankoke，1994年；Anheier和

Seibel，2001年）。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协会和基金会形成的庞大网络，这种网络通常雇有有偿工作人

员，但由志愿者经营和管理。但是，与美国不同，德国的志愿精神概念作为“名誉官员”制度是在基本上

仍然专制的社会里出现的，这种社会的地方和国家民主机构仍然不发达。志愿精神的这种受托人职责方面

开始被视为独立于其他志愿服务活动，如照顾穷人、给病人看病或援助学校。后面的志愿活动属于教会的

活动领域，而且越来越成为工业化时期新兴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应当强调，志愿服务概念至少在其文化和历史发展中一般与劳动力市场和有偿工作无关。相反，志愿服务

被视为与公益、社会参与、政治动员和社区服务有关。志愿服务与有偿工作之间的联系是最近才产生的，

在失业率高、特别是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最明显。

除了不同的国家传统外，志愿精神也与大型非营利组织，如红十字会的自我理解密切相关：志愿服务仅

次于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团结和普遍性这些概念，是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运动的七项根本原则之一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1993年、1999年）。它将志愿者界定为“在有偿就业和正规责任界限

之外开展工作、以不同方式做出贡献、不期望得到利润或报酬、坚信其活动使社区受益并且令自己满意的

个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1993年）。

联合国对志愿服务提出了更广的定义，即“个人通过非营利、非工资和非职业行动为其街区、乃至整个社

会的安康做出的贡献”（联合国，1999年）——这一定义比较广泛而且包括相互自助和多种形式的集体行

动。联合国主要看重志愿服务的服务功能：“志愿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解决社会、经济、文

化、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领域里的优先问题”（1999年：2）。

社会科学是如何看待志愿服务的？在经济学领域里，志愿工作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概念，因为没有市场价格

来确定其相对于供需变化的价值。《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就是这样认为的（联合国，1993年）。该体系

将志愿工作视为同家务劳动或休闲活动如园艺相同的非市场活动。

结果，我们对国际一级的志愿服务掌握了的系统资料极少：几乎没有一家统计局收集志愿服务方面的数

据，作为其定期持续报告的一部分。Chadeau和Roy（1986年）认识到国民账户体系的处理方法可能有点过

于简单，所以建议将经济活动细分为五类：

1． 得到报酬、报告以及一般列入官方统计的活动；

2． 合法或非法但仍然没有报告的有报酬的活动；

3． 无偿的面向居住在住户之外的人的活动；

4． 家庭内的无偿活动；及

5． 其他活动。

为了计算志愿工作的虚拟值，社会科学家们一般依靠人口抽样的数据（更详细的讨论见下文）。两个关键

项目是抽样中的志愿者人数和志愿者志愿服务的平均工时数。推断志愿者与整个成年人口相称的比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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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志愿者总数，然后再将该数字乘以志愿工作的平均工时。最后，志愿工作总的工时数再乘以货币价值

或影子工资，便得出志愿工作时间总数的虚拟值。这是志愿工作时间的替代价值，但其他办法也是可行的

（Archambault及其他人，1998年）。

Chadeau和Roy（1986年）提到的第三类特别有趣，这一类别包括为了除住户本身以外的某一经济单位的利

益而完成的所有无偿活动。这些非市场活动与相互援助和实物交换形式不同。志愿工作之所以是工作，是

因为它不同于休闲；而且它是志愿的，因此与有偿工作截然不同。志愿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客观界限基于的

是第三方标准（Hawrylyshyn，1977年），即某些活动是不可销售的，因为这些活动是“一个人不可能雇请

另一个人来代其进行的”（联合国，1993年：6.16）。例如，体育俱乐部可以雇用一名有偿教练，或选择

雇请某人从事志愿服务。但是，如果俱乐部成员选择从事某种体育项目，例如网球，他们不能雇用第三方

替他们打球同时又不失去打球的好处（乐趣）。因此，会员制参与是休闲，教练是工作。同样，参加环保

者集会是参与，不取报酬组织集会则是志愿服务。

但是，正如Archambault及其他人（1998年）所指出的，从主观角度出发，这一界限并非永远都是清晰的。

产生混淆的一个原因与个人动机和意向有关，当志愿服务与宣传职能混为一谈时尤其如此：我能付钱给别

人让他代我慰问病人或残疾人吗？另一个原因是成员资格与志愿服务混为一谈。例如，红十字会传统上未

对会员和志愿者做出什么区别，许多政党和社会运动组织也是如此。

对志愿工作与有偿工作更容易做出区别，志愿者身份与雇员身份具有明显的差异，即使非典型的工作形式

使差异越来越模糊（见上文）。结果，在完全的无偿工作与按劳动力市场价格支付报酬的工作之间就存在

着中间职位。例如，志愿者，特别是在董事会任职的志愿者，其相关费用通常能够报销，某些人能得到实

物补偿。类似的情况有，德国的大型非营利组织向志愿者提供了健康和意外保险等福利，某些慈善机构承

担了在海外从事志愿工作的人的养老金付款。

与此相反，某些有偿雇员的工资低于市场价值。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雇员可能

赞同非营利组织的宗旨（例如，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和平运动），而不要求市场工资。其他原因

有，他们可能把志愿服务看作是获得技能和经验的一种投资，在许多欧洲国家，学徒一般就属于这种情况

（见上文关于德国的受训者和学徒实例）。或者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而要求他们接受低工资。西班牙

或法国这些具有结构性就业问题的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大部分人口都在有偿和无偿劳动的“灰色地

带”工作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当然，这些实例超出了狭隘的志愿服务含义范围。

典型的志愿服务形式

志愿服务是非营利部门内最常见的无偿工作形式，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和政界的承认（有关概况，见

Anheier和Salamon，1999年）。因此这方面存在若干不同的定义，如：

• 奉献时间帮助别人但不取金钱报酬（这是美国独立部门、总部在华盛顿的一个利益集团和智囊团进

行的捐助和志愿服务调查中使用的基本定义；见Hodgkinson（1992年：619）；有关调查的最新版

本，在独立部门网站上查询）；和

• 向任何旨在使人民或某一具体事业得到益惠的组织自愿提供时间且不取报酬。这是Gaskin和

Smith在欧洲志愿服务第一次比较研究中使用的定义（1992年：27）。

界定“志愿服务”的方式对这种工作形式的明显范围和规模有很大的影响。（有关英国的情况，具体见

Lynn对现有的调查进行的超分析比较，1997年；另见关于德国和奥地利案例的“方法”部分的第一段。）

在下面的讨论中，志愿工作被界定为没有金钱报酬的工作或为居住在志愿者本人的住户之外的人应尽的法

律义务（Badelt，1999年）。该定义涉及四方面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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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它在有偿工作与志愿工作之间划分了一条界线。实际上，在若干情况下，志愿者领取某种形

式的报酬（包括金钱），因此，有偿工作与志愿工作之间的界限中有一个灰色地带。

• 第二，该定义为家务劳动与志愿服务划定了界限。家务劳动是一种无偿工作，但它所涉及的问题与

志愿者的有关问题截然不同，因此应该区别对待。另外，仍有一些界限问题，如提供给住得离志愿

者本人很近的亲戚的服务。

• 第三，根据定义，其他人必须从志愿工作中受益。因此，这排除了纯粹的消费活动，如某种形式的

嗜好。因为活动可能包括消费方面也包含生产方面，所以决定因素一般是“第三者”。如果各自的

活动能够由别人完成，就被视为生产性。例如，根据该定义，演奏乐器不是一种志愿服务，但在乐

队里演奏可被视为一种生产活动。这个实例表明可能遇到分配问题。

• 第四，有提供“志愿”服务法律义务的人——如作为其工作内容一部分的公务员——不算是志愿

者，即使他们没有领取足够补偿。

在许多领域，志愿服务表现为不同形式。以下说明从各个层面介绍了志愿工作：

→ 正规和非正规的志愿服务
非正规志愿服务被界定为奉献了一定的时间但不通过组织来从事工作（Hodgkinson，1992年：619；Davis 

Smith，1998年）。如果某人将时间奉献给一个组织，如医院、福利协会或学校，则其所完成的是正规志愿

服务。志愿服务是在极其正规的组织——例如跨越各国、各部门和各行业的红十字会——中完成的。有关

人事结构，此类组织可能是完全或主要由志愿者或有偿工作人员组成的。在数量方面，这类组织依赖于正

规志愿者（规模、国家、行业）的程度都反映在按人头计和专职同等资历就业计算的志愿者比例上。有关

定性方面，区别在于志愿者融入该组织的方法。与此不同的是，非正规志愿服务或者是在小型组织完成的

但志愿者的作用没有得到正式承认；或者假设其形式为“根据需要”、偶尔临时参与，例如，在紧急情况

下或在社区交易会和运动赛事等特殊场合。非正规志愿服务的统计会计比正规志愿服务的更难。

→ 从事的工作形式
无论志愿工作是在哪个领域完成的，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活动，如筹资、委员会工作、个人照顾和办公室

工作。不同模式的志愿服务与各个国家和各种组织形式有关。在各个组织内部，不同级别上都有志愿服

务。在领导职位上，例如在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以及主要完成执行工作的职位上，都可以找到志愿者。

→ 工时和频率
志愿者为其活动花费的时间通常比一般的有偿工作人员少。就频率、固定性和为志愿服务花费的时间量而

言，志愿者完成的工作量也大相径庭。鉴于在某些情况下志愿者的工作甚至超过了“正常”的工作时间，

所以其他志愿活动只是偶然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个人偏好和时间限制问题，或者是各种活动的不同要求

的结果。

→ 资格
志愿者所需的资格与所从事的工作形式密切相关。志愿工作通常被视为不需要某种资格的工作，但并非所

有活动都是如此。志愿者可能为其无偿工作接受具体培训。在某些情况下，志愿者展示其工作能力是作为

其专业的一部分，例如执业医生或律师；因此他们的资格可能非常高。

非典型和混合型
→ 无偿加班
无偿加班一般被视为志愿服务。它通常得不到认识和表现，而且与有偿工作相连。因此，几乎没有任何系

统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无偿加班程度是否比营利部门高（有关例外情况，见Almond和Kendall，

2000年b和2000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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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志愿服务

公司志愿服务是主要发生在非营利部门的一种具体的工作形式。在某些国家，如美国，这种工作形式越来

越常见，以营利为导向的公司允许其员工在其有偿工作时间里为别的组织——大都是非营利组织——工作。

因此，从从事该工作的人的角度来讲，根据适用的定义这不是一种志愿工作。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可能

将该工作视为志愿服务，因为它们不需要为其付费。可以想象的是，某人为非营利组织所做的工作可能超

过（营利）组织支付其工资的工时，因此从管理者角度来看，这部分上也是志愿服务。

3． 模式

3.1 概况

有偿就业的社会经济概况

在非营利部门中，妇女占据了大部分有偿工作职位——不管是全时工作职位还是非全时工作职位（Almond和

Kandall 2000年b；Almond和Kandall 2000年d:7; Anheier和Seibel 2001年）。总的来说，妇女在非营利部

门中的一些较大的分部门中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如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在这些领域中，非典

型的女性工作所占的比例往往也相当高（Bachstein 2000年：136ff）。

在英国和美国，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系统地考察非营利部门就业的比较特征（Almond和Kandall 2000年a-2000年d；

Leete 2001年）。还需要在其他国家对这一基线进行进一步研究，从而得出大量抽样国家的非营利机构雇员

与营利组织或公共组织雇员之间的显著差异和区别（还由于非营利部门的多样性）全貌。以下指标可能会

是开展进一步调查的潜在出发点：年龄、性别、学历、就业类型（受雇人员、自营职业者等），职业和行

业构成，就业情况（非全时/全时，长期/临时，临时工作类型，加班时间以及是否有偿），婚姻状况，家

庭人口，宗教，城市/农村地区，雇主规模（按工作场所的雇员人数计量）等。

无偿就业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概况4

从上文我们看到，志愿服务是由不同国家的不同传统决定的，尤其取决于社会和福利制度、体制和文化

（Anheier和Salamon 1999年）。附录A提供了1990-1993年世界价值调查所涉国家有关（志愿服务）成员和

积极参加活动成员的比例的信息，附录B则提供了1999年欧洲价值调查中涵盖的大量欧洲国家的志愿服务方

面的数据。与欧洲一项类似的研究（Gaskin和Smith1997年：30）一样，这些数据都显示了志愿服务水平的

明显变化。1995年Gaskin/Smith的欧洲志愿服务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八个国家中，有27%的成年人在前一

年做过志愿服务（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德国、英国、爱尔兰、荷兰、斯洛伐克和瑞典）。5如表1所显

示，九个国家的成年人口的志愿服务水平差异明显，从斯洛文尼亚的低达12%到荷兰的高达43%不等。6报告

参加志愿活动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至少每月参加一次，在给定的时间内，每月5-10小时属于参加活动最多

的一组（Gaskin和Smith1997年：28-31）。志愿服务参加最多的前十个领域包括：

4本节引用了Anheier和Salamon（1999年）的部分内容。
5报告的百分数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反应分布情况得出的加权平均值。该调查研究由英国的国家志愿服务中心协调开展，并涉及
人口调查，该人口调查是一个较大的面对面提问的综合调查的一部分。每个国家小组使用一套标准问题，但抽样方法有些不
同。其中包括限额抽样（比利时、爱尔兰共和国），随机定位（荷兰），随机定位与限额控制相结合（英国），多阶段集束
抽样（保加利亚、丹麦、德国、斯洛伐克和瑞典）。样本规模为：比利时（870，仅限讲法语人口），保加利亚（1,073），
丹麦（1,843），德国（1,717），英国（1,054），爱尔兰（1,404），荷兰（1,020），斯洛伐克（1,015）和瑞典（1,000）
（Gaskin和Smith 1997年：115-117）。
6在下文“跨国模式”一节，我们将探讨为什么各国之间志愿服务的水平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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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和娱乐（占去年所有报告参加志愿服务人数的28%）；

• 社会服务（17%）；

• 幼儿园和儿童保育（13%）；

• 社区发展（13%）；

• 宗教（13%）；

• 卫生保健（8%）；

• 文化和艺术（7%）；和

• 宣传（7%）。

在欧洲志愿服务的整体水平上，各国在性别方面的差异尤为显著（表1）。在大多数其他的典型志愿活动

领域——指办公室工作、筹资活动、宣传、教学、个人护理等领域，Gaskin和Smith（1997年：37）在被调

查的十个国家中没有发现重大的性别差异。一般说来，大多数国家中男子参加志愿活动的比例高于妇女，

但某些领域（如体育）显示的情况正好相反。妇女更多地自愿参加社会服务、儿童教育和宗教活动，而娱

乐和政治则由男子占主导地位。男子更有可能参加委员会工作（男女比例分别为30%和22%），不太可能

参加扶助和访问活动（男女比例分别为17%和25%）。在大多数国家中，参加志愿活动的已婚者比单身多。

根据德国的一项研究，有子女者参加志愿活动的比例高于一般志愿人员，但投入的时间少于一般志愿人员

（Ehling和Schmidt 1999年：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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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欧洲成年人口中志愿人员的比例，按性别划分，1995年

国  家
报告参加志愿服务的人口中

男性的比例
报告参加志愿服务的人口中

女性的比例
报告参加志愿服务的人口

总比例

比利时 27 35 32

保加利亚 21 18 19

丹麦 29 27 28

德国 18 17 18

英国 31 36 34

爱尔兰 28 24 25

荷兰 43 34 38

斯洛文尼亚 12 12 12

瑞典 38 32 36

共  计 27 26 27

资料来源：根据Gaskin和Smith（1997年：28-29）研究报告中的资料；
有关人们志愿参加的各种组织的详细情况，另见附件A和B。

表2：

欧洲的志愿服务、社会阶层和教育背景，1990年a

社会-经济阶层 终止教育年龄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16岁 17岁 18岁 19岁 20岁
21岁
以上

参加过志愿服
务的比例

34 27 21 16 18 29 29 31 30 37

没有参加过志
愿服务的比例

66 73 79 84 82 71 71 69 70 63

共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a来自比利时、丹麦、法国、西德、英国、冰岛、北爱尔兰、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反应分
布加权平均百分比。

资料来源：以Barker，1993年：12，23-24提供的资料为依据。

各国之间的志愿服务差异有多大，志愿人员对整个非营利部门的规模做了哪些贡献？7作为约翰斯·霍普金

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的一部分，Salamon和Anheier（1999年）收集了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志愿服务方面的

基本资料。表3显示了按地理区域分组的每个被调查国家非营利部门的相对规模。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一

般来说，较发达国家的非营利部门的规模比较大，而拉丁美洲和中、东欧则明显小得多。因此，与所有国

家平均5%的比例相比，西欧及我们所调查的其他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在非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将近

为7%，而在拉丁美洲只占2.1%，中、东欧仅为1.3%。如果我们加上志愿人员，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表3显

示，成年人口中志愿人员的比例从美国的将近50%到匈牙利的不足10%高低不等，平均比例为27.7%。对于被

调查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又增加了1,040万专职同等资历就业雇员，使非营利组织的专职同等资历就业雇

7大多数研究报告认为志愿服务发生在非营利或志愿组织中，因而忽视了公共组织和企业的志愿服务。例如，Gaskin和
Smith（1997年：33）报告说，在他们研究的国家中，有十分之一的志愿人员的确在国家或公共组织中工作。公营部门的志愿
人员比例最高的是斯洛伐克（23%）、比利时（20%）和德国（14%），而在其他国家，如爱尔兰或瑞典，这一比例则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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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总数增加到2,930万。8加上志愿人员，非营利部门平均占这些国家非农业就业总数的7.1%，占服务业就业

的13%，公营部门就业的43%。

总的说来，加上志愿人员之后（表3）扩大了国家之间非营利部门规模的差距，从墨西哥的0.66%左右，到

荷兰则将近19%不等。因此，不论是从绝对条件还是从相对条件上讲，志愿人员的投入在发达国家的贡献都

要超过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贡献。表3证实了这一观点，显示了转换成专职同等资历就业的志愿人员数量。发

达国家志愿服务的水平超过了中、东欧和拉丁美洲，比率分别为5:1和4:1。但当我们只考虑参加志愿服务

的人口比例时，（表3）显示的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就不那么明显。因此，这两种计量志愿服务的办法之间

的差别显示，发达国家的志愿人员平均投入的时数高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的志愿人员。

8将志愿服务转换成专职同等资历就业工作分几个步骤进行。各种人口调查的数据提供两个关键项目：样本中的志愿人员人数，
以及每个志愿人员参加志愿服务的小时数。估算出志愿人员占整个成年人口的比例就可以得出志愿人员的总人数，然后这个数
字再乘以参加志愿服务的平均小时数。最后，再把参加志愿服务的总时数除以每个国家每份工作的专职同等资历就业的平均小
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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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非营利部门的相对规模：不论是否包括志愿服务，

按国家划分，1995-1997年

*工资+义务劳动的虚拟值，义务劳动的虚拟值也计入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Anheier和Salamon，1999年；Salamon等人，1999年。

地    区 国    家 规模指标 

  

有偿非营利就业

总数 志愿服务人口 

每 1 000人中专

职同等资历就业

志愿人员 

有偿和无偿就业

总数 

欧洲联盟      

 奥地利 4.5% 不详 41 5.7% 

 比利时 10.5% 30% 99 13.0% 

 芬兰 3.0% 33% 75 6.3% 
 法国 4.9% 23% 1 022 9.6% 
 德国 4.9% 26% 979 8.0% 
 爱尔兰 11.5% 20% 32 14.2% 
 荷兰 12.5% 46% 678 18.7% 
 瑞典 2.5% 51% 229 8.3% 
 西班牙 4.5% 12% 254 6.8% 
 英国 6.2% 48% 1 120 10.5% 
欧洲联盟平均值 6.9% 32.1% 452.9 10.3% 

其他发达国家      

 澳大利亚 7.2% 19% 177 10.1% 
 以色列 9.2% 12% 32 11.0% 
 日本 3.5% 非常低 695 4.6% 
 美国 7.8% 49% 4 995 11.9% 
其他发达国家平均值 6.9% 26.7% 1 474.8 9.4% 

中、东欧      

 捷克共和国 1.7% 不详 94 2.7% 
 匈牙利 1.3% 7% 10 1.6% 
 罗马尼亚 0.6% 34% 91 1.3% 
 斯洛伐克 0.9% 不详 7 1.2% 
中、东欧平均值 1.1% 20.5% 50.5 1.7% 
拉丁美洲      

 阿根廷 3.7 20% 64 6.0 

 巴西 2.3 12% 139 2.5 

 哥伦比亚 2.4 48% 111 3.1 

 墨西哥 0.4 不详 47 0.7 

 秘鲁 2.4 31% 26 2.9 

拉丁美洲平均值 2.2 27.8% 77.4 3.0% 
总平均值  4.8% 26.8% 193.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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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往往随着社会阶层（按收入计量）、教育水平和职业种类的提高而增加（Gaskin和Smith，

1997年：30）。就业人口参加志愿服务的水平高于失业人口。收入较高的人（一般根据家庭收入计量）往

往比低收入者参加的志愿活动多。先前对14个欧洲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Barker，1993年：24）显示，志

愿服务与社会地位有着明显联系。9表2显示上层和中上阶层的被调查者中有34%报告在上一年参加过志愿服

务，这表明较高的社会经济群体（专业人员、学术界人士和管理人员）参加志愿服务的次数超过了任何其

他群体：中下阶层和劳动阶层的被调查者中分别只有21%和16%的人参加过志愿服务。志愿服务还因受教育

程度而异，这一点不足为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有可能参加志愿服务：取得本科学

位的人中有37%参加过志愿服务，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同等资历以下的人参加的比例为18%（表2）。

Gaskin和Smith（1997年）及Barker（1993年）调查了人们支持或反对志愿活动的原因。据Gaskin和

Smith的研究报告（1997年：50），51%的人参加志愿服务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么做；36%的人将其作为结交新

朋友的一种方式；34%的人喜欢那种看到自己工作成果的满足感；29%的人将其作为保持积极活跃的方式；

24%的人是为了获取经验；18%的人是为了在社区取得社会认同感，还有18%的人是因为志愿服务有助于他们

保持基本的宗教或政治价值观念（多项选择）。不参加志愿活动的基本原因有：没有空闲的时间（41%），

从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28%），以及从未想过（18%）（Gaskin和Smith，1997年：54）。

成为志愿人员的原因强调显示了在招募志愿人员时社会网络的重要性。Gaskin和Smith（1997年）报告说，

在他们的多国研究中发现，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有44%是通过家庭和朋友了解到志愿服务的；27%的人是作

为某个组织的成员了解到的，还有13%是通过教会、集会或某种其他形式的宗教关系了解到的。换句话说，

社会资本，即个人与社会机构联系的紧密程度，作为一种社会包容机制，使人们更有可能参加志愿服务。

实际上，Gaskin和Smith发现，成员资格与志愿服务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所有志愿人员当中，60%的人是开

展志愿服务的组织的成员。这意味着，在这种社会包容机制（如家庭、朋友网络、社区团体、成员组织

等）不太稳固的社区，志愿服务往往不如一个社会机构那样频繁和发达。

志愿人员的意愿和参与志愿服务的次数和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过去几十年中，志愿服务发生了显著变

化。这些变化的确切性质和最终结果由于十分复杂，牵涉的范围广泛而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但有一点似乎

很明确，那就是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中，志愿服务正趋向更加个性化和世俗化。这两种力量使志愿服务摆脱

了传统的形式：终生的志愿服务逐渐减少；短期的志愿活动越来越多；认为志愿服务就是服务于他人的想

法逐渐减少，更多的是将志愿服务与资历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志愿人员更加注重结果，他们一方面愿意

看到贡献与努力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愿意看到贡献和努力的成果。因此，志愿人员对可以看到结果的

短期任务更感兴趣（Barker，1993年：25-28）。

根据Barker的研究（1993年：28），我们可以确定三个基本的动机因素用以解释人们为什么参加志愿服

务：利他、实用和义务。他提出，产生实用的动机与志愿服务变得更加注重结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具

体来说：

利他动机包括以下想法：

• 与穷人休戚与共的感觉；

• 对有需要的人抱以同情；

9Barker（1993年）使用了1990年欧洲价值调查的结果。该调查涵盖比利时、丹麦、法国、西德、英国、冰岛、爱尔兰、北爱尔
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份含有志愿服务方面问题的调查表。各
国之间的抽样方法不尽相同，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定额抽样和集束抽样，或是将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样本规模从比
利时的4,147人到冰岛的702人不等，大多数国家在1,000到1,500人之间，这是欧洲人口调查的标准样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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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受苦人的认同；以及

• 给处境不利的人带来希望和尊严。

实用的动机是：

• 取得新经验和新技术；

• 在闲暇时有值得可做的事情；

• 与人交往；以及

• 个人的满足感。

最后，义务动机包括：

• 道德、宗教义务；

• 为当地社区做贡献；

• 回报社会；以及

• 实现变革的政治义务。

当然，这些动机很少孤立地产生。实际上，我们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各种不同的结合方式。过去对这些动

机起约束作用的因素常常是宗教，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笃信宗教。实际上，许多研究（如Wuthnow和

Hodgkinson，1990年；Sokolowski，1996年）显示，笃信宗教的程度是解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志愿服务

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0这还是一个重要性似乎日趋下降的因素，尤其在欧洲、澳大利亚以及世俗化趋势

明显的世界其他发达地区。在这些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注重实用的动机就似乎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而

宗教价值观念和无私的动机看来已经退居次要地位（Inglehart，1990年）。此外，正如Barker（1993年）

提出，与55及55岁以上的人相比，年轻群体对志愿服务尤其显示出更注重实用，更漠视宗教-道德的态度。

志愿服务似乎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动机基础，可能发出这样一种信号：今后几十年，志愿活动的整体水平和

类型将会继续改变。

3.2 趋势

有偿就业
显而易见，非营利部门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部门，因为几乎所有非营利组织都是在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中

运作。即使完成的无偿工作的时间很多，工资和薪资依然常常是非营利组织最大的开支因素（Anheier和

Salamon，1998年）。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平均工资和薪资可能往往低于其他经济部门（Hodgekinson，

1992年：114）。但是，某些研究却声称结论相反，或声称至少需要在考虑或核实行业、职业、规模和其

他因素的构成变化后，展示出一种更加可能的情况（Ruhm和Borkoski，2000年；Almond和Kandall，2000年

b；Leete 2001年；Anheier和Seibel，2001年）。这两种现象背后似乎隐藏着各种原因（关于两方面对支付

水平问题的详细调查参见下文“问题”一节即3.3节）。非营利部门的工作时间低于平均工作时间显然被认

为是低工资的一个原因（Ruhm和Borkoski，2000年），但因此就一概而论是很危险的，因为有些研究在比

较工资水平时没有对非全时和全时工作做出适当区分（见下文）。

非营利部门常被认为是“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因为在过去几年，这个部门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见

Salamon和Anheier，1996年；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但是，即使近年来非营利部门为许多经合组织

国家的就业增长做出了超水平贡献（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Anheier和Seibel，2001年），它仍无法

作为主要力量，承担减少大规模失业这一责任（Bauer和Betzelt，1999年：3）。尽管非营利部门对扩大

10在人口调查中，笃信宗教的程度一般根据到教堂、会堂、清真寺等参加宗教活动的次数来衡量。它预示的志愿服务和助人为
乐行为要比天主教、新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和信仰指标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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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劳动力的净贡献在绝对数量上相对有限，但根据英国的一项研究，非营利部门的人数增长速度在比例

上远比整个营利部门的增长速度强劲。近年来，第三部门中的非全时工作有了广泛显著的增加，参加这些

工作的大部分是妇女（Almond和Kandall，2000年d：5ff；另见上文Anheier和Seibel，2001年中提到的德

国的非营利部门）。另外一项初步研究显示，非营利部门雇员人数的增长速度比雇员报酬的增长速度要快

（Hodgekinson，1992年：114），这可能是非全时工作职位增加的一个证明。

某些研究指出，所有经济部门中（见Almond和Kandall，2000年b）的非全时工作正在急剧增加（另见

Gobin，1997年）。过去几年新出现的许多非全时工作都是在不需技能、待遇很低的妇女工作部门。尽管

非全时工作可以是自愿的，但仍有为数相对很小而数量逐渐增加的非全时工人从事非全时工作，这是因为

他们无法找到全时工作（就业与欧洲社会基金，1999年：38）。Almond和Kandall（2000年d：32-33和脚注

7）发现，英国的非营利部门非全时就业的总体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综合效应，反应了这些组织在非

全时工作相对普遍的行业中不合比例的存在。同时，他们注意到，在许多不同的集合体中，非营利部门中

非全时工中的“非志愿”工作的比例高于公营部门或营利部门，这些人做非全时工作是因为他们无法找到

全时工作。

另一方面，一些调查者对于总有一天非典型工作将取代典型的工作形式，至少会出现在男性工作中表示怀

疑。他们确实承认，对于非全时工或其他非典型的工作形式，常常有一种“女性趋势”。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并非一个新生事物，但有关志愿服务的范围和性质的经验性证据仍然不足（见附录A和B——对大

多数国家而言，这是关于志愿服务的现有资料）。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定期持续地收集数据。多数情况下，

是有一个针对不同的行业内部志愿服务具体方面开展不同研究的机构。由于各种调查常常使用不同的定义

和计量办法，因此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不大。有关志愿活动趋势的表述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过去几年，有关志愿部门的研究显著增加，而且很明显，美国和英国的研究最为先进。英国进行的一项调

查（Smith,1998年）显示，1991年至1997年间，参加正规和非正规志愿服务的人数都稍有下降。另一方

面，目前的志愿人员在其志愿活动中投入的时间从1991年的每周平均2.7小时，上升到1997年的4.05小时。

总体来说，这使得投入志愿活动的小时数有了明显增加。

1997年，参加志愿活动的失业人员人数比1991年少，而同一时期退休人员参加的人数有所提高。人们参加

志愿活动既为了自身利益，也出于利他和实用的原因，而技能开发因素尤其在年轻人当中越来越重要。

3.3 问题

非营利部门的大多数组织既依靠有偿工作，也依靠志愿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工作形式的相互合作

可能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志愿人员用在志愿活动上的时间普遍减少，而且不受合同义务制约。如果有偿和

无偿工作人员相互依赖性很强，就可能产生信息和交流问题。这常常会导致志愿人员不可靠的非议。

如果有偿雇员和志愿人员各自的责任和工作范围划分不清，就更有可能产生各种问题。有偿工作人员和无

偿工作人员的任务越类似，有偿工作人员就越有可能被志愿人员所代替。如果有偿工作主要涉及只要求低

资历的任务，就尤其可能出现这种风险。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志愿服务还越来越被视为一个获得专业经

验的好机会。这就尤其有可能吸引（极）高资历人员参加某些领域的志愿活动。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筹措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小型组织，由于其资金结构有限，常常无法实施长期战

略，这对聘用有偿工作人员可能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出现财政紧张，作为一种节省开支的弥补手段，有

偿雇员就有可能被解雇。这就给有偿雇员施加了压力，因而有可能与志愿人员发生冲突。从这一角度还可

以了解为什么有偿雇员愿意加班，而不收取任何额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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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非营利组织中有偿工作与无偿工作的比率显示，预算规模与付酬工作人员人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

系：非营利组织的预算越高，付酬工作人员的人数就越多。在德国，预算很低的组织很少雇用付酬工作人

员（Bauer和Betzelt 1999年：116）。同样，对英国已注册慈善机构进行的调查表明，有偿就业向少量经济实力

雄厚的组织严重倾斜。百分之九十四的专职付酬雇员和将近四分之三的非全时付酬雇员都集中在年收入超

过100,000英镑的组织中，而这些组织还不到所有组织的10%（Passey及其他人，2000年：41和92）。无偿

工作人员与组织规模的关系更加多样：直接服务和行政服务志愿人员集中在较小的（年收入不足100,000英

镑）组织中，但资金筹集方面的志愿人员则集中在这些小组织的综合体和非常大（年收入超过1,000万英

镑）的机构中（Passey及其他人，2000年：101）。

正像上文提到的那样，某些研究人员，如Hodgkinson（1992年）坚持认为，非营利部门有可能向低工资工

作趋势发展（另见Almond和Kandall，2000年b，英国部分）。毫无疑问，非营利部门的工人取得的收入低

于在营利公司类似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工作人员的收入。但是，根据Ruhm和Borkoski的一项研究，要想确定

工资差异是否反映了某种补偿差额或在标准收入递减中不做说明的工作人员的差异性十分困难，因为工作

的分配和雇员的特征差异很大（Ruhm和Borkoski，2000年：1）。他们甚至提出，某些情况下，由于受到不

分配盈余的限制，非营利组织的报酬甚至可能超过营利公司。首先，经营人可能没有或很少有缩减工资的

动机，因为他们从减少成本中得不到任何好处。Feldstein将此定义为“慈善性工资规定”（1971年）。另

一个原因可能是，非营利组织回避质量的动机不大，因此就有可能雇用更好的工作人员。

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愿意将其部分有偿劳动“捐献”给“有社会责任感”的非营利雇主，他们拿着减少

的工资工作，履行“符合社会需要”的活动。由此产生的非营利工资处罚就将得到加强，如果这些企业吸

引了更看重机构的附加福利（如更短的工作时间，更好的工作条件，或其他非货币因素），而对金钱不重

视的人的话（Ruhm和Borkoski 2000年：3）。例如，Rose-Ackerman强调说，“理想主义者”对非营利工作

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以更加确定他们的努力实现了利他的目标，而不是为股东创造利益（Rose-Ackerman 

1996年）。

非营利组织也可能会集中在竞争较为激烈而利润较少的经济部门，在这些部门，选择非营利形式的利益超

过了不分配盈余的限制和非营利地位的其他限制因素产生的成本。竞争力提高意味着对工资的压力降低

（Ruhm和Borkoski，2000年）。非营利部门平均工资低可能反映了这些工作集中在低报酬行业。之所以出

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选择了处境不利的群体（例如寻求非全日工作的妇女）或技术水平低的工人进入这一部

门。到目前为止，对造成非营利部门工资较高或较低的可能因素还不可能提供适当的答案。

雇主坚持认为，非典型工作提供了竞争力所需的灵活性。但从事非典型工作的人一般工资较低，不太可能

获得健康保险或养恤金，工作保障也比从事正式的专职工作的工作人员少。即使将个性、学历和工作性质

类似的工作人员进行比较，非标准工作与正式的全时工作之间的差异（如工资、健康保险或养恤金、工作

保障等）依然存在。某些种类的非典型工作确实工资很高，但即使是这些工作，在附加福利和工作保障方

面也常常不够充分。显而易见，最常见的各种非典型工作一般在任何方面都不如正式的全时工作。非典型

工作人员可能会依靠若干这样的合同为生，常常希望有一天可以换到某一组织中的正式工作中。

4． 方法

4.1 计量非营利部门的有偿和无偿工作

收集有关非营利部门的有偿、无偿和非典型工作形式系统信息的方法目前仍处于初创阶段。因此，说明非

营利工作的数量和种类的数量信息仍然不完整。从理论上讲，应该定期收集以下信息：

• 数量问题和投入的时间：有多少人投入了多长时间参加志愿服务？不同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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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所需的信息。但遗憾的是，这些方法在涉及的定义、抽样基础和规模以及所提问题的实际措

辞和编码方面各不相同。因此，还需要开展大量工作评估已开发的各种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例

如，对德国的志愿服务的不同研究进行比较后显示，参加志愿服务的德国成年人口占德国志愿人员

的比例估计从13%（Anheier和Seibel，2001年）到38%不等（von Rosenbladt 1999年：399）。

• 关于工作的定性方面的信息对于能够确定那些需要根据应用定义加以研究的活动很有必要。例如，

应该划分非营利部门与其他部门、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之间的界线。还需要

其他信息区别某些形式的工作。此外还需要了解工作和提供工作的人员的定性方面的信息，以对工

作进行评估。

收集志愿服务信息的工具

→ 人口调查

文献资料中探讨了取得信息的不同方法（Dingle及其他人，2001年：15）。其中主要包括人口调查：

• 设定目标的调查（一般为中型调查，针对一系列特定领域的志愿活动或地理位置）；

• 综合调查（政府统计机构和商业调查公司有时提出在现有的调查表中加入一系列问题。在较大的

而且一般控制良好的人口抽样中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的数量有限，因而可取得的详情数量也有

限）；和

• 全面调查（被调查人口的代表性抽样，数量充足，可以将抽样错误减少到最低程度并确保更精

确的代表性。此类调查需要大量资源和时间。例如，1999年德国志愿人员调查的抽样规模超过

30,000人，以实现各州和各种志愿活动领域都有代表（Bundesminsterium，2000年）。此次调查的

规模现已成为今后在这一领域开展活动的基线。与之相比，大多数综合调查的样本规模为1,000到

2,000人。关于志愿服务的所有信息，包括表3列示的数字，几乎都是以综合调查为依据的，而不是

全面调查，更不用说某些微型人口普查了。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附录A和附录B中列示的数据也是

以人口调查为基础的，但它们属于1981年到2000年间三次波动（应用）中开发和完善的较大的综合

调查工具的一部分。世界价值观念调查和欧洲价值观念调查的样本规模从800人到2,500人不等）。

为尽量减少主观解释的影响，人口调查一般使用志愿工作的一些概括性说明，并用实例来论证志愿服务的

显著特点。在Archambault开展的一次法国人口调查（1996年）中，调查问卷对志愿工作采用了非常具体的

定义，将其与成员身份、非正式帮扶行为和类似行为的有关方面区分开来（方框1）。

方框1：法国人口调查中的志愿服务问题

“我们将向你提问志愿工作（或志愿服务）的问题。这里我们指的是向团体或非营利组织提供一项服
务的无偿工作和所花的时间，你的家人、邻居和朋友除外。例如：

• 为一个协会或工会提供文书工作；

• 管理一个青年组织；

• 在体育俱乐部做教练；

• 分发食品、衣物或帮助开展其他救济活动；

• 自愿担任消防员或参加紧急救援活动；

• 清理空地或帮助保护野生动植物；

• 在委员会工作或在理事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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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价值调查使用了以下问题（方框2）：

方框2：欧洲价值调查中的志愿服务问题

“请仔细考虑以下的志愿组织和活动表，并指出（a） 你属于哪个组织（如果有）？或者（b） 你目
前正在为哪个组织（如果有）进行无偿志愿工作？

• 老年人、残疾人或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机构；

• 宗教或教会组织；

• 教育、艺术、音乐或文化活动；

• 工会；

• 政党或集团；

• 关于贫困、就业、住房、种族平等等问题的当地社区活动；

• 第三世界发展或人权；

• 保护环境、生态、动物权利；

• 职业协会；

• 青年工作（如校工、指导员、青年俱乐部等）；

• 体育或娱乐；

• 妇女团体；

• 和平运动；

• 涉及卫生保健的志愿组织；

• 其他团体。”

世界价值调查对其略做修改，提出了以下问题（方框3；世界价值研究组，1999年）：

方框3：世界价值调查中的志愿服务问题

“现在我要读一份志愿组织名单；请你告诉我，你是这类组织的积极参加活动的成员，不积极参加活
动的成员，还是不属于这类组织的成员？

• 教会或宗教组织；

• 体育或娱乐组织；

• 艺术、音乐或教育组织；

• 工会；

• 政党；

• 环境组织；

• 专业协会； 

• 慈善组织；

• 任何其他志愿组织。”

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Salamon及其他人，1999年；Salamon和Anheier，1996年）在各国

的各部门中使用了一系列更为详细的问题（方框4和方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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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4：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中的志愿服务问题

（JHCNSP）

“首先，我们想问你一些关于志愿工作、志愿服务的问题，并想请你 [列出你们国家对志愿服务普遍使用的其他表达方式，
如果有的话。我们指的是你以某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以外的其他人而不收取金钱报酬的工作。
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到一家医院每周工作两小时，帮助病人治病；有些人可能会帮助残疾人，清扫公园和操场，或到当地的
消防部门和红十字会提供志愿服务。
以下是人们一般自愿参加的活动领域清单。”

采访者：将清单A发给被调查人。

清单A：各种领域

注：需要对本表加以调整，以适应具体国家的国情；此表必须排在一页。

• 文化、艺术和娱乐：包括剧院、博物馆、动物园、水族馆、表演艺术、历史和文化社团、体育俱乐部、交谊俱乐
部、服务俱乐部，如国际狮子会俱乐部、扶轮国际等。

• 教育与研究：包括初等和中等学校、高等教育、职业学校、成人和继续教育、研究机构。

• 卫生：包括医院、康复院、疗养院、精神保健机构、预防保健、紧急医疗服务、志愿救护车。

• 社会服务：包括儿童福利服务、日托、青年福利、家庭福利、残疾人服务机构、老年人服务机构、援助难民和无家
可归者、庇护所、粮食分配。

• 环境：包括环境保护、保持、清洁和美化、动物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以及兽医工作。

• 发展与住房：包括社区和街道组织、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住房协会和住房援助。

• 民间和宣传组织：包括公民协会、公民自由团体、宣传组织、法律事务、犯罪预防和罪犯改造、消费者保护。

• 慈善和志愿精神促进：包括基金会、志愿人员联络处、筹资组织。

• 宗教：包括教堂、会堂、清真寺和其他礼拜场所

• 国际活动：包括交流、交谊和文化方案、国际灾难与救灾、国际促进人权与和平活动，发展援助与协助。

• 商业和职业协会，工会：包括企业、商人、专业人员和工会联合会

• 其他 [请具体指明]____________

1． 在所列的这些领域中（如果有），在过去的一个月，即  月[插入调查月份之前的月份]，你本人是否做过志愿工作？

2. 在去年，即200__ 年，你是否在任何其他领域做过志愿服务？[返回参考清单A]

3. 现在，我想让你估计一下你平均每个月花在每个志愿服务领域中的小时数。

3a. 首先，上个月你为[列出被调查者在问题1中提到的第一个活动]志愿工作花了多少小时？

3b. 上个月你为[列出被调查者在问题1中提到的第二个活动]志愿工作花了多少小时？

记录单：志愿服务

领域                             上个月          上个月小时数                 去年              去年小时数

艺术和娱乐         是/否                          是/否

教育/研究          是/否                          是/否

卫生               是/否                          是/否

社会服务           是/否                          是/否

环境               是/否                          是/否

发展/住房          是/否                          是/否

公民和权益组织     是/否                          是/否

慈善事业           是/否                          是/否

宗教               是/否                          是/否

国际               是/否                          是/否

商业、职业         是/否                          是/否

其他               是/否                          是/否

4． 对于你目前提到的每个领域[关键模块中有关志愿服务的问题1和问题2]，这张卡片上的哪个号码最好地说明了你参
加过志愿活动的组织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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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霍普金斯模块还包括了关于人们参加志愿服务的组织的类型问题：

方框5：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清单B

组织的类型

非营利

1． [用本国最常用的非营利组织的表达方法]

• 与教会有关的协会

• 教会或宗教协会

• 与工会有关的协会

• 与政党有关的协会

公营

• 市政组织

• 当地国营或公营组织

• 其他公营组织

营利

• 商业协会或企业

• 其他（请具体指明）

作为制定住户部门附属账户的一部分，英国国家统计局以Lynn（1997年）以前的工作（表4）为基础，为

部分志愿服务调查建立了一个详细目录。国家统计局发现这些调查在定义、方法和范围方面存在明显差

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根据调查数据做出的估计数的巨大差异。如表5所显示，1987年的调查

结果是参加志愿服务人口的比例从23%到55%不等，1990年代初期的调查结果是从24%到51%不等，1990年代

末和2000-2001年从32%到48%不等。用参加志愿服务的实际人数表示，国家统计局得出结论认为，估计数

从1,080万（1992年）到1,480万（2001年8月）和2,180万（1997年），并将这些差异归结为调查方法的影

响，而参加志愿服务人数的实际变化可能远没有这么明显（国家统计局，2001年8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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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志愿活动的调查定义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附属账户——志愿服务，HHP8-2001年9月，附录B[经Lynn修正更新，1997年]。

因此，由于所使用的资料来源不同，可以发现对志愿服务的估计数有广泛差别（见表5）。表5显示志愿服

务方面的数据一直缺乏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的调查方法不足以计量工作时间以外的志愿

服务。

调    查 年    份 允许的付款 排除在外的 
受益人 

非正式？ 提问方法 

一般住户调查

（GHS） 
1981 开支  住户 

 家庭 
 朋友 
 动物 
 慈善团体 

是 列出定义 

志愿服务的全

国性调查

（NSV） 

1981 开支，象征性收费  直系亲属 

 

是 直接问题的范围 

一般住户调查

（GHS） 
1987 开支  家庭 

 私人朋友 
否 列出定义和例子 

慈善援助基金

（CAF） 
1987-1993 未具体列明  所有个人 

 非慈善组织 
否 仅列出例子清单 

志愿服务的全

国性调查

（NSV） 

1991 开支，象征性收费  近亲属 是 直接问题和例子的范围 

一般住户调查

（GHS） 
1992 开支  工会 

 政党 
否 列出定义和例子 

志愿服务的全

国性调查

（NSV） 

1997 开支  近亲属 是 扩大问题和例子的范围 

国家统计局

(英国)综合

调查 

2001 开支  工会 
 政党 
 家庭 
 朋友 

否 列出定义和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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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志愿服务人数（百万）

一般住户调查

人 数      比 例

慈善援助基金

人 数      比 例

志愿服务的全国性调查

人 数      比 例

国家统计局综合调查

人 数      比 例

1981 9.8 23%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0.2 23% 23.4 55%

1988 12.8 30%

1989 12.5 29%

1990 14.7 34%

1991 22.8 51%

1992 10.8 24% 11.3 26%

1993 9.2 21%

1994

1995

1996

1997 21.8 48%

1998

1999

2000

2001 14.8 3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附属账户——志愿服务，HHP8-2001年8月，附录A。

根据对表4所列调查的一项评估，国家统计局开发测试了一个模块，用于人口调查中提问与志愿服务有关的

问题，试图为三个基本估计数字收集数据：

• 人口中的志愿者人数；

• 参加志愿服务的总小时数（针对16岁及16岁以上的人）；及

• 按活动划分的志愿服务的总小时数。

这种方法类似于约翰斯·霍普金斯比较非营利部门项目（Salamon和Anheier，1996年）开发的方法。表6列

出了2001年英国志愿服务综合调查所使用的国家统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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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国家统计综合调查（模块275——志愿服务）

每次都问的问题：

引言：

我们想了解你可能通过一个团体或组织参加的志愿活动。我们所说的志愿服务是指帮助其他人或有助于环境而不收取报酬的
活动，但开支除外。

任何非正式的关怀服务，如为老年亲属或朋友购物不包括在内。

（1） 按任意键继续

每次都问的问题：

M275_1

出示卡片C275.1

这张卡片列出了人们可能参加的各种志愿活动的种类。

在过去12个月中，你是否参加过任何志愿活动：

（1） 是

（2） 否

如果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志愿活动，那么：

M275_2

出示卡片C275.1

过去12个月中你参加过哪种志愿活动？

请从这张卡片上选择答案。

选择所有合适答案
共8个

（1） 个人筹集或收集资金

（2） 在委员会中服务

（3） 组织或帮助俱乐部或团体

（4） 提供专业咨询、讲话、教练或培训

（5） 提供非专业咨询、讲话、教练或培训

（6） 提供行政管理、文书或秘书服务

（7） 提供此处未提及的其他种类的实际帮助

（8） 任何其他类型的志愿活动

如果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志愿活动，而且是其他种类的志愿活动，那么：

M275_2a

请具体指明你参加过的其他种类的志愿活动
一系列[200个]

如果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志愿活动，而且是其他种类的志愿活动，那么：

M275_3

现在，想想在过去4个星期中，即自（正确日期）起，你是否参加过任何志愿活动？

（1） 是

（2） 否

如果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志愿活动，而且在过去4周参加过志愿活动，那么：

M275_4

出示卡片C275.1

（现在，想想在过去4个星期中，即自（正确日期）起），你参加过哪种志愿活动？

请从这张卡片上选择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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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有合适答案
共8个

（1） 个人筹集或收集资金

（2） 在委员会中服务

（3） 组织或帮助俱乐部或团体

（4） 提供专业咨询、讲话、教练或培训

（5） 提供非专业咨询、讲话、教练或培训

（6） 提供行政管理、文书或秘书服务

（7） 提供此处未提及的其他种类的实际帮助

（8） 任何其他类型的志愿活动

如果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志愿活动，而且在过去4周参加过志愿活动，在过去4周参加过任何其他类型的志愿活动，那么：

M275_4a

请具体指明你参加过的其他类型的志愿活动
一系列[200个]
如果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志愿活动，而且在过去4周参加过志愿活动，那么

M275_5

你认为你在过去4周花了多少小时（参加M275 4中提到的各项活动）

0.672

如果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志愿活动，而且在过去4周参加过志愿活动，那么

M275_6

（1） 比平常所花的时间多

（2） 比平常所花的时间少

（3） 和平常所花的时间差不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附属账户——志愿服务，HHP8-2001年9月，附录C。

但是，如果是对多个国家的调查，不管是什么样的抽样基础和实际抽样规模，不同的调查形式都随着实际

收集数据的方法而改变，如电话、邮件或面对面方式。在这些调查中，把工作场所划归非营利组织留给被

调查人来完成。有些人可能还不能将其所工作的组织划归非营利组织。

→ 基于就业的调查和人口普查

基于就业的调查和人口普查是第二组收集有关无偿工作信息的工具，是定期报告有关非营利组织所有类型

有偿就业情况的一部分。这种方法的长处在于定期并以长远的观点开展这种调查。不足之处在于大多数标

准就业调查不包括任何关于无偿工作和许多非典型工作形式的问题。

→ 组织调查

组织调查是收集志愿服务方面信息的第三种方法。这种调查可以提供关于有偿和无偿工作的工作特点的详

细信息，可以在组织内部对有偿工作与无偿工作进行比较（在一个组织内所做的工作，付酬和无酬工作人

员的工作一般相差无几；哪些人做什么样的工作？志愿工作是补充还是取代了有偿工作？），并有机会对

非营利组织中的有偿和无偿工作产出的成果进行比较。潜在的不足是，这些调查往往不包括非正式的志愿

服务；非营利组织这一领域可能相当难以确定；而且许多非营利组织没有保留有关志愿人员及其活动的精

确记录。

→ 时间使用情况调查

时间使用情况调查一般以书面日记为依据，它描述了随机选取的一天24小时的完整过程。一个人将2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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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细分为若干一定长度的时间段（每个调查的时间段长度可以各不相同，如5分钟、10分钟或15分钟），

记下24小时内做出的所有活动。记录的结果展示了一个人在一天之内整个时间预算的概况（Buhlmann和

Schmid，1999年：62）。大多数情况下，要求这些人使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并提供额外的信息，如偶然发生

的并行活动以及和谁一起做这些活动或者为了谁做这些活动。

所有记录的活动可以划归不同的类别。人类活动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a） 个人活动（非经济活

动）；（b） 生产性非市场活动（大部分为了自身消费）；和（c） 生产性面向市场的活动。“第三者标

准”将个人活动与生产性非市场活动区分开来（活动能否委托他人？）；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界定的“生

产范围”将生产性非市场活动与生产性面向市场的活动区分开来（Goldschmidt-Clermont和Pagnossin-

Aligisakis，1995）。不同的国家调查对非国民账户体系活动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分类，因此增加了对普

通数量级进行评估的难度。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分类，如欧洲时间使用情况调查（ETUS）编码建议，

或《联合国试行国际时间使用情况统计活动分类》（ICATUS）。前者对国民账户体系活动（就业）和非国

民账户体系活动（个人料理；学习；住户和家庭照料；志愿工作和会议；社会生活和娱乐；体育和户外活

动；爱好和游戏；大众媒体；旅行和没有具体列明的时间使用）（欧洲共同体统计处，2000年：17ff）做

了区分，后者也对十个主要分组进行了区分（为基层单位工作）：初级生产活动（不是为基层单位）；为

获得收入的服务和其他货物的生产（不是为基层单位）；住户维持，自己家庭的管理和购物；照顾自己家

中的子女、病人、老人和残疾人；社区服务和帮助其他家庭；学习；社会和文化活动；使用大众媒体；个

人护理和自我维持（Bediako和Vanek，1998年：5）。

时间使用情况调查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提供有关工作人员的非常详细的信息，并能取得不同的时间使用

行为过程，在收集经常和一般的活动数据方面更为可靠（Goldschmidt-Clermont，1995年）。

时间使用情况调查的可能不足之处在于无偿工作不是经常开展，而且常常是在周末进行的这一事实。提问

的时间将对志愿人员提供的估计工作时间产生影响（大部分情况是低估）。此外，对某些形式的志愿服务

做出明显区分要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如果还记录了其他活动，情况更是如此）。

最后，时间使用情况调查常常不区分志愿工作和参与性工作，而且不对志愿工作的类型和发生志愿活动的

组织类型进行具体说明。因此，时间使用情况调查限制了对计算志愿工作的更换值所需的基本人口参数的

估计（Archambault及其他人，1998年：8）。

Goldschmidt-Clermont和Pagnossin-Aligisakis（1995年）指出，如果对不同国家的时间使用情况调查进

行比较，可能会遇到以下问题：

• 数据收集方法（日记、往昔回顾或其他方法）；

• 处理季节性变动；

• 抽样的代表性程度，处理未做反应的抽样；

• 处理运输时间；

• 时间单位；

• 被观察的年龄组；

• 活动分类；

• 时间使用情况调查可能有时成本过高，以至无法收集到关于非营利部门工作的有用信息；

• 有些人可能不会将其所工作的组织归类为非营利组织；

• 如果从宏观的角度观察这些结果，它们可能显得相当模糊；如果从极细微的角度观察，就不可能得

出普遍有效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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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估价无偿工作

估价无偿工作至少与计量无偿工作一样富于挑战性。下文列示了不同的估价方法。它们依据的是不同的理

论背景，并蕴含着非常具体的假设。实际上，并不存在某个“正确的”估价，而是存在着不同的方法从各

个角度解释对无偿工作的估价。决定选择哪个理论就意味着对相当规范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估价的意图是

什么，什么样的估价方法最合适（vgl.Hollerweger，2000年：52）。

从实际的角度讲，另一个问题将对估价产生影响，即是否有可利用的信息。一方面，无偿工作信息的收集

远未达到系统化，因此数据难以进行比较。不同的计量方法对提供所需信息或多或少会有些帮助。另一

方面，国民账户体系目前经常缺少对有关报酬、劳动成本、劳动结构等参考价值进行充分区分（Franz，

1996年：142）。

对于估价无偿工作，基本上可以区分两种方法：基于产出的方法和基于投入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意味着

市场上存在着可比较的货物和服务。基于产出的方法估价生产工序的结果，基于收入的方法则（主要）指

用在志愿活动中的劳动力。出于某些至关重要的原因提到了市场货物和服务。

关于投入的方法，这种方法意味着如果志愿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将保持不变。根据现有的经验

研究，志愿人员是一支非同寻常的劳动力，特别是在某些领域中。将这支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力市场将最有

可能影响工资水平的平衡，迫使其下降（Archambault及其他人，1998年：13）。此外，如果必须支付市场

价格，许多人就将无法索求服务。这一点似乎合情合理。因此，假设将志愿服务转移到市场还将影响到需

求一方。

基于产出的估价

基于产出的方法指生产工序的结果（产出），即私人住户或非营利组织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并根据同等市

场产品的市场价格对其进行估价。因此必须对生产的货物和服务进行详细记录。估价的关键一点是确定产

出单位。这种方法意味着对非营利部门内部生产的所有服务进行明确说明。为确保各国之间可以进行比

较，必须确定一致的产出单位。

基于产出的估价对于确保与国民账户程序协调一致十分适当，因为国民账户体系也源于生产的结果。但由

于其复杂性和数据方面的严重问题，使用基于产出的估价并不十分普遍。只是偶尔对数量有限的活动使用�
Goldschmidt-Clermont和Pagnossin-Aligisakis，1995年：17）。

基于投入的估价

基于投入的方法通过给对志愿工作付出的工作时间投入虚构的工资来确定劳动因素的价值。下文将探讨两

种不同的方法：重置成本和机会成本。

→ 按重置成本估价志愿工作时间：

重置成本方法指的是，如果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志愿工作可能产生的成本。这种方法意味着志愿人员可以

被以工资为生者所取代。因此，志愿人员和以工资为生者在技术和生产力这两个可以被视为关键因素方面

是绝妙的替代者。不同的环境，如面向市场的工作和家庭工作就可能产生有偿和无偿工作。使用同一套价

值进行估价可能并不合适。但是，对志愿服务的无偿工作进行估价的这些关键问题似乎没有对家务劳动的

无偿工作进行估价的问题那么复杂，因为志愿人员开展的活动与劳动力市场更为接近。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活动比家务活动更为正式，更属于生产的一部分（Archambault及其他人，1998年：2）。

由于劳动力市场远非性质单一的市场，可以考虑若干工资标准。关于根据志愿人员的资历应该选择什么类

别的工资存在不同概念。例如，对于赈济施粥所工作人员的志愿活动，一个极端是可以参考专业厨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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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平进行估价，另一个极端则是按帮厨的工资标准进行估价。专家方法指的是将志愿人员的工作与专家

的工作进行对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法可能适用。规定某一职业仍很重要，因为可能会有一个以上的职

业合适。例如，园艺工作可以和园丁、花匠或农艺师的工作相比较。某些研究选择了组成包含所有似乎可

能的职业的同等资历小组，确定平均工资标准（Schmid及其他人，1999年，第47页）。

另一方面，多面手方法指的是志愿人员作为多面手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在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资历

较低，因此工资标准也较低。志愿服务即可包括需要专家技术的具体活动，也可包括没有什么资历要求

的工作。由于志愿工作的多样性，多面手方法可能给出低估价，而专家方法可能给出高估价（Hirway，

1999年：17）。

哪种方法更加合适还是一个聚集和分化程度的问题。投入单位的定义在这里又是至关重要的。有些研究明

确区分了各种志愿工作，而另一些研究则不那么精确。实际上，单一的活动与以工资为生者的工作与比较

结果是不一致的，因为有偿工作一般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因此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活动。即使专家的工作

也将包括不同资历要求的活动，根据经济理论这将反映在工资标准上。由于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在所花时

间方面差异巨大，所以进行比较至关重要。

现有的信息将构成开展对比的主要限制因素。可以从各种形式的调查收集不同的信息。组织调查允许以相

对较低的集合程度对有偿和无偿工作进行直接比较，如果组织保留着充分的数据记录，情况更是如此。有

偿工作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制性的，而关于无偿工作的数据收集则根据组织自身的利益来决定。随着

对志愿人员工作经济价值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各组织开始对所提供的志愿工作进行评估。与研究机构合作

开发了诸如志愿人员投资和价值审计（VIVA）等工具，使评估程序逐步正规化（Gaskin，1999年）。志愿

人员投资和价值审计方法提供了一个计算组织中志愿服务的开支和价值的路线清单。重置成本适用于对志

愿人员工作进行估价。强调的是实际的概念，而非方法的概念。重置成本可以指外部的劳动力市场，也可

指各组织的内部工资结构。（Gaskin，1999年：iv）。迄今为止，各组织对志愿人员所做的工作几乎不做

记录，因此将无法提供必要的信息。由于志愿人员的工作不是经常开展，进行这方面的资料编制可能会耗

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 以机会成本估价志愿工作时间：

机会成本指的是，如果无酬工作人员决定放弃志愿工作而开始从事一份工作后可以从市场上挣得的工资。

这种方法建立在假设个人可以在有偿和无偿工作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前提上。对别无选择的人，如失业者

的志愿工作进行估价十分重要。从概念上讲，这种工作应从零计算。在对退休人员所做工作进行估价方面

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确定参与劳动力市场人员的机会成本相对简单，因为可以应用他们的实际工资标准。对未就业人员的无偿

工作进行货币价值估价更为复杂。必须估算他们可能的工资。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工资标准是人力资本

的一个函数，一般由学历、技术和工作经验来说明。决定包括哪些变量将影响到结果并导致曲解。对可

能的工资水平进行大致估计相当复杂。许多情况下都会使用平均工资，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恰当

（Schmid及其他人，1999年：32）。

另一个受到批评的观点是，根据机会成本进行的估价将会由于开展活动的人员不同而对相同的活动做出不

同的估价。例如，如果进行烹饪的志愿人员是一名大学毕业生，而不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那么烹饪

的价值就会高一些。由于人们往往不会在与其有偿工作领域相同的活动领域进行志愿活动，使用这种方法

是否合理就值得怀疑了（Archambault及其他人，1998年：11）。对于有偿工作十分重要的学历和工作经验

等个人特征对于对应的志愿工作的条件可能起到次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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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理论和实际原因，大多数研究都不选择以机会成本对无偿工作进行估价。由于这种方法是从微观经济

理论发展而来，难以将其应用到宏观经济目标，因此不推荐这种做法（Schmid及其他人，1999年：32）。

微观经济方法是从一系列的假设中得出的，很少在实践中碰到（Goldschmidt-Clermont和Pagnossin-

Aligisakis，1995年：18）。

工资概念

→ 净工资或毛工资:

在使用毛工资或净工资进行估价方面存在着独特的概念。做出哪种选择取决于将使用什么样的结果。净工

资反映了实际上由非国民账户体系活动产生的经济流，而毛工资则反映了如果将生产从住户或非营利机

构转移到市场将产生哪些流动，并将如何影响国民账户体系总量（Goldschmidt-Clermont和Pagnossin-

Aligisakis，1995年：18）。根据替换的概念，毛工资更加适当（Schmid及其他人，1999年：38）。在将

无偿工作纳入住户部门附属账户方面，Goldschmidt-Clermont和Pagnossin-Aligisakis（1995年：18）依

然选择使用净工资。从实际角度看，使用毛工资可能更加可行，因为国民账户中的“雇员报酬”项是一个

按（额外）毛工资计算的参考价值（Goldschmidt-Clermont 和Pagnossin-Aligisakis，1995年：18）。

另一个挑战是实现工资概念的标准化，以实现跨国比较。尤其是各国的毛工资的定义可能各不相同。虽然

大多数国家都将所得税包含在内，但在加上社会保障缴款方面存在分歧。根据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

保障缴款可以由雇主或公共基金承担一部分。因此至少增加了一个其他的类别：“额外毛工资”。

→ 标准工资（工会订定的工资标资）或实际工资：

实际工资由所从事工作的实际薪酬决定，包括特殊薪资，雇主的社会保障缴款和休假补偿。标准工资是实

际报酬的最低限额。实际工资更好地反映了市场的实际情况，因此应该优先考虑（Franz，1996年：142）。

→ 合同小时数和实际工作的小时数：

为计算每小时的工资标准，必须考虑实际小时数和合同小时数之间的区别：法定休假日、病假、劳资纠

纷、职业培训、用餐休息、无偿加班对实际工作时间和生产率都有影响；因此实际工资标准也受到影响。

将数据记录标准化对于进行跨国比较十分必要。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对无偿工作进行估价，主要目的在于调查和论证住户内部提供的工作。虽然有些研究

包含了志愿活动，但只有极少研究把重点放在志愿服务上。大多数研究都以时间使用情况调查为基础。

Schmid及其他人（1999年）总结了不同国家最近取得的经验。大多数国家使用了重置成本。有些国家

另外还计算了机会成本。依然是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工资概念，因此结果几乎无法进行比较

（Schmid及其他人，1999年：55f.f）。有些研究考虑了各种不同的工资概念并说明了结果的差异。例如，

在对无偿工作进行估价时，既使用了专家方法，也使用了多面手方法（例如Franz，1996年）。

Goldschmidt-Clermont和Pagnossin-Aligisakis研究了十四个国家的未做记录的经济活动计量，强调了

在工资确定和基本的时间使用情况数据方面的差异。因此无法进行详细的跨国对比。现有的数据只能确

定数量级。对非国民账户体系劳动的价值进行估计根据的是占国内生产总值33%到72%的毛工资或额外毛工

资（只用做计量标尺，因为非劳动价值不能与国内生产总值对比）。有一个国家非国民账户体系的劳动

投入的价值与国民账户中的“雇员报酬”项相比，甚至超过了国民账户体系的劳动投入。按投入成本用

额外毛工资（有四个国家使用）对非国民账户体系生产价值进行估算产生的结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到

85%，用净工资（有两个国家使用）估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到47%。Goldschmidt-Clermont和Pagnossin-

Aligisakis建议在国际范围提出方法建议，以实现跨国可比性（Goldschmidt-Clermont和Pagnossin-

Aligisakis，1995年：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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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议

在本报告之后提出了若干建议，大部分都是围绕着改进和测试现有的方法以及持续缺少高质量的志愿服务

数据等问题展开的。

1． 显而易见，有关志愿服务的人口调查在其研究和政策使用方面有限，因此调查最好跟踪几个选定的参

数——例如参加志愿服务人口比例或志愿活动的小时数——的基本变化。

2． 主要需要对志愿服务进行一次微型调查，抽样规模一般在30,000人，对经合组织国家则更多一些，在

拥有多民族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还要多。正如上文所认为的那样，传统的人口调查可以用于更新这

一基线。

3． 这些调查应该由组织调查进行补充，考察志愿者在工作中的作用。关于志愿者与付酬工作人员如何关

联，有偿和无偿职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换、互补或平行等方面知之甚少。此外，对志愿服务的成本

和利益也没有足够研究。对非营利组织的组织调查将提供有关非营利组织产出方面的主要消息来源。

因此，需要制定基于产出的方法，以便对非市场生产进行估价。产出调查应该旨在提供产出数量的估

计数字以及有偿和无偿劳动提供的生产信息。

4． 对于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志愿人员进行工作的安全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不论是承保范围还是

在津贴或其他福利方面。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研究从跨国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为此，必须开展专门

的劳动力调查方案，调查非营利组织的有偿和无偿工作。因此，有必要编制一个调查表，提供非营利

组织的明确定义，以使被调查者自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工作的组织划归为非营利组织。作为这项

工作的一部分，有必要明确区分实际、一般、正常和法定的工作小时数。对于经济分析，最合适的定

义是生产活动——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活动——的实际工作小时数。

5． 需要更明确地区分国家时间账户中的某些无偿工作形式。国家时间账户是对一国的时间总收支的一套

估计数。它们提供了住户如何分配有偿工作、无偿工作和闲暇时间的手段（Ironmonger，1999年：

6）。各国的此类时间账户的编制处于不同的进展阶段。这些账户大多数都主要建立在时间使用情况

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扩大现有的以日记为基础的调查，以便更好地区分某些形式的志愿服务。开展专

门设计的时间使用情况调查，以记录第三部门的有偿和无偿工作也是可行的。时间使用情况调查需要

耗费大量金钱，其正常的应用因此受到限制。此外，这种调查还遭到某些偏见，因此应该额外开展一

些使用程式化的问题的调查（具体的调查工具参见Dingle及其他人，2001年：31）。为确保可比性，

这些问题应该在所有国家保持一致。此外，还应考虑到各国之间有偿和无偿工作形式的差异。

6． 在对志愿时间进行估价过程中，有必要扩大对各种评价方法的方法测试。目前志愿人员投资和价值审

计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但它目前还在进一步测试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7． 最后，最终目标是将无偿工作的概念完全纳入工作安全和工作场所统计和相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保留

的信息系统中。探讨这种系统的目标、特征和用途是今后面临的真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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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按领域分类的志愿服务，世界价值调查，1990-1993年

表1：宗教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宗教组织

共  计
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法国 3.6% 1.6% 94.7% 100.0%

联合王国 5.9% 13.2% 81.0% 100.0%

西德 8.9% 14.3% 76.8% 100.0%

意大利 5.8% 1.5% 92.7% 100.0%

荷兰 8.7% 26.1% 65.2% 100.0%

丹麦 1.9% 3.1% 94.9% 100.0%

比利时 6.1% 5.3% 88.6% 100.0%

西班牙 6.8% 7.9% 85.2% 100.0%

爱尔兰 7.0% 16.5% 76.5% 100.0%

北爱尔兰 12.5% 25.5% 62.0% 100.0%

美国 31.8% 27.4% 40.9% 100.0%

加拿大 15.2% 13.2% 71.6% 100.0%

日本 3.9% 5.2% 90.8% 100.0%

墨西哥 18.5% 13.9% 67.6% 100.0%

南非 46.3% 22.6% 31.1% 100.0%

匈牙利 5.3% 9.5% 85.3% 100.0%

澳大利亚 17.1% 22.3% 60.6% 100.0%

挪威 6.6% 10.4% 83.1% 100.0%

瑞典 6.4% 12.4% 81.2% 100.0%

冰岛 4.1% 37.4% 58.5% 100.0%

阿根廷 8.8% 8.4% 82.8% 100.0%

芬兰 6.2% 30.9% 62.9% 100.0%

大韩民国 11.2% 27.5% 61.3% 100.0%

瑞士 8.0% 18.3% 73.6% 100.0%

波多黎各 54.6% 26.1% 19.3% 100.0%

巴西 19.9% 17.8% 62.4% 100.0%

尼日利亚 68.2% 19.4% 12.4% 100.0%

智利 18.6% 16.4% 65.0% 100.0%

白俄罗斯 2.3% 5.5% 92.2% 100.0%

印度 14.2% 13.8% 72.0% 100.0%

捷克共和国 4.7% 11.9% 83.4% 100.0%

东德 8.2% 13.0% 78.8% 100.0%

斯洛文尼亚 4.6% 11.9% 83.5% 100.0%

保加利亚 1.6% 1.7% 96.7% 100.0%

罗马尼亚 9.9% 12.6% 77.5% 100.0%

中国 2.0% .5% 97.5% 100.0%

中国台湾省 8.0% 17.8% 74.2% 100.0%

葡萄牙 6.4% 4.5% 89.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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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宗教组织

共  计
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奥地利 5.7% 9.9% 84.4% 100.0%

土耳其 1.2% 1.9% 96.9% 100.0%

立陶宛 3.2% 5.8% 91.0% 100.0%

拉脱维亚 3.4% 6.8% 89.8% 100.0%

爱沙尼亚 1.7% 6.0% 92.3% 100.0%

乌克兰 2.0% 7.0% 91.0% 100.0%

俄罗斯联邦 1.4% 2.2% 96.4% 100.0%

秘鲁 23.8% 32.6% 43.6% 100.0%

委内瑞拉 21.0% 23.9% 55.2% 100.0%

乌拉圭 14.0% 21.4% 64.6% 100.0%

菲律宾 13.3% 9.7% 77.0% 100.0%

摩尔多瓦共和国 12.5% 20.0% 67.5% 100.0%

格鲁吉亚 .6% .8% 98.6% 100.0%

亚美尼亚 1.5% 94.4% 4.2% 100.0%

阿塞拜疆 1.5% 2.8% 95.7% 10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36.3% 37.7% 26.0% 100.0%

孟加拉国 23.8% 9.8% 66.4% 100.0%

阿尔巴尼亚 4.8% 16.3% 78.9% 100.0%

哥伦比亚 28.6% 15.3% 56.2% 100.0%

塞尔维亚 2.1% 8.8% 89.1% 100.0%

黑山 3.4% 9.2% 87.4% 1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4.4% 13.3% 82.3% 100.0%

克罗地亚 16.3% 38.5% 45.3% 100.0%

斯洛伐克 9.4% 19.1% 71.4% 100.0%

新西兰 21.1% 26.4% 52.5% 1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14.0% 29.5% 56.5% 100.0%

共  计 12.7% 15.3% 72.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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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体育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体育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法国 6.2% 10.0% 83.8% 100.0%

联合王国  16.9% 83.1% 100.0%

西德 18.7% 18.8% 62.5% 100.0%

意大利 6.6% 5.4% 88.0% 100.0%

荷兰 9.4% 32.3% 58.3% 100.0%

丹麦 11.3% 22.2% 66.5% 100.0%

比利时 6.1% 13.4% 80.5% 100.0%

西班牙 4.1% 4.9% 91.1% 100.0%

爱尔兰 7.0% 17.0% 76.0% 100.0%

北爱尔兰 5.6% 11.8% 82.6% 100.0%

美国 15.3% 14.5% 70.2% 100.0%

加拿大 12.5% 11.2% 76.3% 100.0%

日本 7.5% 7.1% 85.4% 100.0%

墨西哥 14.3% 12.7% 73.0% 100.0%

南非 21.2% 20.2% 58.7% 100.0%

匈牙利 4.3% 3.6% 92.1% 100.0%

澳大利亚 37.0% 15.3% 47.7% 100.0%

挪威 18.4% 17.9% 63.7% 100.0%

瑞典 21.9% 16.8% 61.3% 100.0%

冰岛 14.0% 17.8% 68.2% 100.0%

阿根廷 5.1% 5.6% 89.3% 100.0%

芬兰 14.0% 14.7% 71.3% 100.0%

大韩民国 8.7% 25.7% 65.6% 100.0%

瑞士 34.4% 14.1% 51.5% 100.0%

波多黎各 13.6% 16.4% 70.0% 100.0%

巴西 7.4% 7.8% 84.8% 100.0%

尼日利亚 21.0% 36.4% 42.6% 100.0%

智利 10.6% 11.3% 78.1% 100.0%

白俄罗斯 1.9% 4.5% 93.6% 100.0%

印度 10.2% 10.5% 79.3% 100.0%

捷克共和国 11.2% 12.4% 76.4% 100.0%

东德 15.6% 10.1% 74.3% 100.0%

斯洛文尼亚 6.6% 7.5% 86.0% 100.0%

保加利亚 2.6% 2.3% 95.1% 100.0%

罗马尼亚 3.5% 2.9% 93.6% 100.0%

中国 8.4% 4.3% 87.4% 100.0%

中国台湾省 5.3% 47.9% 46.8% 100.0%

葡萄牙 5.7% 5.9% 88.4% 100.0%

奥地利 7.4% 9.9% 82.7% 100.0%

土耳其 4.1% 3.0% 92.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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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体育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立陶宛 4.6% 3.5% 91.8% 100.0%

拉脱维亚 6.7% 5.3% 88.0% 100.0%

爱沙尼亚 7.1% 7.7% 85.2% 100.0%

乌克兰 1.7% 2.8% 95.5% 100.0%

俄罗斯联邦 3.2% 3.2% 93.6% 100.0%

秘鲁 16.2% 16.4% 67.5% 100.0%

委内瑞拉 16.8% 12.5% 70.7% 100.0%

乌拉圭 8.4% 10.0% 81.6% 100.0%

加纳 38.5% 61.5%  100.0%

菲律宾 9.5% 6.9% 83.6% 100.0%

摩尔多瓦共和国 4.2% 5.6% 90.2% 100.0%

格鲁吉亚 1.0% 1.7% 97.3% 100.0%

亚美尼亚 5.1% 94.6% .4% 100.0%

阿塞拜疆 1.5% 5.6% 92.9% 10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17.1% 23.6% 59.4% 100.0%

孟加拉国 16.5% 8.4% 75.1% 100.0%

阿尔巴尼亚 5.1% 5.7% 89.2% 100.0%

哥伦比亚 13.7% 5.0% 81.3% 100.0%

塞尔维亚 5.8% 7.9% 86.3% 100.0%

黑山 4.6% 9.6% 85.8% 1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6.0% 14.5% 79.5% 100.0%

克罗地亚 10.7% 11.4% 77.9% 100.0%

斯洛伐克 7.2% 14.2% 78.5% 100.0%

新西兰 41.9% 16.0% 42.1% 1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13.7% 19.6% 66.8% 100.0%

共  计 10.7% 12.4% 7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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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艺术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艺术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法国 3.8% 3.7% 92.5% 100.0%

联合王国 2.2% 6.6% 91.1% 100.0%

西德 5.5% 6.3% 88.2% 100.0%

意大利 2.9% 1.8% 95.3% 100.0%

荷兰 7.3% 16.8% 75.8% 100.0%

丹麦 2.8% 6.3% 90.9% 100.0%

比利时 6.8% 7.8% 85.4% 100.0%

西班牙 3.4% 3.7% 92.9% 100.0%

爱尔兰 2.8% 5.7% 91.5% 100.0%

北爱尔兰 2.8% 5.8% 91.4% 100.0%

美国 11.0% 11.5% 77.5% 100.0%

加拿大 7.6% 7.5% 84.8% 100.0%

日本 3.4% 3.9% 92.7% 100.0%

墨西哥 9.6% 8.6% 81.7% 100.0%

南非 11.5% 12.8% 75.7% 100.0%

匈牙利 2.0% 1.6% 96.4% 100.0%

澳大利亚 17.2% 11.2% 71.6% 100.0%

挪威 7.1% 6.6% 86.3% 100.0%

瑞典 6.5% 10.4% 83.1% 100.0%

冰岛 3.6% 7.0% 89.4% 100.0%

阿根廷 5.8% 3.2% 91.0% 100.0%

芬兰 6.0% 8.5% 85.5% 100.0%

大韩民国 4.3% 14.8% 80.9% 100.0%

瑞士 8.1% 9.4% 82.5% 100.0%

波多黎各 13.9% 10.7% 75.5% 100.0%

巴西 6.2% 4.2% 89.6% 100.0%

尼日利亚 20.2% 32.4% 47.4% 100.0%

智利 8.9% 8.6% 82.4% 100.0%

白俄罗斯 1.6% 3.4% 94.9% 100.0%

印度 11.9% 9.4% 78.8% 100.0%

捷克共和国 3.4% 5.5% 91.1% 100.0%

东德 5.9% 5.2% 88.9% 100.0%

斯洛文尼亚 3.8% 2.6% 93.6% 100.0%

保加利亚 2.2% 2.4% 95.4% 100.0%

罗马尼亚 2.9% 2.7% 94.4% 100.0%

中国 6.8% 4.7% 88.5% 100.0%

中国台湾省 6.5% 44.9% 48.7% 100.0%

葡萄牙 3.8% 2.6% 93.6% 100.0%

奥地利 4.3% 3.7% 92.0% 100.0%

土耳其 3.3% 1.2% 95.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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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艺术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立陶宛 4.2% 3.3% 92.4% 100.0%

拉脱维亚 4.8% 5.1% 90.1% 100.0%

爱沙尼亚 6.3% 5.2% 88.5% 100.0%

乌克兰 1.7% 3.3% 94.9% 100.0%

俄罗斯联邦 2.9% 3.0% 94.1% 100.0%

秘鲁 11.0% 13.1% 75.9% 100.0%

委内瑞拉 10.0% 12.3% 77.7% 100.0%

乌拉圭 12.2% 6.9% 80.9% 100.0%

加纳 35.4% 64.6%  100.0%

菲律宾 5.3% 5.1% 89.6% 100.0%

摩尔多瓦共和国 4.8% 4.4% 90.9% 100.0%

格鲁吉亚 3.0% 3.2% 93.8% 100.0%

亚美尼亚 8.2% 91.5% .4% 100.0%

阿塞拜疆 2.1% 5.6% 92.3% 10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23.8% 15.6% 60.6% 100.0%

孟加拉国 17.7% 4.4% 77.9% 100.0%

阿尔巴尼亚 3.3% 6.0% 90.6% 100.0%

哥伦比亚 5.2% 6.5% 88.3% 100.0%

塞尔维亚 1.9% 4.8% 93.4% 100.0%

黑山 2.5% 11.7% 85.8% 1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4.6% 9.7% 85.6% 100.0%

克罗地亚 6.6% 7.7% 85.6% 100.0%

斯洛伐克 2.0% 3.7% 94.3% 100.0%

新西兰 25.1% 13.4% 61.4% 1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6.9% 16.2% 76.9% 100.0%

共  计 6.7% 8.8% 84.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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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工会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工  会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法国 2.6% 4.8% 92.6% 100.0%

联合王国 1.2% 15.7% 83.1% 100.0%

西德 2.8% 13.9% 83.3% 100.0%

意大利 3.1% 3.7% 93.2% 100.0%

荷兰 1.3% 15.5% 83.2% 100.0%

丹麦 2.9% 42.4% 54.7% 100.0%

比利时 1.8% 12.9% 85.3% 100.0%

西班牙 1.6% 4.0% 94.5% 100.0%

爱尔兰 1.3% 10.1% 88.7% 100.0%

北爱尔兰 1.8% 11.9% 86.4% 100.0%

美国 3.6% 10.3% 86.1% 100.0%

加拿大 2.7% 9.2% 88.0% 100.0%

日本 2.2% 8.5% 89.3% 100.0%

墨西哥 4.3% 7.7% 87.9% 100.0%

南非 6.1% 10.5% 83.4% 100.0%

匈牙利 5.9% 18.1% 75.9% 100.0%

澳大利亚 7.8% 13.5% 78.7% 100.0%

挪威 8.9% 31.5% 59.5% 100.0%

瑞典 7.3% 48.8% 43.9% 100.0%

冰岛 2.6% 52.4% 44.9% 100.0%

阿根廷 1.3% 4.3% 94.5% 100.0%

芬兰 4.2% 30.9% 64.9% 100.0%

大韩民国 1.4% 7.1% 91.5% 100.0%

波兰 2.1% 7.9% 90.0% 100.0%

瑞士 2.7% 8.4% 88.8% 100.0%

波多黎各 6.0% 6.7% 87.3% 100.0%

巴西 4.9% 6.1% 88.9% 100.0%

尼日利亚 10.5% 35.1% 54.4% 100.0%

智利 3.4% 7.4% 89.2% 100.0%

白俄罗斯 2.4% 40.4% 57.2% 100.0%

印度 7.4% 10.4% 82.3% 100.0%

捷克共和国 3.3% 12.8% 83.9% 100.0%

东德 9.3% 32.6% 58.1% 100.0%

斯洛文尼亚 3.1% 20.8% 76.0% 100.0%

保加利亚 4.7% 11.9% 83.4% 100.0%

罗马尼亚 12.2% 7.9% 79.9% 100.0%

中国 3.8% 9.7% 86.5% 100.0%

中国台湾省 11.5% 48.4% 40.1% 100.0%

葡萄牙 1.4% 3.2% 95.4% 100.0%

奥地利 2.4% 16.9% 8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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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工  会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土耳其 2.6% 2.6% 94.9% 100.0%

立陶宛 5.2% 20.3% 74.5% 100.0%

拉脱维亚 5.0% 28.9% 66.0% 100.0%

爱沙尼亚 6.1% 29.9% 64.0% 100.0%

乌克兰 3.1% 30.2% 66.7% 100.0%

俄罗斯联邦 7.9% 43.3% 48.8% 100.0%

秘鲁 4.2% 12.6% 83.2% 100.0%

委内瑞拉 5.2% 9.2% 85.6% 100.0%

乌拉圭 4.5% 6.5% 89.0% 100.0%

加纳 22.9% 77.1%  100.0%

菲律宾 3.1% 4.7% 92.3% 100.0%

摩尔多瓦共和国 5.9% 30.4% 63.7% 100.0%

格鲁吉亚 .7% 2.7% 96.6% 100.0%

亚美尼亚 1.3% 98.4% .4% 100.0%

阿塞拜疆 2.8% 25.5% 71.7% 10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7.5% 15.9% 76.7% 100.0%

孟加拉国 3.7% 3.4% 92.9% 100.0%

阿尔巴尼亚 1.6% 7.5% 90.9% 100.0%

哥伦比亚 3.8% 2.2% 94.1% 100.0%

塞尔维亚 1.9% 22.2% 75.9% 100.0%

黑山 2.5% 30.4% 67.1% 1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4.9% 15.4% 79.7% 100.0%

克罗地亚 6.1% 20.4% 73.6% 100.0%

斯洛伐克 2.4% 17.0% 80.6% 100.0%

新西兰 6.3% 11.2% 82.5% 1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10.3% 24.7% 65.0% 100.0%

共  计 4.2% 16.9% 78.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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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政党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政  党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法国 1.7% 1.2% 97.1% 100.0%

联合王国 1.5% 3.3% 95.2% 100.0%

西德 3.3% 4.6% 92.0% 100.0%

意大利 3.9% 1.9% 94.3% 100.0%

荷兰 1.9% 6.8% 91.2% 100.0%

丹麦 1.9% 4.7% 93.4% 100.0%

比利时 1.5% 3.4% 95.1% 100.0%

西班牙 1.3% 2.1% 96.6% 100.0%

爱尔兰 1.9% 2.3% 95.9% 100.0%

北爱尔兰 1.1% 1.1% 97.7% 100.0%

美国 8.3% 14.6% 77.1% 100.0%

加拿大 3.6% 3.5% 93.0% 100.0%

日本 1.7% 2.6% 95.7% 100.0%

墨西哥 4.3% 5.5% 90.2% 100.0%

南非 8.9% 22.2% 69.0% 100.0%

匈牙利 1.8% 1.2% 97.1% 100.0%

澳大利亚 2.1% 5.6% 92.4% 100.0%

挪威 3.6% 10.6% 85.8% 100.0%

瑞典 3.6% 9.7% 86.6% 100.0%

冰岛 3.0% 10.0% 87.0% 100.0%

阿根廷 3.1% 3.6% 93.3% 100.0%

芬兰 2.7% 5.6% 91.7% 100.0%

大韩民国 2.1% 5.2% 92.7% 100.0%

波兰 .5% .6% 98.9% 100.0%

瑞士 3.1% 9.5% 87.3% 100.0%

波多黎各 24.4% 17.0% 58.7% 100.0%

巴西 4.4% 4.2% 91.4% 100.0%

尼日利亚 6.4% 37.0% 56.6% 100.0%

智利 2.5% 6.8% 90.7% 100.0%

白俄罗斯 .4% 1.4% 98.2% 100.0%

印度 8.9% 9.7% 81.4% 100.0%

捷克共和国 2.5% 4.2% 93.3% 100.0%

东德 4.5% 3.5% 91.9% 100.0%

斯洛文尼亚 1.3% 3.0% 95.7% 100.0%

保加利亚 3.4% 5.8% 90.7% 100.0%

罗马尼亚 3.7% 3.8% 92.5% 100.0%

中国 14.2% 8.8% 77.0% 100.0%

中国台湾省 5.5% 48.5% 46.0% 100.0%

葡萄牙 2.6% 1.5% 95.9% 100.0%

奥地利 3.4% 8.6% 88.1% 100.0%



275

国家或地区

政  党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土耳其 4.7% 4.0% 91.2% 100.0%

立陶宛 2.4% 2.9% 94.6% 100.0%

拉脱维亚 3.0% 7.9% 89.1% 100.0%

爱沙尼亚 2.5% 2.9% 94.7% 100.0%

乌克兰 .6% .9% 98.4% 100.0%

俄罗斯联邦 2.6% 4.6% 92.8% 100.0%

秘鲁 2.6% 13.1% 84.3% 100.0%

委内瑞拉 3.9% 10.0% 86.2% 100.0%

乌拉圭 6.1% 10.1% 83.8% 100.0%

加纳 29.2% 70.8%  100.0%

菲律宾 3.6% 4.2% 92.3% 100.0%

摩尔多瓦共和国 .9% 2.0% 97.1% 100.0%

格鲁吉亚 2.0% 1.6% 96.4% 100.0%

亚美尼亚 1.2% 98.5% .4% 100.0%

阿塞拜疆 1.8% 4.5% 93.7% 10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10.8% 22.6% 66.6% 100.0%

孟加拉国 11.0% 7.9% 81.1% 100.0%

阿尔巴尼亚 13.2% 20.5% 66.3% 100.0%

哥伦比亚 6.0% 5.2% 88.8% 100.0%

塞尔维亚 3.0% 8.4% 88.6% 100.0%

黑山 5.0% 17.9% 77.1% 1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5.7% 15.6% 78.7% 100.0%

克罗地亚 2.8% 6.7% 90.5% 100.0%

斯洛伐克 2.2% 4.5% 93.3% 100.0%

新西兰 2.1% 11.2% 86.7% 1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11.0% 26.9% 62.1% 100.0%

共  计 4.0% 8.5% 87.5% 100.0%



276

表6：环境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环境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法国 1.2% 1.0% 97.8% 100.0%

联合王国 1.3% 3.9% 94.8% 100.0%

西德 1.6% 4.3% 94.1% 100.0%

意大利 1.4% 1.5% 97.2% 100.0%

荷兰 1.8% 15.5% 82.7% 100.0%

丹麦 .6% 8.1% 91.3% 100.0%

比利时 2.2% 3.3% 94.4% 100.0%

西班牙 1.3% 1.7% 97.0% 100.0%

爱尔兰 1.0% 1.6% 97.4% 100.0%

北爱尔兰 1.1% 1.6% 97.2% 100.0%

美国 4.1% 7.6% 88.3% 100.0%

加拿大 2.8% 4.1% 93.1% 100.0%

日本 1.0% .7% 98.3% 100.0%

墨西哥 4.3% 5.4% 90.3% 100.0%

南非 5.6% 8.8% 85.6% 100.0%

匈牙利 1.0% 1.2% 97.8% 100.0%

澳大利亚 4.5% 7.6% 87.9% 100.0%

挪威 .9% 4.1% 95.0% 100.0%

瑞典 2.9% 7.4% 89.7% 100.0%

冰岛 1.7% 3.0% 95.3% 100.0%

阿根廷 1.1% 1.5% 97.4% 100.0%

芬兰 1.4% 3.3% 95.3% 100.0%

大韩民国 3.7% 7.5% 88.8% 100.0%

瑞士 2.3% 12.7% 85.0% 100.0%

波多黎各 6.2% 6.2% 87.5% 100.0%

巴西 3.3% 4.0% 92.7% 100.0%

尼日利亚 12.3% 36.9% 50.8% 100.0%

智利 2.0% 6.2% 91.8% 100.0%

白俄罗斯 .5% 1.4% 98.1% 100.0%

印度 4.8% 7.1% 88.1% 100.0%

捷克共和国 1.5% 3.4% 95.1% 100.0%

东德 1.6% 2.6% 95.8% 100.0%

斯洛文尼亚 1.1% 2.3% 96.6% 100.0%

保加利亚 1.8% 1.9% 96.4% 100.0%

罗马尼亚 1.6% 2.2% 96.2% 100.0%

巴基斯坦 22.0% 37.4% 40.7% 100.0%

中国 2.2% 1.7% 96.0% 100.0%

中国台湾省 1.7% 48.7% 49.6% 100.0%

葡萄牙 .4% .3% 99.2% 100.0%

奥地利 1.4% 1.5% 97.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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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环境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土耳其 1.3% 1.0% 97.7% 100.0%

立陶宛 1.1% 1.3% 97.6% 100.0%

拉脱维亚 2.6% 2.0% 95.4% 100.0%

爱沙尼亚 1.2% 1.6% 97.2% 100.0%

乌克兰 .6% .9% 98.5% 100.0%

俄罗斯联邦 .9% 1.1% 98.0% 100.0%

秘鲁 3.0% 11.1% 85.9% 100.0%

委内瑞拉 5.5% 9.3% 85.2% 100.0%

乌拉圭 4.0% 9.1% 86.9% 100.0%

加纳 11.5% 88.5%  100.0%

菲律宾 7.1% 5.7% 87.3% 100.0%

摩尔多瓦共和国 1.3% 3.2% 95.5% 100.0%

格鲁吉亚 .3% .3% 99.5% 100.0%

亚美尼亚 1.2% 98.4% .5% 100.0%

阿塞拜疆 .2% .5% 99.3% 10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9.1% 14.4% 76.4% 100.0%

孟加拉国 5.8% 3.8% 90.4% 100.0%

阿尔巴尼亚 .8% 1.1% 98.1% 100.0%

哥伦比亚 4.2% 2.3% 93.5% 100.0%

塞尔维亚 .5% 1.8% 97.7% 100.0%

黑山 .4% 3.8% 95.8% 1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2.3% 12.1% 85.6% 100.0%

克罗地亚 1.4% 4.0% 94.5% 100.0%

斯洛伐克 1.1% 3.9% 95.0% 100.0%

新西兰 5.2% 13.6% 81.2% 1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2.9% 14.1% 83.0% 100.0%

共  计 2.5% 6.6% 9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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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专业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专业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法国 2.4% 2.5% 95.2% 100.0%

联合王国 1.6% 8.6% 89.8% 100.0%

西德 2.4% 7.2% 90.4% 100.0%

意大利 1.2% 2.3% 96.5% 100.0%

荷兰 1.6% 8.6% 89.8% 100.0%

丹麦 3.7% 9.6% 86.7% 100.0%

比利时 2.0% 3.9% 94.1% 100.0%

西班牙 1.7% 3.1% 95.2% 100.0%

爱尔兰 1.2% 3.5% 95.3% 100.0%

北爱尔兰 1.3% 5.2% 93.5% 100.0%

美国 9.2% 10.7% 80.1% 100.0%

加拿大 4.7% 9.8% 85.6% 100.0%

日本 3.5% 5.3% 91.2% 100.0%

墨西哥 4.9% 5.1% 89.9% 100.0%

南非 7.2% 7.6% 85.2% 100.0%

匈牙利 3.3% 4.2% 92.5% 100.0%

澳大利亚 13.4% 10.1% 76.5% 100.0%

挪威 5.0% 13.3% 81.8% 100.0%

瑞典 4.1% 9.2% 86.7% 100.0%

冰岛 2.3% 9.6% 88.0% 100.0%

阿根廷 2.8% 2.5% 94.7% 100.0%

芬兰 4.9% 6.7% 88.4% 100.0%

大韩民国 3.5% 8.3% 88.1% 100.0%

瑞士 5.1% 13.0% 82.0% 100.0%

波多黎各 18.0% 7.1% 74.9% 100.0%

巴西 5.4% 4.0% 90.7% 100.0%

尼日利亚 16.0% 34.7% 49.3% 100.0%

智利 3.6% 5.7% 90.7% 100.0%

白俄罗斯 .1% 1.9% 97.9% 100.0%

印度 6.5% 7.0% 86.5% 100.0%

捷克共和国 3.6% 5.4% 91.1% 100.0%

东德 3.3% 6.1% 90.6% 100.0%

斯洛文尼亚 3.5% 5.3% 91.2% 100.0%

保加利亚 1.4% 2.7% 95.9% 100.0%

罗马尼亚 2.6% 2.9% 94.4% 100.0%

中国 8.2% 5.8% 86.0% 100.0%

中国台湾省 2.8% 47.1% 50.1% 100.0%

葡萄牙 1.1% 2.4% 96.5% 100.0%

奥地利 1.2% 4.7% 94.1% 100.0%

土耳其 5.4% 5.3% 89.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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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专业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立陶宛 1.3% 1.8% 96.9% 100.0%

拉脱维亚 3.3% 5.5% 91.3% 100.0%

爱沙尼亚 1.8% 3.2% 95.0% 100.0%

乌克兰 .9% 1.8% 97.4% 100.0%

俄罗斯联邦 .9% 1.3% 97.8% 100.0%

秘鲁 7.4% 11.5% 81.1% 100.0%

委内瑞拉 8.4% 7.9% 83.8% 100.0%

乌拉圭 3.8% 4.8% 91.4% 100.0%

加纳 27.1% 72.9%  100.0%

菲律宾 4.3% 2.8% 93.0% 100.0%

摩尔多瓦共和国 1.7% 2.0% 96.2% 100.0%

格鲁吉亚 1.1% 1.1% 97.9% 100.0%

亚美尼亚 2.4% 97.3% .4% 100.0%

阿塞拜疆 .8% 2.0% 97.2% 10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17.8% 16.6% 65.6% 100.0%

孟加拉国 9.2% 4.1% 86.8% 100.0%

阿尔巴尼亚 4.9% 7.0% 88.1% 100.0%

哥伦比亚 5.1% 2.2% 92.7% 100.0%

塞尔维亚 2.8% 8.5% 88.7% 100.0%

黑山 3.8% 9.6% 86.7% 1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4.3% 9.6% 86.0% 100.0%

克罗地亚 6.1% 9.2% 84.7% 100.0%

斯洛伐克 3.2% 4.1% 92.7% 1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7.8% 10.3% 81.9% 100.0%

共  计 4.4% 8.0% 87.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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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慈善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慈善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法国 4.2% 1.6% 94.2% 100.0%

联合王国 5.4% 3.6% 91.0% 100.0%

西德 5.0% 6.9% 88.2% 100.0%

意大利 3.1% 1.1% 95.8% 100.0%

荷兰 8.6% 8.4% 83.1% 100.0%

丹麦 2.0% 2.8% 95.2% 100.0%

比利时 5.6% 4.3% 90.0% 100.0%

西班牙 3.8% 2.9% 93.3% 100.0%

爱尔兰 7.1% 2.7% 90.2% 100.0%

北爱尔兰 6.8% 3.2% 89.9% 100.0%

美国 11.5% 7.8% 80.7% 100.0%

加拿大 7.3% 3.8% 88.9% 100.0%

日本 1.9% 1.4% 96.7% 100.0%

墨西哥 5.7% 5.6% 88.7% 100.0%

南非 9.7% 8.2% 82.1% 100.0%

匈牙利 2.0% 1.7% 96.3% 100.0%

澳大利亚 14.0% 10.0% 75.9% 100.0%

挪威 6.3% 10.5% 83.2% 100.0%

瑞典 4.0% 9.0% 87.0% 100.0%

冰岛 10.1% 7.9% 82.1% 100.0%

阿根廷 4.5% 2.2% 93.3% 100.0%

芬兰 4.2% 5.8% 90.0% 100.0%

大韩民国 5.7% 11.5% 82.8% 100.0%

瑞士 3.3% 11.9% 84.8% 100.0%

波多黎各 20.8% 9.7% 69.6% 100.0%

巴西 9.7% 8.6% 81.8% 100.0%

尼日利亚 14.5% 14.6% 70.9% 100.0%

智利 5.4% 6.2% 88.4% 100.0%

白俄罗斯 .2% .7% 99.1% 100.0%

印度 8.3% 6.5% 85.2% 100.0%

捷克共和国 1.1% 2.6% 96.2% 100.0%

东德 5.3% 9.0% 85.6% 100.0%

斯洛文尼亚 2.1% 4.3% 93.6% 100.0%

保加利亚 1.3% 2.0% 96.7% 100.0%

罗马尼亚 1.9% 2.3% 95.7% 100.0%

中国 8.0% 2.5% 89.5% 100.0%

中国台湾省 6.5% 14.9% 78.6% 100.0%

葡萄牙 2.1% 2.0% 95.9% 100.0%

奥地利 2.5% 3.5% 94.0% 100.0%

土耳其 2.4% 2.0% 95.6% 100.0%



281

国家或地区

慈善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立陶宛 .8% 1.1% 98.1% 100.0%

拉脱维亚 2.1% 1.2% 96.6% 100.0%

爱沙尼亚 .8% 1.1% 98.1% 100.0%

乌克兰 .5% 1.0% 98.5% 100.0%

俄罗斯联邦 .9% 1.3% 97.8% 100.0%

秘鲁 6.4% 12.0% 81.6% 100.0%

委内瑞拉 7.2% 9.9% 82.9% 100.0%

乌拉圭 3.7% 5.8% 90.5% 100.0%

菲律宾 5.0% 4.6% 90.4% 100.0%

摩尔多瓦共和国 1.5% 2.4% 96.0% 100.0%

格鲁吉亚 .7% .5% 98.8% 100.0%

亚美尼亚 1.6% 98.0% .5% 100.0%

阿塞拜疆 .2% 1.9% 97.9% 10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11.5% 14.9% 73.6% 100.0%

孟加拉国 3.6% 3.1% 93.3% 100.0%

阿尔巴尼亚 .8% 1.7% 97.5% 100.0%

哥伦比亚 4.5% 2.6% 92.8% 100.0%

塞尔维亚 1.7% 8.0% 90.3% 100.0%

黑山 2.5% 12.9% 84.6% 1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3.2% 11.3% 85.5% 100.0%

克罗地亚 4.7% 7.2% 88.1% 100.0%

斯洛伐克 1.5% 3.4% 95.1% 100.0%

新西兰 19.8% 15.1% 65.1% 1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6.7% 14.9% 78.4% 100.0%

共  计 5.3% 6.6% 8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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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其他志愿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其他志愿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法国 4.0% 2.0% 94.0% 100.0%

联合王国  7.1% 92.9% 100.0%

西德 6.4% 6.4% 87.2% 100.0%

意大利 1.8% .7% 97.5% 100.0%

荷兰 4.4% 6.8% 88.8% 100.0%

丹麦 3.5% 7.3% 89.2% 100.0%

比利时 2.3% 2.7% 95.0% 100.0%

西班牙 1.5% 3.9% 94.6% 100.0%

爱尔兰 1.6% .9% 97.5% 100.0%

北爱尔兰 2.0% 4.6% 93.4% 100.0%

美国 13.2% 7.3% 79.5% 100.0%

加拿大 8.8% 4.7% 86.5% 100.0%

日本 4.4% 2.9% 92.7% 100.0%

墨西哥 4.7% 5.5% 89.9% 100.0%

南非 7.7% 9.8% 82.6% 100.0%

匈牙利 2.7% 2.1% 95.3% 100.0%

澳大利亚 16.1% 6.2% 77.7% 100.0%

挪威 10.5% 14.4% 75.1% 100.0%

瑞典 13.9% 13.1% 73.0% 100.0%

冰岛 4.3% 5.8% 89.9% 100.0%

阿根廷 3.3% 1.2% 95.5% 100.0%

芬兰 7.9% 9.4% 82.7% 100.0%

大韩民国 3.7% 9.6% 86.7% 100.0%

瑞士 7.2% 4.4% 88.3% 100.0%

波多黎各 15.3% 5.6% 79.1% 100.0%

巴西 3.1% 2.2% 94.7% 100.0%

尼日利亚 3.9% 6.0% 90.1% 100.0%

智利 4.0% 6.2% 89.9% 100.0%

白俄罗斯 .6% .6% 98.8% 100.0%

印度 3.6% 4.7% 91.7% 100.0%

捷克共和国 7.9% 9.6% 82.5% 100.0%

东德 5.3% 5.1% 89.6% 100.0%

斯洛文尼亚 4.4% 4.5% 91.1% 100.0%

保加利亚 1.2% 1.6% 97.2% 100.0%

罗马尼亚 1.0% 1.3% 97.7% 100.0%

巴基斯坦 86.3% 3.7% 10.0% 100.0%

中国 1.9% 7.8% 90.2% 100.0%

中国台湾省 4.1% 9.2% 86.6% 100.0%

葡萄牙 1.2% 1.2% 97.6% 100.0%

奥地利 3.2% 2.5% 94.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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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其他志愿组织

共  计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不积极参加活动
成员

非成员

土耳其 2.4% 2.2% 95.5% 100.0%

立陶宛 1.0% .7% 98.3% 100.0%

拉脱维亚 1.7% 3.1% 95.2% 100.0%

爱沙尼亚 1.9% 1.6% 96.5% 100.0%

乌克兰 .2% .5% 99.3% 100.0%

俄罗斯联邦 1.4% .9% 97.7% 100.0%

秘鲁 6.0% 11.7% 82.2% 100.0%

委内瑞拉 6.5% 8.3% 85.2% 100.0%

乌拉圭 3.3% 4.3% 92.4% 100.0%

菲律宾 4.8% 3.7% 91.5% 100.0%

格鲁吉亚 .3% .4% 99.3% 100.0%

亚美尼亚 .4% 99.2% .5% 100.0%

阿塞拜疆 .0% .4% 99.5% 10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15.9% 17.1% 67.1% 100.0%

孟加拉国 12.6% 4.6% 82.8% 100.0%

阿尔巴尼亚 .4% 5.1% 94.5% 100.0%

哥伦比亚 3.3% 1.2% 95.5% 100.0%

塞尔维亚 1.3% 5.1% 93.6% 100.0%

黑山 .8% 6.3% 92.9% 1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2.8% 10.4% 86.8% 100.0%

克罗地亚 4.3% 3.5% 92.2% 100.0%

斯洛伐克 6.4% 6.3% 87.2% 100.0%

新西兰 21.4% 9.5% 69.1% 1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5.4% 12.3% 82.3% 100.0%

共  计 4.8% 6.3% 88.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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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欧洲价值调查，1999年

表1：工作福利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工作福利组织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5.9% 4.1% 100.0%

联合王国 86.3% 13.7% 100.0%

德国 98.2% 1.8% 100.0%

奥地利 96.9% 3.1% 100.0%

意大利 95.0% 5.1% 100.0%

西班牙 97.4% 2.6% 100.0%

葡萄牙 98.5% 1.5% 100.0%

荷兰 90.8% 9.2% 100.0%

比利时 94.0% 6.0% 100.0%

丹麦 96.0% 4.0% 100.0%

瑞典 90.7% 9.3% 100.0%

冰岛 91.3% 8.7% 100.0%

北爱尔兰 97.2% 2.8% 100.0%

爱尔兰 95.6% 4.4% 100.0%

爱沙尼亚 97.4% 2.6% 100.0%

拉脱维亚 98.2% 1.8% 100.0%

立陶宛 99.1% .9% 100.0%

波兰 97.7% 2.3% 100.0%

捷克共和国 96.4% 3.6% 100.0%

斯洛伐克 93.8% 6.2% 100.0%

匈牙利 97.5% 2.5% 100.0%

罗马尼亚 99.0% 1.0% 100.0%

保加利亚 98.3% 1.7% 100.0%

克罗地亚 99.0% 1.0% 100.0%

希腊 92.4% 7.6% 100.0%

俄罗斯联邦 99.5% .5% 100.0%

马耳他 95.0% 5.0% 100.0%

卢森堡 93.5% 6.5% 100.0%

斯洛文尼亚 95.1% 4.9% 100.0%

乌克兰 99.4% .6% 100.0%

白俄罗斯 97.5% 2.5% 100.0%

共  计 96.1% 3.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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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宗教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宗教组织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6.5% 3.5% 100.0%

联合王国 93.6% 6.4% 100.0%

德国 95.9% 4.1% 100.0%

奥地利 92.7% 7.3% 100.0%

意大利 93.3% 6.7% 100.0%

西班牙 96.3% 3.7% 100.0%

葡萄牙 96.3% 3.7% 100.0%

荷兰 88.6% 11.4% 100.0%

比利时 93.9% 6.1% 100.0%

丹麦 96.6% 3.4% 100.0%

瑞典 77.3% 22.7% 100.0%

冰岛 95.4% 4.6% 100.0%

北爱尔兰 91.4% 8.6% 100.0%

爱尔兰 90.4% 9.6% 100.0%

爱沙尼亚 97.2% 2.8% 100.0%

拉脱维亚 96.2% 3.8% 100.0%

立陶宛 96.5% 3.5% 100.0%

波兰 96.4% 3.6% 100.0%

捷克共和国 97.0% 3.0% 100.0%

斯洛伐克 87.1% 12.9% 100.0%

匈牙利 94.7% 5.3% 100.0%

罗马尼亚 96.4% 3.6% 100.0%

保加利亚 98.2% 1.8% 100.0%

克罗地亚 94.2% 5.8% 100.0%

希腊 93.9% 6.1% 100.0%

俄罗斯联邦 99.5% .5% 100.0%

马耳他 86.9% 13.1% 100.0%

卢森堡 94.5% 5.5% 100.0%

斯洛文尼亚 95.5% 4.5% 100.0%

乌克兰 97.7% 2.3% 100.0%

白俄罗斯 95.9% 4.1% 100.0%

共  计 94.4% 5.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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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文化活动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文化活动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4.9% 5.1% 100.0%

联合王国 96.8% 3.2% 100.0%

德国 97.2% 2.8% 100.0%

奥地利 93.3% 6.7% 100.0%

意大利 94.0% 6.1% 100.0%

西班牙 97.0% 3.0% 100.0%

葡萄牙 97.3% 2.7% 100.0%

荷兰 83.1% 16.9% 100.0%

比利时 90.6% 9.4% 100.0%

丹麦 94.6% 5.4% 100.0%

瑞典 88.4% 11.6% 100.0%

冰岛 94.1% 5.9% 100.0%

北爱尔兰 97.5% 2.5% 100.0%

爱尔兰 95.1% 4.9% 100.0%

爱沙尼亚 94.2% 5.8% 100.0%

拉脱维亚 95.6% 4.4% 100.0%

立陶宛 97.4% 2.6% 100.0%

波兰 98.3% 1.7% 100.0%

捷克共和国 93.8% 6.2% 100.0%

斯洛伐克 94.4% 5.6% 100.0%

匈牙利 96.8% 3.2% 100.0%

罗马尼亚 98.3% 1.7% 100.0%

保加利亚 97.2% 2.8% 100.0%

克罗地亚 95.9% 4.1% 100.0%

希腊 86.2% 13.8% 100.0%

俄罗斯联邦 99.6% .4% 100.0%

马耳他 96.2% 3.8% 100.0%

卢森堡 91.4% 8.6% 100.0%

斯洛文尼亚 93.3% 6.7% 100.0%

乌克兰 98.2% 1.8% 100.0%

白俄罗斯 98.0% 2.0% 100.0%

共  计 94.9% 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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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工会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工  会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8.6% 1.4% 100.0%

联合王国 98.5% 1.5% 100.0%

德国 99.6% .4% 100.0%

奥地利 98.2% 1.8% 100.0%

意大利 97.8% 2.2% 100.0%

西班牙 99.0% 1.0% 100.0%

葡萄牙 99.7% .3% 100.0%

比利时 97.8% 2.2% 100.0%

丹麦 96.1% 3.9% 100.0%

瑞典 89.5% 10.5% 100.0%

冰岛 96.9% 3.1% 100.0%

北爱尔兰 98.7% 1.3% 100.0%

爱尔兰 98.3% 1.7% 100.0%

爱沙尼亚 99.5% .5% 100.0%

拉脱维亚 97.7% 2.3% 100.0%

立陶宛 98.6% 1.4% 100.0%

波兰 97.6% 2.4% 100.0%

捷克共和国 97.3% 2.7% 100.0%

斯洛伐克 94.1% 5.9% 100.0%

匈牙利 98.9% 1.1% 100.0%

罗马尼亚 94.2% 5.8% 100.0%

保加利亚 96.3% 3.7% 100.0%

克罗地亚 95.8% 4.2% 100.0%

希腊 95.5% 4.5% 100.0%

俄罗斯联邦 96.5% 3.5% 100.0%

马耳他 98.0% 2.0% 100.0%

卢森堡 97.1% 2.9% 100.0%

斯洛文尼亚 96.7% 3.3% 100.0%

乌克兰 96.2% 3.8% 100.0%

白俄罗斯 94.7% 5.3% 100.0%

共  计 97.2% 2.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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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政党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政  党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9.3% .7% 100.0%

联合王国 98.7% 1.3% 100.0%

德国 98.9% 1.1% 100.0%

奥地利 96.5% 3.5% 100.0%

意大利 97.7% 2.3% 100.0%

西班牙 98.8% 1.3% 100.0%

葡萄牙 99.0% 1.0% 100.0%

比利时 97.1% 2.9% 100.0%

丹麦 97.3% 2.7% 100.0%

瑞典 95.7% 4.3% 100.0%

冰岛 96.6% 3.4% 100.0%

北爱尔兰 99.1% .9% 100.0%

爱尔兰 98.0% 2.0% 100.0%

爱沙尼亚 98.5% 1.5% 100.0%

拉脱维亚 99.1% .9% 100.0%

立陶宛 98.1% 1.9% 100.0%

波兰 99.4% .6% 100.0%

捷克共和国 97.6% 2.4% 100.0%

斯洛伐克 94.9% 5.1% 100.0%

匈牙利 99.1% .9% 100.0%

罗马尼亚 98.2% 1.8% 100.0%

保加利亚 96.3% 3.7% 100.0%

克罗地亚 98.0% 2.0% 100.0%

希腊 94.8% 5.2% 100.0%

俄罗斯联邦 99.7% .3% 100.0%

马耳他 95.5% 4.5% 100.0%

卢森堡 97.5% 2.5% 100.0%

斯洛文尼亚 98.7% 1.3% 100.0%

乌克兰 98.8% 1.2% 100.0%

白俄罗斯 99.2% .8% 100.0%

共  计 97.9% 2.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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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当地社区活动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当地社区活动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8.3% 1.7% 100.0%

联合王国 98.3% 1.7% 100.0%

德国 99.7% .3% 100.0%

奥地利 98.7% 1.3% 100.0%

意大利 98.3% 1.8% 100.0%

西班牙 98.1% 1.9% 100.0%

葡萄牙 98.9% 1.1% 100.0%

比利时 97.3% 2.7% 100.0%

丹麦 96.9% 3.1% 100.0%

瑞典 94.3% 5.7% 100.0%

冰岛 99.3% .7% 100.0%

北爱尔兰 99.0% 1.0% 100.0%

爱尔兰 96.6% 3.4% 100.0%

爱沙尼亚 98.2% 1.8% 100.0%

拉脱维亚 98.3% 1.7% 100.0%

立陶宛 99.3% .7% 100.0%

波兰 98.7% 1.3% 100.0%

捷克共和国 98.1% 1.9% 100.0%

斯洛伐克 93.2% 6.8% 100.0%

匈牙利 98.9% 1.1% 100.0%

罗马尼亚 99.4% .6% 100.0%

保加利亚 99.2% .8% 100.0%

克罗地亚 99.3% .7% 100.0%

希腊 93.3% 6.7% 100.0%

俄罗斯联邦 99.4% .6% 100.0%

马耳他 96.1% 3.9% 100.0%

卢森堡 97.2% 2.8% 100.0%

斯洛文尼亚 94.2% 5.8% 100.0%

乌克兰 99.0% 1.0% 100.0%

白俄罗斯 99.1% .9% 100.0%

共  计 97.9% 2.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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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第三世界发展与人权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第三世界发展与人权组织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9.4% .6% 100.0%

联合王国 95.4% 4.6% 100.0%

德国 99.9% .1% 100.0%

奥地利 99.2% .8% 100.0%

意大利 98.1% 1.9% 100.0%

西班牙 98.7% 1.3% 100.0%

葡萄牙 99.2% .8% 100.0%

比利时 95.0% 5.0% 100.0%

丹麦 98.8% 1.2% 100.0%

瑞典 95.3% 4.7% 100.0%

冰岛 98.7% 1.3% 100.0%

北爱尔兰 98.9% 1.1% 100.0%

爱尔兰 98.0% 2.0% 100.0%

爱沙尼亚 99.7% .3% 100.0%

拉脱维亚 99.7% .3% 100.0%

立陶宛 99.7% .3% 100.0%

波兰 99.8% .2% 100.0%

捷克共和国 99.6% .4% 100.0%

斯洛伐克 99.8% .2% 100.0%

匈牙利 99.8% .2% 100.0%

罗马尼亚 99.6% .4% 100.0%

保加利亚 99.7% .3% 100.0%

克罗地亚 99.6% .4% 100.0%

希腊 94.3% 5.7% 100.0%

俄罗斯联邦 100.0% .0% 100.0%

马耳他 98.4% 1.6% 100.0%

卢森堡 95.0% 5.0% 100.0%

斯洛文尼亚 99.6% .4% 100.0%

乌克兰 99.8% .2% 100.0%

白俄罗斯 99.3% .7% 100.0%

共  计 98.6% 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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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环境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环境组织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9.1% .9% 100.0%

联合王国 92.4% 7.6% 100.0%

德国 99.1% .9% 100.0%

奥地利 97.7% 2.3% 100.0%

意大利 98.3% 1.8% 100.0%

西班牙 99.0% 1.0% 100.0%

葡萄牙 99.4% .6% 100.0%

比利时 96.7% 3.3% 100.0%

丹麦 97.7% 2.3% 100.0%

瑞典 95.9% 4.1% 100.0%

冰岛 98.7% 1.3% 100.0%

北爱尔兰 99.4% .6% 100.0%

爱尔兰 98.7% 1.3% 100.0%

爱沙尼亚 98.8% 1.2% 100.0%

拉脱维亚 99.5% .5% 100.0%

立陶宛 99.4% .6% 100.0%

波兰 99.3% .7% 100.0%

捷克共和国 97.0% 3.0% 100.0%

斯洛伐克 98.0% 2.0% 100.0%

匈牙利 98.1% 1.9% 100.0%

罗马尼亚 99.4% .6% 100.0%

保加利亚 98.5% 1.5% 100.0%

克罗地亚 97.9% 2.1% 100.0%

希腊 90.5% 9.5% 100.0%

俄罗斯联邦 99.6% .4% 100.0%

马耳他 98.1% 1.9% 100.0%

卢森堡 95.9% 4.1% 100.0%

斯洛文尼亚 97.1% 2.9% 100.0%

乌克兰 99.7% .3% 100.0%

白俄罗斯 97.8% 2.2% 100.0%

共  计 98.0% 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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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专业协会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专业协会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8.5% 1.5% 100.0%

联合王国 92.3% 7.7% 100.0%

德国 99.5% .5% 100.0%

奥地利 98.4% 1.6% 100.0%

意大利 96.8% 3.2% 100.0%

西班牙 99.1% .9% 100.0%

葡萄牙 99.1% .9% 100.0%

比利时 97.1% 2.9% 100.0%

丹麦 96.2% 3.8% 100.0%

瑞典 95.6% 4.4% 100.0%

冰岛 97.0% 3.0% 100.0%

北爱尔兰 99.4% .6% 100.0%

爱尔兰 96.9% 3.1% 100.0%

爱沙尼亚 98.5% 1.5% 100.0%

拉脱维亚 99.5% .5% 100.0%

立陶宛 99.6% .4% 100.0%

波兰 98.8% 1.2% 100.0%

捷克共和国 97.6% 2.4% 100.0%

斯洛伐克 97.0% 3.0% 100.0%

匈牙利 98.3% 1.7% 100.0%

罗马尼亚 99.0% 1.0% 100.0%

保加利亚 97.8% 2.2% 100.0%

克罗地亚 97.7% 2.3% 100.0%

希腊 94.5% 5.5% 100.0%

俄罗斯联邦 99.6% .4% 100.0%

马耳他 98.3% 1.7% 100.0%

卢森堡 98.5% 1.5% 100.0%

斯洛文尼亚 97.3% 2.7% 100.0%

乌克兰 99.4% .6% 100.0%

白俄罗斯 99.4% .6% 100.0%

共  计 98.0% 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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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青年工作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青年工作组织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8.5% 1.5% 100.0%

联合王国 84.7% 15.3% 100.0%

德国 99.0% 1.0% 100.0%

奥地利 98.1% 1.9% 100.0%

意大利 97.0% 3.0% 100.0%

西班牙 98.3% 1.7% 100.0%

葡萄牙 98.9% 1.1% 100.0%

比利时 95.7% 4.3% 100.0%

丹麦 94.9% 5.1% 100.0%

瑞典 94.9% 5.1% 100.0%

冰岛 96.6% 3.4% 100.0%

北爱尔兰 97.3% 2.7% 100.0%

爱尔兰 95.2% 4.8% 100.0%

爱沙尼亚 97.9% 2.1% 100.0%

拉脱维亚 99.3% .7% 100.0%

立陶宛 98.8% 1.2% 100.0%

波兰 99.3% .7% 100.0%

捷克共和国 94.3% 5.7% 100.0%

斯洛伐克 94.5% 5.5% 100.0%

匈牙利 98.8% 1.2% 100.0%

罗马尼亚 99.5% .5% 100.0%

保加利亚 98.6% 1.4% 100.0%

克罗地亚 98.1% 1.9% 100.0%

希腊 95.4% 4.6% 100.0%

俄罗斯联邦 99.7% .3% 100.0%

马耳他 96.9% 3.1% 100.0%

卢森堡 94.1% 5.9% 100.0%

斯洛文尼亚 96.5% 3.5% 100.0%

乌克兰 99.2% .8% 100.0%

白俄罗斯 99.1% .9% 100.0%

共  计 97.1% 2.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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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体育和娱乐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体育和娱乐组织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0.9% 9.1% 100.0%

联合王国 96.2% 3.8% 100.0%

德国 94.4% 5.6% 100.0%

奥地利 91.6% 8.4% 100.0%

意大利 93.8% 6.3% 100.0%

西班牙 96.5% 3.5% 100.0%

葡萄牙 95.0% 5.0% 100.0%

比利时 92.1% 7.9% 100.0%

丹麦 85.6% 14.4% 100.0%

瑞典 83.0% 17.0% 100.0%

冰岛 88.6% 11.4% 100.0%

北爱尔兰 96.6% 3.4% 100.0%

爱尔兰 87.2% 12.8% 100.0%

爱沙尼亚 96.3% 3.7% 100.0%

拉脱维亚 93.8% 6.2% 100.0%

立陶宛 97.3% 2.7% 100.0%

波兰 97.8% 2.2% 100.0%

捷克共和国 90.1% 9.9% 100.0%

斯洛伐克 86.6% 13.4% 100.0%

匈牙利 97.4% 2.6% 100.0%

罗马尼亚 98.8% 1.2% 100.0%

保加利亚 96.4% 3.6% 100.0%

克罗地亚 93.0% 7.0% 100.0%

希腊 91.1% 8.9% 100.0%

俄罗斯联邦 98.8% 1.2% 100.0%

马耳他 94.5% 5.5% 100.0%

卢森堡 90.7% 9.3% 100.0%

斯洛文尼亚 91.6% 8.4% 100.0%

乌克兰 99.3% .7% 100.0%

白俄罗斯 98.8% 1.2% 100.0%

共  计 93.5% 6.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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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妇女团体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妇女团体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9.9% .1% 100.0%

联合王国 98.8% 1.2% 100.0%

德国 98.2% 1.8% 100.0%

奥地利 97.3% 2.7% 100.0%

意大利 99.6% .4% 100.0%

西班牙 99.1% .9% 100.0%

葡萄牙 99.9% .1% 100.0%

比利时 97.1% 2.9% 100.0%

丹麦 99.2% .8% 100.0%

瑞典 97.9% 2.1% 100.0%

冰岛 97.7% 2.3% 100.0%

北爱尔兰 99.1% .9% 100.0%

爱尔兰 97.2% 2.8% 100.0%

爱沙尼亚 98.6% 1.4% 100.0%

拉脱维亚 99.7% .3% 100.0%

立陶宛 99.7% .3% 100.0%

波兰 99.5% .5% 100.0%

捷克共和国 98.9% 1.1% 100.0%

斯洛伐克 95.3% 4.7% 100.0%

匈牙利 99.8% .2% 100.0%

罗马尼亚 99.7% .3% 100.0%

保加利亚 99.2% .8% 100.0%

克罗地亚 98.6% 1.4% 100.0%

希腊 97.0% 3.0% 100.0%

俄罗斯联邦 99.7% .3% 100.0%

马耳他 98.3% 1.7% 100.0%

卢森堡 97.7% 2.3% 100.0%

斯洛文尼亚 98.7% 1.3% 100.0%

乌克兰 99.6% .4% 100.0%

白俄罗斯 99.5% .5% 100.0%

共  计 98.7% 1.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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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和平运动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和平运动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9.8% 2% 100.0%

联合王国 95.3% 4.7% 100.0%

德国 100.0% .0% 100.0%

奥地利 99.8% .2% 100.0%

意大利 99.1% .9% 100.0%

西班牙 99.3% .7% 100.0%

葡萄牙 99.7% .3% 100.0%

比利时 98.6% 1.4% 100.0%

丹麦 99.6% .4% 100.0%

瑞典 99.6% .4% 100.0%

冰岛 99.9% .1% 100.0%

北爱尔兰 99.2% .8% 100.0%

爱尔兰 99.2% .8% 100.0%

爱沙尼亚 99.6% .4% 100.0%

拉脱维亚 99.9% .1% 100.0%

立陶宛 99.8% .2% 100.0%

波兰 99.9% .1% 100.0%

捷克共和国 99.8% .2% 100.0%

斯洛伐克 99.8% .2% 100.0%

匈牙利 99.6% .4% 100.0%

罗马尼亚 100.0%  100.0%

保加利亚 99.6% .4% 100.0%

克罗地亚 99.2% .8% 100.0%

希腊 94.6% 5.4% 100.0%

俄罗斯联邦 100.0% .0% 100.0%

马耳他 99.5% .5% 100.0%

卢森堡 98.6% 1.4% 100.0%

斯洛文尼亚 99.4% .6% 100.0%

乌克兰 100.0% 100.0%

白俄罗斯 99.4% .6% 100.0%

共  计 99.3% .7% 100.0%



297

表14：卫生保健组织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卫生保健组织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8.4% 1.6% 100.0%

联合王国 90.2% 9.8% 100.0%

德国 98.9% 1.1% 100.0%

奥地利 97.2% 2.8% 100.0%

意大利 97.1% 2.9% 100.0%

西班牙 98.6% 1.4% 100.0%

葡萄牙 99.0% 1.0% 100.0%

荷兰 93.0% 7.0% 100.0%

比利时 95.8% 4.2% 100.0%

丹麦 99.0% 1.0% 100.0%

瑞典 97.3% 2.7% 100.0%

冰岛 98.1% 1.9% 100.0%

北爱尔兰 97.0% 3.0% 100.0%

爱尔兰 96.9% 3.1% 100.0%

爱沙尼亚 99.3% .7% 100.0%

拉脱维亚 99.5% .5% 100.0%

立陶宛 99.5% .5% 100.0%

波兰 99.3% .7% 100.0%

捷克共和国 97.0% 3.0% 100.0%

斯洛伐克 96.2% 3.8% 100.0%

匈牙利 98.7% 1.3% 100.0%

罗马尼亚 99.4% .6% 100.0%

保加利亚 99.1% .9% 100.0%

克罗地亚 97.7% 2.3% 100.0%

希腊 94.6% 5.4% 100.0%

俄罗斯联邦 99.7% .3% 100.0%

马耳他 98.3% 1.7% 100.0%

卢森堡 97.3% 2.7% 100.0%

斯洛文尼亚 97.9% 2.1% 100.0%

乌克兰 99.4% .6% 100.0%

白俄罗斯 98.3% 1.7% 100.0%

共  计 97.7% 2.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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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其他团体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其他团体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93.9% 6.1% 100.0%

德国 97.6% 2.4% 100.0%

奥地利 96.0% 4.0% 100.0%

意大利 98.5% 1.6% 100.0%

西班牙 97.6% 2.4% 100.0%

葡萄牙 97.4% 2.6% 100.0%

荷兰 93.7% 6.3% 100.0%

比利时 92.4% 7.6% 100.0%

丹麦 93.4% 6.6% 100.0%

瑞典 89.6% 10.4% 100.0%

冰岛 98.3% 1.7% 100.0%

北爱尔兰 95.7% 4.3% 100.0%

爱尔兰 95.4% 4.6% 100.0%

爱沙尼亚 97.0% 3.0% 100.0%

拉脱维亚 95.3% 4.7% 100.0%

立陶宛 97.3% 2.7% 100.0%

波兰 97.7% 2.3% 100.0%

捷克共和国 95.1% 4.9% 100.0%

斯洛伐克 93.8% 6.2% 100.0%

匈牙利 98.0% 2.0% 100.0%

罗马尼亚 98.5% 1.5% 100.0%

保加利亚 98.4% 1.6% 100.0%

克罗地亚 97.2% 2.8% 100.0%

希腊 95.5% 4.5% 100.0%

俄罗斯联邦 99.3% .7% 100.0%

马耳他 98.1% 1.9% 100.0%

卢森堡 98.2% 1.8% 100.0%

斯洛文尼亚 94.1% 5.9% 100.0%

乌克兰 99.0% 1.0% 100.0%

白俄罗斯 98.8% 1.2% 100.0%

共  计 96.4% 3.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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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非任何组织志愿人员

在国家或地区内所占%

国家或地区
其他团体

共  计
未提及 提  及

法国 27.3% 72.7% 100.0%

联合王国 35.7% 64.3% 100.0%

德国 22.8% 77.2% 100.0%

奥地利 31.6% 68.4% 100.0%

意大利 30.7% 69.3% 100.0%

西班牙 17.6% 82.4% 100.0%

葡萄牙 18.3% 81.7% 100.0%

比利时 41.9% 58.1% 100.0%

丹麦 53.6% 46.4% 100.0%

瑞典 56.1% 43.9% 100.0%

冰岛 63.2% 36.8% 100.0%

爱尔兰 33.6% 66.4% 100.0%

爱沙尼亚 22.0% 78.0% 100.0%

拉脱维亚 27.0% 73.0% 100.0%

立陶宛 22.0% 78.0% 100.0%

波兰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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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64.9% 3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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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100.0% 100.0%

保加利亚 27.9% 72.1% 100.0%

克罗地亚 26.5% 73.5% 100.0%

希腊 64.0% 36.0% 100.0%

俄罗斯联邦 8.3% 91.7% 100.0%

马耳他 97.1% 2.9% 100.0%

卢森堡 52.8% 47.2% 100.0%

斯洛文尼亚 48.5% 51.5% 100.0%

乌克兰 46.4% 53.6% 100.0%

白俄罗斯 58.1% 41.9% 100.0%

共  计 39.7% 6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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